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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與名詞對照表 

AML/CFT 
Anti-Money Laundering / Counter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t 

防制洗錢/打擊資恐 

BO 
Beneficial Owner, Beneficiary Owner 

實質受益人 

BNI 
Bearer-Negotiable Instrument 

無記名可轉讓金融工具 

CDD 
Customer Due Diligence 

客戶審查 

CFT 
Counter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打擊資恐 

DNFBPs 
Designated Non-Financial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IU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金融情報中心 

IO 
Immediate Outcome 

直接成果 

IN 
Interpretive Note 

註釋 

ML 
Money Laundering 

洗錢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備忘錄 

MVTA 
Money or Value Transfer Service(s) 

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 

Nominee 名義上股東，名義上持有人 

NPO 
Non-Profit Organisation 

非營利組織 

Palermo Conventi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2000 

巴勒莫公約，2000 年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PEP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R. 
Recommendation 

建議 

RBA 
Risk-Based Approach 

風險基礎方法 

SRB 
Self-Regulating Bodies 

自律團體 

STR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報告 

TCSP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 

信託及公司服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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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t Financing 

Conven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1999 

1999 年制止資助恐怖主義國際公約 

TF 
Terrorist Financing 

資恐 

UN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UNSCR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Vienna Conven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1988 

維也納公約，1988 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藥

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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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研究緣起 

根據 FATF 關於信託及公司服務業者風險基礎方法指引的定義，信託及公司服務提

供業者係指所有未在其他建議範圍內所涵蓋的個人或企業，以作為業務（as a business）

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任何一項服務：（一）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formation agent）；

（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

似職位；（三）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

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

相同功能的職位；（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另根據 FATF

之規定，TCSP 業指未在 FATF 建議中另有規定之信託及公司服務的提供者，排除已有

獨立指引之金融機構、律師、記帳士、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員和會計師。然當上述機構

提供 TCSP 服務時，仍應遵守 TCSP 相關指引。 

我國洗錢防制法（以下簡稱洗防）第五條第三項第四款將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列

為洗錢防制法下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從而應遵守洗防法所定指定之非金融事業

與人員之相關規定。然正如我國 2019 年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相互評鑑報告指出，我國目前並未針對 TCSP 提供個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相關指引，且我國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亦未針對 TCSP 辦理行業/部

門洗錢與資恐弱點評估，更無採取相稱之風險抵減措施。 

洗防法於 2024 年中修正時雖增定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2024 年 11 月 30 日施行）

規定，課予非信託業之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負有資訊取得、申報、保存及一定條件

下信託地位揭露等義務，然該規定適用於 TCSP 之信託服務提供者時，仍因我國 TCSP

目前並無專責主管機關而無法落實。 

然犯罪行為人可能利用公司和信託等類似的法律協議來保持對犯罪所得資產的控

制，同時阻礙執法部門追蹤資產的來源和所有權。空殼公司也可能被用於隱藏實質受益

權，增加結構的整體複雜性，進一步隱藏潛在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因此確保 TCSP 的營

運和服務不被濫用以進行犯罪活動與 ML/TF 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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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資料研究與政策評估方法，並輔以座談會搜集專家學者與產業

之意見。 

本研究第二章首先爬梳 FATF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相關建議，整理與 TCSP 相關規

定，包括 FATF 40 項建議中與 TCSP 相關之建議第 10 項、第 11 項、第 12 項、第 15

項、第 117 項、第 22 項、第 23 項、第 24 項、第 25 項。本章第二節並詳細介紹 FATF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風險基礎指引。 

本研究第三章依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整理我國 TCSP 發展現況及提供服務機

構之特性、經濟規模、主要提供產品和服務之性質及範圍。本章並整理我國目前 TCSP

應遵循之相關法規及政策現況。 

本研究第四章為比較法。本研究依委託書建議選擇美國、英國為比較法外，尚納入

香港、新加坡及英屬維京群島（BVI）。就美國部分因其制度特殊，著重於其相互評鑑

中與 TCSP 相關之結果及其公司透明度法之相關內容。英國、香港、新加坡與 BVI 則分

從概論、TCSP 管理制度、對 TCSP 之 AML/CFT 要求與法令遵循等項目，介紹其相關

制度。經比較分析發現，本研究所選定之五個比較法國家中，英國、香港、新加坡及英

屬維京群島均有一定程度之 TCSP 管理制度，就 TCSP 相關之評鑑項目，其結果多為大

部分遵循或部份遵循。本研究就上開國家之評鑑結果、TCSP 相關法規、TCSP 管理制

度（TCSP 定義、註冊或許可制度、監理機關及其職責）、TCSP 防洗與法遵義務（客戶

審查、紀錄保存、申報義務、內控內稽、員工召募與訓練）等項目製表於第四章第六節。 

本研究報告於第五章第一節中依照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所建議洗錢及資恐弱點

剖析例表因子與分級定義中的五大風險因子進行產業樣貌之描繪，並在此一基礎上提出

TCSP 服務提供者依該五大風險因子所進行之風險評估。基於本研究第三章對於台灣產

業現況之資料搜集，發現目前台灣 TCSP 主要服務提供者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

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就前開服務提供者依洗錢防治辦公室所提供五大因子所做風險評估

結果與政策建議敘述於三。 

  



 

 

iii 

三、重要發現及主要建議意見 

本研究針對 TCSP 服務提供者，分別依其行業固有特性、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

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及服務管道之性質等五大風險因子進行弱點

風險評估。所做之風險評估結果為：律師提供 TCSP 服務，其風險評估為中度；會計師

提供 TCSP 服務，其風險評估為中度；記帳士提供 TCSP 服務，其風險評估為低度；顧

問公司/商務中心提供 TCSP 服務，其風險評估為高度；信託業提供 TSP 服務，其風險

評估為中度；自然人提供 TSP 服務，其風險評估為低度。 

經過本研究關於國內現況、相關法規、FATF 相關建議、美英港新及 BVI 五國比較

法研究與風險評估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鑑於信託服務與公司服務有其本質上差異，TSP 與 CSP 所面對之洗錢與資恐風險

雖相似但亦不完全重疊，本研究參考英國、新加坡、BVI 之作法，就 TCSP 區分信託服

務提供者與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同一指引下區分兩套管理制度管理之。 

就 TSP 部分，法人提供信託服務為業於我國須取得許可為信託業，其性質為金融

機構，已有相對應洗錢防制規範。自然人 TSP 於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施行後，負有資訊

取得、申報、保存及信託地位揭露等義務，惟我國目前因缺乏主管機關而將使其無從為

第 11 條之申報，從而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面臨 TCSP 未有指定主管機關而無法執行相關

要求之問題。此外，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規定是否足以涵蓋 TSP 所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之義務仍有所疑。 

就 CSP，律師、會計師有其應遵循之洗防相關規定，然律師與會計師僅有在執行洗

錢防制法所列特定交易型態時方適用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且相關規定亦主要

為律師及會計時提供特定服務而制定，與律師、會計師提供 TCSP 服務仍未盡相同，是

以，依 FATF 之建議，律師、會計師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於提供 TCSP 服務時，

仍應參照專為 TCSP 所制定之指引與規定。我國記帳士所指定適用之特定交易型態與

TCSP 重疊，是以記帳士於提供 TCSP 服務時應認為遵守記帳士相關規定應足以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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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顧問公司/商務中心與其他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為業者，其風險為高度，然我

國目前除缺乏針對 TCSP 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規定與指引外，其相對應之行業洗錢防

制相關規定亦付之闕如；是以，此類態樣之 CSP 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相關指引及風

險抵減措施機制之建立應為 TCSP 制度建立中較為重要之課題。本研究分近程、中程、

遠程提供政策建議如下： 

近程計畫：維持行業現狀，但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由其頒布 TCSP 指引，提供

TCSP 從業人員具體最佳防制洗錢/打擊資恐風險評估與抵減措施指引，並建議提供信託

及公司服務之事業與人員應予遵循。  

中程計畫：TCSP 應向各業別主管機關或行政院指定之主管機關登記，其提供服務

應遵守相關指引，定期實施風險評估表檢測，必要時並應採取對應風險抵減措施；主管

機關可定期查核是否落實定期風險評估。 

長程計畫：由行政院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對 TCSP 採許可制，除制定消極資格外，

亦可考慮條件限制或要求，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業者有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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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Research Background 

Pursuant to the FATF's "Risk-Based Approach Guidance for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TCSPs)," TCSPs are defined as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providing, as business, 

services such as acting as formation agents for legal persons, serving as directors or 

secretaries, providing registered or business addresses, acting as trustees of express trusts, or 

serving as nominee shareholders. Notab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awyers, accountants, and 

other regulated professionals are excluded from TCSP but require to complying wuthe 

regulated rules while performing TCSP-specific services. 

Under Article 5, Paragraph 3, Item 4 of Taiwan’s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 

(MLCA), TCSPs are classified as "designated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s" 

(DNFBPs) and are thus required to adhere to DNFBP-related obligations. However, the 2019 

APG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identified the absence of dedicated AML/CFT guidelines for 

TCSPs in Taiwan. 

Although the 2024 MLCA amendment introduces Article 11, imposing obligations on 

non-trustee trustees to obtain, report, maintain, and disclose information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its applicability to TCSPs is impeded by the lack of a competent supervisory 

authority. 

Given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companies and trusts to conceal illicit assets and obscure 

beneficial owne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robust AML/CFT measures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for TCSPs is imperative to prevent criminal exploitation and ensure compliance 

with FATF standards. 

2.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policy evaluation,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hrough 

focus groups. It examines FATF AML/CFT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TCSPs 

(Recommendations 10, 11, 12, 15, 17, 22, 23, 24, 25) and Taiwan’s TCSP industry, including 

its legal framework, service scope, and providers. 



 

 

v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S., UK,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BVI highlights 

TCSP management systems, AML compliance obligations, and mutual evaluation outcomes. 

Findings show these jurisdictions generally achieve partial or substantial compliance. A 

detailed comparison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6 of Chapter 4. 

Chapter 5, Section 1, analyzes industry profiles using the five risk factors outlined in the 

risk analysis matrix and grading definitions proposed by the Executive Yuan's Anti-Money 

Laundering Office. Based on these factors, a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CSP service 

providers is developed. The study identifies that TCSP services in Taiwan are mainly 

provided by lawyers, accountants, bookkeepers, consulting firms, and business centers. 

Finding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ve-factor risk assessment are presented 

in Section 3 of this chapter. 

3. Key Findings and Major Recommendations 

This study assesses TCSP risks based on five factors, concluding that consulting firms 

and business centers are high-risk,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are moderate-risk, and 

bookkeepers and individual trustee are low-risk, professional trust compamiessface moderate 

risk. 

This study recommencds separate management frameworks for TSPs and CSPs, referring 

the practices from the UK, Singapore, and BVI. We aldo propose the regulatory 

recommendation road map for TCSP in Taiwan: 

(1) Short-Term: Designate a supervisory authority to issue TCSP guidelines and risk 

mitigation measures. 

(2) Medium-Term: Require TCSP registration, periodic risk assessments, and supervisory 

audits. 

(3) Long-Term: Establish a licensing system for TCSPs with defined eligibility and 

compliance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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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信託及公司服務業洗錢暨資恐風險評估研究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背景 

根據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關於信託及公司服務業者（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以下統稱「TCSP」）

風險基礎方法指引（Risk-Based Approach Guidance for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June 2019）的定義，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者係指所有未在其他建議範圍內

所涵蓋的個人或企業，以作為業務（as a business）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任何一項服務：

（一）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formation agent）；（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

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三）為公司、合夥或其他

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四）擔任

（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五）擔任（或安

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nominee shareholder for another person）。 

除專業的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機構外，金融機構、法律專業人員和會計師也可能從

事符合 FATF 建議之服務。然根據 FATF 的定義，TCSP 指的是未在 FATF 建議中另有

規定之信託及公司服務的提供者，因此排除已有獨立指引之金融機構、律師、公證人、

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員和會計師。然當上述機構提供 TCSP 服務時，仍應參考 TCSP 的

指引。 

TCSP 在不同國家呈現多樣化形式。有些國家的 TCSP 由法律專業人士和會計師主

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專業人士經營。在有些國家，特別是非居民企業集中的地區，TCSP

則可能是獨立的信託公司，由其管理人員或金融機構子公司營運。有時 TCSP 可能是國

際金融集團的一部分，跨多個司法管轄區提供服務，也可能由其他專業人士經營。因此，

不同的 TCSP 提供的服務和監管要求也各不相同，需要逐項識別和管理風險。 

在台灣，就公司服務提供者雖無明確界定，然依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規定，公司

登記之申請得委任代理人為之，但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又記帳士法第 13 條規

定記帳士得辦理公司登記的業務。因此，我國得代理公司辦理公司登記的業務僅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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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計師，另具有記帳士資格之人得協助辦理公司設立登記相關業務，但依公司法

規定不得為代理人。 

又依我國信託業法第 2 條規定，以信託為業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且依我國洗錢防

制法規定，信託業者依第 5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為金融機構，須遵循金融機構相關洗

錢防制相關規定。且參考我國信託公會之會員名單，可知我國目前信託業均為已有獨立

指引之金融機構。然其防制洗錢/打擊資恐1（AML/CFT）之規定不盡然得以完全對應

TCSP 所面臨之洗錢/資恐（ML/TL）風險，因而當信託業者提供 TCSP 服務時，仍應參

考 TCSP 之相關指引，以確認 TCSP 相關 AML/CFT 規定之遵循2。 

此外，依我國信託法規定，未有信託法第 21 條情形者均得為信託之受託人。依本

計畫企劃徵求說明書中所提供資料，可知除前述信託業者外，我國確實有信託受託人為

一般自然人而提供 TCSP 服務之情形。然依 FATF 之指引，以提供指引所指 TCSP 相關

服務為業者始為受規範對象，則當此類非經主管機關核准為信託業之自然人提供 TCSP

服務時，是否有遵循 AML/CFT 義務之必要？ 

我國洗錢防制法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修正時新增第 11 條規定：「非信託業之受託

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必須取得並持有足夠、正確與最新有關信託之委託人、受託人、

受益人及任何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託之自然人之身分資訊，及持有其他信託代理人、信

託服務業者基本資訊。」同條第二項、第四項分別規定非信託業受託人之申報義務與資

訊保存義務。 

又依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三項之規定：「第一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以非信託業

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限。」限縮該條適用對象於法人及本法第五條

所規定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為受託人之情形。是以非洗錢防制法所規定「指定之

非金融人員」之一般自然人受排除於本法第 11 條之適用範圍。是以，依上述規定，未

來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生效後，僅有非洗錢防制法第五條所指定之非金融人員之一般自

                                                
1 我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向來將 AML/CFT 翻譯為防制洗錢/打擊資恐，香港則將其翻譯為反洗錢及

恐怖分子集資制度，另新加坡則採用反洗錢和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中國亦另有其所採翻譯用語。

鑑於華語世界對 AML/CFT 所用中文語詞略有不同，本研究之比較法國家又包含香港、新加坡，未免

研究報告全文語詞使用不一致，故 AML/CFT 於本報告中將直接使用該英文縮寫以指涉防制洗錢/打擊

資恐。 
2 See 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FOR TRUST &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TSCPS) 

18(2019),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guidance/RBA-Trust-Company-Service-

Providers.pdf (last visited: Jul 3, 2024).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guidance/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pdf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guidance/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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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為受託人時，始無需遵守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資訊取得、申報與資料保存

等義務。 

從而，雖我國目前尚未針對 TCSP 有特定洗防相關規定，然因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

之增定，TCSP 中之信託服務提供者（TSP）於擔任受託人時應遵守該條資訊取得、申

報、資訊保存及日後所頒布相關子法之規定。 

再就實質受益人資訊透明度而言，依 2018 年修正我國公司法第 22-1 條規定，公司

應每年定期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

股東之姓名或名稱、國籍、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持股

數或出資額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指

定之資訊平臺；其有變動者，並應於變動後 15 日內為之。其後指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建立資訊平台，並制定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此項規定係配合 FATF 要求政府應有機

制掌握公司法人之實質受益人，然經立法程序討論，我國該次修法僅納入前述要求，尚

未符合國際上對實質受益人之定義3。 

此外，犯罪行為人可能利用公司和信託等類似的法律協議來保持對犯罪所得資產的

控制，同時阻礙執法部門追蹤資產的來源和所有權。空殼公司也可能被用於隱藏實質受

益權，行為人可能試圖濫用由 TCSP 成立的空殼公司來實現目的。空殼公司還可能增加

結構的整體複雜性，進一步隱藏潛在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因此確保 TCSP 的營運和服務

不被濫用以進行犯罪活動與 ML/TF 有其必要性。 

然我國 2019 年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相互

評鑑報告指出，我國目前並未針對 TCSP 提供個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指引，且我

國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亦未針對 TCSP 辦理行業/部門洗錢與資恐弱點

評估，更無採取相稱之風險抵減措施。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工作項目 

為改善前述問題，本計劃提出以下研究目標及工作項目。 

                                                
3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7 版，2022 年，頁 122-124；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17 版，2022 年，

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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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研究目的 

依研究計畫需求書，本研究擬定以下達成目標: 

一、依照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整理我國 TCSP 發展現況及提供服務機構之特性，

並參考 FATF 之建議，綜合評估我國 TCSP 之洗錢及資恐固有風險。 

二、整理我國目前 TCSP 應遵循之相關法規及政策現況。綜整並研究英、美、港、新及

英屬維京群島關於 TCSP 之管理與洗防相關法令政策執行情形。 

三、分析比較我國與英、美、港、新與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相關規定。並在風險評估

基礎上參考比較法國家之分析，綜合規劃我國法制架構以及與風險相稱之管控措施。 

第二項 工作項目 

本研究依前述工作目標，設定具體研究項目如下。 

一、分從法制面及政策面整理並分析英、美、港、新及英屬維京群島就 TCSP 所制定之

法律規範、執行實務現況與挑戰。 

(一) 法制面：整理 FATF 所發佈相關指引與建議，介紹美、英、港、新及英屬維京

群島就 TCSP 所制定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範。內容包含：對業者之

適格性審查、客戶審查措施、風險評估、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內稽內控

等義務。 

(二) 政策面：檢視英、美、港、新及英屬維京群島針對 TCSP 有無成立相關工作小

組、是否有頒布相關指導原則、實務守則、問答集等，如有並整理介紹之。 

二、依據 FATF 建議第 22 項，TCSP 為客戶準備或進行特定交易時，建議第 10、11、

12、15 及第 17 項規定之客戶審查及紀錄保存要求亦有適用。另 FATF 於「信託及

公司服務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指出，TCSP 執行特定業務時，應辦理風險辨識及

評估、首次及持續更新客戶審查、持續監控、可疑交易申報及員工教育訓練等事項。

本研究將依上開指引，整理並分析國內 TCSP 應遵循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義務，

現況下之相關問題，並提供本研究之意見。 

三、評估我國 TCSP 之洗錢及資恐風險，提出業者應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義務之相

關建議，作為未來制定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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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項 文獻資料研究 

本研究選擇英、美、港、新及英屬維京群島五個國家為比較法。就美國、英國或其

他國家基於「TCSP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目的而為之控制措施」相關立法例、政策制定

等文獻資料進行探討，並與我國現況進行分析比較。 

英國除為研究計畫需求書中所列舉國家外，英國於 2018 年接受 FATF 的第四輪相

互評鑑的結果顯示，其於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4：客戶審查」以及建

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被評為大致遵循，於建議第 25 項

「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及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

被評為遵循。英國對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的洗防與反資恐規範架構基本上均涵蓋到

律師、公證人、會計師與公司及信託服務提供者。所謂他山之石可以為鏡，英國之評鑑

結果顯示該國制度應有可採。 

美國與英國相同，皆為需求書中所列舉國家。然關於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洗錢

防制與打擊資恐、法人與法律協議的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等問題，美國於 2016 年接受

APG 的第四輪相互評鑑時被評鑑國指出諸多缺失，而美國對此最主要的回應是制定並

開始施行《公司透明度法》。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雖第三次評鑑表現相當不理想，其公司制度與洗防執

行雖有其制度上之困境，然在第四次評鑑時仍透過《公司透明度法》之立法而使其評鑑

結果有一定改善。其經驗應有值得參考之處。 

香港長久來為商業活動熱絡之都，其相關制度相形完整。香港設有信託及公司服務

提供者註冊辦事處，並以持牌人登記制度管理業者，辦事處網站上可隨時查詢持牌人名

冊。香港並就申請牌照與業者從事防制洗錢與資恐相關事項訂有指引，定期提供問答集

                                                
4 我國洗錢防制法及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相關文件均使用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但依 FATF 官網

之 glossary， DNFBPs 之全稱為「designated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s」，則 FATF 文件中

所稱「DNFBPs」之正確中文翻譯應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本研究因內容包含 FATF 多份文

件及大量比較法，故遵循 FATF 所用名詞，翻譯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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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參酌。其辦事處網站並揭露過往執法案例供業者參考。總體而言，香港相關制度較為

健全並符合 FATF 對 TCSP 之相關要求。是以本研究將其納入為比較法參考國家。 

新加坡針對 TCSP 依信託業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分別監管。信託服務提供者受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監管，必須向 MAS 申請經營許可，否則即屬犯罪；公司服務提供者則係由

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監理，並有相對應之適格性審查、防制洗錢與資恐相關規定。

就信託業屬金融主管機關監理並由其規定負責防制洗錢與資恐之制度與我國有相似性，

其另針對公司服務提供者所制定法制面、政策面之框架亦有我國可參考之處，加有新加

坡與台灣有地理環境、人文經濟與政治上相似性，故選為第四個比較法參考國。 

承上，本研究進行研究後發現美國並無 TCSP 相關管理制度，故自離岸公司主要選

擇設立國家中再選擇英屬維京群島為第五個比較法國家。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為其重

要產業，該產業所收取之規費常佔政府公共收入逾半。英屬維京群島甫於 2023 年 3 月

接受第四輪相互評鑑。其於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建

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及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

實質受益權」被評為大部分遵循，於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及建

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被評為部分遵循。 

除上述比較法，本研究亦將參考 FATF 及其他國際組織報告、國內政府、學術團體

或非政府組織研究報告、專家學者論著、網路資料及研討會文獻等資料。 

第二項 政策評估 

於前述文獻資料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將綜合考量各項影響因素，具體提出適合我國

國情之政策建議；如認為有修法必要，並研提具體條文，俾益將來修法參考。 

第三項 座談會 

本研究邀請公司法學者、會計師（四大會計事務所）、律師（台北律師公會商事法

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參與前次經濟部評鑑工作之現任律師、顧問公司代表（會計師）

等五位專家進行座談交流。透過該次與相關領域專家之交流討論搜集許多學者與實務專

家對此議題之建議，除彙整重要意見於報告外，座談會會議程表與會議紀錄並隨附於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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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章節內容與研究成果 

第一項 預期研究成果之達成 

如前所述，我國缺乏對 TCSP 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指引，亦未具體評估其洗錢及

資恐風險。再參考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所公布「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執行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業務最佳指引」，其中包含 TCSP，但在指引中除 TCSP 外，對所涵蓋之指

定事業或人員均有提出高風險狀況、洗錢狀況、風險評估表等，但卻未見 TCSP 相關指

引，於此更可見我國對於 TCSP 洗錢防制風險評估與相關作業之缺乏。 

透過前述對我國 TCSP 現況之資料搜集、相關法規監理制度之爬梳，對 TCSP 洗錢

及資恐風險評估，FATF 相關建議與指引之介紹，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與英屬維

京群島 TCSP 相關規定與制度之研究，最後並於我國現況下分近程、中程與長程提出

TCSP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管理架構建議。綜上，本研究已達成以下原設定之預期成

果： 

一、了解我國目前符合 FATF 對 TCSP 定義之信託及公司服務機構之類型、現況，其主

要提供產品和服務之性質及範圍等相關資訊。（參考第二章、第三章） 

二、將 TCSP 納入我國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中之可行性，增進我國風險

評估之完備。（第五章） 

三、彙整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及英屬維京群島主管機關及相關團體對於 TCSP 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法制、實務現況與趨勢；並就我國法規政策現況與上揭外

國經驗和 FATF 國際規範進行比較。（第四章） 

四、綜合上揭分析，提出 TCSP 應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義務之相關建議，作為未來

政策制定之參考。（第五章） 

五、就相互評鑑報告所提出當律師和會計師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時，既有規定不足以涵

蓋而需額外指引之建議提出回應。（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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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報告內容與章節 

本研究報告主要涵蓋 FATF建議中與 TCSP相關內容及 TCSP風險指引、我國 TCSP

發展現況與分析、美英港新及 BVI 五國比較法。最後則以 TCSP 之風險評估與監理政策

建議相關討論總結本研究。以下分述之。 

一、FATF 相關文件 

本研究報告第二章首先整理 FATF40項建議中與TCSP有關者，繼之綜整介紹 FATF

於 2019 年中所公布之 TCSP 指引。 

二、我國 TCSP 發展概況與風險評估 

本研究報告第三章依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整理我國 TCSP 發展現況及提供服

務機構之特性、經濟規模、主要提供產品和服務之性質及範圍。整理我國目前 TCSP 應

遵循之相關法規及政策現況。本研究並將參考 FATF 之建議與指引，綜合評估我國 TCSP

之洗錢及資恐固有風險。 

三、比較法 

本研究報告第四章分從概論、TCSP 管理制度、對 TCSP 之 AML/CFT 要求與法令

遵循等項目，介紹英國、香港、新加坡與英屬維京群島相關制度。就美國部分則著重於

其相互評鑑中與 TCSP 相關之結果及其公司透明度法之相關內容。 

四、TCSP 之產業樣貌與風險評估 

本研究報告於第五章第一節中依照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所建議之五大風險因子

進行產業樣貌之描繪，並在此一基礎上做出 TCSP 服務提供者依該五大風險因子所進行

之風險評估。 

五、本研究建議 

本研究報告於第五章第三節中，依據先前所做之現況分析、風險評估等研究內容，

參酌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之差異、我國現階段對其規範之不同，於本節分信託服務提

供者與公司服務提供者，並依近程、中程與長程分別提出我國 TCSP 產業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及資武擴之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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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FATF 

第一節 FATF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建議 

第一項 概論 

FATF 是一個獨立的跨政府組織，成立於 1989 年，由成員國（地區）發起設立。其

主要任務是負責制定國際標準，促進相關法律、監管和行政措施的有效實施，以保護全

球金融體系免受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侵害。有鑒於各國的法

律體系、行政管理和執行機制不同，金融系統也各有差異，難以採取一致的應對措施，

因此 FATF 的建議為各國打擊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設定了一個

全面且統一的框架，各國應根據自身國情，制定和執行 FATF 建議的相應措施5。 

此外，FATF 還與其他國際相關機構緊密合作，識別各國的薄弱環節，保護國際金

融體系免受濫用。FATF 就打擊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所提出之

40 項建議，主要涉及以下層面6： 

一、識別風險、制定政策和進行國內協調； 

二、打擊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 

三、在金融領域和其他特定領域實施預防措施； 

四、明確主管部門（如調查、執法和監管部門）的權力與職責範圍，以及其他制度性

措施； 

五、提高法人和法律協議之實質受益權資訊的透明度和可獲得性； 

六、推動國際合作。 

在具體實踐上，各國首先應採用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識別、評估和瞭解它們面臨的

洗錢（Money Laundering, ML）及資恐（Terrorist Financing, TF）風險，然後制定相關法

規，採取適當措施減輕風險。之所以採用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其目的在於使各國能夠

                                                
5 See FAT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 THE FATF RECOMMENDATIONS 2（2023）, https://www.fatf-gafi.org/con 

tent/dam/fatf-gafi/recommendations/FATF%20Recommendations%202012.pdf.coredownload.inline.pdf (last 

visited: Jul 3, 2024). 
6 See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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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要求的框架內採取一套更靈活的措施，以便更有效地確定其資源

目標，並採取與風險性質相稱的預防措施，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集中資源。 

FATF 具體的 40 項建議最初是在 1990 年制定的，作為打擊洗錢者濫用金融系統的

一項舉措，被公認為全球防制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 , AML）和打擊資恐

（Counter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CTF）之標準。考量到案例、犯罪手法和趨勢會

不時更新，上述 40 項建議亦會不定時修正。最近一次更新係 2023 年，該次更新的重點

在於加強對新興技術的監管、對法人和法律協議的透明度、對恐怖分子資金來源的打擊、

跨境合作和資訊共用以及提升金融機構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DNFBPs）符合規

定的能力7。 

第二項FATF 相關規範的適用對象 

FATF 相關規範之適用對象包含金融機構、DNFBPs、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VASPs）以及任何涉及處理大量現金或高價值商品的

行業和個人8。上述對象需要遵守 FATF 制定的 AML/CFT 標準和建議，確保其業務活動

不被用於 ML/TF 或其他非法活動。具體措施包括風險評估、客戶審查、紀錄保存、可

疑活動報告、內部控制和法令遵循計劃等。 

第三項 與 TCSP 有關之 FATF 建議 

在 FATF 的 40 項建議中，與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較為相關之建議為建議第 22 項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

他措施）、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

及實質受益權）及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另外，依據

FATF 建議第 22 項，TCSP 為客戶準備或進行特定交易時，建議第 10 項（客戶審查）、

建議第 11 項（紀錄保存）、建議第 12 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9）、建議第 15 項（新科

                                                
7 See id. at 144. 
8 金融機構如銀行、證券公司等；DNFBPs 如賭場、不動產代理人或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等；VASPs 如

涉及虛擬貨幣或資產的交易所、錢包服務提供者等。 
9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EP）外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是指正在或曾經被外國委任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

例如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高階政治家、高階政府、司法或軍事官員、國有企業的高階管理人員、重

要政黨官員。國內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是指在國內擔任或曾經被委以重要公共職能的個人，例如國家

元首或政府首腦、高階政治家、高階政府、司法或軍事官員、國有企業的高階管理人員、重要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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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運用）及第 17 項建議（依賴第三方）的相關要求亦有適用。以下分別介紹與 TCSP 相

關的各項建議10。 

一、建議第 10 項—客戶審查（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 

各國應禁止金融機構持有匿名帳戶或明顯以假名開立的帳戶。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

在下列情況下採取客戶審查措施： 

（i）建立業務關係；（ii）進行一次性交易：（1）超過規定限額（15000 美元/歐元）；

（2）建議第 16 項註釋規定特定情況下的電匯；（iii）客戶涉嫌 ML/TF；（iv）金融機構

懷疑先前所獲客戶身分資料的真實性或完整性。 

金融機構實施客戶審查的原則應由法律規定。各國可以透過法律或其他強制性措施

設定具體的審查義務。可採取的客戶審查措施如下：（a）識別客戶身分，並使用可靠的

且來源獨立的檔案、資料或資訊確認客戶身分。（b）識別實質受益人身分，並採取合理

措施確認實質受益人身分，使金融機構確信其瞭解實質受益人。對於法人和法律協議，

金融機構應瞭解其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c）瞭解並酌情獲取關於業務關係的目的和真

實意圖的資訊。（d）對業務關係採取持續性的審查，對整個業務關係期間發生的交易進

行詳細審查，以確保正在進行的交易與金融機構所掌握的客戶資料、客戶業務、風險狀

況（必要時，包括資金來源）等資訊吻合。 

金融機構應採取上述（a）至（d）項客戶審查措施，但應根據本項建議和建議第 1

項的註釋，使用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決定採取上述各項措施的程度。 

金融機構應在建立業務關係之前、業務關係存續期間或者與一次性交易客戶進行交

易時，確認客戶和實質受益人身分。在洗錢與資恐風險得到有效管理的前提下，為避免

身分確認打斷正常交易，各國可以允許金融機構在建立業務關係之後，儘快完成身分確

認。 

                                                
官員。國際組織現在或曾經委託具有重要職能的人，是指高階管理層成員，即董事、副主任和董事會

成員或同等職能。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的定義無意涵蓋上述類別中等級別或更初級的個人。 

See 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FOR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TCSPS), 60 (2019),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ba-trust-company-

service-providers.html (last visited: Jul 3, 2024). 
10 以上翻譯參考我國行政院洗防辦 2019 年中華臺北第三輪相互評鑑報告（中、英對照版）

https://www.amlo.moj.gov.tw/1461/31062/1482/15235/post，最後瀏覽日：2024 年 7 月 3 日。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html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html
https://www.amlo.moj.gov.tw/1461/31062/1482/15235/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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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融機構無法遵循上述（a）至（d）項規定的措施，則不應開立帳戶、建立業

務關係或進行交易；或者應終止業務關係，並考慮提交有關客戶的可疑交易報告。這些

措施適用於所有新客戶，但金融機構也應對現有客戶實施本建議之措施，並根據重要性

和風險程度，適時對現有客戶進行審查。 

二、建議第 11 項—紀錄保存 

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將所有必要的國內和國際交易紀錄保存至少五年，以便金融機

構能迅速提供主管部門所要求的資訊。這些資訊必須足以重現每一筆交易的實際情況

（包括所涉金額和貨幣類型），以便在必要時提供起訴犯罪活動的證據。 

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在業務關係終止後，或者一次性交易之日起至少五年內，繼續

保留透過客戶審查措施獲得的所有紀錄（如護照、身分證、駕照等官方身分證明文件或

類似文件的副本或紀錄），帳戶檔案和業務往來信函，以及所有分析結論（例如關於複

雜的異常大額交易的背景和目的的調查情況）。 

法律應要求金融機構保存交易紀錄和透過客戶審查措施獲取的資訊。經過適當授權，

本國主管部門應得查閱交易紀錄和透過客戶審查措施獲取的資訊。 

三、建議第 12 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PEP）11 

對於外國的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作為客戶或實質受益人），除採取一般的客戶審

查措施外，各國還應要求金融機構：（a）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機制，以確定客戶或實質

受益人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b）獲得高階管理層的批准方可建立（或維持現有）

業務關係；（c）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其財產和資金來源；（d）對業務關係進行強化的持續

監測。 

金融機構應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客戶或實質受益人是否為本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或者在國際組織擔任或曾經擔任重要公職的人員。如果與這些人的業務關係存在較高風

險，金融機構應採取上述（b）（c）（d）項規定的措施。對所有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的

                                                
11 建議第 12 項的註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金融機構應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壽險保單受益人是否為重要

政治性職務人士，必要時還應識別受益人的實質受益人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最晚應在賠償或

給付保險金時予以識別。當發現高風險情形時，除實施基本的客戶審查措施外，各國還應要求金融機

構：（a）在賠償或給付保險金前通知高階管理層；並（b）在與保單持有人業務關係持續期間進行強

化的審查，同時考慮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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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應適用於其家庭成員或關係密切的人。 

四、建議第 15 項—新科技運用 

各國和金融機構應識別、評估可能由下列情形帶來的 ML/TF 風險：（a）開發新產

品和新業務（包括新的交付機制）；（b）對新產品和現有產品應用新技術或正在研發的

技術。金融機構應在啟用新產品、開展新業務以及應用新技術（或正在研發的技術）前

進行風險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管理和降低此類風險。 

五、建議第 17 項—依賴第三方12 

各國可允許金融機構委託第三方實施建議第 10 項規定的（a）至（c）項客戶審查

措施，但應確保滿足以下四項標準。如允許由第三方實施客戶審查，客戶審查的最終責

任仍由委託第三方的金融機構承擔。 

（a）委託第三方的金融機構應可以立即獲得建議第 10 項（a）至（c）項措施取得

的必要資訊。（b）金融機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在相關方面要求時可立即獲得第三方

實施客戶審查時取得的身分證明和其他資料的影本。（c）金融機構應確信第三方機構受

到監督、管理，並根據建議第 10 項和建議第 11 項的要求，在客戶審查和紀錄保存方面

採取措施。（d）當決定哪些國家的第三方機構可被委託時，各國應參考國家風險等級等

資訊。 

如果金融機構與所委託的第三方機構屬於同一金融集團，且（i）該集團已按照建議

第 10 項、建議第 11 項、建議第 12 項的要求採取了客戶審查和紀錄保存措施，並按照

建議第 18 項實施了 AML/CFT 機制；（ii）當主管部門在集團層面上對其 AML/CFT 相

關措施的有效性進行監督時，可以認為該金融機構透過其集團實施上述（b）（c）項措

施；當該集團採取的 AML/CFT 機制已顯著降低原本較高的國家風險時，則（d）項可

以不作為委託第三方實施客戶審查的必要前提。 

                                                
12 建議第 17 項的註釋（依賴第三方）1.本建議不適用於外包或代理關係。在委託第三方機構時，第三方

機構應遵守建議第 10 項、建議第 11 項規定的客戶審查和紀錄保存要求，並接受監督、管理。2.鑒於

建議第 17 項的目的，「相關主管部門」指：（i）掌握集團層面 AML/CFT 制度和控制措施的母國主

管部門，（ii）分支機搆（附屬機構）駐在國的主管部門。3.第三方機構指受到監管、監測，並符合建

議第 17 項要求的金融機構以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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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13 

建議第 10、11、12、15 及 17 項中規定的客戶審查和交易紀錄保存之要求，在下列

情形下適用於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a）賭場—當客戶從事規定限額及以上之交易時。 

（b）不動產代理人—為其客戶從事不動產交易時。 

（c）貴金屬和珠寶交易商—當其與客戶從事規定限額及以上的現金交易時。 

（d）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及會計師—在為客戶準備或實施與下列

活動相關的交易時： 

(i) 買賣不動產； 

(ii) 管理客戶資金、證券或其他財產； 

(iii) 管理銀行帳戶、儲蓄帳戶或證券帳戶； 

(iv) 從事公司設立、運營或管理的相關籌資活動； 

(v) 法人或法律協議的設立、運營或管理，以及經營實體買賣。 

（e）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在為客戶準備或實施與下列活動相關的交易時： 

(i) 擔任法人的設立代理人； 

(ii) 擔任（或安排其他人擔任）公司董事、秘書、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單位中同

級別的職務； 

(iii)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地址、公司位址或辦公場

所、通信方式或辦公室； 

(iv)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書面信託的受託人或在其他法律協議中承擔同樣

職能的人； 

(v)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的名義上持有人。 

                                                
13 建議第 22 項的註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1. 不動產代理人應按照建議第 10 項的要

求對不動產買賣雙方開展客戶審查。2.當客戶涉及金額大於或等於 3000 美元或歐元的交易時，賭場應

採取建議第 10 項規定的措施，包括審查和確認客戶身分。可在賭場入口處進行識別，但並非必須如

此。各國應要求賭場確保其能夠將某一客戶的審查資訊與該客戶在賭場內的行為進行關聯分析。 



 

15 
 

七、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14 

建議第 18 項（內控及國外分支機構和子公司）、建議第 19 項（高風險國家）、建議

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及建議第 21 項（揭露與保密）15的規定應適用於

所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1.各國應要求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和會計師在代表客戶（或為

客戶）進行建議第 22 項（d）所列之交易時，報告可疑交易。強烈建議各國將報告要求

擴展到包括審計會計師的其他專業活動。2.當貴金屬和珠寶交易商從事規定限額以上的

現金交易時，應報告可疑交易。3.當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在代表客戶（或為客戶）進

行建議第 22 項（e）所列之的交易時，應報告可疑交易。 

八、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 

雖然法人組織形式16在全球經濟發揮重要且合法的作用，但其獨特的法律地位也經

                                                
14 建議第 23 項的註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1.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的法律專業人

士以及作為獨立法律專業人士工作的會計師在需要遵守職業秘密或享有法律職業特權的情況下所獲

取的資訊不要求作為可疑交易進行報告。2.各國可自行確定法律職業特權或職業秘密涵蓋的內容。在

正常情況下，應包括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在：（a）調查其客戶的法律狀況過程中，

或（b）為客戶實施辯護，或代表客戶參與辯護，或參與與客戶有關的司法、行政、仲裁或調解程序時

獲取的資訊。3.各國可允許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和會計師向行業自律團體報送可

疑交易報告，並規定此類自律團體應與金融情報中心開展適當形式的合作。4.當律師、公證人、其他

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以及作為獨立法律專業人士的會計師試圖勸阻客戶參與非法活動時，其行為不構

成洩密。 
15 建議第 18 項（內控及國外分支機構和子公司）：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實施 AML/CFT 機制。同時，各

國應要求金融集團在集團層面實施 AML/CFT 機制，包括在集團內部共用 AML/CFT 資訊的政策和程

序。 

  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確保其境外分支機搆和控股附屬機構透過實施金融集團 AML/CFT 機制安排，從

而執行與母國落實 FATF 建議相一致的 AML/CFT 要求。 

  建議第 19 項（高風險國家）：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在與自然人、法人、其他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係或

交易時，如其來自 FATF 要求採取強化客戶審查措施的國家，則應對其採取強化的客戶審查措施。所

採取的強化措施應有效並與風險相匹配。 

  各國應有能力應 FATF 要求，運用適當的反制措施。各國也應有能力應 FATF 要求，獨立運用反制措

施。各國採取的反制措施應有效並與風險相匹配。 

  建議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如果金融機構懷疑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資金為犯罪收益，或

與資恐有關，金融機構應依據法律要求，立即向金融情報中心報告。 

  建議第 21 項（揭露與保密）：金融機構及其負責人、管理人員和雇員應：（a）出於正當目的依法向

金融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交易時受到法律保護，即便無法確定是何種犯罪以及犯罪活動是否實際發生，

也不會因未遵守合同、法律、法規或行政性規定關於資訊披露的限制，而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b）

依法禁止洩露向金融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交易或相關資訊的事實。這並非旨在禁止建議第 18 項規定的

資訊共用。 
16 法人組織形式諸如公司、信託、基金會、合夥企業和其他法人及法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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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濫用於犯罪計畫中，這些犯罪17的目的在於隱藏真正的實質受益人，大部分的時候

是為了隱匿持有資產和進行交易的真正原因。法人組織形式可能遭濫用於各種非法目的，

對於意圖規避 AML/CFT 措施的犯罪者來說，法人組織形式是一種很有吸引力的方式，

可透過操縱金融體系，掩飾其身分，隱匿資金來源及/或目的地或最終用途18。 

也因此建議第 24 項要求各國應評估濫用法人進行 ML/TF 的風險，並採取措施防止

其被濫用。此外，應確保主管當局可以透過實質受益權登記或替代機制，快速有效地獲

取有關法人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之充分、準確和最新資訊。如果法定所有權人和實質受

益人、法人組織形式資產來源及其活動的相關資訊能夠及時提交主管機關，便可顯著減

少法人組織形式被濫用的可能。另外，各國不應允許法人發行新的無記名股票或無記名

認股權證，並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有心人士濫用現有的無記名股票和無記名認股權證，同

時確保名義上股東和董事不被濫用於 ML/TF。各國應考慮促使金融機構和 DNFBPs 獲

取實質受益權和控制資訊，以履行建議第 10 項和第 22 項中的要求。 

在 2022 年 3 月，FATF 就建議第 24 項擬訂了更嚴格的標準，要求各國確保主管機

關能夠獲得有關公司實質受益人的充分、準確和最新的資訊。2023 年 3 月，FATF 發佈

法人實質受益權之指引（Guidance on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Legal Persons，下稱建議第

24 項指引）19，協助各國實施建議第 24 項修訂後的相關規範，以評估和減輕本國面臨

的 ML/TF 風險。以下將根據建議第 24 項指引簡要分析建議第 24 項修訂後的相關規範。 

 建議第 24 項 2022 年主要修正內容 

首先，建議第 24 項指引中的要求主要以公司組織作為說明對象，但相關的要求也

適用於其他法人類型，同時應考量其擁有的不同形式與結構20。建議第 24 項指引解釋

了實質受益人相關資訊的類型和來源，以及獲取這些資訊的機制。 

(一)  明確要求各國使用多管齊下的方法21 

結合不同機制，積極收集實質受益權資訊，俾保障權責機關可及時獲得及閱覽有關

                                                
17 洗錢、賄賂與貪污、內線交易、稅務詐欺、資恐、逃避制裁及其他非法活動。 
18 See FATF, GUIDANCE ON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LEGAL PERSONS (2023), 4-5, https://www.fatf-gafi.org 

/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Guidance-Beneficial-Ownership-Legal-Persons.html (last visited: 

Sep. 25, 2024).  
19 See FATF, supra note18. 
20 See FATF, supra note18, at 7. 
21 See FATF, supra note18,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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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實質受益權的充分、準確且最新資訊。若此類資訊可供金融機構和 DNFBPs 使用，

便有助於這些機構與人士落實對法人組織形式 CDD 的要求，包括識別實質受益人、識

別和管理 ML/TF 風險，以及根據這些風險落實 AML/CFT 機制與相關措施（包括可疑

交易報告與實施制裁要求）。 

參考各國在相互評鑑中的經驗，鑒於不同方法可起到互補作用，使用多種資訊來源

多管齊下的方法，勝過使用單一方法，能夠更有效地防止為犯罪目的而濫用法人，以及

落實實質受益權透明度措施，最終達到更優異的資訊品質22。多管齊下方法的核心是將

公司自身持有及/或提交的資訊，結合公共主管機關自行或委外持有之資訊，以確保權

責機關能快速有效率地取閱實質受益權資訊，或於必要下採行額外措施。確保實質受益

權資訊充分、準確且最新是落實 AML/CFT 最重要的三大要素，不應犧牲任一個來成全

他者。 

2022 年 3 月修訂建議第 24 項之後，視司法管轄區面臨的風險，得採行包括（1）

公司方法23、（2）登記機構24或替代機制25、（3）其他補充資訊來源26。 

各國可考慮讓負責收集實質受益權資訊的權責機關能夠取閱和交流有關實質受益

權的資訊，也鼓勵各國將資訊擴展到實質受益權資訊的其他來源，進一步加強交叉查核

與驗證。此外，各國應確保主管機關有充分權力能在調查中要求公司出示相關紀錄及證

                                                
22 See FATF, supra note18, at 21. 
23 根據公司方法，國家應要求公司採取以下措施：（a）取得並持有公司自身實質受益權的充分、準確且

最新資訊；（b）盡可能與權責機關合作判斷實質受益人，包括及時向權責機關提交資訊；（c）與金

融機構/DNFBP 合作，提供有關公司實質受益權資訊的充分、準確且最新資訊。 
24 根據建議第 24 項，要確保權責機關能夠取得充分、準確且最新的法人實質受益權資訊，其中一項方法

就是公共主管機關持有該資訊（例如稅務機關、金融情報中心、公司登記機構或實質受益權登記機構）。

持有實質受益權資訊的公司登記機構可視為一種有效機制，因為可作為直接來源，供權責機關隨時迅

速且有效率地取閱相關資訊。此等效益一般取決於登記機構是否能有充分資源可執行其任務，以及對

收到的資訊有疑義時，是否有能力要求提交額外資訊。 
25 採用替代機制方法的國家，在設計替代機制時應考慮以下因素:i.法律/營運架構：是否有明確的法律架

構使權責機關能夠取閱此資訊，及/或授權資訊來源向其他相關權責機關揭露此資訊。ii.範圍：替代機

制的範圍是否夠廣，能夠涵蓋所有相關法人。iii.資源：管轄該替代機制的實體是否有充分人力和資本

資源。iv.認知宣導：是否有明確的指導方針，可供權責機關瞭解替代機制。v.反應：當權責機關透過

替代機制尋求實質受益權資訊時，是否可快速有效率地取得資訊。vi.品質：替代機制是否提供完整可

靠的資訊。vii.監督及資料保護：是否有適當的監督、監測措施或類似機制，保障替代機制可快速提供

實質受益權資訊，同時考慮資料保護和保密問題。 
26 額外補充措施-如果採用多管齊下方法，讓權責機關能夠及時判定公司的實質受益權，各國應視需求使

用額外的補充資訊，包括例如：（a）其他主管機關/監理機關持有的資訊；（b）證券交易所持有的資

訊；（c）金融機構根據建議第 10 項獲得的資訊；d）DNFBP 根據建議第 22 項獲得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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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使其能夠及時確定公司是否在國內的金融機構擁有或控制帳戶27。 

(二)  要求各國遵循風險基礎方法，並考慮本國法人的風險28 

前述本國法人的風險，不僅包括在本國設立之法人所帶來的風險，還包括在外國設

立、且與本國具有充分連結的法人。新規定除了強調權責機關應及時取閱資訊，資訊應

足以識別實質受益人，資訊必須準確（需經驗證）且為最新外，更要求各國應加強控制

無記名股票和名義人安排的濫用。 

最後，建議第 24 項指引也提到 TCSP 在客戶審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許多國家的

信託及公司服務（如公司成立和管理）係由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實體提供，但常見的問題

是法律專業人士和 TCSPs 縱使受 AML/CFT 規範，針對實質受益權執行相關客戶審查

義務時仍常有瑕疵。為因應這些問題，各國應確保所有法律專業人士和 TCSPs 根據建

議第 22 項確實進行客戶審查29。 

九、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 

建議第 25 項規定各國應強化防止藉由如信託等法律協議從事 ML/TF 活動，並要求

各國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取得或查詢充分、準確且最新的信託委託人（Settlers）、受託

人（Trustees）以及受益人（Beneficiaries）等資訊。 

(一) 建議第 25 項概述 

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通常是出於必要和合法的目的而成立的。然而，為了防止這些

法律協議被能夠規避 AML/CFT 措施的罪犯濫用，充分有效地識別這些法律協議的實質

受益人是關鍵。各國應評估法律協議被濫用於 ML/TF 之風險並採取預防措施。特別是

各國應確保有關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的充分、準確和最新的資訊。這包括有關委託人、

受託人和受益人類別的資訊，以及任何其他得行使最終有效控制的人，這些訊息應能夠

被主管機關有效且及時地獲取。各國應考慮促進金融機構和 DNFBPs 獲取實質受益權

                                                
27 See FATF, supra note 22. 
28 See FATF, supra note 21. 
29 See FATF, supra note 18, at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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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權訊息，以滿足建議第 10 項和建議第 22 項中規定的要求30。 

(二) 建議第 25 項涵蓋的範圍 

明示信託31在 FATF 詞彙表指的是由設立人明確創建的信託，通常以文件的形式存

在（例如信託的書面文書）。相對而言，還有一些信託是透過法律的運作而成立的，並

不是由設立人明確的意思或決定來加以創建。信託是一種管理各方（特別是設立人、受

託人和受益人）之間關係及資產的安排，並不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受託人是資產的法

律上所有權人，並代表信託簽訂協議。這類型的安排，旨在根據信託文書的條款和受託

人的信託義務來管理和分配資產。一般而言，信託大多被分為針對個人（受益人）或目

的（慈善或非慈善）的信託。設立或使用信託的原因通常包括：資產保護32、資產管理、

提供隱私、克服法律障礙、稅務規劃、遺產規劃和繼承33及持有投資商業工具34。其它類

型的信託，也可以具有與上述不同的目的，因此在建議第 25 項指引中，其強調應具體

考慮和評估每個法律協議的功能和特徵，以確實適用相關要求及評估 ML/TF 之風險。 

(三) 2023 年建議第 25 項的修訂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關鍵變化： 

FATF 在 2023 年 2 月修訂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後，於今

年 3 月更新了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指引（Guidance on Beneficial Ownership and 

Transparency of Legal Arrangements，下稱建議第 25 項指引）35。該指引補充了建議第 24

項的現有指引，其目的著重在協助公、私部門之關係人更有效地實施新規範。因此，建

議第 24、25 項的指引應同時閱讀。以下將簡要概述建議第 25 項最新修正的內容及其指

引。 

FATF 在 2023 年修訂了建議第 25 項，該建議係有關於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

權。此次修訂的主要目的是強化對於信託和類似其他法律結構中之實質受益人資訊的透

明度和可取得性。上述強化標準及指引的作法將有助於辨識空殼公司或其他複雜法律結

                                                
30 See FATF, GUIDANCE ON BENEFICIAL OWNERSHIP AND TRANSPARENCY OF LEGAL ARRANGEMENTS (2024), 

3,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Guidance-Beneficial-

Ownership-Transparency-Legal-Arrangements.html (last visited: Sep. 25, 2024). 
31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4-5. 
32 保護資產免受未來外部風險的影響，例如債權人的索賠或破產風險。 
33 如設立者的去世、受益人的浪費行為以及為脆弱受益人提供保障。 
34 如養老金基金。 
35 See FATF, 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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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從而防止這些結構被濫用於 ML/TF 或其他非法活動。 

 加強有關實質受益人資訊的要求： 

增加了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中的實質受益人資訊收集、保存和更新的具體要

求。受託人有責任收集準確且最新的實質受益人資料。此外，各國應建立有效的系統，

確保有關信託實質受益人資訊的準確性、及時性與最新性。並強調了驗證上述資訊的機

制，同時可供主管機關和其他有權機構（如金融情報單位）快速查閱。 

 多重途徑的資訊獲取： 

FATF 鼓勵各國採取「多重途徑」的方法來確保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的實質受益人

資訊可供查詢。這可能包括建立集中的信託實質受益人登記系統，或者透過受託人、監

管機構等多方獲取資訊。 

 增加對受託人義務的要求： 

受託人有義務保留關於信託結構及其實質受益人的詳細資訊，在必要時提供給主管

機關或金融機構，特別是在進行 CDD 時。 

 國際合作與資訊共享： 

由於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可能被濫用以促進跨國 ML/TF，因此本次修正強調了各

國應加強國際合作，確保在跨境案件中，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的實質受益人資訊能夠快

速共享，特別是在涉及 ML/TF 案件時。這次修訂是為了應對現實中信託或其他法律協

議可能被濫用的風險，並進一步提升全球 AML/CFT 的效果。透過增加透明度和強化監

管，各國能更有效地追蹤和阻止非法資金流動。 

(四) 識別類似於信託的法律協議36 

在 FATF 詞彙表中，其將法律協議定義為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其他類似之

                                                
36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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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協議的例子包括 fiducie37、Treuhand38、fideicomiso39和 Waqf40等以不同形式出現的

模式。在評估相似性時，對於何者構成類似於信託的法律協議，沒有普遍接受的定義。

若要評估一個法律協議是否類似於明示信託，必須將該架構整體、背景及功能均納入評

估。 

(五) 信託及其他類似法律協議之相關風險41 

理解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相關 ML/TF 風險時，需要評估其性質和背景。在

大多數情況下，ML/TF 風險通常與這些工具可能對透明度造成障礙的方式有關，包括但

不限於：協議的私密性42、法律選擇43、成立的便利性、靈活性、多方參與信託的潛在重

疊44、逃避條款45及資產保護46等。 

(六) 預防和減輕風險的機制47 

各國應根據建議第 25 項及其他相關建議（即建議第 10、24、22 項）採取適當措施

來管理和減輕風險評估中所識別出的風險。為了實現這點，風險評估必須是全面性的，

                                                
37 Fiducie 是法語中表示信託的詞彙。它是一種法律協議，根據該協議，委託人（fiduciant）將財產交給

受託人（fiduciaire），由受託人管理這些財產，通常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目的或受益人（bénéficiaire）。

這與英美法中的信託制度類似，常用於資產保護、繼承或稅務籌劃。 
38 Treuhand（受託管理）：Treuhand 是德語詞彙，表示一種信託或受託管理的關係。它通常涉及一方（信

託人或 Treugeber）將財產或權利轉交給另一方（受託人或 Treuhänder）進行管理，根據約定條件來管

理這些財產或進行交易。在某些司法管轄區，這類安排可以用於企業重組或資產管理。 
39 Fideicomiso（信託基金）：Fideicomiso 是西班牙語中表示信託或信託基金的詞彙，主要用於拉丁美洲

和西班牙等地。這是一種法律協議，財產所有者（fiduciante 或 fideicomitente）將財產交給受託人

（fiduciario），受託人根據合同為受益人（fideicomisario）管理這些財產。這一制度在房地產交易、遺

產規劃和企業融資中應用廣泛。 
40 Waqf（伊斯蘭教宗教信託）：Waqf（وقف）是伊斯蘭教中的一種宗教信託安排。根據這種安排，個人

或團體將財產永久捐獻，並將其用於慈善或宗教目的。受託人負責管理這些財產，且這些財產不能被

出售或轉讓。常見的用途包括支持清真寺、學校、醫院等公益機構。 
41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15. 
42 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的一個關鍵特徵使其易於被濫用，這在於其比替代工具具有更高的隱私性。 
43 設立人可以自由選擇在何種法律框架下創建信託，因此也選擇相關的保障措施。法律選擇可能會帶來

ML/TF 風險。 
44 在信託中同一人可以擔任多少角色（設立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規則根據不同的法律框架而異。對

於信託，特別是生前信託，允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性，設立人也可以擔任受託人或受託人之一，或作為

保護人或保護人之一。然而，設立人與受益人重合的情況（特別是如果是唯一的受益人）可能會引發

對信託目的的額外關注。 
45 逃避條款是信託文書中的一個條款，一旦發生特定事件，將觸發受託人的移除和信託轉移到另一個司

法管轄區的受託人。這一條款在現代信託中較少見，曾用於保護資產免受受託人或信託創建法律所屬

的司法管轄區的不安全性影響。 
46 信託中法律所有權和實質受益權的分離使得資產可以透過信託免受第三方的影響。透過將其財產所有

權讓渡給信託，設立人也保護了信託中的資產免受任何第三方的索賠。 
47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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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對風險來源、性質和程度進行充分分析。以下說明了減輕風險的預防措施，其中部

分措施係根據建議第 25 項（或建議第 22、23 項），該措施是強制性的；其他部份則超

出了既有標準，但可能有助於減輕風險： 

1. 強制性措施 

 對 ML/TF 風險的高度理解； 

 對在其國家運營但透過在其他國家註冊來繞過註冊要求的信託施加制裁； 

 監控不屬於 TCSP 的信託管理人的機制（例如，律師和會計師）； 

 對與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有業務關係的金融機構/非金融業務專業人士進行

增強客戶審查的機制； 

 向信託登記處（如果存在）、實質受益權登記處（如果存在）、TCSP 監管機構或

其他相關公共機構提供足夠的驗證和執法權力； 

 引入國際合作機制，以便在訊息方面提供快速、建設性和有效的國際合作。 

2. 額外減輕風險的措施 

 為專業受託人建立許可或註冊要求； 

 對擁有重大資產或申請註冊的法律協議適用揭露要求的機制。此外，對從外部來

源或被視為高風險來源獲得資金的法律協議適用相關揭露要求； 

 引入適當機制，使特定行業的參與者，特別是被認為風險較高的行業，能夠偵測

和報告可疑活動。 

(七) 獲取實質受益權的機制和資訊來源48 

最後，建議第 25 項指引再三強調各國應確保有關信託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之充

份、準確和最新的資訊（包括有關設立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訊息），這些資訊應被主

管當局有效且及時地獲取或檢視49。在這方面，除了透過受託人或相關機構外，各國應

                                                
48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31. 
49 See FATF, supra note 30,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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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風險、背景和重要性，在必要時使用以下任何資訊來源：持有信託或其他類似法律

協議之實質受益權資訊的公共機構或機構（例如，在信託的中央登記處；或在土地、財

產、車輛、股份或其他資產的登記處）、其他持有或獲取信託或類似其他法律協議的主

管當局（如稅務機關）、其他代理人或服務提供者（如信託和公司服務提供者、投資顧

問或經理、會計師、律師或金融機構）。 

十、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50 

各國應對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採取下列監管措施： 

（a）各國應對賭場實施全面監管，確保其有效實施必要的 AML/CFT 措施。至少

應做到： 

(i) 賭場應經過批准許可； 

(ii) 主管部門應採取適當法律或監管措施，防止犯罪分子或其同夥持有賭場重

要或多數股權，或成為重要或多數股權的實質受益人，以及在賭場擔任管

理職務或成為其經營者； 

(iii) 主管部門應確保賭場受到有效的 AML/CFT 監管。 

（b）各國應根據行業和職業風險高低，對其他類型 DNFBPs 規範與監理實施有效

監測，確保其符合 AML/CFT 要求。監測可由下列機構實施：（i）監管機構；（ii）如能

確保其成員履行 AML/CFT 義務，也可由行業自律團體執行。 

監管機構或行業自律團體還應做到：（i）採取必要措施，例如採用資格審查，防

止犯罪分子及其同夥獲得批准，或持有重要或多數股權，或成為重要或多數股權的實

                                                
50 建議第 28 項的註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1. 風險基礎方法指：（a）監管者或行

業自律團體根據已知的風險配置反洗錢與反資恐監管資源的總體過程；（b）監管或監測指定之非金融

事業及人員採取風險基礎方法反洗錢與反資恐措施的具體過程。2.監管者和行業自律團體應根據已知

的洗錢和資恐風險，考慮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的特點，尤其是其數量和多樣性，確定監管的頻率

和程度，確保有效實施反洗錢與反資恐監管或監測。這意味著應清晰瞭解：（a）國內現有的；（b）

與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類型及其客戶、產品和服務相關的洗錢和資恐風險。3.監管者和行業自律

團體在評估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的反洗錢與反資恐內部控制措施、制度和程序時，應充分考慮其

洗錢和資恐風險狀況，以及風險基礎方法下允許的自由裁量權。4.監管者和行業自律團體應擁有足夠

的權力履行其職能（包括監測和處罰的權力），以及足夠的財力、人力和技術資源。各國應具有適當

的程序，以確保此類機構的職員具有較高的職業水準（包括保密方面），並具有適當的技術水準和較

高的誠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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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受益人，或擔任管理職務；（ii）如未遵守 AML/CFT 要求，應按照建議第 35 項（處

罰）之要求，實施有效、適當和勸誡性處罰。 

第二節 FATF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風險基礎指引51 

為協助成員國實施 FATF 標準，FATF 亦編製相關指引供各國參考。雖然這些指引

對於評估成員國是否遵守 FATF 建議的情況並不具有強制性，但參考這些文件對於落實

FATF 的標準是有價值的。以 TCSP 為例，FATF 制定基於風險的方法指引—信託及公司

服務提供者（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for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除就 TCSP 業者所提供的業務進行揭示52外，同時也指出 TCSP 業務可能存在的洗錢、

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漏洞53。最後，該指引提供各國 TCSP 業者得以

緩解、降低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風險的具體措施，使提供該服

務之業者得以確實遵循 FATF 之建議。以下將簡單介紹該指引中相關規定。 

第一項 概論 

本指引是 2019 年 6 月針對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風險基礎方法的指引。文中介紹

了 FATF 的背景、風險基礎方法的應用、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相關指引，以及監管

部門的角色和監督方法。本指引適用於所有 TCSP，並提出了「風險基礎方法（RBA）」。

基於風險的方法對於有效實施 2012 年通過經修訂的 FATF 打擊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及

擴散國際標準至關重要54，確保 TCSP 得以遵守 FATF 的建議。 

何謂風險基礎方法？AML/CFT 意味著國家、主管當局和包括反恐措施在內的反洗

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者，應識別、評估和理解其面臨的 ML/TF 風險，並採取必要的

AML/CFT 措施，以有效地減輕和控制風險。監管機關和自律團體（SRB）55應透過將資

源分配給 ML/TF 風險較高的領域，從而更有效地進行監督。對於 TCSP 而言，識別和

                                                
51 See 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FOR TRUST &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2019),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guidance/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pdf (last 

visited: Jul 3, 2024). 
52 See FATF, supra note 9, at 7. 
53 See id. at 9. 
54 See id. at 5. 
55 See FATF, supra note 9, at 60-61. 

自律團體（SRB）是一個代表專業（例如法律專業人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士或會計師）

的機構，由該行業的成員組成，在規範有資格進入該行業並在該行業執業的人員方面發揮作用，並執

行某些監督或監控型功能。這些機構應執行規則，確保從業人員保持高尚的道德和道德標準。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guidance/RBA-Trust-Company-Service-Provid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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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對該行業面臨的 ML/TF 風險的理解，需要投入資源和培訓。對於監管機構而言，

這還需要保持對其監管領域特有的 ML/TF 風險的瞭解，以及可以合理預期 AML/CFT

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此類風險56。 

TCSP 應採取適當步驟，識別和評估風險。它們應記錄這些評估，使這些評估保持

最新，並建立適當的機制，向主管當局和監管者提供風險評估資訊。對 ML/TF 風險的

任何評估，其性質和程度都應與業務類型、客戶性質和業務規模相稱。ML/TF 風險可分

為三類：（a）國家/地區風險（b）客戶風險，以及（c）交易/服務及相關的交付管道風險

57。 

一、目的 

（一）建議 TCSP、金融機構以及與 TCSP 有業務上往來關係的 DNFBPs，以及負責監

督 TCSP 遵守 AML/CFT 義務的主管機關和 SRB，建立一套 RBA 的監管機制。 

（二）提供指導方針與範例協助各國、主管機關和 TCSP設計和實施RBA以應對ML/TF。 

（三）承認不同 TCSP 間 RBA 的差異58。 

（四）概述將 RBA 應用於與 TCSP 相關的 AML/CFT 關鍵要素。 

（五）協助各國、主管機關和 SRB 遵循 FATF 的建議，特別是針對 TCSP 的建議。 

（六）透過關注風險以及預防及減緩措施，提倡各國有效實施和監督國家 AML/CFT 措

施。 

二、TCSP 指引之適用對象 

（一）TCSP 行業從業人員 

TCSP 提供的一系列服務和活動，在與客戶建立關係的深度和持續時間以及業務規

                                                
56 See FATF, supra note 9, at 11. 
57 See FATF, supra note 9, at 19. 
58 一方面，此等 TCSP 正在為客戶設立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或者作為此等信託、公司或其他法

人的受託人或董事（或提供人員擔任受託人或董事），另一方面，有些 TCSP 提供的服務更為有限（例

如註冊辦公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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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方面存在很大差異。根據 FATF 的定義，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係指所有未在其他建

議範圍內所涵蓋的個人或企業，而作為業務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任何一項服務59： 

1. 擔任法人的設立代理人； 

2. 擔任（或安排其他人擔任）公司董事、秘書、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單位中同級

別的職務； 

3.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地址、公司位址或辦公場所、

通信方式或辦公室；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書面信託的受託人或在其他法律協議中承擔同樣職

能的人； 

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的名義上持有人。 

根據上開定義，TCSP 指的是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的提供商，而此等服務在 FATF

建議中未另有規定，因此排除了金融機構、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員和會

計師。前述產業應有其各自適用之指引，並應在提供建議 22 之服務時遵守該指引。然

而指引中也同時強調，有鑒於 TCSPs 指引係專為提供 TCSP 服務而量身定制，前述受

排除之機構或專業人員於提供 TCSP 服務時亦應參照 TCSP 指引之相關規定60。 

（二）各國及其監管機構，包括 AML/CFT 監管機構、自律團體、以及擁有 TCSP 作為

客戶的金融機構，其 AML/CFT 監管機構和金融情報單位（FIU）。 

（三）銀行業和其他金融服務從業人員以及擁有 TCSP 作為客戶之 DNFBPs。 

三、TCSP 之主要特性61 

TCSP 在不同國家呈現多樣化形式。有些國家的 TCSP 由法律專業人士和會計師主

導，而在其他國家，TCSP 可能是獨立的信託公司，由其管理人員或金融機構子公司營

運。在某些情況下，TCSP 業者可能是國際金融集團的一部分，橫跨多個司法管轄區提

供服務，也可能由其他專業人士經營。因此，不同的 TCSP 提供的服務和監管要求也各

不相同，需要逐項識別和管理風險。簡言之，不同的 DNFBPs 成員（包括 TCSP），在其

                                                
59 See FATF, supra note 2, at 59. 
60 See id. at 8. 
61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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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風險方面存在差異。然而，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相互關聯，也與金融機構之間存在

聯繫。除了專業的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外，金融機構、法律專業人員和會計師也可能

提供符合 FATF 就 TCSP 所定義之服務。 

四、TCSP 服務的弱點（Vulnerabilities）62 

犯罪者可能使用公司和信託等法律協議來掌握犯罪資產，並阻礙執法部門追蹤資產

來源。犯罪者可能濫用由 TCSP 成立的空殼公司63，以此來增加結構的複雜性，並進一

步隱藏實質受益權資訊或增強合法性。本指引中，關於將 RBA 應用於 AML/CFT 的許

多方面也可能適用於上游犯罪，特別是對於其他金融犯罪，如稅務犯罪。因此，有效地

應用 RBA 到相關的基本犯罪，將進一步加強業者 AML/CFT 的義務。TCSP 在識別基本

犯罪風險方面可能有特定的責任。因此，除了本指引外，TCSP 和監管機構還應考慮其

他與規範基本犯罪風險相關的指引。 

五、TCSP 的 RBA 特別挑戰64 

實施 RBA 可能會給 TCSP 帶來許多挑戰。評估相關風險需要國家層面的資源和專

業知識，以收集和解釋有關風險的資訊。此外，TCSP 還必須開發和維護有效的程式和

系統，並培訓相關人員。RBA 還有賴於在設計和實施程序和系統時做出良好判斷的個

人。另一方面，由於難以採用統一的方法，因此 TCSP 對於如何遵守監管框架本身可能

認為具有不確定的因素65。 

RBA 的一般原則是，在風險較高的情況下，應採取加強措施來管理和減輕這些風

險。在高風險情況下，應加強預防和控制相關措施的範圍、程度、頻率或強度，TCSP 必

須應用以下（a）至（d）的每項 CDD 措施：（a）識別和確認客戶的身分;（b）識別並採

取合理措施確認實質受益人的身分;（c）瞭解業務關係的目的和性質;及（d）對有關關

係進行持續的審查。然而，如果 ML/TF 風險被評估為較低，則所進行的控制的程度、

頻率和強度將相對減輕。如果風險評估為正常水準，則應適用標準的 AML/CFT 控制措

                                                
62 See id. at 9. 
63 空殼公司，即沒有實際業務或資產的公司，被認為是實現此目標的有用工具，可能被用於合法目的或

隱藏實質受益權。 
64 See FATF, supra note 2, at 13. 
65 See id.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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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第二項 對 TCSP 之指引 

一、風險識別和評估 

（一）概論 

TCSP 必須瞭解其 ML/TF 風險（針對客戶、國家或地理區域、服務、交易或交付管

道），相關評估紀錄也應保存。 

對於規模較小或是個人服務提供者的 TCSP 來說，比較實務的做法是在提供服務時

採取以下步驟： 

1. 瞭解客戶程序：辨識客戶及其實質受益人與交易之真實受益人。取得客戶資金

或其財富來源之相關資訊，並對交易之目的及性質有所了解； 

2. 接案政策（Engagement acceptance policy）：了解工作的性質。TCSP 應了解所

提供服務的具體性質，並理解該工作如何可能促進或隱藏犯罪所得的轉移。若

TCSP 缺乏必要專業知識，則不應承接該工作； 

3. 了解所承接工作的商業或個人理由：TCSP 需合理確信所承接工作的商業或個

人理由。但若理由看似合理且真實，TCSP 無需對其進行客觀評估； 

4. 注意紅旗指標：如有合理理由懷疑資金來自犯罪活動或與資恐有關，TCSP 需

謹慎識別並審查交易的各個方面。TCSP 應記錄評估過程並制定相關計劃以解

釋/評估可疑的指標，並考慮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5. 上述行動的結果（即對特定客戶/交易的全面風險評估）將決定公司在客戶審

查/加強客戶審查（Enhanced Due Diligence, EDD）程序下收集的證據/文件的程

度和性質（包括財富或資金來源的證據）； 

6. TCSP 並應適當紀錄前述 1 至 5 之步驟與程序。 

透過上述程序，TCSP 不僅能符合監理上之要求，也能履行其對客戶應盡之受託人

義務（Fiduciary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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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和地理風險 

當 TCSP 所提供服務與高風險國家有關時，其所面臨之風險也會提高。例如： 

1. 信託、公司或法律實體之資金來源或現存地點； 

2. 信託或公司之設立或註冊國； 

3. 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之主要營運或資產所在地； 

4. 以下任一所列人員為公民或稅務居民之國家：對信託行使有效控制權的委託

人、受益人或其他自然人，或對公司或其他法人實體行使有效控制權的任何實

質受益人或自然人。 

目前對於何謂高風險國家或地區並無統一之定義，但 TCSP 應注意下列事項： 

1. 依可信消息的來源確定，為恐怖活動提供資金或支持的國家或地區，或指定恐

怖組織進行活動的國家/地區； 

2. 依可信消息的來源確定為有嚴重組織犯罪、貪腐或其他犯罪活動的國家，包括

非法毒品、人口販運和走私以及非法賭博的主要來源國或主要過境國； 

3. 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頒布制裁、禁運或類似措施的國家； 

4. 經可信的消息來源確定，其治理、執法和監管制度不良的國家，包括 FATF 認

定 AML/CFT 制度有嚴重缺失，金融機構（以及 DNFBPs）應特別關注業務關

係和交易之國家； 

5. 經可信的消息來源確定，不願配合權責機關提供實質受益權資訊的國家。上述

資訊可透過檢視 FATF 的相互評鑑報告，或其他進行各種合作評估組織之報告

（如 OECD 關於遵守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的報告）以確認資訊內容。 

（三）客戶風險 

在一些涉及隱匿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之實質受益人或對其可以行使有效控制

權之自然人案例中，TCSP 的客戶可能是該類案例中信託的委託人或受益人、公司或其

他法律實體之實質受益人。TCSP 之客戶也可能是試圖隱藏公司所有權結構之高階經理

人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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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P 在接受客戶時應考慮以下要素： 

1. TCSP 的客戶基礎，包括 ML/TF 機會特別普遍的行業或部門； 

2. 客戶包括 PEP 或與其密切相關之人，此類客戶被視為高風險客戶（請參閱

FATF 關於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指導原則以辨識 PEP）； 

3. 客戶在不尋常或非常規情況下處理業務關係或請求服務（應考慮客戶所有情況

進行評估）； 

4. 客戶的組織結構或性質致使實質受益人或控制利益的及時辨識變得困難，或是

客戶試圖隱藏其業務、所有人或交易本質，例如： 

(1) 無故使用空殼公司、紙上公司、透過名義股東（nominee）或不記名股份擁

有所有權的法人實體、透過名義上持有人或公司董事進行控制、透過法人

或法律協議將公司註冊和資產管理拆分到不同國家/地區，且上述行為無任

何明顯的法律或合法稅賦、商業、經濟或其他原因。 

(2) 在沒有任何法律或合法稅賦、商業、經濟或其他原因下，無故透過非正式

安排，如家人或親信擔任名義股東或董事。 

(3) 利用信託架構逃稅或隱藏所有權以使資產無法被觸及以避免未來的負債。 

5. 客戶控制或所有權結構異常複雜，缺乏明確解釋，且某些交易、結構、地理位

置、國際活動或其他因素與 TCSP 提供服務時，對客戶業務、設立或管理信託、

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經濟目的理解不一致； 

6. 與相似客戶的合理預期相比，異常高的資產水準或異常大的交易額度； 

7. 對 TCSP 下指令之人提供超越平常合理情況甚多之異常報酬； 

8. 員工人數/結構間之關係偏離產業標準，例如，考慮到與類似企業相比，員工和

資產的數量，公司的營業額過高； 

9. 過去靜止狀態之客戶在無明確理由下又開始活動； 

10. 開始或發展非典型或有異常商業週期事業之客戶，或積極進入新市場之客戶。

組織犯罪通常不需要籌資或舉債，且通常進入零售或現金密集之新興事業； 

11. 跡象顯示客戶不想取得必要之政府批准或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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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從無關係或不認識之第三方取得付款或以現金支付，且前開方式非典型之支付

方式； 

13. 客戶所擁有之資金與其現況顯不相符（例如：年齡、收入、職業或財富）； 

14. 無法預期地主動或暗示性避免面對面會議、沒有合法原因斷斷續續提供指示及

迴避或難以聯繫之客戶，隨後並無預期地失去聯繫； 

15. 所有權無理由地任意改變； 

16. 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活動不明確，或與信託契約或公司/基金會內部規

章中所述目的不同； 

17. 法律架構經常無故改變，例如：更改名稱、移轉所有權、變更受益人、受託人

合夥人、董事或經理人； 

18. 受託人、公司或法律實體之管理階層依不明人士或不適當人員之指示行事； 

19. 考慮 TCSP 之規模、地點和專業，無明確理由地做出不理性的選擇； 

20. 經常或無法解釋地變動受託人、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之專業顧問或管理階層； 

21. 對 TCSP 為指示之人不願意提供所有相關訊息，或 TCSP 有合理理由懷疑所提

供的資訊不正確或不充分； 

22. 客戶無正當理由即要求 TCSP 儘速完成交易，上開要求並使 TCSP 無法適當評

估風險； 

23. 為保持其匿名性，客戶在沒有充分理由或解釋的情況下，堅持要求交易完全或

主要使用虛擬資產進行； 

24. 曾因產生收益之犯罪行為而被定罪之客戶指示對上開犯罪知情之 TCSP 代表其

執行特定活動； 

25. 無故於最後一刻更改交易付款方式之客戶，或交易缺乏透明度； 

26. 將公司所在地轉移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而該公司於目的地國沒有任何真正的

經濟活動，此種行為將產生空殼公司，從而可能被用來掩蓋實質受益權； 

27. 尋求在 TCSP 設立國獲得居民權利或公民身分的客戶，以取得資本轉移、購買

財產或政府債券、或投資公司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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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服務與相關風險 

TCSP 所提供之服務可能被用於協助洗錢，該等服務包括： 

1. 無正當理由採用客戶集合帳戶（Pooled Client Accounts），或保管客戶資金、資

產或無記名股票； 

2. 設立法人或法律協議的建議可能被濫用以隱藏所有權或實際經濟目的（包括設

立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或更改名稱/公司所在地或建立複雜的集團結構）。

也可能包括就裁量信託提供建議，該信託賦予受託人裁量權，可以指定一群不

包括真正受益人的受益人（例如，最初指定慈善機構為唯一的全權委託受益人，

以期在後續階段增加真正的受益人）。此外亦包括為管理公司股份而設立信託的

情況，目的是使受管理資產真正受益人之確認變得更加困難； 

3. 在明示信託中，應說明但未說明受益人之性質並擔任該信託之受託人； 

4. TCSP 依實務慣例作為客戶代表，或向第三人確保客戶之身分、聲譽或信用，但

卻未對客戶之情況有相對應之理解； 

5. 足以對主管機關隱藏實質受益人資訊之服務； 

6. 相較於 TCSP 通常提供服務之情況，刻意針對客戶身分或涉及參與者提供更多

匿名性； 

7. 無明顯之法律、稅務、商業、經濟或其他合法理由下，在交易中使用虛擬資產

或其他匿名支付或財富移轉方式； 

8. 使用非常規支付方式之交易，例如：貴金屬或寶石； 

9. 將即時交付資產或服務之付款日期推遲至與通常預期付款時間相去甚遠的日期，

且未就未來之償付提供適當保證； 

10. 無明確之法律、稅務、商業、經濟或其他合法理由下，短期內持續對一家公司

進行資本投入或出資； 

11. 無明確之法律、稅務、商業、經濟或其他合法理由下，收購正在進行清算之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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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不尋常情況下授予代表權，例如：授予不可撤銷之代表權、與特定資產有關

之代表權，且對上開情況之說明理由不清楚或不合乎邏輯； 

13. 涉及與密切相關人士之交易，且客戶與/或其財務顧問所提供之解釋不一致或不

合理，後續亦不願或無法以法律、稅務、商業、經濟或其他合法理由作出解釋； 

14. 無明確之法律、稅務、商業、經濟或其他合法理由下使用名義人，例如：朋友

或家庭成員被指定為財產/資產的擁有者，而朋友或家人顯然係接受實質受益人

之指示； 

15. 由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進行的商業、私人或不動產交易或服務，卻無明

確之合法商業、經濟、稅務、家族治理或法律原因； 

16. 產品或服務之本質具有高度匿名性或隱秘性卻無合法目的； 

17. 存在可疑的詐欺交易，此等交易可能包括： 

(1) 商品或服務所開立發票之金額過高或過低； 

(2) 對同一商品或服務開立多張發票； 

(3) 對於商品或服務之虛假描述，例如：提貨單上的虛假條目； 

(4) 相同商品或服務進行重複交易。 

18. 委託人、受託人、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嘗試進行詐欺交易； 

19. 委託人、受託人、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試圖在相關司法管轄區進行詐欺性的逃

稅安排。 

（五）可能影響 RBA 和風險的變數 

雖然 TCSP 應採取高標準之審查，以避免監管套利，然在制定標準時仍應適當考量

TCSP 規模、專業與實務運作之差異，同時並應考慮其客戶之性質，進而在制定 RBA 以

遵守 TCSP 義務時亦能兼顧 TCSP 間差異。 

同時也應考慮 TCSP 可用予執行並管理 RBA 之資源。例如：獨資從業者並不被期

待投入與大公司相同之資源，而應發展與其規模、客戶性質與業務性質相襯之管理系統。

一個通常服務本土之小公司通常不會投入大量人力與金錢進行風險評估。在上述案例中，

獨資從業者和小公司將可能較依賴公開可得之紀錄和透過客戶提供資訊。然而當資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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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共來源或客戶時，資訊之正確性即存在風險。相較大公司而言，獨資從業者與小公

司也較可能被犯罪者視為洗錢之目標66。在許多司法管轄區域和實務中，TCSP 被要求

應側重 RBA 之遵循，針對所有新客戶與進行一次性交易之現有客戶進行風險評估。 

對 TCSP 而言，客戶及擬進行之工作是否非常規、高風險及可疑係考量之重要因素。

因此，TCSP 的 RBA 可能考慮特定客戶或工作類型的風險變數，以及與 RBA 之相稱性，

變數中的一個或多個可能促使 TCSP 加強 CDD 和監測，或者減少、修改或簡化標準

CDD 程序和監測。當 CDD 減少、修改或簡化時，TCSP 應確認相關規範之遵循。上開

變數可能包括增加風險及減少風險之變數，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1. 可能增加風險之變數67 

(1) 無法解釋之緊急需求； 

(2) 非常規的複雜結構，包括：複雜的控制和治理安排及使用多個 TCSP； 

(3) 客戶關係的不正常或有限的持續時間。在沒有持續參與的情況下，為建立

法人實體的複雜信託、公司或其他安排而進行的一次性業務可能會帶來更

高的風險。 

2. 可能減少風險的變數68 

(1) 有在其本國司法管轄區受監理之金融機構、其他 DNFBPs 或 TCSP 的參與，

該機構並受適當 AML/CFT 監管。 

(2) 受一個或多個監理機關監理； 

(3) 規律和持續之客戶關係。頻繁接觸之長期客戶關係將帶來較小之風險，在

整個關係中涉及頻繁客戶聯繫的長期關係可能會帶來較小的風險。此外，

如果 TCSP 提供整合性服務者其風險也可能較小，例如：擔任或提供信託、

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受託人或董事、負責編製帳目、或維護此類信託、

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帳簿和財務紀錄，則關係的風險可能較小。 

(4) 在公開領域中知名度高或透明度高之信託、公司或法律實體； 

                                                
66 Seeid. at 26-27. 
67 See id. at 27. 
68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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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市公司或其他商業安排，例如：退休金信託、員工福利信託或其他商業

目的信託； 

(6) TCSP 對特定國家的熟悉程度，包括對當地法規及監理架構和範圍之熟悉。 

（六）風險評估之紀錄保存69 

TCSP 應記錄其關於客戶、國家或地區、服務、交易等風險評估，以證明其以專業

之注意為適當判斷。但當特定風險已被明確識別理解，主管機關與自律團體亦可決定無

需保存單獨的風險評估紀錄。 

TCSP 亦有可能未能滿足其 AML/CFT 之義務，例如：過於仰賴風險評估清單以致

忽略其他指標顯示有潛在非法行動之可能。有效率且全面之風險評估極為重要。 

可使用低風險、中風險和/或高風險等指標進行風險評估，並應包括每個判斷的簡

要說明，確定整體風險評估。如果需要，應制定相關行動計劃並註明日期。在此階段評

估客戶風險狀況時，必須參考相關的金融制裁名單，以確認客戶或實質受益人未被列入

任何名單。 

風險評估應不僅針對每個特定客戶和服務單獨進行，還應對整個公司進行評估和記

錄，並透過監控客戶關係保持風險評估的最新性。書面的風險評估應提供所有應履行

AML/CFT 職責之專業人士查閱。 

當 TCSP 參與長期交易時，應在交易期間的定期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在此期間無

重大風險因素發生變化（例如，新的交易參與者、新資金來源等）。 

在交易完成前應進行最終風險評估，以便在必要且適當的情況下，有足夠時間提交

可疑活動報告，並透過法律執行以移轉所取得之資產。 

二、風險抵減（Risk Mitigation）70 

TCSP 應制定政策、控制措施和程序，以有效管理和減輕已識別的風險（或國家已

識別的風險）。TCSP 應監控控制措施的實施，並在發現控制措施弱化或無效時加強或改

                                                
69 See id. at 28. 
70 See id. at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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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此等政策、控制措施和程序應由高階經理人批准，並且所採取的風險管理和減輕措

施應符合國家要求和主管機關及監管部門的指導，可能之控制措施說明如下。 

1. 與 TCSP 相關之 ML/TF 風險與防制措施之常規訓練； 

2. 為高風險客戶或從事高風險工作之 TCSP 進行目標訓練，以提高 TCSP 對風險

之認知水平； 

3. 對高風險客戶進行加強或更具針對性的客戶審查，以了解潛在風險來源並獲取

必要的訊息，以對是否繼續交易/業務關係做出決定； 

4. 定期審查 TCSP 提供的服務，並定期評估適用於 TCSP 的 AML/CFT 框架以及

TCSP 自身的 AML/CFT 程序，以確定 ML/TF 風險是否增加，並確保有足夠的

控制措施來減輕此等增加的風險； 

5. 定期檢視客戶關係，以確認 ML/TF 風險是否增加。 

（一）首次及繼續性客戶之審查（建議第 10 和 22 項）71 

TCSP 應制訂 CDD 程序以確認其掌握相關實質受益人之身分，及對信託、公司或

其他法律實體有實質控制力之自然人身分。同時掌握設立信託、公司與其他法律實體之

真實目的。本指引提供標準、增強（如客戶來自高風險國家等72）與簡化的 CDD 範例

73： 

TCSP 之客戶審查程序應包括以下要求： 

1. 使用可信賴、獨立來源之文件、資料及資訊以確認並驗證客戶身分； 

2. 採取必要措施以辨識實質受益人及實際控制者，並採取合理措施以驗證其身分

資訊。 

建議第 10 項規定了 TCSP 需識別和驗證實質受益人的情況，包括懷疑 ML/TF 時、

建立業務關係時或對先前提供的訊息有疑問時。此要求有兩個目的：一是透過充分了解

客戶，防止非法使用法人和法律協議，以正確評估相關 ML/TF 風險；二是採取適當措

                                                
71 See id. at 29. 
72 See id. at 37. 
73 See id. at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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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減輕這些風險。 

確定實質受益人的過程中，首先應識別直接客戶。TCSP 可以透過面見客戶並驗證

其身分文件（如護照/身分證和地址證明）來確認客戶身分。此外，TCSP 還可以依據可

靠的、公開可用的獨立來源獲得的文件或訊息進一步確認客戶身分。 

對於存在非直接客戶實質受益人的情況（如公司和其他實體），則需採取合理措施

以確認實質受益人身分，並合理驗證其身分，這可能需要了解客戶的所有權和控制結構，

包括進行公開搜尋以及直接向客戶索取訊息。 

（二）對客戶和特定活動的持續監測（建議第 10 和 22 項） 

TCSP不須審查 TCSP向其提供服務的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進行的每筆交易。

有些服務只是一次性的，與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沒有持續的關係。TCSP 也無權

取得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帳簿、紀錄和相關銀行紀錄。然而，TCSP 提供的許

多專業服務使他們能夠識別利用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進行的可疑活動或交易。例

如，他們直接瞭解和接觸這些結構的紀錄、管理過程和運作，以及透過與受託人、委託

人、管理人和實質受益人的密切工作關係，將有助於 TCSP 在這方面做出識別。 

（三）可疑交易報告、舉報、內部控制和高風險國家（建議第 20 和 23 項）74 

如果法律規定在產生懷疑後應報告可疑活動，則必須立即報告。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的要求不受風險基礎方法的約束，但必須在有關國家有需要時立即提出。 

（四）內部控制和遵守（建議第 18 和 23 項）75 

為了使 TCSP 採取風險基礎方法，基於風險的程序必須嵌入公司的內部控制措施，

並且必須與公司的規模和複雜性相稱。高階管理層和董事會（或同等機構）在 AML/CFT

方面強而有力的領導和參與，是應用風險基礎方法的一個重要面。高階管理層必須建立

一種法令遵循文化，確保員工遵守公司旨在限制和控制風險的政策、程序和流程。

AML/CFT 控制的性質和程度，需要與所涉及的服務所涉及的風險相稱。 

                                                
74 See id. at 35. 
7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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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保遵守的內部機制76 

高階管理階層應監測其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如果高階管理階層發現這些內部控

制中的任何弱點，則應設計改進程序。監測內部控制的最有效工具是定期進行獨立的法

令遵循審查。進行獨立審查的人員不應與設計或實施被審查控制措施者為同一人。法令

遵循審查應包括對 CDD 文件的審查，以確認員工正確適用公司的措施。如果法令遵循

審查發現了脆弱環節，並就如何改進政策和程序提出了建議，高階管理層應監督公司如

何根據這些建議採取行動。TCSP 應定期考慮公司的風險評估，並確保政策和程序繼續

將重點著重於 ML/TF 風險最高的區塊。 

（六）職員審查、聘僱及教育培訓 

應在員工被任命擔任其職務前評估其技能、知識和經驗，且於在職中亦應持續評估。

評估水準應與其在公司中的職責及可能遇到的 ML/TF 風險相稱。評估的範圍包括犯罪

紀錄和其他形式的職前審查，例如信用調查和關鍵職位員工的背景調查77。 

FATF 建議第 18 項要求 TCSP 為其員工提供 AML/CFT 培訓，這種培訓有助於提高

對監測義務的認識。這需要全公司作出努力，至少向所有員工提供有關 AML/CFT 法律、

法規和內部政策的一般資訊。公司應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以提高向高風險客戶提供特

定活動的 TCSP 和從事高風險工作的 TCSP 對於 AML/CFT 的認識。案例研究（基於事

實的和假設的）是將法規變為現實並使其更易於理解的好方法。TCSP 必須定期為其員

工提供適當的 AML/CFT 培訓。在確保遵守這項規定時，TCSP 可以考慮其專業人員的

入職和持續專業發展要求中包含 AML/CFT 培訓。它們還必須確保對沒有專業資格的相

關員工進行適當培訓，其級別應與這些員工所承擔的職責相稱，並考慮到他們遭遇可疑

活動的可能性78。 

第三項 對監理機關之指引 

一、瞭解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79 

                                                
76 See id. at 37. 
77 See id. at 36. 
78 See id. 
79 See id. 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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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有關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資訊對於有效的 RBA 至關重要。各國必須

採取適當步驟，持續識別和評估 ML/TF，以便（a）為該國的 AML/CFT 制度提供適當

的修正（包括法律、法規和其他措施的改變）；（b）協助主管當局分配 AML/CFT 資源

並確定其優先次序；以及（c）為 TCSP 進行的 AML/CFT 風險評估和司法管轄區的國家

風險評估提供資訊。 

各國應保持風險評估的及時性，同時應建立機制向主管當局提供有關評估結果的適

當資訊。在一些 TCSP 識別 ML/TF 風險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各國應與該部門合作，瞭

解其風險。 

二、許可（Licensing）或註冊（Registration）制度80 

許可或註冊機制可用以識別從事建議第 22 項指定活動的 TCSP，並對其適用相對

應監管和監督措施，其中並包括適格性（fit and proper）測試。透過許可或註冊制度，

國家還能確定 TCSPs 之數量，進以評估和了解國家的 ML/TF 風險，並根據建議第 1 項

採取相應的減緩風險措施。 

許可或註冊制使監管機構或自律團體能夠擔任建議第 22 項所指定行為的守門人角

色。許可或註冊應確保 TCSP 在獲得資格後接受 AML/CFT 法規的監理。 

許可或註冊制度之框架應明確規定需獲許可或註冊之行為，禁止無許可或未註冊的

個人或企業提供相關服務。同時應制定未經許可或註冊提供服務之罰則，及移除不良從

業者之相關措施。 

此外，許可和註冊制度並不相同。許可制度通常適用於金融機構，並對資本、治理

和資源等問題制定強制性最低要求，以持續審慎監理和減輕 ML/TF 風險。部分司法管

轄區對 TCSP 採用類似的許可制度，要求 TCSP 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時應遵循之行為要

求，管理已識別出較高的 ML/TF 風險。 

各國（司法管轄區）也可對包括 TCSP 在內的所有 DNFBPs 設立註冊制度，或對個

別 DNFBPs 類別設有專門註冊制度。該註冊職能通常應由監理機構或自律團體執行。 

                                                
80 See id.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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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合性（proper and fit）測試81 

適合性測試為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提供可以採取之必要措施，防止犯罪分子或其同

夥擁有、控制 TCSP 或於 TCSP 擔任管理職能。根據建議第 28 項，監理機關或自律團

體應確立 TCSP 之實質受益人、控制人和管理職能人員的誠信。對個人是否適任的決定

因素可能基於其能力、誠實和判斷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在一些司法管轄區，適合性測試係確定是否許可或否決 TCSP 註冊的基本考量，以

及持牌人或註冊人是否仍然適合繼續擔任該角色。 

（二）預防空殼公司營運（brass-plate operations） 

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應確保經許可或註冊之 TCSP 在其管轄區內有實體存在，亦即

TCSP 應在該區域設有營業場所。若 TCSP 為法人，其決策和管理人員應積極參與業務，

且宜在該司法管轄區居住（即使居住要求非必要，仍應有適當人員在該司法管轄區居住

並負責向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報告）。若企業不具有管理 TCSP 專業資格和相關經驗的

員工，不應獲得許可或註冊。 

三、監督和監理（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82 

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應透過實地或非實地之適當機制有效查核、監理 TCSPs。主管

機關可依風險基礎適當調節所採取之監理程度。當業務所涉 ML/TF 較低時，可採取較

低度之管理機制，或甚至書面查核；但當業務所涉及風險較高時，可設立較高之門檻，

並要求提供額外資訊或實地查核。 

監理機關應決定對 TCSP 實地和非實地查核、監理之適當組合。非實地監管包括分

析年度審計報告、識別高風險中介、審查實質受益人登記資料和進行行業審查等。非實

地監理查核可能不適用於高風險業務。實地查核監理包括審查 AML/CFT 政策、訪談管

理階層和法遵主管、抽查客戶審查文件和佐證文件、檢查可疑報告等。 

監理機關也可以調整對 TCSP AML/CFT 執行狀況之監理頻率，並應結合定期與不

定期查核，以確實掌握問題。此外，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亦應根據所識別之風險，調整

                                                
81 See id. at 45. 
82 See id., at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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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CFT 之監理強度，以評估 TCSP 政策和程序的充分性，防止其被濫用。高強度監

管的例子包括：詳細測試系統和文件以驗證 TCSP 的評估、客戶審查、報告和紀錄保存

政策和程序實施的充分性、內部審計、與高階管理層和董事會的面談，以及特定業務的

AML/CFT 評估。 

四、執法83 

建議第 28 項要求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擁有充分的監管權力來履行其職能。建議第

35 項要求各國有權對 DNFBPs 實施刑事、民事或行政制裁。當 TCSP 未能遵守要求時，

公司的董事和高階管理人員應受到制裁。同時，主管機關應採取相稱的行動，包括一系

列監督干預和糾正措施，以確保及時解決任何已查明的缺陷，執法工作亦應足以消除違

法行為所帶來的好處。 

制裁的範圍可以從非正式或書面警告、譴責，到對更重大違規行為的懲罰性制裁（包

括暫停或取消註冊或執照，並在適當情況下進行刑事起訴）。最後，監理機關和自律團

體應擁有（或應將權力下放給擁有管理權限之機構）足夠的資源來調查和監控不合法之

行為。 

五、指引84 

監理機關或自律團體應透過與利害關係人間討論以傳達其監理目標，並提供以風險

為基礎之指引，說明如何最佳應用 AML/CFT 機制。指引應提供 TCSP 洗錢/資恐風險之

說明和詳細之操作性指導，概述相關指標和風險評估方法，並進一步透過教育訓練活動

以確保 TCSPs 了解並遵守 AML/CFT 責任。 

監理機關應與國內其他相關監理機關進行跨部門協商，盡量減少跨部門（如法律專

業人士、會計師和 TCSP）之間的差異。不同機關間指引不應創造監管套利的機會。所

有相關監理機關應考慮在與相關行業協商的基礎上準備聯合指引。事實上，在許多國家

/司法管轄區中，多認為針對 TCSP 的單獨指引是最合適的形式。 

六、訓練85 

                                                
83 See id. at 47. 
84 See id. at 48. 
8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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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監管機關之執法人員對於瞭解 TCSP 部門和現有的各種商業模式非常重要。具

體而言，監管者應確保員工接受過培訓，以提高 TCSP ML/TF 風險評估的品質，並考慮

AML/CFT 政策、程序和內部控制的充分性、相稱性、有效性和效率。 

七、資訊交流86 

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以及私部門內部的資訊交流對於 AML/CFT 非常重要。監管機

構與公共機構（如金融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之間的資訊共用應是穩健、安全的，並遵

守國家法律要求。 

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可以共用的資訊類型包括：（1）ML/TF 風險評估;（2）洗

錢者或資恐者如何濫用 TCSP、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即案例研究）;（3）對可

疑交易報告和其他有關報告的反饋意見。 

八、與 TCSP 提供服務的信託及其他法律協議有關的實質受益權資訊87 

以 RBA 為例，TCSP 應獲得的資訊量將取決於 TCSP 是否正在建立或管理信託、公

司或其他法律實體，或者是否擔任或提供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受託人或董事。

在這些情況下，TCSP 除了能夠識別實質受益人和控制人外，還需要瞭解結構背後的目

的和資金來源。向信託、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提供其他服務（例如擔任註冊辦事處）的

TCSP 將被要求採取風險基礎方法以獲取足夠的資訊，使其能夠識別信託、公司或其他

法律實體的實質受益人和控制人。 

  

                                                
86 See id. at 49. 
87 See id.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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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 TCSP 概況 

第一節 概論 

犯罪組織在進行洗錢計畫時，為了延長犯罪活動與資金流動的距離，常常需要銀行

帳戶、合約等「工具」，來移轉或漂白犯罪所得並掩蓋洗錢之行為，因此金融機構的員

工、會計師、律師等人士往往會成為犯罪組織招募的對象。除此之外，專業洗錢計畫通

常採用公司型態88，即洗錢人士經常使用空殼公司來協助複雜的洗錢計畫，而他們在成

立空殼公司時，可能會尋求一些專業服務如 TCSP 或律師之服務，包括設立公司、提供

名義上董事及協助開立新銀行帳戶等89，亦即由專業服務提供者協助建立架構90，以隱

匿在空殼公司背後的實質受益人，同時使整個洗錢計畫能夠更加順利地進行。 

自 FATF 2018 年 7 月「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報告—專業洗錢」報告所述案

例觀察，有些律師不僅於具有較高保密性之銀行開立主要為客戶持有資金的帳戶，即利

用所謂「律師信託帳戶」（Interest on Lawyers' Trust Accounts，IOLTA），作為犯罪集

團漂白犯罪所得之工具91，甚至利用其專業知識為犯罪集團管理財務，如使用假合約代

表犯罪成員購置房產、分層化及整合合法資金與犯罪所得92等；亦有會計師代表其客戶

設立三家公司並開設公司銀行帳戶，以及在既非股東亦非這三家公司之銀行授權簽署人

的情況下，擔任這三家公司的共同董事，而其客戶則利用這三家公司移轉犯罪所得，並

在犯罪行為被揭發時，將責任歸咎於會計師而順利脫罪93。 

不僅如此，TCSP 通常不知其客戶實際使用公司的情形，而認為自己並非洗錢的共

犯，甚至有 TCSP 以不詢問或不受官方檢查作為特色進行行銷94。因此，為能確實防制

洗錢，並較為明確地對這類專業人士進行防制洗錢的監管和規範，FATF 根據過去的資

料與統計數據，將 TCSP 定義為就下列活動，為客戶進行交易的任何服務業者：一、擔

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

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三、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

                                                
88 FATF，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報告專業洗錢，2018 年 7 月，頁 52。 
89 同前註，頁 51。 
90 同前註，頁 52。 
91 同前註，頁 50。 
92 同前註，頁 50-51。 
93 同前註，頁 51-52。 
94 同前註，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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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明示信託的受

託人或其他形式的法律協議的相同功能的其他職位；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

的名義上股東95。提供上述服務未必當然構成違法行為，服務提供者只要符合相關法規

範要求，便可合法提供服務，是以 FATF 將上述服務納入定義的重點在於服務提供者須

了解實質受益人為何，了解客戶，並確認客戶使用此服務並非以洗錢為目的。 

第二節 分析 

為使洗錢防制在我國能夠更加落實，也更加接軌國際，對於 FATF 定義下的五種

TCSP 在我國的現狀必須有所了解，因此，以下將就此五種類別進行經濟規模、主要服

務與產品與服務之性質和範圍之分析。此外，如前所述，洗錢人士經常使用空殼公司來

協助洗錢，而空殼公司恐係由 TCSP 協助而設立，故以下將以設立公司作為主要論述之

型態。 

第一項 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 

法人設立依組織種類及各國法規不同而有差別，可能會尋求一些專業服務如 TCSP

或會計師、律師之服務。以我國公司法制為例，設立公司的程序可分成以下三個階段96： 

一、公司名稱預查階段 

公司法第 18 條規定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或有限合夥名稱相同，故設立公司前應

先決定擬使用之公司名稱（最多 5 個），並申請預查。除了公司名稱之外，在此階段申

請人也要填寫公司的「所營事業」項目。 

二、公司設立登記階段 

依公司法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司申請設立登記之資本額，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公司應於申請設立登記時或設立登記後 30 日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

故公司名稱預查獲准後，發起人以提供公司名稱預查核定表、雙證件及銀行所需資料，

以公司籌備開立存款帳戶匯入資金，商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除發起人為僑外資或中

                                                
95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隱藏實質受益權，2018 年 7 月，頁 58-67。 
96 林詩梅，公司設立登記要怎麼辦理？ ，法律百科，2022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legis-

pedia.com/article/company-enterprise-organization/352 ，最後瀏覽日：2024 年 6 月 12 日。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mpany-enterprise-organization/35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mpany-enterprise-organization/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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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營業項目為特許業務，尚需要取得相關主管機關的核准外，申請人可在備妥資料

後，向受理機關申請設立登記。 

三、稅籍登記階段 

設立登記完成後，開始營業前，依照相關稅務法規申辦稅籍登記，並領用統一發票

購買證。 

若外國公司想要在我國設立子公司，則不僅要進行公司名稱預查，尚須準備外國母

公司的相關證明文件，並經過我國駐外單位進行公、認證，取得公司名稱預查結果與公

證或認證文件後，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提出僑外投資申請，通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司之投

資核准後始得開戶、匯入款項與投資額資金審定，之後才會進到公司設立登記階段。 

雖然我國公司設立採取嚴格準則主義，強化了發起人責任，但設立登記流程並不困

難，主要須經會計師驗資；但如欲於境外設立外國公司，則常因語言隔閡、公司種類不

同、外國法規強制要求等阻礙，增加設立登記的困難，因此，提供代辦法人設立服務的

機構與自然人遂應運而生。 

又基於各國對擔任法人設立代理人之資格要求有別，故以下將區分「擔任設立我國

公司之代理人」和「擔任設立外國公司之代理人」，分別加以討論。 

一、擔任設立我國公司之代理人 

承上所述，我國設立公司登記流程並不困難，即便不請 TCSP 協助，亦可自行完成。

因此，我國大多數的公司發起人常自行申辦公司設立登記，故我國由 TCSP 擔任法人設

立之代理人市場，相較其他專業服務市場，經濟規模並不大，也非服務提供者的主要業

務，惟仍有一定數量的服務提供者存在。因此，以下將就代辦公司登記服務市場中的服

務提供者一一進行介紹。但依我國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公司設立登記，雖

得委任代理人，然代理人僅以會計師、律師為限，其他服務提供者僅能提供協助，不能

以代理人之名義為之，合先敘明。 

（一）律師 



 

46 
 

律師可提供訴訟外之服務，即所謂非訟業務，而「代辦公司登記」即為其中一項商

務非訟業務。從大型的萬國法律事務所97、理律法律事務所98，到中小型的玉鼎法律事

務所99等律師事務所，均在官方網站上表明提供代辦公司登記的非訟業務。且律師事務

所提供的服務與範圍並不局限於代辦公司登記，也包含事前的相關法律諮詢服務，事後

的企業經營法務規劃、法規遵循、草擬或審閱契約等服務，能為委託人提供更多元的協

助。 

然而，不僅在網路搜尋「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等類似的關鍵字之結果頁面前幾頁都

沒有律師事務所宣傳其有提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的官網連結，少數提供此類服務媒合之

相關平台中也只有一個平台有律師於平台上招攬生意，且提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的 186

個機構或自然人中僅有 5 個為律師或律師事務所100，由此可知，雖然公司法對公司登記

代理人之資格要求，使律師在本項業務具有優勢，然或因代辦公司登記的業務數量不如

其他業務數量多，可收取的費用也相對較少，再加上辦理公司登記的流程中須經過會計

師進行驗資，使想找專業人士代辦公司登記之客戶，可能基於效率或成本的考量，更願

意去尋求會計師之協助，致使律師在代辦公司登記的市場占比敬陪末座。 

（二）會計師 

會計師事務所之主要服務除眾所熟知的記帳、審計簽證之外，許多事務所也將「代

辦公司設立登記」作為其服務項目。從被稱為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101、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2、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3、安永聯合會

                                                
97 相關資料來自於萬國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taiwanlaw.com/cht/about.php?tab=3&serial=1，最後

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98 相關資料來自於理律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leeandli.com/TW/Specialty/201.htm，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99 相關資料來自於玉鼎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we-defend.com.tw/service/view?service_id=8，最後

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0 相關資料來自於 PRO360 達人網 https://www.pro360.com.tw/pro-search/company_registration_servic 

e?encoded_answer=JTdCJTIyemlwX2NvZGUlMjIlM0ElMjIwJTIyJTJDJTIyRm9ybSUyMiUzQSU3QiU3

RCU3RA%253D%253D&page=1，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1 相關資料來自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x/soluti 

ons/in vest01.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2 相關資料來自於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pwc.tw/zh/services/tax/corporate-secretarial.h 

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3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

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www.taiwanlaw.com/cht/about.php?tab=3&serial=1
https://www.leeandli.com/TW/Specialty/201.htm
https://www.we-defend.com.tw/service/view?service_id=8
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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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事務所104，到規模較小的信維合署會計師事務所105、通人會計師事務所106等會計師

事務所，均在官網上表明提供此項服務。而且會計師事務所所能提供的服務與範圍並不

局限於代辦公司登記和申請公司登記流程中必經的驗資程序，還包含事前與事後的相關

諮詢與服務，如稅務規劃、稅務申報處理、查核簽證等，能為委託人進行更多元且周全

的服務。 

又根據相關媒合平台之一的資料顯示，提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的 186 個機構或自然

人中就有 68 個為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另一個媒合平台上的 39 筆資料中亦有 16 筆

為會計師事務所107，甚至還有專門推薦會計師代辦公司登記的媒合平台108，透過搜尋引

擎搜尋也必然能夠在搜尋結果的第一頁中看到會計師事務所之網站，足見會計師善用公

司法所賦予的優勢，積極開展這方面的業務，在代辦公司登記市場中占比僅次於記帳士。

不過可能因為代辦公司登記的服務費用較其他業務低，且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仍是以會

計查核簽證、顧問諮詢等為主，故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業調查可知，2022 年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中，工商登記收入占總收入的 3.45％，公司

登記所需的資本額查核簽證收入占總收入的 0.4％109。 

（三）記帳士 

雖然記帳士法第 13 條規定：「記帳士得在登錄區域內，執行下列業務：一、受委

任辦理營業、變更、註銷、停業、復業及其他登記事項。二、受委任辦理各項稅捐稽徵

                                                
104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ey.com/en_tw/law/entity-compliance-

governance，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5 相關資料來自於信維合署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sw1818.com.tw/service.php?sid=200&gad 

_source=1&gclid=CjwKCAjw1KzBhBIEiwAWeCOF9hz2oJu1uzkwxuNPBzU6ISYZn36q2NAcW1Ufb_B

gAOCLVE3uNrYHRoCVGAQAvD_BwE，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6 相關資料來自於通人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tongrencpa.com/business-registration/company-

registration，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7 PRO360 達人網，同註 100；另有「簡單創」

https://ezstartup.cc/cospace.do?method=query.accounting ，此一媒合平台關於公司登記服務的 39 筆資

料中，有 16 筆是會計師事務所，其餘 22 筆為記帳士事務所和 1 筆顧問公司，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8 相關資料來自於 toby 網站，https://www.hellotoby.com/zh-tw/%E8%81%98%E7%94%A8/%E5%95% 

86%E6%A5%AD%E6%9C%8D%E5%8B%99/%E5%85%AC%E5%8F%B8%E7%99%BB%E8%A8%98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第 13 頁（2022），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ant/202312251123190.pdf&filedisplay=111%E5%B9

%B4%E5%BA%A6%E6%9C%83%E8%A8%88%E5%B8%AB%E4%BA%8B%E5%8B%99%E6%89%8

0%E6%9C%8D%E5%8B%99%E6%A5%AD%E8%AA%BF%E6%9F%A5%E5%A0%B1%E5%91%8A-

%E5%85%AC%E5%91%8A%E7%89%88.pdf&flag=doc，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www.ey.com/en_tw/law/entity-compliance-governance
https://www.ey.com/en_tw/law/entity-compliance-governance
https://tongrencpa.com/business-registration/company-registration
https://tongrencpa.com/business-registration/company-registration
https://ezstartup.cc/cospace.do?method=query.accounting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ant/202312251123190.pdf&filedisplay=111%E5%B9%B4%E5%BA%A6%E6%9C%83%E8%A8%88%E5%B8%AB%E4%BA%8B%E5%8B%99%E6%89%80%E6%9C%8D%E5%8B%99%E6%A5%AD%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5%85%AC%E5%91%8A%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ant/202312251123190.pdf&filedisplay=111%E5%B9%B4%E5%BA%A6%E6%9C%83%E8%A8%88%E5%B8%AB%E4%BA%8B%E5%8B%99%E6%89%80%E6%9C%8D%E5%8B%99%E6%A5%AD%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5%85%AC%E5%91%8A%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ant/202312251123190.pdf&filedisplay=111%E5%B9%B4%E5%BA%A6%E6%9C%83%E8%A8%88%E5%B8%AB%E4%BA%8B%E5%8B%99%E6%89%80%E6%9C%8D%E5%8B%99%E6%A5%AD%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5%85%AC%E5%91%8A%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ant/202312251123190.pdf&filedisplay=111%E5%B9%B4%E5%BA%A6%E6%9C%83%E8%A8%88%E5%B8%AB%E4%BA%8B%E5%8B%99%E6%89%80%E6%9C%8D%E5%8B%99%E6%A5%AD%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5%85%AC%E5%91%8A%E7%89%88.pdf&flag=doc


 

48 
 

案件之申報及申請事項。三、受理稅務諮詢事項。四、受委任辦理商業會計事務。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辦理與記帳及報稅事務有關之事項。前項業務不包括受委任辦理各

項稅捐之查核簽證申報及訴願、行政訴訟事項。」看似賦予記帳士辦理登記業務，但根

據現行公司法之規定與主管機關之見解，記帳士仍無法像會計師、律師一樣作為代理人，

因此公司登記之申請仍應以委託人之名義為之，記帳士僅輔助委託人準備相關文件和流

程的進行。 

記帳士在法律與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恐未能與律師和會計師相當，所能提供的服務

項目也不如律師或會計師多元，更無法像會計師和律師一樣直接以代理人之身分為委託

人處理公司登記之事宜，但可能也因為如此，記帳士在收費方面所開出的價格就會比會

計師和律師便宜許多，而具有價格上的優勢。又根據相關媒合平台之一的資料顯示，提

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的 186 個機構或自然人中就有 100 個為記帳士或記帳士事務所，另

一個媒合平台上的 39 筆資料中亦有 22 筆為記帳士事務所110，且透過搜尋引擎直接搜尋

「公司登記代辦服務」，搜尋結果的第一頁也以記帳士事務所居多，由此可知，記帳士

除了在價格上比較有優勢，還積極拓展此項業務，而在代辦公司登記市場占比最高。 

（四）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通常以商業諮詢與策劃為其主要核心業務，但也有些顧問公司會提供公司

設立登記代辦服務，且常會強調他們能夠提供一條龍服務或稱一站式服務，也就是除了

團隊中會有會計師和律師負責會計和法律方面的服務，並作為代理人進行公司登記代辦

之外，通常還會有協助辦公室的尋找和租賃、幫忙進行銀行相關事務處理與諮詢、行政

方面的支援，甚至提供網站架設、投放網路廣告、資源系統開發等多方面的服務111，使

委託人相關問題得以解決，不需再找其他機構或個人協助。除此之外，有些顧問公司還

利用他們在軟體應用程式開發的技術，開發出公司設立登記線上辦系統112、113，以及稅

                                                
110 PRO360 達人網，同註 100；簡單創，同註 107。 
111 相關資料來自 MACUS Business center，

https://macusbc.com/%e4%b8%80%e7%ab%99%e5%bc%8f%e6 %9c%8d%e5%8b%99/，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9 月 9 日。 
112 相關資料來自簡單開公司網站，https://simpany.co/，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13 商傳媒 SUN MEDIA，【新聞】創業新手也不怕！友信創新 RELIANZ 線上申辦公司設立 5 分鐘輕

鬆實現創業夢，yahoo！股市，2023 年 10 月 2 日，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9%B5%E6%A 

5%AD%E6%96%B0%E6%89%8B%E4%B9%9F%E4%B8%8D%E6%80%95-%E5%8F%8B%E4%BF% 

A1%E5%89%B5%E6%96%B0relianz%E7%B7%9A%E4%B8%8A%E7%94%B3%E8%BE%A6%E5%85

https://simpan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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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財務相關的輔助系統，不僅得以較低的價格完成公司設立登記，也能更方便進行資

料提供和相關作業。 

又由於顧問公司大部分都會架設官方網站，因此僅有一家媒合平台上有顧問公司透

過平台提供服務，而該平台上提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的 186 個機構或自然人中僅有 13

個為顧問公司114，雖然遠低於該平台上記帳士與會計師的數量，但仍高於律師，且若是

加上使用線上辦系統的數量，甚至可能追上記帳士所提供的服務量，此外，透過網路搜

尋，可於搜尋結果前幾頁看到一兩個顧問公司之官網連結，可能有助於增加顧問公司未

來在此類服務的市場占比，再加上科技越來越發達，對於方便、效率與低價的線上代辦

公司登記，需求可能會越來越高。 

（表 3-1）粗估顧問公司家數 

統計資料名稱（以地區分類者

省略「公司登記資料 ― I 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公司名稱以「顧問」篩選，且

資產總額非 0 

（單位：家） 

公司名稱以「管理顧問」篩

選，且資產總額非 0 (和空白) 

（單位：家） 

台北市 1849 890 

新北市 500 251 

桃園市 217 110 

台中市 410 184 

台南市 97 51 

高雄市 263 134 

（排除六都）北台灣 156 78 

（排除六都）中台灣 93 49 

（排除六都）南台灣 43 18 

（排除六都）東台灣 14 5 

（依營業項目別）其他工商服

務業 
4635 2255 

（依營業項目別）其他服務 421 166 

資料來源：數據資料來自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本表由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AC%E5%8F%B8%E8%A8%AD%E7%AB%8B-

5%E5%88%86%E9%90%98%E8%BC%95%E9%AC% 

86%E5%AF%A6%E7%8F%BE%E5%89%B5%E6%A5%AD%E5%A4%A2-062900039.html，最後瀏覽

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14 PRO360 達人網，同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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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無一份對於有經營 TCSP 服務的顧問公司的統計資料，而單純透過網路搜尋

結果逐一統計不僅搜尋結果受到搜尋關鍵字影響而有偏差，所蒐集到的資料也有限，又

我國商工登記的營業項目有「顧問服務業」此一項目，其項下又分成「管理顧問業」、

「技術顧問業」、「一般投資顧問業」、「藝術品諮詢顧問業」和「其他顧問服務業」，

其中的「管理顧問業」、「一般投資顧問業」和「其他顧問服務業」很有可能就是經營

TCSP 服務的顧問公司所會登記之營業項目，惟經營顧問服務業並不需要經過政府許可，

且營業項目的「顧問」為一般性描述，並無具體指涉某種服務態樣或內容，因此無法確

切知悉登記「管理顧問業」、「一般投資顧問業」和「其他顧問服務業」為其營業項目

的公司實際上所提供之服務內容為何，政府資料庫中也無單獨對顧問服務業的統計資料，

是以本研究僅能透過在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上所取得的資料為更進一步地篩選。 

依照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上的統計資料，有「（依營業項目別）其他服務」、「（依

營業項目別）其他工商服務業」、「台北市公司登記資料 ― I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新北市公司登記資料 ― I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等多達 11 筆是有關顧問

公司的資料，由於「（依營業項目別）其他服務」、「（依營業項目別）其他工商服務

業」內涵蓋的營業項目較為繁雜，不易區辨，且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並未就為何「其他服

務」和「其他工商服務業」均有顧問公司多做說明，因此以下就營業項目分類較為清晰

且資料數最多的「台北市公司登記資料 ― I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為數據分析對

象。該份資料中，公司名稱有「管理顧問」四字且實收資本額非 0 元的公司有 890 家，

再排除公司名稱中有「醫療、醫院、醫護、醫務、生技、健康、旅館、餐飲、物業、人

力、船舶」等較無關聯之行業名稱後，仍有高達 691 家公司。其中，實收資本額大於九

百萬的 221 家公司中，有 116 家之業務和 TCSP 無關聯，有 93 家因無官網而無法確定

其業務是否和 TCSP 有關連，另有 12 家明確在其官網上表示有提供 TCSP 服務，其中

的 7 家有提供代辦公司登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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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與 TCSP 有關之公司家數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金管會 111 年的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有多達 143 家

會計師事務所成立管理顧問公司，其中 101 家採取獨立經營，剩下的 42 家則是與事務

所共同經營115。雖然這些會計師事務所成立的顧問公司未必都有提供 TCSP 服務，但許

多有提供 TCSP 服務的顧問公司確實為會計師事務所所成立，如前述那 12 家明確在官

網上表示有提供服務的顧問公司中即有 4 家為會計師事務所成立。 

除此之外，從上述資料可知，顧問公司和商務中心的界線相當模糊，有商務中心的

公司正式名稱為管理顧問公司，且有些商務中心不僅提供借址登記服務，還與律師或會

計師事務所合作，為有需要的客戶提供轉介服務，甚至是直接聘請會計師或律師為客戶

提供諮詢服務。不過由於我國目前商務中心仍以借址登記服務為主，提供諮詢服務或公

司設立登記服務者仍為少數，故本研究在我國現況部分仍區分成顧問公司和商務中心兩

個部分分別討論之。 

二、擔任設立外國公司之代理人 

                                                
115 同前揭註 109，頁 56-57。  

與TCSP無關, 116

無官網無法確定, 93

擔任受託人, 1

借址登記, 4

代辦公司登記, 5

借址登記+代辦公司

登記, 2

與TCSP有關 12

與TCSP服務有關之公司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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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設立外國公司有節稅、資金調度自由等優點，因此有越來越多人有設立外國公

司的需求，又如同代辦我國公司設立登記，提供代辦外國公司登記的服務提供者也以律

師、會計師、記帳士和顧問公司為主，其中又以較為大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

和顧問公司占比最多，有些顧問公司甚至就是專門經營與投資或設立境外公司相關的業

務116。不過受限於外國法規範和人力等多方面因素，除非在外國亦有分公司等法人實體，

且具有相關資格或證照（如註冊代理人資格），否則上述的律師、會計師、記帳士或顧

問公司多是作為中間人，負責將股東和董事資料交由外國當地授權合格的註冊代理人，

再由註冊代理人備妥申請書、公司章程等文件向政府登記，取得公司執照117，例如漢邦

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在其官網上就很明確地表示：「境外公司的註冊機構並不會直接受理

外國申請人，設立境外公司須經由當地授權合格的註冊代理人代為辦理，有關境外公司

的年費收取與公司資料的審查、儲存與保管也都是由註冊代理人代理118」。 

順帶一提，TCSP 所能提供的擔任設立公司之代理人服務除了上述真的以代理人之

身分幫忙準備資料和完成所有行政程序之外，國外還有 TCSP 已預先設立好公司，由其

或其員工擔任名義上股東或董事，甚至幫此等公司開設好銀行帳戶，客戶上門時就直接

將公司作為資產出售或轉讓給客戶，也就是所謂的「架上公司」119，而且在一些司法管

轄區，TCSP 將架上公司出售後並不需要收集公司新所有人的資訊，也不需要將此等資

訊提交給相關主管機關120，因此主管機關可能無法掌握最新的公司資訊，進而成為犯罪

組織利用的洗錢工具，不過我國目前似無任何機構公開表示提供此類服務。 

                                                
116 例如動點管理公司(https://www.powerpoint-group.com/page/about/index.aspx?kind=186 )、精博國際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17 相關資料來自於精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境外公司的設立與文件，

https://www.genpro.com.tw/index_main.php?c3=27&a=17，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18 相關資料來自於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hamber.net/service/OffshoreCompany/application，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19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70-71。 
120 See FATF, MONEY LAUNDERING USING 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 46（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

gafi/reports/Money%20Laundering%20Using%20Trust%20and%20Company%20Service%20Providers..pd

f.coredownload.pdf (last visited Jul 25, 2024). 

https://www.powerpoint-group.com/page/about/index.aspx?kind=186
https://www.genpro.com.tw/index_main.php?c3=27&a=17
https://www.hamber.net/service/OffshoreCompany/application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reports/Money%20Laundering%20Using%20Trust%20and%20Company%20Service%20Providers..pdf.coredownload.pdf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reports/Money%20Laundering%20Using%20Trust%20and%20Company%20Service%20Providers..pdf.coredownload.pdf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reports/Money%20Laundering%20Using%20Trust%20and%20Company%20Service%20Providers..pdf.coredown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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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名義上董事是被指定擔任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董事，以代表任命者在該董事會的利益

者。法律上，名義上董事負責公司營運，並接受與公司註冊所在國的公司董事相關的法

律義務，但在某些情況，名義上董事只能代表其他人以其名義擔任董事一職，而此等安

排涉及名義人與實際董事之間的信託協議或民事契約所拘束121。雖然在大部分司法管轄

區中使用名義人是合法或至少不是違法行為，但名義人已被用來隱藏所有權即控制權，

或用來規避管理外國企業所有權及對外貿易之法律。 

以 FATF 報告中的其中一個案例為例，由紐西蘭公民經營的 TCSP 為客戶提供居住

在萬那社、巴拿馬及塞席爾等司法管轄區之名義上董事，以滿足董事在紐西蘭居住及有

紐西蘭地址的法律規定。截至 2010 年，該 TCSP 已代表外國司法管轄區在紐西蘭註冊

了約 2000 家公司，而權責機關懷疑此等公司中至少有 73 家協助外國司法管轄區的犯

罪，包括走私非法貨物、走私武器、稅務詐欺、投資詐欺及洗錢122。 

又名義上董事可以區分成正式名義上董事與非正式名義上董事，前者為專業服務提

供者，後者則是與真正股東或實質受益人具有個人關係，通常為配偶、子女、家庭成員、

商業夥伴等。正式名義上董事的安排不但多受契約約束，還總是試圖將自己與法人或法

律協議的活動分隔開來，反觀非正式名義上董事，其安排不僅很少受到契約的約束，還

多是為了維護真正實質受益人所製造的虛構表象而自稱是法人或該安排的實質受益人

123。除此之外，根據執法機關與 FIU 的經驗指出，犯罪份子偏好使用非正式名義人，因

為實質受益人可較為不費力的控制及管理此等非正式名義人的活動。 

而根據我國公司法第 8 條規定，公司之董事為公司之負責人，而合夥之合夥人在我

國法下通常亦為合夥之負責人，又董事和合夥人在其他國家的公司體制下通常也都被視

為公司或合夥之負責人。至於「公司秘書」一職，在外國更貼切的說法是「公司治理長」，

為企業體制中的高級行政主管，屬於公司負責人之一，其職責範圍通常包含：保管公司

用印、負責公司登記事項、處理股東與董事會議召開相關程序事項、提供董事資訊平等

                                                
121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2。 
122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3。 
123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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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管道等，且有專業性之要求，通常是由律師、會計師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124。在英

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是有法規要求部分或全部公司強制設置公司秘書一職125，而我

國雖然並無此種強制設置公司秘書的規定，也不盛行公司秘書制度，但我國上市櫃公司

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似乎有意引進公司秘書的制度，其

強制要求上市櫃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一職126。不過所謂的「公司治理主管」不論

在性質或職責上都與外國的公司秘書有些差距，並不能如同外國一般直接將其視為公司

之負責人之一。 

又根據我國公司法第 108 條規定，有限公司董事係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提名與選任，則依同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198 條之規定，由董事會及股東提名候選人，並由股東投票選出。但法人股

東當選為董事後，依照同法第 27 條之規定，可以自行選派代表人行使職務，並得隨時

改派。因此，在我國僅有法人股東當選董事，才有直接安排某一自然人擔任董事之權利。 

一、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我國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承上所述，我國並無強制要求設置公司秘書一職，而金管會所要求上市櫃公司設置

的公司治理主管在性質上又非公司負責人，且擔任公司治理主管的條件限制為：「取得

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法令

遵循、內部稽核、財務、會計、股務或第二十一條所訂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

務達三年以上127。」對於上市櫃公司而言，公司治理主管之人選應該並不難找，因此我

國目前似乎僅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有提供「企業法律秘書服務128」、「公司秘書服務129」

                                                
124 黃建智，《法律白話文小學堂》公司秘書真很重要嗎？怎麼修法修一修又不見了？，自由時報，2019

年 9 月 24 日，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4954，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25 戴銘昇，引進公司秘書（公司治理人員）之必要性研究──兼論新加坡登記專責人員制度（上篇），集

保結算所月刊，237 期，2018 年 4 月，頁 25-57。 
126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20 條、第 23 條、第

27 條。 
127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23 條。 
128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Corporate legal secretarial services」，

https://www.ey.com/en_tw/law/corporate-commercia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29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公司秘書服務」，

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網站，「公司秘書服務」，https://www.pwc.tw/zh/services/tax/corporate-secretarial.html，最後瀏

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4954
https://www.ey.com/en_tw/law/corporate-commercial
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
https://www.pwc.tw/zh/services/tax/corporate-secreta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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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的服務130，雖然有些顧問公司於官網表示其有提供「專業秘書服務131」，惟我國

在名詞上對於不同行為使用相同名詞，此處的專業秘書服務為「為客戶申請銀行開戶所

需文件、投資所需文件，以及為公司增減資、公司章程修改、股權變更登記等其他代辦

事項」，並非洗錢防制義務下所謂的「公司秘書」一職，是以一般的律師事務所、會計

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並未見提供此類服務。 

除了公司秘書之外，我國似無任何一家機構公開表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

之董事或合夥之合夥人之服務。根據我國公司法第 108 條規定，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

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最多置董事三人，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就

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董事有數人時，得以章程置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應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另依同法第 192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公司得依

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

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

會之規定。由此可知，我國對於董事人數的要求最低為一人，此一要求並不難達到，應

無需要特別聘僱某一自然人來擔任公司之董事。 

另外，本研究雖發現有顧問公司表明其可為我國公司提供「改選董監事、補選董監

事、獨立董事聘任」服務，惟官網上並無對此一服務的具體內容為進一步地描述，無法

確定其業務內容是否符合「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

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之情形132。 

合夥之人合色彩濃厚，合夥人之間通常都具有一定的信任或親密關係，因此少有人

願意掛名擔任合夥之合夥人，也幾乎沒有人願意聘請某一自然人來擔任合夥人。除此之

外，依照我國社會通念，一般認為擔任「人頭」一職可能有違法之虞，故即便需要聘請

                                                
130 相關資料來自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契約人力委外服務」，

https://www2.deloitte.com/t w/tc/pages/tax/solutions/tax21.html?icid=top_tax21，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31 相關資料來自於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網站，「專業秘書服務」， https://www.hamber.net/service/O 

ffshoreCompany/application，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32 例如力誠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公司登記」，https://www.rich-family. com.tw/services/%e5% 

b7%a5%e5%95%86%e9%a1%a7%e5%95%8f%e8%ab%ae%e8%a9%a2-

%e5%85%ac%e5%8f%b8%e7%99% bb%e8%a8%98/%e5%8f%b0%e7%81%a3%e5%85%ac%e5%8f% 

b8%e7%99%bb%e8%a8%98/，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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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自然人來擔任公司之董事或合夥之合夥人，也多是私下協商為之，自然沒有經營規

模或機構特別聲明其有提供此種服務可言。 

二、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外國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由於有些國家之法規範有強制要求設置公司秘書一職，例如薩摩亞、香港、新加坡

等，或是要求董事中最少要有幾位當地董事，如新加坡，因此一定會有需要有人擔任或

安排他人擔任公司之董事或秘書之需求，但我國提供設立外國公司的服務提供者有限，

又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國家並無公司秘書或當地董事之要求，且其最少董事人數

和我國一樣僅需一人，再加上如前所述，依照我國社會通念，似非可公然表示擔任或安

排他人擔任「人頭」，因此如同前述的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我國公司之董事或秘書、合

夥之合夥人，似乎僅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有提供公司秘書之服務。 

第三項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

通訊或行政地址 

由於我國公司法並無明文禁止同一地址申請二個以上同業務性質之公司登記，又根

據民法第 29 條規定：「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與公司法第 3 條第 1 項

規定：「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公司及商業登記之所在地係為法律關係之中

心地域，舉凡債務之清償、訴訟之管轄及書狀之送達均以所在地為依據，尚非為營業行

為之發生地，因此單純就「借址登記」一事雖然可能會造成相關事業主管機關在實地稽

查、投遞信件等方面的困難，但是在法律層面上仍屬可行。因此，在沒有適當的辦公場

所或地址，或是其所經營的產業或服務不需要特定的辦公場所時，除了傳統地租間房子

並在房東同意下進行公司地址登記之外，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創辦人會考慮租借商務辦

公室、虛擬辦公室之地址以登記為公司地址，因為與遠睿國際商務中心133、黑羚商務中

心134等以出租地址給客戶進行公司登記為業的公司簽約，不僅地址多位於精華商業地段，

                                                
133  相關資料來自於遠睿國際商務中心網站， https://vw66666.com/%E5%80%9F%E5%9D%80%E 

7%99%BB%E8%A8%98%E9%81%95%E6%B3%95%E5%97%8E%EF%BC%9F%E5%B0%88%E5%A

E%B6%E6%95%99%E4%BD%A0%E3%80%8C%E5%80%9F%E5%9D%80%E7%99%BB%E8%A8%9

8%E5%85%AC%E5%8F%B8%EF%BC%90%E9%A2%A8%E9%9A%AA/，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34 相關資料來自於黑羚商務中心網站，https://blkbuck.com/whyus/，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blkbuck.com/wh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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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升企業形象，還可以免去以往和房東協商談判的時間與精力，更可以節省租金及

設施費用，甚至連信件、包裹都有人可以幫忙代收發，不用擔心漏接重要信件。 

由於借址登記服務比較涉及灰色地帶，亦無單獨的營業登記項目，在政府資料庫中

並無統計資料可供篩選，因此只能透過網路搜尋資料逐一進行統計。本研究透過「公司

借址登記」此一關鍵字進行搜尋，於搜尋結果第一頁即可看到如壹飛商務中心135、黑羚

商務中心、群璽國際商務中心136、收多易共同工作空間137等商務中心官網，以及一家媒

合平台網站138。基於搜尋結果資料數量龐大，難以對所有資料進行分析，因此在考量有

無網站推薦139以及 google 和媒合平台之搜尋結果排序等因素後，選擇有網站推薦與搜

尋結果排序在前的 60 家商務中心140進行統計與分析。而由此統計可知，與業者租借地

址進行公司登記，近九成的業主會提供信件、包裹代收發的服務，近半數業者還會提供

訪客接待與接聽並轉接電話的總機服務，而有約略兩成的業者會再加碼提供租借該業者

旗下的會議室等空間享有折扣優惠的福利141，少數業者甚至提供客戶能免費使用商務中

                                                
135 相關資料來自於壹飛商務中心網站，https://effioffi.com/virtual-office/，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36 相關資料來自於群璽國際商務中心網站，https://www.empire-

bc.com/service.php?id=61&gad_source=1& 
gclid=CjwKCAjwx4O4BhAnEiwA42SbVHn2g1WOwx_iWgyDN_rEOYKG2ISkEYpMnQX5atmEfJsZGk

nkAsWo7xoCJKUQAvD_BwE，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37  相關資料來自於收多易共同工作空間網站， https://cws.storeasy.com.tw/services/%E8%99%9B% 

E6%93%AC%E8%BE%A6%E5%85%AC%E5%AE%A4-virtual-office，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日。 
138 相關資料來自於簡單創網站，https://ezstartup.cc/taipei-virtual-office.html，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39 Home Sweet Home ，2024 年更新 -【商務中心】到底選哪家好?台北商務中心推薦，最新方案、價

格通通在這裡！，https://hshsharehouse.com/2024%E5%B9%B4%E6%9B%B4%E6%96%B0-

%E5%95%86%E5 
%8B%99%E4%B8%AD%E5%BF%83%E5%88%B0%E5%BA%95%E9%81%B8%E5%93%AA%E5%A

E%B6%E5%A5%BD%E5%8F%B0%E5%8C%97%E5%95%86%E5%8B%99%E4%B8%AD%E5%BF%

83%E6%8E%A8%E8%96%A6/ ，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40 黑羚商務中心、收多易共享工作空間、遠睿國際商務中心、群璽國際商務中心、壹飛商務中心、德事

商務中心、海格商務中心、MACUS 商務中心、中山綻國際商務中心、Golden Space 松昱國際商務中

心、Regus 雷格斯、史貝斯商務中心 Sasher Space、Home Sweet Home、Gemstone 磐鈺商務中心、新

亮點商務中心、商務中心 HA1E A SEAT、行動學習商務中心、悠翌商務中心、Spaces 台北宏匯、市

井商務中心、寰宇創新商務中心、新創無界 NEXT.X、HQ 商務中心、禾田商務中心、巴菲特商務中

心、CBC SPACE 商務中心、百貫菁英商務中心、台灣及人商務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大和田商務中心、

BizHub 商務中心、湛星新創商務中心、大創商務中心 Me Base、明曜基地商務中心、森活商務中心

SeedsHub、Stastup 商務空間、辰星商務中心、環亞國際商務中心、京育商務中心、Hung Space 宏泰

商務會議中心、誠遠國際商務中心、Light Work 創新育成中心、BA 商務中心、橘光商務空間、One&Co 

Taipei、OFFICECNS 商務中心、台灣六六國際商務中心 66BC、Aug.捌月商務中心、大有商務中心、

享域國際商務中心、Worktel 商務中心、德盛商務中心、首都商務中心 Capital BC、安格斯國際商務

中心、升級商務暨會議中心、育泰國際商務中心、知哲商務中心、start co 商務中心、祥興商務中心、

和仕聯合商務空間、艾弗瑞商務中心。 
141 例如黑羚商務中心、中山綻國際商務中心、磐鈺商務中心等，相關資料來自於黑羚商務中心網站，

https://blkbuck.com/portfolio-item/virtualoffice/；中山綻國際商務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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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公共空間142、享用免費茶水143。不僅如此，漸漸有些規模較大或有心要吸引更多客

戶的業者開始與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人士合作，讓客戶可以免費諮詢相關問題144，或是

為客戶轉介145，以便客戶能夠更加順利且迅速地完成公司登記。由此可知，此種服務的

商機相當具有潛力，促使業者提供更多服務或優惠拉攏客戶，市場與經濟規模在未來可

能逐年慢慢增長。 

 

（圖 3-2）商務中心所提供之服務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https://cowork.yourhouse.com.tw /index.php#s2-141539181465905；磐鈺商務中心網站，

https://gemstone-bc.com/office-rental/#virtual，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42 例如新創無界 NEXT.X，相關資料來自於新創無界 NEXT.X 網站，https://nextx.biz/virtualoffice/，最

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43 例如 BA 商務中心，相關資料來自於 BA 商務中心網站，https://tw.ba-rentaloffice.com/zh-hant/price/#f 

reedesk_price，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44 例如 Worktel 商務中心，相關資料來自於 Worktel 商務中心網站，https://www.worktel80.co 

m/?utm_source=CPC&utm_medium=WENK&gad_source=1&gclid=CjwKCAjwx4O4BhAnEiwA42SbVIa

K4__CvHMbdYiLX1Bk9NmFhdLONG75Q4GZQ6mKtf0gGFzzFwBa6RoCRucQAvD_BwE 。 
145 例如大創商務中心 Me Base，相關資料來自於大創商務中心 Me Base 網站，https://mebase.com.tw/%e 

8%99%9b%e6%93%ac%e8%be%a6%e5%85%ac%e5%ae%a4/，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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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中心的公司正式名稱五花八門，例如黑羚創辦股份有限公司、收多易股份有限

公司、群璽國際商務中心有限公司、台灣德事商務服務有限公司、海格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等，除非直接冠上「商務中心」，否則很難單純以公司正式名稱區別該公司

是否為商務中心。除此之外，各家商務中心的經濟部的商工登記與財政部的營業登記也

是種類繁多，如黑羚商務中心的商工登記項目多達 22 項，其中除了明顯和商務中心比

較相關的不動產租賃業、租賃業以外，還有創業投資業、研究發展服務業、人力派遣業

等，德事商務中心的商工登記項目甚至有「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等

批發業、零售業相關的項目，營業登記也是從自有不動產租賃到其他管理顧問都有，顯

然要從商工登記和營業登記去辦別該公司是否為商務中心幾乎不太可能。不過有些業者

的網站中有特別提及借址登記被拒絕的五大原因146，或許國稅局在此方面有些簡單的區

辨方式。 

另外，除了商務中心之外，有些會計師事務所147、記帳士事務所148也有提供借址登

記服務，但多數會計師事務所和記帳士事務所仍是以提供公司登記相關問題之諮詢與代

辦公司登記服務為主。 

第四項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明示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形式的法律協議的相同功能

的其他職位 

信託制度最大的特色在於其可透過法律協議，將法律上所有權與實質受益權分離，

即根據適用的信託法及成立信託的文件的規定而定，不同的人可能持有、受益於及控制

信託149，有利於強化匿名性。雖然根據 FATF 的報告，尚不清楚除了意圖將所有權與實

質受益權分離之外，犯罪份子為何利用信託來洗錢，因為這可能有許多原因，因個案而

                                                
146 澤康稅務記帳士編輯部，借址登記違法嗎？5 大登記途徑、風險＋費用行情報你知！，澤康稅務記

帳士，2024 年 7 月 29 日，https://homehnh.com/company-registration/borrowed-addres-registration。 
147 相關資料來自於信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tscpa.com.tw/addressrenta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5 日。 
148 例如圓寶記帳士事務所、呈霖稅務記帳士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圓寶記帳士事務所網站，

https://company-tax.com/%E5%85%AC%E5%8F%B8%E5%80 %9 

F%E5%9D%80%E7%99%BB%E8%A8%98/；呈霖稅務記帳士事務所網站，https://cl-accounting.c 

om/post-221013/，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149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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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150，但很顯然地是，犯罪份子利用信託與類似的法律協議搭配至少一家公司互

動的組合，確實增加更多層的複雜性，並更加阻礙相關權責機構發現實質受益權151。 

以 FATF 報告中其中一個案例為例，犯罪集團創建信託銀行帳戶及投資公司作為洗

錢計畫的一部份，並指示會計師使用大麻銷售所得之犯罪所得，以信託帳戶及投資公司

之名義人購買股份，便得以信託表面登記於公司的股東名冊而非實質受益人，從而掩蓋

股份的實質受益人152。從此案例可知，該會計師為犯罪組織擔任信託之受託人，並透過

信託與再投資協助隱藏資金，幫助犯罪組織進行洗錢活動。也因為信託制度具有如此隱

匿性，以及受託人為信託財產之名義所有人，並得獨立依照信託本旨管理、處分信託財

產的特性，FATF 將信託之受託人納入洗錢防制之一環。 

而根據我國信託法之規定，信託之受託人除了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

之人及破產人以外，任何委託人所信賴的人，且會依照委託人的意願達成財產管理目的

者，皆可以擔任受託人。又根據受託人是否為信託業者，可以分成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

前者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目前由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證券商兼營，後者則由非信託業

者擔任受託人153。 

一、 營業信託 

由於在信託關係中，信託財產必須移轉至受託人名下，讓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直到信託契約期滿或信託目的完成為止，所以委託人必須慎選值得信賴

之受託人。因此，受託人財產管理的專業性、信託財產相關會計與財務報告揭露的透明

度、以及是否能永續經營以避免受託人死亡需面臨變更受託人以繼續維持信託關係的情

形，均為選擇受託人重要的考量因素154。 

又營業信託在多個方面都比民事信託更具有優勢。在法規範方面，信託業者所提供

的信託服務、商品及行為，不僅受到信託法的規範，亦須遵循信託業法及所有信託業相

關法令之規範，且一旦違反規定，除須支付一定金額的罰金外，其行為負責人還須負擔

                                                
150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26。 
151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38。 
152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39 
153 相關資料來自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該找誰辦信託？信託業與非信託業之區別，

https://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introduction/3，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54 相關資料來自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辦理信託之注意事項，

https://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introduction/2，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introduction/3
https://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introdu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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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責，此與其他金融法規相較，信託業法之罰責相當嚴格；在監管方面，營業信託是由

金管會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因此若信託關係人間就權利義務關係發生爭議時，

除了尋求司法協助，還可事先洽詢相關主管機關；在專業度及會計透明度方面，信託業

者的負責人、經營管理人員及業務人員均需依規定取得一定資格和證照外，還會有專業

團隊提供包含事前諮詢與事後信託財產管理等信託服務，會計及財務報告評估揭露更是

都有具體規定；受託人的信用風險及永續性方面，信託業者均是擁有大量資本額的金融

機構，其信用風險較低，且其身為法人，並不會有受託人死亡而需更換受託人的問題155。 

然而由於我國信託產業與相關商業組織不如美國等國家成熟，我國信託業都是由金

融機構兼營，而非由特定機構專營之，法制面也尚有不足之處，再加上一般民眾對於信

託制度的了解不深，因此信託業之發展和經濟規模不大，根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

公會（下稱信託公會）之統計，2024 年第 1 季各類營業信託的金額加總達新臺幣十五

兆八千多萬，相較金融機構的其他業務，此金額著實不多。 

二、 民事信託 

承上所述，雖然營業信託比民事信託更具有優勢，但仍會有人基於其他考量而選擇

成立民事信託，不過基於信託所需的專業性，許多委託人在成立民事信託前會向律師、

會計師等專業人士進行諮詢，甚至考慮讓此等專業人士作為其信託受託人，也因此有許

多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都有提供信託服務，但多以諮詢、幫忙進行規劃或擔任信

託監察人156為主，少數才有提供安排或擔任受託人之服務157。 

惟不論成立哪一種信託，依照信託法第 4 條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

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者，非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規定於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為信託財產，不得對抗第三人。以股票或公

司債券為信託者，非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司。」我國登記之信託財產是採登

記對抗主義，並沒有強制委託人會同受託人進行信託登記，且無須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

                                                
155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同註 153。 
156 張淑敏，信託監察人的報酬與法律風險，台灣好新聞，2023 年 1 月 12 日，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focus/1018877/%E4%BF%A1%E8%A8%97%E7%9B%A3%E5%AF%9F

%E4%BA%BA%E7%9A%84%E5%A0%B1%E9%85%AC%E8%88%87%E6%B3%95%E5%BE%8B%E

9%A2%A8%E9%9A%AA/30/%E5%91%A8%E5%88%8A%E7%B2%BE%E9%81%B8，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57 如大恆國際法律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該事務所網站：https://infinity-

attorneys.com/product_d.php?lang=tw&tb=1&id=97，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focus/1018877/%E4%BF%A1%E8%A8%97%E7%9B%A3%E5%AF%9F%E4%BA%BA%E7%9A%84%E5%A0%B1%E9%85%AC%E8%88%87%E6%B3%95%E5%BE%8B%E9%A2%A8%E9%9A%AA/30/%E5%91%A8%E5%88%8A%E7%B2%BE%E9%81%B8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focus/1018877/%E4%BF%A1%E8%A8%97%E7%9B%A3%E5%AF%9F%E4%BA%BA%E7%9A%84%E5%A0%B1%E9%85%AC%E8%88%87%E6%B3%95%E5%BE%8B%E9%A2%A8%E9%9A%AA/30/%E5%91%A8%E5%88%8A%E7%B2%BE%E9%81%B8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focus/1018877/%E4%BF%A1%E8%A8%97%E7%9B%A3%E5%AF%9F%E4%BA%BA%E7%9A%84%E5%A0%B1%E9%85%AC%E8%88%87%E6%B3%95%E5%BE%8B%E9%A2%A8%E9%9A%AA/30/%E5%91%A8%E5%88%8A%E7%B2%BE%E9%81%B8
https://infinity-attorneys.com/product_d.php?lang=tw&tb=1&id=97
https://infinity-attorneys.com/product_d.php?lang=tw&tb=1&i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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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沒有登記可言，再加上銀行法第 28 條第 4 項規定：「銀行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

員，關於客戶之往來、交易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對

銀行其他部門之人員，亦同。」因此信託具有極高的隱匿性，旁人難以得知。 

第五項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的名義上股東 

名義上股東是為代另一人持有且為另一人的利益而登記為股份所有權人。法律上，

名義人負責與公司註冊所在國家所有權相關的法律義務，但在某些情況，名義人只能代

表其他人以其名義擔任股東一職，而此等安排涉及名義人與實際股東之間的信託協議或

民事契約所拘束158。雖然在大部分司法管轄區中使用名義人是合法或至少不是違法行為，

但名義人已被用來隱藏所有權即控制權，或用來規避管理外國企業所有權及對外貿易之

法律。以 FATF 報告中的其中一個案例為例，一家紐西蘭律師事務所設立多家公司與合

夥，並經常利用員工用來擔任名義上董事及股東，而實質受益人（有時是犯罪者及其同

夥）的姓名並未公開。此外，通常在設立一連串公司時，其中一家公司是另一家公司的

股東，另一家公司又是另一家公司的股東，這使得架構更具有複雜性，也進一步將實質

受益人從資產中移除159。 

又如同名義上董事，名義上股東可以區分成正式名義上股東與非正式名義上股東，

前者為專業服務提供者，後者則是與真正股東或實質受益人具有個人關係，通常為配偶、

子女、家庭成員、商業夥伴等。正式名義上股東的安排不但多受契約約束，還總是試圖

將自己與法人或法律協議的活動分隔開來，反觀非正式名義上股東，其安排不僅很少受

到契約的約束，還多是為了維護真正實質受益人所製造的虛構表象而自稱是法人或該安

排的實質受益人160。除此之外，根據執法機關與 FIU 的經驗指出，犯罪份子偏好使用非

正式名義人，因為實質受益人可較為不費力的控制及管理此等非正式名義人的活動161。 

而在我國，公司法並沒有明文禁止股票借名登記或股票代持之行為，因此股票代持

契約本身合法有效，然而借名登記行為通常是為了節稅、避稅、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等

                                                
158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2。 
159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188。 
160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4。 
161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註 95，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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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有違法之虞和訴訟風險，故很少有機構願意提供此種服務162，且如同上述執法機

關與 FIU 的經驗，委託人通常也更願意找信任的朋友或家人來代持股票，再加上我國公

司法允許法人股東一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或自然人股東一人成立有限公司，即便是我國

人想要設立外國公司，只要是基於合法意圖設立公司，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香港、

新加坡等多個國家也都僅要求最低股東人數一人，要件都不難達成，應該不至於需要特

地請專業人士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名義上股東。最後，如同上述第二項的情況，依照我

國社會通念，一般認為擔任或尋找適合人選擔任「人頭」一職可能有違法之虞，故即便

需要聘請某一自然人來擔任公司之董事或合夥之合夥人，也多是私下協商為之，故此類

服務在我國應該沒有經濟規模和作為主要服務提供可言。 

第三節 我國 TCSP 應遵循之相關法規及政策現況 

第一項 我國 TCSP 應遵循之相關法規 

一、 洗錢防制法 

我國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修訂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本法所稱指定之

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係指從事下列交易之事業或人員：一、銀樓業。二、地政士及不動

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之行為。三、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

進行下列交易時：(一)買賣不動產。(二)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三)管理銀行、儲

蓄或證券帳戶。(四)提供公司設立、營運或管理服務。(五)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

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四、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一)

擔任法人之名義代表人。(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人或在其他法

人組織之類似職位。(三)提供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商業經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址、

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

或其他相同角色。(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五、其他業務特性或交易型

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業或從業人員。」此次修訂理由明確表示，根據 FATF 40 項建

議中的第 22 項建議與第 23 項建議，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員及會計師代

理客戶或為客戶進行特定金融交易時，應負有客戶審查義務、交易紀錄保存義務，及申

                                                
162 網路上只找到一家神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有提供股票代持的服務，相關資料來自於神田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網站： https://www.kanda-stock.com/faq/about-stock-holding/，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https://www.kanda-stock.com/faq/about-stock-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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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可疑交易報告義務，故修正了該條第 2 條規定，並增訂第 3 項規定，首次將上述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納入我國法規範，且實際適用內容應參照 FATF 的精神認定，並於本

法相關授權命令中明定，俾利遵循。 

後於 2018 年修法理由表示：「因為原第 3 項第 4 款第 1 目擔任法人之名義代表人，

所包含之內容未完全符合 FATF 40 項建議，修正為『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是

以不僅包括代辦公司登記，亦包括公司籌備設立過程中之所有文件或其他程序準備等事

項；第 2 目合夥人之用語為臻明確，明定為『合夥之合夥人』；第 3 目信託及公司服務

提供業所為提供經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並不包括『信託』，

為避免疏漏，爰予增列並酌修文字。」因此，經過 2018 年的修法，目前現行法第 5 條

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為：「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一)

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

或在其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三)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

公室、營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

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同角色。(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基本上

已完全和上述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一模一樣，是以根據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律師、

會計師和符合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要件之機構或自然人均屬於洗錢防制法中的指定

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而需要遵守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又根據洗錢防制法之規定，金融機構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不但內部要建立洗

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163，對外與客戶進行交易時也必須要做到確認客戶身分程序

                                                
163 洗錢防制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依洗錢與資恐風險及業務規

模，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

控制程序。二、定期舉辦或參加防制洗錢之在職訓練。三、指派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第一款事項之

執行。四、備置並定期更新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五、稽核程序。六、其他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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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留存該資料164、特定情況要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165、166等義務，以確保客戶並非利用

其服務進行洗錢活動。 

二、 洗錢防制相關之子法與指引 

除了要遵守洗錢防制法之規定，相關主管機關也針對金融機構、律師、會計師、記

帳士等機構或行業，依照洗錢防制法之授權訂定更為具體的子法，並發布洗錢防制相關

的指引，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亦於其網站上公布相關的實務問答集167，以供相關從

業人員參考。 

（一）金融機構 

金管會根據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授權訂定了許多子法，如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等，以賦予相關金融機構與人員更加具體且詳

細之義務。除此之外，銀行、信託業、票券商、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亦須遵守「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評估洗錢及資恐風

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等相關自律規範。 

上述法規範完全體現我國金融機構確實受到高度監理，且有許多規定是參考 FATF

的 40 項建議所訂立，可說是所有受到規範的機構或個人中法規範最貼合 FATF 40 項建

議的領域，如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在客戶審查方面規定，金融機構不得接受客戶以匿

名或使用假名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進行臨時性交易、發現疑似

                                                
164 洗錢防制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

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

審查。」。 
165 洗錢防制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

之通貨交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依前

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該機構或事業之負責人、董事、經理人及職員，

亦同。」。 
166 洗錢防制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疑似犯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其交易未完成者，亦同。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

業或人員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該機構或事業之負責人、董事、經

理人及職員，亦同。」。 
167 相關資料來自於調查局洗錢防制處金融情報中心網站，https://www.mjib.gov.tw/EditPage/?Pag 

eID=15b26af4-e669-4141-95e3-e66b1cfe9fe0，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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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或資恐交易或對於過去所取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或妥適性有所懷疑時，金融機

構應確認客戶身分168，並於紀錄保存方面規定，金融機構對國內外交易之所有必要紀錄，

應至少保存五年。金融機構對確認客戶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錄、帳戶、電子支付帳戶或

卡戶檔案或契約文件檔案與業務往來資訊，應保存至與客戶業務關係結束後或臨時性交

易結束後，至少五年169等。 

又比如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銀行業及其他經本會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

通匯往來銀行業務及其他類似業務，應定有一定政策及程序，內容應包括：一、蒐集足

夠之可得公開資訊，以充分瞭解該委託機構之業務性質，並評斷其商譽及管理品質，包

括是否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規範，及是否曾受洗錢及資恐之調查或行政處分。二、

評估該委託機構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具備適當之控管政策及執行效力。三、在與委託

機構建立通匯往來關係前，應先取得高階管理人員核准後始得辦理。四、以文件證明各

自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責任作為。五、當通匯往來銀行業務涉及過渡帳戶時，須確

認該委託機構已對可直接使用通匯往來銀行帳戶之客戶，確實執行確認客戶身分等措施，

必要時並能依通匯往來銀行之要求提供確認客戶身分之相關資料。六、不得與空殼銀行

或與允許空殼銀行使用其帳戶之委託機構建立通匯往來關係。七、對於無法配合提供上

開資訊之委託機構，銀行業及其他經本會指定之金融機構得對其拒絕開戶、暫停交易、

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或中止業務關係。八、委託機構為銀行業及其他經本會指定之

金融機構本身之國外分公司（或子公司）時，亦適用上開規定。」即是對應 FATF 建議

第 13 項所訂定。 

（二）律師 

法務部除了依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授權訂定「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

法」之外，亦於 110 年有發布一份「律師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指引」，以利律

師對於相關法定義務能夠更加理解並遵守，因此該指引依據五大必要措施，即內部控制、

客戶審查、持續監控與申報、紀錄保存，一一具體說明。 

                                                
168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 3 條第 1 款、第 2 款。對照 FATF 建議第 10 項。 
169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 12 條第 1 款、第 2 款。對照 FATF 建議第 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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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律師受委任準備或

進行本法（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各目及第五款受指定之交易，應依第四條

至第八條規定確認委任人身分及加強審查委任人身分程序，並依第九條規定留存確認身

分資料及交易紀錄，受任事項有第十條規定之情形者，應依第十一條規定向法務部調查

局申報。」因此似乎僅在律師為客戶準備或進行買賣不動產、管理客戶金錢、證券或其

他資產、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有關提供公司設立、營運或管理之資金籌劃、法

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或其他業務特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

錢犯罪利用之事業或從業人員時，才賦予律師客戶審查、紀錄留存與申報之義務。雖然

依照本章第二節之分析，我國律師大多也僅提供有關公司設立、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

的服務，但若律師向客戶提供其他 TCSP 之服務時，似乎就沒有義務進行客戶審查、紀

錄留存與申報之義務170，而產生洗錢防制之漏洞。 

（三）會計師 

金管會根據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授權訂定「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更

加具體、詳細地規定會計師於執業時應為的義務，如製作風險評估報告171、建立洗錢防

制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172等，此辦法規定之方式與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類似，條文

內容多是參照 FATF 40 項建議訂定。而與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第 3

條規定，律師似乎只有在為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各目及第 5 款受指定之交

易時才負有客戶審查等義務相比，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是規定會計師與客戶

建立業務關係等情況時，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措施173、紀錄留存174、特定條件下要進行

申報175等義務，沒有明文限定特定業務而排除 TCSP 之服務，似乎可以更加廣泛地涵蓋

會計師所提供之其他服務，惟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是根據洗錢防制法授權訂

                                                
170 110 年律師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指引於適用之活動/交易中有明確列出包含：關於法人之籌備

或設立事項；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在其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

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擔任

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同角色；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

股東。惟指引所列遵循事項，係依據 FATF 之技術遵循標準而訂定，僅具參考性質，不具法律效力。 
171 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3 條第 1 款。 
172 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173 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7 條。 
174 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15 條。 
175 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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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法並不能超越母法之授權範圍，因此在適用範圍尚不夠明確的情況下可能還是會

有適用範圍上的問題。 

除此之外，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亦於會計師公會聯合網上設置了防制洗錢及反資

恐專區，並在此專區公布許多相關資訊，如「（會計師業）以風險基礎方法落實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指引176」、「會計師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177」等等，提供會計師在執

行業務時，能瞭解並採以風險基礎方法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並知悉主管機關及自

律團體對其執行業務之行為有相關依據進行監管。 

（四）記帳士 

財政部根據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授權訂定「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

與打擊資恐辦法」，規定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要進行客戶

審查178、紀錄保存179、特定情況下要進行申報180等義務，其規定模式與核心內容類似於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但條文比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或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辦法稍簡。又由於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應屬於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5 款的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因此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規

定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發現客戶疑似涉及洗錢或資恐交易或對已取得之客戶身分資料

真實性及妥適性有疑慮時應進行客戶審查等義務，並不會發生如律師、會計師適用範圍

上的問題。 

除此之外，台北市與新北市的記帳士公會等記帳士公會亦於其官網設置洗錢防制專

區，不定期在該專區上公布或更新相關法規範與消息，以供記帳士執業時參考。 

                                                
176 相關資料來自於會計師公會聯合網，關於經主管機關核備之「（會計師業）以風險基礎方法落實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指引手冊」供會計師參用，2021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roccpa.org.tw/news/more_nomal?id=e920859c8e0141d18375863553d8b965，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77 相關資料來自於會計師公會聯合網，轉金融監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8 月 25 日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2771 號函：檢送「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涉及犯罪相關案例」1 份，請貴公會轉知會員參

考並加強宣導，請查照，2021 年 8 月 26 日，

https://www.roccpa.org.tw/news/more_nomal?id=4f02f89a43e34db08557233afc8feddd，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178 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 3 條。 
179 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 9 條。 
180 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 10 條。 

https://www.roccpa.org.tw/news/more_nomal?id=e920859c8e0141d18375863553d8b965
https://www.roccpa.org.tw/news/more_nomal?id=4f02f89a43e34db08557233afc8fe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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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除了上述提到的金融機構、律師、會計師與記帳士有更為具體且詳細的子法與指引

可以供執業時遵循之外，第二節分析所提到的 TCSP 的其他服務提供者，如提供借址登

記之機構或個人、擔任民事信託受託人且非律師、會計師之個人，並無業法可以遵循，

因此只能回歸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惟洗錢防制法仍有不足之處，例如洗錢防制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

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然而該條第 4 項

規定：「第一項確認客戶身分範圍、留存確認資料之範圍、程序、方式及前項加強客戶

審查之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

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前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

之人之範圍，由法務部定之。」也就表示，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未訂定相關辦法，

部分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就僅有客戶審查等義務，卻無具體的程序可以依循。因此，

為了確實落實洗錢防制，並遵循 FATF 的指引，在法制面仍有需要改進之處。 

第二項 我國政策現況 

從上述法規範可知，我國各個政府部門都強調洗錢防制的重要性，目前卻不像本研

究報告第三章所介紹的香港等國家，對於 TCSP 進行專門註冊登記，並明確將 TCSP 劃

歸某一主管機關進行監管，因此，在我國並沒有統一之主管機關，均是由該行業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各自依照洗錢防制法之授權規定訂定辦法的情況下，就會發生規範漏洞。 

此外，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雖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登記後，應即將其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 10%之股東，所持有之本公司股票種類

及股數，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第 1 項）。前項股票持有人，應於每月 5 日以前將

上月份持有股數變動之情形，向公司申報，公司應於每月 15 日以前，彙總向主管機關

申報。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令其公告之（第 2 項）。第 22-2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計

算前二項持有股數準用之（第 3 項）。依此規定，計算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

份超過股份總額 10%之股東持有之股票時，須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

持有者。此等規定雖已納入受益所有權之概念，然對人頭董監事、人頭經理人或人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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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而言，其背後之實質受益人，恐仍無從得知。因此，證交法申報持股之要求，似仍

未能增加公司之透明度，況且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一般而言股東人數眾多且須遵循證券

法規諸多資訊揭露之要求，較難成為用以洗錢之空殼公司。 

根據經濟部各類商業組織別登記家數每月統計資訊181，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我國

共有 593,519 家有限公司，家數為 191,764 家股份有限公司之 3 倍多。且公司法第 98 條

第 1 項規定，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成，故在我國 1 個自然人股東或 1 個法人股

東即可設立「有限公司」，容易成為協助洗錢之空殼公司。而公司法於 2018 年修正時，

為因應國際洗錢防制組織 APG 之評鑑，新增第 22-1 條關於董監事及股東等資料的申報

義務。條文內容及立法理由表列如下： 

（表 3-2）公司法第 22-1 條及立法理由 

第 22-1 條 立法理由 

公司應每年定期將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百分之十之股東之姓名或名稱、國籍、出生

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持股數或出資額及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項，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其有變

動者，並應於變動後十五日內為之。但符合

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第一項資訊平臺之建置或指定、資料

之申報期間、格式、經理人之範圍、一定條

件公司之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

其費用、指定事項之內容，前項之查核程

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

實，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限期通知改

正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其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公司登記。 

前項情形，應於第一項之資訊平臺依

次註記裁處情形。 

一、 第一項： 

(一)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

制，強化洗錢防制作為，增加法人（公司）之透

明度，明定公司應每年定期以電子方式申報相關

資料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申

報資料如有變動，並應於變動後十五日內申報。 

(二) 參照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明定公司應申報之資料為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

分之十之股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等相關資料。 

(三) 鑒於具特殊性質之公司例如國營事業等，因有特

殊考量，宜予以排除適用，爰於但書規定，符合

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 

二、 政府應有效掌握公司相資料，並應有一定機制確

保該資料之正確性與及時性，爰於第二項明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三、 為利後續執行與推動，於第三項明定相關子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此資訊平臺，係

為配合防制洗錢而設，不對外公開，關於資訊之

處理及利用，並非漫無限制，有其一定之範圍，

授權於子法中明定。 

四、 於第四項及第五項明定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

資料不實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先限期通知公司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始予處罰，其罰則係參照洗

錢防制法而定，並於資訊平臺依次註記處罰情

形，俾利管理。 

資料來源：2018 年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181 經濟部各類商業組織別登記家數月統計表，https://gcis.nat.gov.tw/mainNew/doc/bus-org-

moncount.pdf，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2 月 6 日。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doc/bus-org-moncount.pdf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doc/bus-org-moncou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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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次修法並未納入實質受益人概念，是否能實質產生防制洗錢的效果，不無疑問。

行政院版草案第 22-1 條原規定：「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將實質受益人資料以電子

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平臺。但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前項資

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第一項所稱實質受益人，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

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第一項申報資料，應包含實質受益

人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持股數或出資額

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本僅揭露第一層，已被質疑未能揭露實質所有權之

歸屬，難以達成防制洗錢之實質效果，然新法不僅删除「實質受益人」之用語，更將每

月申報改為除有變動應於變動後 15 日內申報外，僅需每年申報，恐未能符合 FATF 標

準182。學者甚至認為，由於新法採取形式認定，不但與國際規範追查實際控制者出入甚

大，亦讓有心規避人士赴海外設立紙上控股公司，或乾脆利用親友當作人頭，將每人持

股控制在 9.99%，則公司透明度反而更差183。 

美國現行「公司透明度法」規定，應申報公司須依財政部所定規則，向 FinCEN 系

統提交實質受益權資訊，而公司透明度法所稱「應申報公司」，又分為本國應申報公司

及外國應申報公司，並有 24 種豁免申報義務之情形，詳細規範內容將於本研究報告第

三章加以介紹並比較分析，在此僅先說明我國現行公司法第 22-1 條僅要求揭露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10%之股東，並未要求公司申報

實質受益權資訊，尚難如美國以公司透明度法之申報，產生防制洗錢之實質效果，以回

應 APG 之評鑑。 

                                                
182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7 版，2022 年，頁 123。 
183 方嘉麟，公司法修正評釋，月旦法學雜誌，280 期，2018 年 9 月，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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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概論 

美國在 2016 年接受 APG 的第四輪相互評鑑時，評鑑國指出，美國主要是透過聯邦

層級的機關在追訴洗錢及資恐犯罪184。惟美國法律實體185的創建及信託之設立均是由美

國 50 個州的州法、5 個海外屬地及哥倫比亞特區的法律各自管轄186。美國在接受 APG

第四輪相互評鑑時，被評鑑國指出諸多缺失，以下將先介紹美國於本輪評鑑中與 TCSP

較為相關之 AML 與 CFT 缺失，再說明公司透明度法之制定對於 TCSP 的影響。最後，

本文將說明美國於2024年發布之國家風險評估報告（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NRA）

中與 TCSP 相關之部分。 

一、美國在建議第 22、23、24、25 及 28 項之缺失 

評鑑國指出，美國有許多類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DNFBPs），包括律師、

會計師以及 TCSP（信託公司除外），並未被完全納入聯邦的銀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BSA）所建構的 AML 與 CFT 規範架構下187。因此，美國於 2016 年接受第四輪相

互評鑑時，在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建議第 23 項「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以

及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均被評為未遵循（Non-

Compliant, NC），而建議第 25 項則被評為部分遵循（Partially Compliant, PC）188。惟因

公司透明度法（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CTA）施行，美國於 2024 年就建議第 24 項

                                                
184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UNITED STATES, 

FOURTH ROUND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23 (2016), 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mutualevalua 

tions/documents/mer-united-states-2016.html. 
185 在本報告中，法律實體（legal entity）與法人（legal person）是同義詞，都是指透過向州辦事處提交

文件而創建的任何形式的實體。 
186 See FATF, supra note 184, at 32. 
187 See id. at 3-4, 9-10. 
188 See id. at 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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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追蹤報告後，其於建議第 24 項獲重新評級為「大部分遵循」（Largely Complicant, 

LC）189。 

美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賭場（Casinos）、律師（Lawyer）、會計師

（Accountant）、不動產代理人（Real Estate Agent）、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Dealers in 

Precious Metals & Stones）、信託之受託人（Trustee），以及公司設立代理人（Company 

Formation Agent, CFA）190。在美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中，僅有賭場及貴金屬與

寶石交易商為銀行保密法下之金融機構，並因而負有銀行保密法下的 AML 義務191，其

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信託公司除外），均非銀行保密法下之金融

機構。以下將有關針對 TCSP 之部分說明美國被評鑑國認為未遵循上開建議之具體情

況。 

（一）美國未遵循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 

評鑑國指出美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有關之技術遵循方面有以下缺失： 

1. TCSP 並不負有關於建議第 10 項「客戶審查」（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

之義務：在美國，律師、公司設立代理人，以及會計師（程度較低）通常參與

關於法人之創設、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商業實體之事務。惟設立或管理公司

之代理人、律師及會計師並不負有 AML 義務，而僅有向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提交 8300 表格（Form 8300）申報在貿易或業務中收到超

過 10,000 美元之現金付款，以及遵循目標性金融制裁（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之義務。律師與會計師可以 8300 表格當作自願性的可疑交易報告

（Voluntary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192。 

2. TCSP 所適用建議第 11 項「紀錄保存」方面之義務相當有限：公司及信託服務

提供者的紀錄保存義務非常有限，主要就是提交 8300 表格之義務。美國有州法

                                                
189 See FATF, UNITED STATES: 7TH FOLLOW-UP REPORT & TECHNICAL COMPLIANCE RE-RATING 12-13 

(2024),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s/Mutualevaluations/united-states-fur-

2024.html.  
190 See id. at 30-31. 
191 31 U.S.C. § 5312(a)(2)(N), (W). 
192 See FATF, supra note 184, at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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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律師必須保存客戶案件檔案之年限，但沒有關於公司設立代理人之紀錄保

存義務193。 

3. TCSP 並不負有建議第 12 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olitically Exposed People, 

PEP）方面之義務：不僅是 TCSP，美國沒有任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負有

建議第 12 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olitically Exposed People, PEP）方面之

義務194。 

4. TCSP 並不負有建議第 15 項「新科技運用」方面之義務：不僅是 TCSP，除了

賭場與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某程度上負有關於該項建議之義務，其他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及人員均不負有關於建議第 15 項「新科技運用」方面之義務195。 

5. TCSP 並不負有建議第 17 項「依賴第三方」方面之義務：TCSP 在依賴第三方

進行客戶審查方面並不受到建議第 17 項「依賴第三方」之任何限制196。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美國只有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有被納入以銀行保密法

為核心之洗錢防制架構下，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 AML 義務基本上僅有向國

稅局提交 8300 表格。評鑑國認為，律師、會計師及公司設立代理人在法人與法律協議

相關事項上扮演要角，所以美國律師、會計師及 TCSP（作為存款機構之信託公司除外）

欠缺建議第 10、11、12 項方面之洗錢防制義務是相當重大的問題。綜上所述，評鑑國

認為美國並未遵循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197。 

（二）美國未遵循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 

評鑑國指出美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有關之技術遵循方面有以下缺失： 

1. 除了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以外，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不負有

可疑交易申報義務，而僅有提交 8300 表格之義務，並可自願性地指出其是否認

                                                
193 See id. 
194 See id. 
195 See id. 
196 See id. 
197 See id a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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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交易為可疑交易；換言之，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無遵循建議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義務198。 

2. 只有賭場與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有制定書面的 AML 計畫（AML Programs）之

義務；換言之，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並未遵循建議第 18 項「內控及國

外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義務199。 

3. 除了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並未被要求根

據其對於其產品及服務相關之洗錢與資恐風險之評估制定政策、程序和內控措

施。所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未被要求對與來自高風險法域之人有關之

商業關係與交易為 EDD；換言之，所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未被要求遵

循建議第 19 項「高風險國家」200。 

4. 銀行保密法對於提交可疑交易報告之金融機構、其董事、經理人、職員及代理

人有安全港條款，保護其因提交可疑交易報告而負民事責任201；賭場及貴金屬

與寶石交易商均適用此安全港條款，這是因為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已被

納入銀行保密法之 AML 架構下。惟律師、會計師及非屬存款機構之 TCSP 不適

用該安全港條款，即使是透過 8300 表格提交自願性的可疑交易報告亦不適用之

202。換言之，律師、會計師及非屬存款機構的 TCSP 並不適用建議第 21 項「揭

露與保密」。 

結論上，評鑑國指出，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基本上已經被納入銀行保密法的

AML 架構下，但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則僅有提交 8300 表格與遵循目標性金融

制裁之義務。如前所述，評鑑國認為，美國律師、會計師及公司設立代理人在法人與法

律協議相關事項上扮演要角，所以律師、會計師及 TCSP（作為存款機構之信託公司除

外）欠缺建議第 18、19、20 項方面之洗錢防制義務是相當重大的問題。綜上所述，評

鑑國認為美國並未遵循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 

                                                
198 See id. 
199 See id. 
200 See id. 
201 31 U.S.C. § 5318(g)(3). 
202 See FATF, supra note 184, at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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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原未遵循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2024 年獲重新評鑑

為大部分遵循本項建議 

2016 年接受第四輪相互評鑑時，評鑑國指出美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有關之技術

遵循方面有以下缺失： 

1. 在美國，法律實體的設立與管理係透過美國 50 個州的州法、5 個海外屬地及哥

倫比亞特區各自之法律所管轄。法律實體設立後，就特定事項（例如刑事法、

證券法規以及稅務法規），聯邦法律亦有適用。有關法律實體之類型、基礎特

徵之資訊，以及創設法律實體、記錄與取得法律實體資訊之程序可以在各州之

相關網站上取得。一般而言，在美國設立的法律實體類型為股份有限公司

（corporation）、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 LP）、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以及有限

責任有限合夥（limited liability limited partnership, LLLP）。美國有超過 95%的

法律實體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評鑑國指出，各州法所設有取得及

記錄這些法律實體基本資訊之程序，惟任何州政府均未有取得、記錄和公開收

集實質受益權資訊之程序或機制203。 

2. 根據美國的國家洗錢風險評估報告，在美國，其中一種典型的洗錢方法是在執

法機關無法獲取關於實質受益人身分之準確資訊的情況下創設法律實體，例如

空殼公司與前台公司（front company）。前台公司被濫用於非法目的之方式通

常是將合法利潤與非法利潤混合。而儘管執法機關得調查相關銀行紀錄、稅務

申報和其他文件，以獲取有關實質受益人居住或在美國開展業務之資訊，空殼

公司（其形式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仍構成最大的風險204。 

3. 各州州法對於創設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之要求有所不同。下表整理出

美國於設立時或透過定期報告要求收集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之各項基

                                                
203 See id. 
204 See id. at 222-23. 



 

78 
 

礎資訊之州數，此等資訊原則上均可公開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須支付費

用始可取得）205。 

（表 4-1）美國於設立時或透過定期報告要求收集股份有限公司 

及有限責任公司之各項基礎資訊之州數 

資訊 
設立時收集 透過定期報告收集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 

主要辦事處地址 23 個州 31 個州 39 個州 29 個州 

註冊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 49 個州 49 個州 - - 

註冊代理人之簽名 12 個州 12 個州 - - 

董事／高階經理人／經理

人之姓名 

17 個州 20 個州 45 個州 32 個州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4. 大多數的州均要求公司在其主要辦事處或未特定地點（unspecified location）保

存上開表格所列出之公司基本資訊，且所有州均要求公司保存其註冊股東之紀

錄，包括姓名、地址，以及各股東所持股份之數量與類別。惟大多數的州並未

要求在美國保存此等資訊206。 

5. 儘管設立公司之文件必須於註冊時提交，但並無任何機制可確保其準確性。此

外，公司註冊機關亦未要求就董事／經理人名單之任何變動提交更新資訊（僅

要求透過每年或每兩年提交之定期報告更新）207。 

6. 除了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註冊之

證券發行人以外，目前尚無任何適當機制確保主管機關得以透過公司及時在美

國特定地點取得其實質受益權資訊。此外，美國於建議第 10 項「客戶審查」與

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被指出之缺失包括：除特

定情況外，金融機構與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無須辨識及採取合理措施以

                                                
205 See id. at 223. 
206 See id. 
207 See id. at 224. 



 

79 
 

驗證實質受益人身分；銀行保密法下對於實質受益人之定義與 FATF 之標準不

符；任何類型之金融機構均不負有特定之義務了解法人客戶或法律協議客戶之

所有權與控制權架構208。 

7. 美國依據其國稅局（IRS）收集之現有資訊，要求法人若有收入、員工，或須向

國稅局提交任何文件，即須取得雇主身分識別號碼（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在銀行保密法之規定下，法人開設銀行帳戶亦須有雇主身分識

別號碼。為取得雇主身分識別號碼，法律實體必須指定一位自然人作為「責任

方」（Responsible Party）。責任方之定義為：對法人實體中之資金或資產擁有

一定程度之控制權或權利之人，此人須實際上可直接或間接控制、管理或主導

該實體及其資金和資產之處分。應予注意的是，若個人僅有為法律實體提供資

金之能力或對該法律實體之財產上權利，而無控制、管理或主導該法律時提之

相應權力，並不會導致該個人成為責任方。評鑑國認為，就雇主身分識別號碼

之形式而言，其並不能滿足 FATF 對於實質受益人資訊之要求，理由有三：首

先，責任方之定義與 FATF 對實質受益人之定義不一致；再者，並非所有法律

實體均須取得雇主身分識別號碼；最後，法律實體設立完成後，仍可能為空殼。

此外，執法機關在進行非稅務之調查時，須透過法院命令始能取得責任方之資

訊，儘管美國表示要取得此等法院命令並不困難209。 

8. 責任方（應予注意的是，責任方之定義並不符合 FATF 對於實質受益人之定義）

如有任何變動，法律實體須於 60 日內向國稅局更新相關資訊。除了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註冊之公司，美國並無另外規定要求公司或註冊處取得與保存準確

且經更新之實質受益權資訊。 

9. 各州規定法律實體有義務維持一個註冊辦事處，以及在該辦事處之註冊代理人。

雖然某些州要求註冊代理人保存董事、高階經理人、有限責任公司經理人等人

                                                
208 See id. 
209 See id. at 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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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姓名與地址，惟一般並不要求註冊代理人保存法人實體之基本資訊或實質受

益權資訊，也沒有明確的義務確保主管機關可獲得所有基本資訊和實質受益權

資訊。在美國，註冊代理人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法律程序的送達及稅務和其他官

方通知的遞送，其職責範圍並不符合 FATF 之要求。美國沒有規定要求公司必

須以 FATF 所預期之方式使用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服務，美國所使用的

是雇主身分識別號碼機制，惟就其目前之形式而言，其所收集之資訊與 FATF

對於實質受益權之定義並不一致，而有不夠充分之缺失210。 

10. 各州無限期保存有關法律實體之資訊，國稅局也以電子形式無限期保存在雇主

身分識別號碼程序中收集到的資訊。納稅人為了稅務管理之目的而保留帳簿和

紀錄之時間，一般為自報稅表到期或提交之日起至少 3 年。沒有其他明確的規

範要求公司在解散後保存資訊和紀錄達 5 年211。 

11. 所有的州均禁止法律實體發行無記名股票（bearer share）或其他類似的工具。 

12. 儘管州法通常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業務或事務由董事所管理或主導，這並不排

除董事僅作為名義上董事之可能性。沒有州明確允許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名義上

董事，也沒有州明確禁止公司使用之。對於名義上董事或股東，沒有任何取得

許可（licensing）之要求，其亦無須揭露借名人（nominator）之身分212。 

13. 若法人依法應取得雇主身分識別號碼，惟未依法取得之，將違反稅務申報之要

求，可能受到民事與刑事處罰。然而，並非所有法律實體均須取得雇主身分識

別號碼，且未更新責任方之資訊並未設有處罰之規定213。 

14. 依照模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mpany Act, MBCA）之規定，未向州主

管機關提交年度報告可能會導致公司解散，簽署虛偽文件之行為可能遭處罰款

                                                
210 See id. at 225. 
211 See id. 
212 See id. 
213 See id. at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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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未提及金額），對於蓄意忽略其所適用之資訊申報規則有一些加重處罰。

惟評鑑國認為上開制裁並無勸戒之作用214。 

15. 美國之權責機關，包括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室（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IA）提供國際合作，包括調查支援，以辨識和酌情分享

法律實體之基本資訊和實質受益權資訊。最常見的情況是，透過權責機關代表

外國對等機關行使其調查權力，找出可辨識擁有或控制法律實體之個人的資訊。

經法院核准後，可採取之行動包括強制作證、扣押證據及凍結資金。惟此等資

訊之提供並不總是很迅速，所需之資訊亦未必能夠取得。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

室提出並回應涉及其他國家之協助請求，並監督其所收到之協助的品質215。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美國與 FATF 標準的主要差距在於，其確保主管機關能及時

取得或查閱有關 FATF 定義下之實質受益權之充分、準確和最新資訊之措施不盡理想。

其他不足之處則包括：州之登記處未能獲得法律實體之基本資訊、對名義上股東及名義

上董事缺乏許可或揭露之規定，以及未規定公司須在美國國內備存股東名簿216。 

如前所述，美國因公司透明度法之施行，於 2024 年提交第 7 次追蹤報告，並於建

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獲重新評等，其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程度

自 2016 年接受相互評鑑時之「未遵循」躍升為「大部分遵循」。以下將說明本次重新

評鑑時，美國就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的具體改善情況： 

1. 在美國，法律實體的設立與管理係透過美國 50 個州的州法、5 個海外屬地及哥

倫比亞特區各自之法律所管轄。法律實體設立後，就特定事項（例如刑事法、

證券法規以及稅務法規），聯邦法律亦有適用。有關法律實體之類型、基本特

徵、建立程序、記錄和獲取資訊的相關資訊可以在各州相關網站上公開取得217。 

                                                
214 See id. 
215 See id. 
216 See id. 
217 See FATF, supra note 189,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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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美國之國家洗錢風險評估報告、非法金融策略報告（Illicit Finance Strategy, 

IFS）、國家資恐風險評估報告，以及國家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均指出，美國仍

面臨與法律實體相關之洗錢、資恐、資武擴風險。這些風險與濫用法律實體隱

藏犯罪資金有關。這些報告發現伊斯蘭國及真主黨等組織利用空殼公司與前台

公司轉移資金之情況，也發現資武擴網路依賴使用前台公司和空殼公司取得往

來銀行關係（correspondent banking relationships）218。 

3. 公司透明度法之制定旨在解決美國實質受益權資訊透明度的不足。具體而言，

公司透明度法要求某些美國和外國公司（公司透明度法稱之為「應申報公司」）

向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inCEN）以及美國金融情報單位揭露其實質受益人

及其他資訊，並在必要時迅速更正、更新該等資訊，應更新或更正而未為之者，

則予以制裁。公司透明度法為法律實體之透明度和資訊揭露設定了明確的聯邦

標準，適用於所有應申報公司，且公司透明度法亦明確要求美國財政部在實際

可行的最大限度內，與州、地方和部落之機關建立合作關係，以執行公司透明

度法對於實質受益權資訊之要求 

(1) 儘管公司透明度法之架構是聚焦在實質受益權資訊，惟落實公司透明度法之

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亦要求公司在此過程中提供其基本資訊。 

(2) 就公司透明度法下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要求應申報

公司揭露其實質受益人之法律上姓名、生日、地址、唯一身分識別碼（unique 

identifying number）等。 

(3) 公司透明度法指示財政部長將應申報公司收到之資訊保存在安全的非公開

資料庫中，並採取適當的資訊安全方法和技術，以最高安全級別保護非機密

資訊安全系統。公司透明度法之架構下對實質受益人之廣泛定義必定會使應

                                                
218 See id. 



 

83 
 

申報公司申報至少大部分董事之資訊，蓋實質受益人在公司透明度法下被定

義為「透過任何合約、協議、非正式協議（understanding）、關係或其他方

式，直接或間接：(i) 對該實體行使實質控制權；或者(ii) 擁有或控制該實體

不少於 25%所有權權益之個人」。 

(4) 落實公司透明度法的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將實質性控制（substantial 

control）定義為包括：擔任應申報公司高階經理人，以及有權任免任何高階

經理人或董事會（或類似機關）之大部分成員的個人。其並將高階經理人定

義為：任何擔任總裁（president）、財務長、法律總顧問（general counsel）、

執行長、營運長或其他任何執行類似職能之個人，不論其職稱為何219。 

4. 此外，公司透明度法與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要求 FinCEN 確保經申報之資

訊為準確、完整且高度實用的。這將包括任何符合實質受益人資格之個人的資

訊，蓋其擔任應申報公司之高階經理人，或為「有權任免任何高階經理人或董

事會（或類似機關）大多數成員」之個人。具體而言，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

則規定，如果應申報公司先前提交給 FinCEN 關於應申報公司之基本資訊或實

質受益人之必要資訊有任何變更，應申報公司必須在變更發生之日起 30 個日

曆日內提交更新報告。而若應申報公司知悉或有理由知悉其申報資訊有不準確

之處，亦須於 30 個日曆日內提出更正。此外，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規定

各應申報公司確保其實質受益權資訊是真實、正確且完整的。此等要求加上報

告時限以及對故意違反申報要求時之民、刑事處罰，應可確保資訊之準確性和

及時更新220。 

5. 美國目前有兩種不同的機制，可確保主管機關能及時確定法律實體之實質受益

權資訊：第一種機制是透過金融機構之客戶審查，第二種機制則是透過公司透

明度法之要求。 

                                                
219 See id. at 3-5. 
220 See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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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前所述，2016 年接受第四輪相互評鑑時，美國被評鑑國指出，金融機構對

於法人之客戶審查存在缺失。美國於該輪相互評鑑後，制定了銀行保密法下

的「客戶審查規則」，要求金融機構建立並維持合理之書面程序，以辨識和

驗證法人客戶之實質受益人（基於其所有權和控制權架構），並於 2020 年

時就此部分缺失提交第 3 次追蹤報告。 

(2) 公司透明度法對於實質受益人之定義與 FATF 之定義一致，亦即「透過任何

契約、協議、非正式協議、關係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i) 對該實體行

使實質控制；或(ii) 擁有或控制該實體不少於 25%所有權權益之個人」221。 

6. 公司透明度法在申報公司之定義上設有豁免實體之規定，豁免實體主要是基於

以下兩個理由而豁免申報其實質收益權資訊：(i) 該等實體已受到聯邦及／或

州的嚴格監管，其實質受益權資訊會在註冊時提供予主管機關，並適時更新；

或者(ii) 該等實體通常沒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所有權結構，例如公共事業、金

融市場公用事業或某些類型的免稅實體。後文將詳細介紹公司透明度法上之各

類豁免實體222。 

7. 不過，適用於金融機構的客戶審查規則仍有一個小缺失，亦即金融機構無須定

期更新法人客戶之實質受益權資訊，而係根據已識別之風險來監控與更新客戶

資訊。惟金融機構對法人客戶之實質受益權資訊更新義務最好能同時包括定期

更新和基於風險的更新。不過因為 FinCEN 可以使用其所擁有的資訊調查向

FinCEN 申報之資訊和金融機構之資訊間的差異，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這

個小缺失的影響223。 

8. 如前所述，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要求各應申報公司確保其所申報之實質受

益權資訊是真實、正確且完整的。準此，應申報公司（以及代表應申報公司申

                                                
221 See id. at 6-7. 
222 See id. at 8. 
223 See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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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實質受益權資訊之個人）在向 FinCEN 申報之前，必須仔細驗證其自應申報

公司之實質受益人和公司申請人處所收到之資訊。故意違反申報相關義務會受

到民、刑事處罰，惟其基本上僅適用於「應申報公司」，故仍有其不足之處224。 

9. 公司透明度法與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要求 FinCEN保存應申報公司提交之

實質受益權資訊至應申報公司結束後至少 5 年。客戶審查規則要求金融機構建

立程序，對依客戶審查規則中關於實質受益權之識別與驗證規定之程序所獲得

之所有資訊進行記錄與保存。關於識別法人客戶實質受益權之紀錄，金融機構

應保存至該法人客戶關戶後 5 年；關於驗證該法人客戶實質受益權之紀錄，金

融機構應保存至該等紀錄作成後 5 年。應予注意的是，美國目前未有明確規定

要求公司或法律實體保存上開資訊，可能會導致資訊不對稱。在實質受益權資

訊保存方面之缺失並未完全被處理225。 

10. 由 FinCEN 集中管理實質受益權資訊，可以加強資訊流通，尤其是透過非正式

合作之途徑，包括由 FinCEN 本身作為權責機關，在集中化的可搜尋資料庫中

取得資訊。此外，公司透明度法允許 FinCEN 將應申報公司申報之實質受益權

資訊向下列五類機關或機構揭露：(1) 美國聯邦、州、地方及部落政府機關為

特定目的要求取得應申報公司之實質受益權資訊者；(2) 外國執法機關、法官、

檢察官、中央機關以及權責機關；(3) 金融機構在其所適用之法律下為促進客

戶審查之法規遵循而須使用應申報公司所申報之實質受益權資訊者；(4) 監管

機構以監督者之權責評估金融機構遵循客戶審查要求之情況而須使用應申報

公司所申報之實質受益權資訊者；(5) 美國財政部本身為特定目的有所需要者

（包括稅務行政目的）226。 

                                                
224 See id.  
225 See id.  
226 See id. at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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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透明度法及實質受益權申報規則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名義上董事及名義上

股東之借名人不明之問題，因為其要求應申報公司申報其「真正的」實質受益

人227。 

12. 在公司透明度法及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下，違反申報義務之民、刑事處罰

均更為嚴厲，而有足夠的嚇阻效果。舉例而言，若持續違反義務而未補正，可

能遭連續處以每日不超過 500 美元之罰款直至補正，以及不超過 1 萬美元之刑

事罰金、被監禁兩年以下，或兩者併行228。 

公司透明度法施行後，美國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仍有些微缺失，惟 FATF 結論上

仍認為公司透明度法及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之施行對提升美國於建議第 24 項之技

術遵循程度有相當大的幫助。公司透明度法上對實質受益人之定義與 FATF 相同，並確

保不同類型的公司及時提供或使權責機關得以及時取得其充分、準確且經更新的基本資

訊與實質受益權資訊229。 

（四）美國僅部分遵循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 

評鑑國指出美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有關之技術遵循方面有以下缺失： 

1. 美國的信託主要是由州法規範，不論是透過成文法或是習慣法規範之。各州

州法均有對受託人施加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ies）。受託人義務包括紀錄

保存及向受益人為通知及報告之義務，但並未明確要求受託人取得或持有關

於信託服務提供者的其他受規範之代理人（regulated agent）、保護人（如有）、

所有受益人或對該信託有最終實質控制權之任何自然人之身分之足夠、精確

且最新之資訊。也許會有一份信託文件規定委託人、受託人之身分及信託條

款，其中亦可能會提及受益人或受益人團體（class of beneficiaries），但這並

不是法律之要求，當事人亦可透過其他證據以證明信託之存在230。 

                                                
227 See id. at 11. 
228 See id. at 11-12. 
229 See id. at 12-13. 
230 See FATF, supra note 184, at 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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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美國，唯一可被識別的專業受託人就是信託公司，其係擁有受託人權力的

金融機構，得作為受託人。而信託公司為適用銀行保密法之金融機構，其作

為受託人與客戶來往時，須遵循銀行保密法下之 AML 要求231。 

3. 銀行保密法並未規定信託公司以外之受託人在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非經常性

交易時須向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揭露其受託人之身分232。 

4. 信託條款可以阻止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取得與信託有關之資

訊233。 

5. 只要是在美國創設或運作的信託，執法機關均可取得受託人、金融機構及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持有的信託相關資訊。惟執法機關事實上可能無法取

得關於對信託擁有實質控制權的最終受益人之相關資訊，因為受託人並未被

要求保存此等資訊。此外，執法機關可能無法及時取得資訊，因為資訊之取

得很大程度上須仰賴執法機關是否知悉該信託之受託人究竟為何人或何實體

234。 

6. 銀行保密法對於受託人之制裁僅適用於信託公司。惟稅法對於拒絕美國國稅

局及時獲取訊息的行為設有罰款及有期徒刑，且行為人須承擔起訴之成本；

此等規定適用於所有類型之受託人235。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雖然美國的受託人均負有法律上的受託人義務，惟就 AML

而言，其功能有限。此外，美國僅有信託公司因作為金融機構而負有銀行保密法下之

AML 義務。而美國之執法機關雖有權要求受託人及與之往來之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

融事業及人員提供信託之相關資訊，惟因信託人之資訊保存義務有限，且執法機關僅在

其知悉受託人究竟為何人或何實體之情況下始有可能要求其提供資訊，故執法機關很可

                                                
231 See id. at 227. 
232 See id.  
233 See id.  
234 See id.  
23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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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無法及時取得資訊。綜上所述，評鑑國認為，美國僅部分遵循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

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236。 

（五）美國未遵循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 

評鑑國指出美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有關之技術遵循方面有以下缺失： 

1. 除了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中多數

的洗錢與資恐風險遠大於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並不負有AML及 CFT義務，

其 AML 與 CFT 之遵循亦未受到監督237。 

2. 律師與會計師須遵守各州的執業許可及紀律規範，公司設立代理人作為已註

冊代理人須遵守某些州的州務卿對於註冊的要求。雖然其不須受到犯罪背景

調查，但如果出現問題，他們可能會被除名238。 

3. 對於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美國有以風險基礎方法對其為AML及CFT

之監理。惟其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則僅受到關於提交 8300 表格之監理

239。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美國在除了賭場及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以外之其他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及人員 AML 義務的欠缺是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尤其是透過法人洗錢之風險。

因此，評鑑國認為美國並未遵循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規範與監理」

240。 

（三）小結 

總體而言，公司透明度法與實質受益權資訊申報規則之施行對於美國之法人透明度

與實質受益權相關建議之技術遵循情況雖已顯有改善，惟對於未被納入銀行保密法架構

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 AML 義務，美國主要仍是從防範稅務詐欺的角度規範

之，而未進一步對其課予更多 AML 義務。評鑑國雖注意到美國的 TCSP 有向國稅局提

交 8300 表格之義務，惟仍認此一義務對其 AML 與 CFT 之效用相當有限。 

                                                
236 See id. at 228.  
237 See id. at 234. 
238 See id. 
239 See id. 
240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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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前所述，公司透明度法下之義務主體是「應申報公司」，而非提供公司設

立與管理服務之自然人，且公司透明度法對於法律協議之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相關建議

之改善程度相當有限（詳後述），故美國於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之透明度及實質受

益權」之技術遵循程度並未於上開第 7 次追蹤報告中獲重新評級，而仍維持「部分遵循」

之評等。 

儘管美國陸續針對第四輪相互評鑑中被提到的諸多 AML 與 CFT 弱點提交追蹤報

告，以便針對各該建議獲得重新評等，惟就上開各項建議而言，美國僅對於其未遵循建

議第 24 項之部分進行改善並提交追蹤報告，就其未遵循建議第 22、23、28 項及部分遵

循建議第 25 項之諸多缺失則尚未提交追蹤報告。因此，以下將聚焦於公司透明度法之

立法歷程及相關規範。 

二、公司透明度法之施行 

如前所述，除了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欠缺 AML 義務之問題，評鑑國亦指出美

國對於實質受益人（Beneficiary Owner, BO）之資訊掌握不足的問題241。這也導致美國

於接受第四輪相互評鑑時在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Transparency 

and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legal persons）被評為未遵循，在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

度及實質受益權」（Transparency and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legal arrangements）被評為

部分遵循。對此，美國最主要的回應是制定並開始施行公司透明度法。 

公司透明度法係以「應申報公司」（Reporting Company）作為申報主體，惟 TCSP

亦可能因作為應申報公司之申請人（Applicant）而受到公司透明度法之規範，故本文亦

將介紹公司透明度法中與 TCSP 較為相關之規定，合先敘明。 

如前所述，在完成制定並開始施行公司透明度法後，美國於 2024 年針對建議 24 項

「法人之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方面的缺失提出追蹤報告，其重新評等之結果亦從「未

遵循」改為「大部分遵循」（Largely Compliant, LC）242。值得注意的是，公司透明度法

所規範之應申報公司並未當然涵蓋法定信託（statutory trust）、商業信託（business trust）

以及基金會（foundation），本次追蹤報告之重新評等亦未包含建議第 25 項之重新評等，

                                                
241 See id. at 41. 
242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UNITED STATES, 

7TH ENHANCED FOLLOW-UP REPORT 2 (2024),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 

s/Mutualevaluations/united-states-fur 2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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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司透明度法制定並施行後，美國於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之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

仍維持「部分遵循」之評等。 

三、國家風險評估報告 

美國於 2024 年 2 月發布最新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以下將說明美國的國家洗錢風

險評估報告中與 TCSP 有關之內容。 

 以下將就美國所面臨之洗錢威脅中與 TCSP 相關之部分列點說明： 

（一）與俄羅斯有關的專業洗錢活動及制裁規避： 

與俄羅斯有關的專業洗錢活動掩蓋並助長了俄羅斯政府與寡頭的非法活動，構成對

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涉及洗錢與制裁規避活動的俄羅斯行為人及與俄羅斯有關聯

之行為人，特別是寡頭，在全球擁有龐大的網路，利用空殼公司、銀行帳戶及信託等工

具，在海外隱藏及移動資金243。 

近期的刑事起訴顯示，律師很可能利用其專業地位與律師信託帳戶等工具幫助與俄

羅斯有關的洗錢與制裁規避，而 TCSP 也可能協助受制裁的俄羅斯行為人取得其資金

244。 

美國發現，俄羅斯越來越常利用公司工具、空殼公司、設立新公司及名義上董事遂

行洗錢。2022年5月，美國財政部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將會計、信託與公司設立以及管理顧問列為禁止自美國銷售或出口至俄羅斯的

服務類別，這凸顯出 TCSP 在協助富有的俄羅斯人與俄羅斯公司設立空殼公司並隱藏其

資產方面所扮演之角色245。 

（二）與貪腐活動有關的洗錢涉及到法律實體及律師與 TCSP 的濫用246。 

（三）稅務犯罪行為人之洗錢方式包括濫用法律實體與信託247。 

                                                
243 See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ereinafter USDT], 2024 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RISK 

ASSESSMENT 31 (2024),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2024-National-Money-Laundering-

Risk-Assess ment.pdf. 
244 See id.  
245 See id. at 32.  
246 See id. at 33. 
247 See id. a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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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就與美國法律實體及法律協議相關之洗錢弱點與風險列點說明： 

（一）整體而言，行為人仰賴法律實體（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及其他公司結構）所具備的

匿名性及合法外觀以掩飾非法的金融活動及犯罪所得的實質受益人。近期的案件

凸顯出，法律實體的濫用是美國金融體系中一個重大且持續存在的漏洞。這些案

件通常涉及多層的公司實體、信託與借名人之安排，並可能涉及美國國內外之自

然人或法人248。 

（二）法律實體方面之洗錢弱點與風險：洗錢行為人仰賴空殼公司與前台公司掩飾非法

金融活動。應予注意的是，空殼公司與前台公司性質上有所不同，空殼公司通常

沒有員工及業務，而前台公司則有實際的經濟活動，以便將犯罪所得與合法商業

營運之收益混合249。 

（三）實質受益權資訊方面之洗錢弱點與風險：公司透明度法的全面實施雖將有助於執

法調查，並使行為人更難躲藏在設立於美國的空殼公司或在美國註冊經營業務之

外國實體後面，惟行為人仍可能試圖利用公司透明度法所豁免的某些類型之實體，

或將其非法活動轉移到公司透明度法並未涵蓋的公司結構（例如不屬於應申報公

司的信託）250。 

（四）信託方面之洗錢弱點與風險： 

1. 整體而言，信託容易被濫用於涉及詐騙與逃稅的洗錢活動。在這種情況下，

受託人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履行其受託義務，而不知道信託財產是非法

取得的251。 

2. 執法機關發現，被犯罪行為人濫用的美國信託多半是設立於「惡名昭彰的隱

私州」（notorious privacy states），例如南達科塔州、懷俄明州、德拉瓦州、

阿拉斯加州與內華達州等，惟所有美國國內外之信託中，風險最高者仍是設

立於美國境外（或原設立於境外但轉換為美國信託者）的信託252。 

                                                
248 See id. at 53. 
249 See id. 
250 See id. at 55.  
251 See id. at 56. 
252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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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財政部認為，美國信託固有其洗錢風險，亦有受到濫用的情形，惟其結

論上仍認為美國信託可能不會被有系統地用於洗錢。理由在於，就非法金融

活動之目的而言，與設立空殼公司相比，設立信託是既複雜又費時的行為，

且涉及太多共犯或知情人士；此外，信託的實質受益權資訊較空殼公司更容

易被執法機關取得。惟美國財政部亦承認，其現在所掌握的相關資訊仍是有

限的253。 

4. 相對於美國信託，在其他法域設立並與美國金融體系建立充分聯繫的信託，

具有較高的洗錢與制裁規避之風險，因為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不具美國

身分可能會限制執法機關獲取實質受益權和有關這些安排的其他資訊。美國

執法機關之案例回顧顯示，利用信託保管在國外從事貪腐行為所獲得之資產，

特別是透過信託取得美國不動產或投資，所產生之洗錢風險較高254。 

5. 除了某些被歸類為商業實體之信託外，聯邦政府並不要求在美國設立的信託

為登記或以其他方式揭露其設立之事實。惟信託必須在申請稅務識別號碼或

申報年度所得稅或資訊申報表時揭露其存在。在沒有法院命令的情況下，執

法機關對此等資訊的存取權限是有限的。而除了提供信託服務之金融機構（包

括商業銀行和信託公司）以外，聯邦政府亦無任何適用於受託人的、全面的

AML／CFT 義務或法規255。 

以下將就美國律師未被完全納入 AML／CFT 架構之問題列點說明： 

（一）美國目前有超過 130 萬個律師，其中，業務範圍是代表客戶進行爭端解決、提供

關於未成年人監護程序之建議、提供法規諮詢服務之律師所涉及的洗錢或非法金

融活動之風險相對較低。而業務範圍包括對不動產交易提供建議、協助設立或管

理法律實體及信託、移轉或管理客戶資產之律師，其洗錢風險則較高，蓋此等律

師可能作為其客戶與美國金融體系之中介，也就是守門人；此等業務具有較高的

風險，蓋相關金融服務通常對所進行之特定交易至關重要，且因為有律師的參與，

相關交易可能會具有受人尊敬且誠信之外觀256。 

                                                
253 See id. 
254 See id. at 57.  
255 See id. 
256 See id. a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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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樣地，律師的參與可能會有效地保護非法行為人的身分，使處理涉及到此等客

戶之交易的金融機構無法得知其身分。此一問題之發生可能是導因於律師與當事

人間之特權或保密義務的誤用，以及法律實務界缺乏 AML／CFT 之義務。基於

這些原因，律師可能對於有意清洗犯罪所得之行為人具有吸引力257。 

（三）這些亦受到洗錢風險影響或具有高度洗錢風險的律師業務領域都涉及到資金的

流動及金融機構可獲得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律師及其事務所必須維持託管帳戶，

且律師信託帳戶會有利息，其主要被用於收付和解金和其他應付給客戶的資金。

律師信託帳戶的功能與標準銀行帳戶相同，差別僅在於，銀行和律師信託帳戶中

客戶資金的實質受益人並無直接關係，也不知道這些資金的實質受益人為何258。 

（四）因為律師並不負有全面性的 AML／CFT 義務，對律師信託帳戶所涉及的可疑交

易進行申報的義務落在對其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上。然而，即使是在律師與客戶

間之約定及法律倫理都不禁止律師向金融機構報告客戶身分或交易事實的情況

下，金融機構也很難發覺可疑交易。因為金融機構與律師的客戶間並無關係，金

融機構亦欠缺有效的方式反駁律師主張其不得揭露客戶資訊之聲明，這些都造就

了美國金融體系的漏洞。這種漏洞是源自於律師可以直接將資金轉入或轉出帳戶，

而不一定會引起帳戶所在之銀行的警覺，這是因為銀行可能無法成功識別該等帳

戶的交易模式，而這是因為銀行無法深入了解律師信託帳戶的資金最終來源或其

實質受益權資訊。此外，當律師使用一個帳戶代表多個客戶促成交易時，這種情

況可能會更加嚴重259。 

（五）儘管有上述廣為人知的風險，美國仍未對律師實施統一的全國性監管，美國律師

由各州的律師公會為自律監管，但並非針對 AML／CFT。在美國，律師和任何

人一樣，有義務就超過 1 萬美元的現金交易提交 8300 表格，並可在某些情況下

選用 8300 表格來處理金額為 1 萬美元或以下的現金交易。此外，律師也和任何

其他人一樣，可能會因為未能填寫正確完整的 8300 表格而受到處罰260。 

                                                
257 See id.  
258 See id.  
259 See id. at 92. 
260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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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國法曹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發布的專業行為模範守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幾乎每個州對於律師的行為、

道德和操守標準。美國法曹協會在 2023 年 8 月 8 日修訂了該模範守則，致力於

保護法律專業人士及美國金融體系免於洗錢與資恐風險。不過，各州對這些守則

的修訂仍賦予律師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且州法院或州內特別指定的申訴或紀律委

員會往往缺乏必要的資源或權力，而無法為了 AML／CFT 之目的進行系統性的

稽核、檢查或其他監管措施。與此同時，無良的律師仍繼續參與複雜的洗錢、制

裁規避和其他非法的金融活動261。 

以下將就美國會計師未被完全納入 AML／CFT 架構之問題列點說明： 

（一）美國會計產業有近 300 萬的從業者，包括但不限於美國註冊會計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沒有執照的會計師、記帳、會計與審計員、內部及外

部審計員。美國的會計師受到聯邦、州及地方政府所構成的複雜架構的監管，惟

美國的會計從業人員並未普遍負有銀行保密法下完全的 AML／CFT 義務，且美

國對會計產業的監督主要是為了保護市場與公眾不受到詐欺與操弄。此外，作為

美國人，會計師受到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所發布之制裁規則的限制，而不得向受

制裁的個人或實體提供財務服務262。 

（二）有執照和沒有執照的會計師所面對的洗錢與資恐風險程度為較低至中等偏低，主

要是因為美國的會計師通常是提供財務紀錄保存或諮詢服務，而非管理或持有客

戶的資金、購買房地產或設立公司。註冊會計師正書亦未賦予會計師特別的權限

設立帳戶或管理財務交易。雖然會計師在美國並不是金融服務提供者，但由於會

計師對法律和金融體系的了解，其有能力成為犯罪組織或恐怖組織的金融服務促

成者。舉例而言，會計師在設立和組織空殼公司、銀行帳戶、電匯和財務報表方

面的知識，可能會吸引那些想隱藏金融交易或洗錢的人263。 

                                                
261 See id. at 93. 
262 See id. at 94. 
263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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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過，會計背景並不會賦予個人任何註冊公司、設立銀行帳戶或授權進行金融交

易的能力。當會計師犯下洗錢罪行時，其會計師身分不會允許其有特殊途徑或特

權以藏匿或轉移金錢264。 

（四）有時犯罪組織中會有一位其稱為「記帳士」、「會計師」的人，但這可能是一個

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只是受犯罪組織指示在整個犯罪集團中協調與付款有關的

事項265。 

（五）儘管會計師的洗錢與資恐風險較低，惟仍存在其他非法金融活動的風險，特別是

關於稅務犯罪、挪用公款、詐欺和不當專業行為所構成之犯罪。此外，擔任審計

者的會計師亦值持續受到關注，蓋其是企業、公司、信託及其他法律實體所準備

的財務資料的保證人。不過，這些額外的風險並不在國家洗錢風險評估的範圍內

266。 

第二項 相關法規 

公司透明度法之立法曾歷經約十餘年之波折。早在 2006 年，美國即遭 FATF 指責

未能遵循實質受益權相關建議，導致國會出現強化法人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之呼聲。

2008 年，Levin、Coleman 以及 Obama 三位參議員提出了「公司透明度及執法協助法案」

（Incorporation Transparency and 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ct），其中要求商業實體

的設立代理人（Formation Agent）記錄、驗證並向執法機關提供關於此等商業實體的實

質受益權資訊，並將收集此等資訊以及監理商業實體之設立代理人之責劃歸各州；惟國

會並未對該法案採取任何行動。此後，美國仍繼續受到未能遵循實質受益權相關建議之

批評267。 

2016 年，Carper, Coons 和 Heller 參議員提出「防堵漏洞打擊洗錢行為法案」（Closing 

Loopholes Against Money-Laundering Practices, CLAMP），修訂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以要求所有美國實體（United States Entity）獲得雇主身分識別號碼

                                                
264 See id. 
265 See id. 
266 See id. at 95.  
267 See Robert Wilson Downes et al., The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 Preparing for the Federal Database 

of Benefic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AM. BAR ASSOC. [hereinafter ABA] (Apr. 16, 2021),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business_law/resources/business-law-today/2021-may/the-corpora 
te-transparency-act/ (last visited: Jul 1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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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向國稅局提交 SS-4 表格，並將該資訊提供予聯邦執法機構，用於洗錢和反恐

的調查與起訴；惟國會並未對該法案採取任何行動。爾後，打擊恐怖主義與非法金融法

（Counter Terrorism and Illicit Finance Act）要求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及許多律師向

FinCEN 提交有關公司實質受益人之大量資訊，並要求 FinCEN 應要求向其他聯邦和外

國政府機關與機構揭露此等資訊；該法案曾被送進眾議院的金融服務委員會，惟國會最

終亦未通過該法案268。 

2017 年，Whitehouse、Feinstein 及 Grassley 參議員提出「真正公司透明度執法法案」

（True Incorporation Transparency for Law Enforcement Act, TITLE），要求公司及律師收

集並保存新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實質受益權資訊，並將此等資訊提供予聯邦執法機關；

惟國會對該法案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同年，眾議院代表 Maloney、King、Waters、Royce

和 Moore，以及 Wyden、Rubio 參議員提出「2017 年公司透明度法案」（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 (2017) ），其中同樣要求公司及其律師收集並保存新公司和有限責任

公司的實質受益權資訊，並將之提供予聯邦執法機關。此外該法案尚有監管設立代理人

之規定，參與設立過程之人員，包括律師和申請代理人，均有義務申報其客戶之實質受

益權資訊，並根據銀行保密法被歸類為金融機構，而有義務提交可疑交易報告。惟國會

亦未對該法案採取任何行動269。 

2019 年，眾議院代表 Maloney 提出 2019 年公司透明度法，其中首次考慮將所有實

質受益權資訊提供給 FinCEN，而非如 2017 年公司透明度法將收集資訊之權責劃歸於

各州。此外，2019 年公司透明度法並無對於設立代理人之規定，而係提出「申請人」

（Applicant）之概念，將之定義為依州法或印第安部落之法律提交設立公司或有限責任

公司之申請的自然人；應申報公司有申報其申請人之義務，但申請人依該法並無任何具

體義務。2019 年公司透明度法被納為 2021 年國防授權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之一部分，其於國會通過後，曾遭川普總統否決，惟參眾兩

院推翻川普之否決，該法完成制定270。 

現行公司透明度法規定，應申報公司應根據財政部頒定的規則向 FinCEN 提交實質

受益權資訊（Beneficiary Ownership Information, BOI）271。作為公司透明度法下之申報

                                                
268 See id. 
269 See id. 
270 See id. 
271 31 U.S.C. § 5336(b)(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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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應申報公司」又分為國內應申報公司及外國應申報公司，並有 24 類實體豁免

於公司透明度法的實質受益權申報義務272。 

一、應申報公司 

國內應申報公司是在美國根據州或印第安部落的法律，透過向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

提交文件而創設的公司（corporation）、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或「其

他類似實體」273。外國應申報公司則是根據外國法律設立的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

他類似實體」，在美國根據州或印第安部落的法律向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文件，註

冊在美國經營業務274。 

（一）豁免實體 

公司透明度法下有 24 類豁免於該法之申報義務的「豁免實體」，主要是已依其他

法規受到監理者及其所擁有或控制之實體，以及在風險基礎方法下整體洗錢風險較低者，

其具體類型包括： 

1. 根據 1934 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向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註冊或必須提交補充及定期資訊的發行人（Issuer）； 

2. 根據美國、印第安部落、州或州的政治分支機構（Political Subdivision）的法律，

或根據二個或以上州之間的州際協定（Interstate Compact）建立且代表美國或任

何此類印第安部落、州或政治分支機構行使政府權力的實體； 

3. 聯邦存款保險法（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1940 年投資公司法（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以及 1940 年投資顧問法（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定義下之銀行（Bank）； 

4. 聯邦信用合作社法（the Federal Credit Union Act）定義下的聯邦信用合作社

（Federal Credit Union）及州信用合作社（State Credit Union）； 

                                                
272 31 U.S.C. § 5336(a)(11). 
273 31 U.S.C. § 5336(a)(11)(A)(i). 
274 31 U.S.C. § 5336(a)(11)(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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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6 年銀行控股公司法（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定義下的銀行

控股公司，或屋主貸款法（Home Owners’ Loan Act）定義下的儲貸機構控股公

司（Savings and Loan Holding Company）； 

6. 已向財政部註冊之貨幣傳輸業者（Money Transmitting Business）； 

7. 1934 年證券交易法定義下已向 SEC 註冊之經紀商（Broker）或自營商（Dealer）； 

8. 1934 年證券交易法定義下已向 SEC 註冊之交易或清算機構（Exchange / Clearing 

Agency）； 

9. 其他已依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向 SEC 註冊之實體； 

10. 1940 年投資公司法定義下之投資公司（Investment Company）或 1940 年投資顧

問法之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sor），已依 1940 年投資公司法或 1940 年投

資顧問法向 SEC 註冊者； 

11. 1940 年投資顧問法下免向 SEC 註冊為投資顧問之創業投資基金顧問（Venture 

Capital Fund Advisor），已依法向 SEC 提交相關文件者； 

12. 1940 年投資公司法定義下的保險公司（Insurance Company）； 

13. 經州授權（authorized）的保險中介人（Insurance Producer）275，受到州的保險

監理官（Insurance Commissioner）或類似官員或機構的監理，且有在美國境內

之實體辦事處營運者。 

14. 商品交易法（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定義下的已註冊實體（Registered 

Entity）；商品交易法定義下的期貨經紀商（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期

貨交易輔助人（Introducing Broker）、交換交易商（Swap Dealer）、交換交易主

要參與者（Major Swap Participant）、期貨基金經理人（Commodity Pool Operator）

或期貨投資顧問（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商品交易法定義下的零售外國

交易商（Retail Foreign Exchange Dealer）；其他依據商品交易法已向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註冊的實體； 

                                                
275 insurance producer 在定義上包含 insurance agent 和 insurance broker。15 U.S.C. § 6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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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已根據 2002 年沙賓·歐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向公開發行公司

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註冊的

公認會計師事務所（Public Accounting Firm）； 

16. 在美國境內提供電信服務、電力、天然氣或供水和汙水處理服務的公共事業； 

17. 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FSOC）依 2010 年支

付、清算和結算監理法（the 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upervision Act of 

2010）指定的金融市場公共事業（Financial Market Utility）； 

18. 由前述豁免於公司透明度法下之申報義務之人或顧問所營運或擔任顧問的集合

投資工具（pooled investment vehicle）； 

19. 1986 年國內稅收法下（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免稅的組織（惟若其喪

失免稅資格，應在喪失免稅資格之日起 180 日內繼續作為本法所稱之應申報公

司）、慈善信託（Charitable Trust）及利益分割信託（Split-Interest Trust）； 

20. 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似實體： 

(1) 專門向第 19 類的任何實體提供財務協助或對其持有治理權； 

(2) 是美國法人； 

(3) 完全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美國公民或合法獲得永久居留權的美國人實質受益

或控制；且 

(4) 至少大部分資金或收入來自一名或多名美國公民或合法獲得永久居留權的

美國人； 

21. 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實體： 

(1) 在美國雇用 20 名以上的全職員工； 

(2) 前一年度在美國提交的聯邦所得稅申報表顯示其總收入或銷售額超過 500

萬美元，包括該實體擁有的其他實體及該實體透過其經營的其他實體的收入

或銷售額；以及 

(3) 在美國境內有實體辦事處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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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任何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似實體，其所有者權益由一個或多個第 1、2、

3、4、5、7、8、9、10、11、12、13、14、15、16、17、19、21 項所述之實體

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者； 

23. 符合以下條件之任何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似實體： 

(1) 存在時間超過 1 年； 

(2) 不是由外國人直接或間接擁有； 

(3) 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其所有權未發生變化、發送或接受之資金金額未超過

1,000 美元（包括透過該實體或其關聯實體的一個或多個金融帳戶發送或接

收的所有資金）； 

(4) 且未持有任何種類或類型的資產，包括在任何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

似實體中的所有者權益； 

24. 財政部長在檢察總長及國土安全部長的書面同意下，因要求該實體或實體類型

（class of entities）提供實質受益權資訊不符合公共利益，且對國家安全、情報

和執法機構偵查、預防或起訴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

嚴重稅務詐欺或其他犯罪的工作不會有很大幫助，而確定應豁免的任何實體或

實體類型276。 

（二）其他類似實體 

對於上開條文所稱「其他類似實體」是否包含法定信託（statutory trust）、商業信

託（business trust）以及基金會（foundation），FinCEN 表示，須依其設立方式或在美國

開展業務的方式判斷。FinCEN 指出，對於某些類型的實體，並非所有州法均要求須向

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文件始可設立；此外，並非所有州法均要求外國實體須向州務

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文件始可註冊並在該州開展業務。一國內實體（domestic entity）僅

在其依設立地之州法須向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文件始可設立時，始為應申報公司。

                                                
276 31 U.S.C. § 5336(a)(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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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一外國實體（foreign entity）僅在其須依法向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文件始可

在美國開展業務時，始為應申報公司277。 

二、公司透明度法對 TCSP 之規範 

如前所述，公司透明度法係以應申報公司本身作為申報義務主體，未直接對 TCSP

課與申報義務。惟公司透明度法規定，設立於 2024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應申報公司278應

提交申請人之資訊給 FinCEN279。 

根據公司透明度法，申請人係指符合下列條件的任何個人： 

1. 根據州或印第安部落的法律提交成立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似實體的申

請者；或 

2. 透過向州或印第安部落的州務卿或類似辦事處提交申請或註冊，使根據外國法

律設立的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類似實體得於美國開展業務者280。 

應申報公司應提供之申請人資訊包括： 

1. 申請人之法律上全名； 

2. 申請人之出生日期； 

3. 申請人截至報告交付之日時的住宅或商業街道地址； 

4. 可接受的身分文件281上的唯一識別碼或申請人之 FinCEN 識別碼282。 

依上開規定，應申報公司可能會將其 TCSP 之資訊揭露予 FinCEN；FinCEN 亦指

出，會計師或律師可能會成為公司透明度法所稱之申請人283。此外，FinCEN 指出，即

使申請人與應申報公司已不再有聯繫，亦不得將其自實質受益權資訊中刪除，而縱使申

請人資訊有所變更，應申報公司亦無須為此提交更新版的實質受益權資訊284。 

                                                
277 Benefic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IN. CRIMES ENF’T NETWORK [hereinafter 

FinCEN], https://www.fincen.gov/boi-faqs#C_1 (last visited: May 2, 2024). 
278 31 C.F.R. § 1010.380(b)(2)(iv). 
279 31 U.S.C. § 5336(b)(2)(A). 
280 31 U.S.C. § 5336(a)(2). 
281 可接受之身分文件係指美國簽發的未過期護照；由州、地方政府或印第安部落向個人簽發的、用於

識別該個人身分之非過期身分證件；由州簽發的未過期駕照；或是在個人無上述證件的情況下，由

外國政府簽發之非過期護照。31 U.S.C. § 5336(a)(1). 
282 31 U.S.C. § 5336(b)(2)(A). 
283 See FinCEN, supra note 277. 
284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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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第一項 概論 

英國於 2018 年接受 FATF 第四輪相互評鑑，其整體而言技術遵循 FATF 40 項建議

之情況相當良好，而英國最新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則發布於 2020 年。以下將先說明英

國於 2018 年接受 FATF 第四輪相互評鑑時於建議第 22、23、24、25 及 28 項之技術遵

循情況中與 TCSP 有關之內容，再說明英國於 2020 年發布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與

TCSP 相關之內容。 

一、英國於 2018 年接受 FATF 第四輪相互評鑑之結果 

英國於 2018 年接受 FATF 的第四輪相互評鑑的結果顯示，其於建議第 22 項「指定

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

施」，以及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被評為大部分遵循（Largely 

Compliant, LC），於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及建議第 28 項「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被評為遵循（Compliant, C）285。 

英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律師（Lawyer）、會計師（Accountant）、TCSP、

賭場（Casino）、不動產代理人事業（Estate Agent Businesses，EABs），以及高價值交

易商（High Value Dealer, HVD）286。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 AML 與 CFT 相關義

務主要規範於 2017 年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及資金傳輸（付款人資訊）條例（The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Transfer of Funds (Information on the Payer) Regulations 

2017，MLR，下稱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不過，英國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的可

疑交易申報義務並非規定於 2017 年反洗錢條例，而是散見於 2002 年犯罪所得法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POCA）以及 2000 年恐怖主義法（The Terrorism Act 2000, 

TACT）之相關規範。 

                                                
285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UNITED 

KINGDOM, FOURTH ROUND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243-44 (2018), http://www.fatf-gafi.org/publi 

cations/mutualevaluations/documents/mer-united-kingdom 2018.html. 
286 See id. at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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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國對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的 AML 與 CFT 規範架構基

本上均涵蓋到律師、公證人（Notary）、會計師與公司及信託服務提供者287。以下將就

與 TCSP 較為相關之部分，說明英國遵循及大部分遵循上開建議之具體情況。 

（一）英國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 

評鑑國對於英國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英國的 TCSP 在準備為客戶執行或為客戶執行以下行為時，須遵循建議第 10 項

「客戶審查」之義務： 

(1) 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士與會計師：買賣商業實體之交易；為其

客戶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開設或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運用用

於創設、營運或管理公司之資產；以及創設、營運或管理信託、公司、基金會

或其他類似架構。 

(2) TCSP：設立公司或其他法人；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書、

合夥組織的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實體的類似職位；為公司、合夥組織或其他法人

實體或協議提供註冊辦事處、商業地址或住宿、通信或行政地址；作為（或安

排他人作為）明示信託（express trust）的受託人或為其他形式之法律協議從事

功能相當之職位；或者，為另他人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名義上的股東288。 

2. 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

議第 11 項「紀錄保存」之義務289。 

3. 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

議第 12 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義務290。 

4. 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

議第 15 項「新科技運用」之義務291。 

5. 在 MRL 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議第 17 項「依

                                                
287 See id. at 208-10, 220-22.  
288 See id. at 208. 
289 See id. 
290 See id. at 209. 
291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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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第三方」之義務292。 

結論上，英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如同金融機構負

有上開 AML 與 CFT 義務，故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情況尚佳。惟因評鑑國認為英國在

建議第 10、15 及 17 項有輕微缺失，亦影響到本項建議之評等，故英國於本項建議之評

等為「大部分遵循」293。 

（二）英國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 

評鑑國對於英國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所有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均須遵循建議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

易」之義務： 

(1) 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士及會計師在代表客戶或為客戶為下列行

為時，應遵循建議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要求：買賣商業實體

之交易；為其客戶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開設或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

帳戶；運用用於創設、營運或管理公司之資產；以及創設、營運或管理信託、

公司、基金會或其他類似架構294。 

(2) TCSP 在代表客戶或為客戶為下列行為時，應遵循建議第 20 項「申報疑似洗錢

或資恐交易」之要求：設立公司或其他法人；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公司的

董事或公司秘書、合夥組織的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實體的類似職位；為公司、合

夥組織或其他法人實體或協議提供註冊辦事處、商業地址或住宿、通信或行政

地址；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明示信託（express trust）的受託人或為其他形

式之法律協議從事功能相當之職位；或者，為另他人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

名義上的股東295。 

2. 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

                                                
292 See id. 
293 See id. 
294 See id. 
29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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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第 18 項「內控及外國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義務296。 

3. 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

議第 19 項「高風險國家」之義務297。 

4. 在 2002 年犯罪所得法及 2000 年恐怖主義法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如同

金融機構，負有遵循建議第 21 項「揭露與保密」之義務298。 

結論上，英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在 2017 年反洗錢條例、2002 年犯罪所得

法及 2000 年恐怖主義法下如同金融機構負有上開 AML 與 CFT 義務，故於本項建議之

技術遵循情況尚佳。惟因評鑑國認為英國在建議第 18 及 19 項有輕微缺失，亦影響到本

項建議之評等，故英國於本項建議之評等為「大部分遵循」299。 

（三）英國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 

評鑑國對於英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英國有辨識與描述不同類型、形式與基礎特性之法人的機制。關於普通法人（亦

即有限公司及合夥組織）之基礎特徵、其創設程序、其公司紀錄義務等事項之

相關資訊也都公開於英國政府的官網。英國政府也在網路提供公司與合夥組織

取得與記錄實質受益權資訊之義務的相關資訊300。 

2. 英國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評估了涉及在英國營運的所有法人類型的洗錢／資恐

風險。國家犯罪調查局（National Crime Agency, NCA）、聯合金融分析中心（Joint 

Financial Analysis Centre, JFAC），以及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Commissioners for 

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亦本於其案例經驗對英國法人的洗

錢／資恐風險作出評估。這些報告結論上認為，洗錢行為很可能是透過英國的

法人為之，最常被利用的則是私人有限公司（private limited companies）和有限

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301。 

                                                
296 See id. 
297 See id. 
298 See id. 
299 See id. 
300 See id. at 210. 
301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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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多數法人依法均須向公司註冊處註冊。公司註冊處記錄並公開之資訊包括：

法人實體之名稱；法人實體之形式及狀態；註冊辦公室之地址；設立與治理文

件；董事、成員或合夥人詳細資訊。法人依法亦須保存此等資訊：其必須保存

最新的成員或股東名冊，包括每位股東持有的股份數目、股份類別及相關投票

權。這些資訊須保存於公司的註冊辦公室（必須位在英國）或公司註冊處。公

司註冊處必須被告知這些資訊的所在地點。此外，大多數具有法人格的合夥組

織必須保存其成員或合夥人之資訊，如有任何變更並須通知公司註冊處302。 

4. 英國要求法人確保其所提供與保存之上開資訊的準確性。對於登記於公司註冊

處的法人，此等資訊必須每年確認，且如有任何變動，依其所涉之事項，須使

公司註冊處於 14 日內受到告知303。 

5. 英國使用多種機制確保可取得法人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公司與合夥組織必須取

得並保存「重要控制權人」（People with Significant Control, PSCs）之最新資訊。

重要控制權人之定義與 FATF 對於實質受益人之定義大致相符且可包含：直接

或間接持有一間公司 25%之股份或表決權之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任免一家公

司董事會大部分成員之權利之個人；有權或實際對公司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

權之個人304。 

6. 法人必須持有其重要控制權人之資訊，並就此向公司註冊處之公開登記簿為登

記。重要控制權人亦有相應之義務，告知法人其狀態。 

(1) 公司與具有法人格之合夥組織均須取得並登記：其重要控制權人之姓名、生日，

以及國籍；其重要控制權人之常居地；其送達地址與常態居所地址；其成為該

法人之重要控制權人之日期；說明其對於該法人之控制權的性質；揭露該重要

控制權人之資訊的任何限制。 

(2) 英國已針對不同類型之法人識別其重要控制權人時所應採取之步驟發行指引。

法人擁有要求其實質受益人提供實質受益權資訊之法律上權力。公司有證券受

許可於英國、歐盟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之受監管市場中交

                                                
302 See id. at 211. 
303 See id at 211-12. 
304 See id. a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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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者，或於瑞士、美國、日本，以及以色列之特定市場中交易者，豁免於向公

司註冊處登記重要控制權人之要求305。 

(3) 法人之重要控制權人的登記簿是公開的，可受到公眾的檢視，此外，如發現非

常規情況，公司註冊處會追蹤並將問題轉交調查。 

7. 金融機構與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亦被要求辨識並採取適當措施以驗證實質

受益人，作為其客戶審查要求之一部分306。 

8. 英國已制定措施，確保公司在認定其實質受益人時盡可能與主管機關合作。所

有的公司高階經理人或合夥人均須對公司或合夥組織之義務負責，因此有責任

遵循公司認定和登記任何重要控制權人之義務。 

(1) 公司有權力取得其相信是公司的最終控制權人之人的資訊，並有權與政府機關

共享此等資訊。所有公司均至少須有一位自然人董事，有限責任合夥則必須至

少有一位自然人合夥人。 

(2) 雖然公司與合夥組織必須向公司註冊處提供居住資訊，但對自然人董事或合夥

人並無居住於英國之要求。 

(3) 評鑑國認為，英國的公開重要控制權人登記簿進一步促進主管機關確定法人實

質受益權之能力307。 

9. 公司註冊處有義務在公開登記簿保存登記以及重要控制權人資訊，保存期限是

法人解散或自登記簿除名後二年，並有在該二年經過後之任何時間將紀錄移送

到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之裁量權308。 

10. 經許可的破產從業人員管理公司之清算時，必須保存該公司之紀錄，包括該公

司之名稱、資產分配與法定申報之詳情，以及稅務資訊。保存期限為清算後六

年。公司董事須保存商業文件（銀行對帳單、發票以及收據），保存期限為該公

司自登記簿除名後七年。破產從業人員或公司董事都不需要保存董事、成員或

                                                
305 See id. 
306 See id. 
307 See id. at 213. 
308 See id. 



 

108 
 

股東之資訊、設立與治理文件以及實質受益權資訊309。 

11. 權責機關（包括執法機關）有權及時取得公司和合夥組織的基本所有權和重要

控制權人資訊。特定個人資訊（例如住址與生日）並未顯現於公開登記簿，但權

責機關與執法機關可向公司註冊處要求取得此等資訊。金融情報單位亦可立即

取得公司註冊處資料庫中的原版資訊。公司註冊處設有專責小組與相關機關和

執法機關連繫，並監督其資訊需求。若公開登記簿中沒有資訊，執法機關和監理

機關亦得要求金融機構或第三方提供特定資訊310。 

12. 英國於 2015 年 5 月已禁止發行無記名股票311。 

13. 英國允許公司有名義上股東。名義上股東最常被須經許可或受到監理的部門使

用，例如股票經紀商或是 TCSP，儘管英國並未限制其他部門使用名義上股東。

不過，重要控制權人登記簿上所顯現的是借名人而非名義上股東之資訊，這在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他未受許可或監理之部門使用名義上股東之情況。此外，

英國並不承認名義上董事的概念，但承認影子董事。事實上董事或影子董事亦

負有與常規公司董事相同之義務，且可能須為此等義務之違反負責。此等義務

包括以公司之最佳利益行事以及行使獨立判斷312。 

14. 英國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以強制法人透明度相關義務之遵循。 

(1) 未提供基本資訊和重要控制權人之登記資訊將導致法人無法註冊。逾期提供此

等資訊將被處以 1,000 英鎊之罰款，且尚有對該公司及其高階經理人之按日罰

款規定。 

(2) 提供不準確之資訊可能被處以至多兩年之監禁，無金額上限之罰款，或兩者兼

處之。 

(3) 未保存股東登記簿會被處以至多 1,000 英鎊之罰款，此外尚有對該公司及其高

階經理人按日處罰款之規定。 

                                                
309 See id. 
310 See id. at 213-14. 
311 See id. at 214. 
312 See id. 



 

109 
 

(4) 法人未能向權責機關提供重要控制權人資訊之的複本或使政府機關查閱此等資

訊，可能被處以至多 1,000 英鎊之罰款。 

(5) 董事違反其義務通常會導致失格（disqualification），並依其違反義務之情況被

禁止擔任董事 2 至 15 年313。 

15. 英國可以迅速提供關於基本所有權與重要控制權人資訊之國際合作，且英國會

監督其從其他國家收到之協助的品質314。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國符合或大部分符合本項建議的所有標準，但仍有些微缺

失：部分被認為風險較低之法人不必在英國註冊或保存相關資訊；對於向公司註冊處註

冊之法人，公司註冊處實際上會將此等資訊和紀錄保存二十年，但法律僅要求保存二年；

破產從業人員、公司董事在法人解散後保留其基本和實質受益權資訊之義務也存在些微

差距。此外，雖然名義上股東之借名人僅須在符合重要控制權人之門檻時始須被登記，

但名義上股東所構成之風險應已大幅降低。整體而言，評鑑國認為，英國於本項建議之

缺失並不重大，堪認英國大部分遵循本項建議315。 

（四）英國遵循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 

評鑑國對於英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所有英國及外國明示信託的受託人有來自英國的收入或擁有位於英國的應稅資

產者被稱為「特定受託人」（Specified Trustee），特定受託人有義務保留以下

紀錄及資訊，並有義務確保其係準確且最新之紀錄及資訊；特定受託人在終止

與信託之關係的 5 年內，仍須保留之： 

(1) 該信託所有重要控制權人及潛在受益人的資訊。 

A. 這包括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受益人團體，以及任何對該信託行使最終

控制權之人之資訊。信託的保護人如得對信託行使最終控制權，其資訊亦被

包含在內。 

                                                
313 See id. 
314 See id. at 215. 
31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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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任何自然人，上開資訊應包括其：姓名；出生日期；在該信託之角色；

國民保險號碼（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NIN）或稅籍號碼（Unique 

Taxpayer Reference, UTR），若其無 NIN 或 UTR，則須提供其居住地址，若

其不在英國，則須提供其護照細節或與之相當的資訊。 

C. 對於任何法人，上開資訊應包括其：稅籍號碼；註冊辦事處的地點；法人形

式與準據法；相關登記簿之名稱及登記名稱、在該信託之角色。 

D. 若受益人為受益人團體，受託人亦須保存對該團體的說明。 

E. 受託人尚須向 HMRC 提供上開資訊。 

(2) 該信託的法律、財務及稅務顧問的全名，包括投資顧問或經理人、會計師、稅務

顧問，以及其他受規範的代理人。 

2. 特定受託人在以受託人之權責建立商業關係或從事交易時，須向金融機構及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揭露其作為受託人之地位。存在業務關係或交易的情況

下，受託人必須向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提供信託的重要控制權

人身分資訊。金融機構尚得要求受託人提供根據業務關係條款持有或管理的信

託資產資訊。 

3. 受託人必須在 14 日內報告重要控制權人的任何變動。 

4. 執法機關自受託人獲取信託資訊之權力。 

(1) 信託條款不得排除受託人向執法機關提供關於該信託的任何資訊，不論是關於

國內事務或作為司法互助請求的一部分。特定受託人有義務在收到請求後一段

合理期間內向執法機關提供關於重要控制權人或受益人的資訊。 

(2) 英國的執法機關有權及時獲取由受託人、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所持有關於該信託重要控制權人的資訊。 

(3) 特定受託人須在執法機關之要求下，於合理期間內提供重要控制權人之資訊、

受託人的通訊地址，以及該信託之帳戶報表（詳述該信託之資產及其所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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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定受託人可能會因為違反關於保存準確且最新之資訊、在合理期間提供資訊

等義務而負有民事、刑事或行政法上之責任。 

（五）英國遵循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 

評鑑國對於英國在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根據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之規範，英國的會計師、律師、公證人，以及 TCSP 須

受到英國金融行為監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之監理、成為其

所屬專業人士自律團體之會員或向 HMRC 註冊316。 

2. 會計師、律師、公證人，以及 TCSP 均負有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下之 AML 及 CFT

義務。監理機關須在風險基礎方法下監督其所負責之實體，包括執行現地或遠

距監理。 

二、2020 年國家風險評估報告 

 英國最新的國家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報告發布於 2020 年，以下將列點說明其中與

TCSP 有關之內容： 

（一）英國所面臨的洗錢威脅：大量犯罪所得（通常是重大詐騙或海外貪腐活動所得）

繼續透過英國的金融、專業服務部門和在英國註冊的公司進行清洗317。 

（二）國際情勢概覽： 

1. 貿易洗錢（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 TBML）可以使犯罪所得在不同的

實體及法域間流動，且所涉及的金額可能比透過現金洗錢更龐大。這些實體

通常是空殼公司，或是可以避免受到審查且實質受益權不透明的企業。空殼

                                                
316 The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Transfer of Funds (Information on the Payer) Regulations 

2017, SI 2017/629, art. 7 (UK). 
317 HIS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hereinafter HMRC],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2020 26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risk-assessment-of-money-laundering-and-terrorist-

financ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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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能被用於第三方結算。有些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可能是以其名義開設

銀行帳戶，以接受犯罪所得之現金存款並安排海外轉帳。因此，設立公司和

相關專業服務是貿易洗錢活動的主要推動者和守門人318。 

2. 英國持續發生大量俄羅斯或與俄羅斯有關的非法資金透過各種受到監管或不

受到監管的產業，包括公司設立和相關專業服務及不動產，流入英國經濟體

系中。英國的公司設立機制為透過國際金融體系移轉資金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這也是經常被利用來將與俄羅斯有關的非法資金轉移到英國的漏洞319。 

（三）會計服務業中 TCSP 的洗錢與資恐弱點與風險 

1. 公司設立及相關的信託及公司服務持續作為英國的會計服務業中洗錢風險最

高者。這些服務讓數百萬英鎊的資金得以受到清洗，隱藏犯罪所得之所有權，

並便利資金流向保密的法域。英國的 2 萬餘家 TCSP 中，有 72%受到會計監

管機構的監管。惟會計部門中的大部分 TCSP 係將此等服務作為其主要會計

服務的附加服務320。 

2. 公司設立作為一項獨立的服務時，其受到濫用的風險就會相對較低。惟若再

加上其他高風險服務或高風險因素，例如英國境外的第三方，其風險程度就

會增加。例如，另一法域的公司服務提供者要求英國的 TCSP 設立一家英國

公司時，相關風險是根據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風險而非客戶的風險進行評估，

這導致此等業務的風險被低估321。 

3. 提供註冊辦事處或名義上董事服務的會計服務提供者亦有被利用於洗錢的風

險，因為這些服務可以隱藏實質受益權，或用以協助資金流向離岸法域322。 

                                                
318 See id. at 31-32.  
319 See id. at 36. 
320 See id. at 80. 
321 See id. 
322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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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服務中 TCSP 的洗錢與資恐弱點與風險 

1. 英國的 2 萬餘家 TCSP 中，有 23%是法律服務提供者。雖然大多數的信託、

合夥組織和公司都是基於合法的理由而設立，且 TCSP 並非濫用法律實體和

協議以達到非法目的之必要條件，惟 TCSP 可協助利用這些實體和協議進行

洗錢活動323。 

2. 由律師事務所提供的信託及公司服務的洗錢風險可能會因為律師事務所遵循

MLR 的程度不佳而增加。2018 年，主管機關發現，超過 1/3 的律師事務所缺

乏適當的風險評估，有些則完全沒有；超過 1/4 的事務所並未充分管理重要

政治性職務人士的風險，有些則未持續進行客戶審查。且只有 10 家律師事務

所在過去兩年內曾提交過可疑交易報告324。 

（五）公司及信託的洗錢與資恐弱點與風險 

1. 英國公司的洗錢與資恐弱點與風險 

(1) 英國公司被利用於洗錢的風險一直很高。英國的法律實體被用於促成一系列

非法活動，包括大規模洗錢與逃稅325。 

(2) 公司結構在全球都普遍地被用於洗錢活動，特別是當公司的結構具有不透明

性，而可被用於隱藏實質受益權時。由於英國在貿易、金融和法治方面的國

際聲譽，英國公司對洗錢活動可能特別具有吸引力326。 

(3) 雖然英國法律實體可能涉及洗錢活動，且法律實體可以掩飾資金來源或使其

具有合法外觀，但這些資金不一定確實流經英國。這表示客戶審查通常會在

交易發生的法域中進行，而除非其引起了英國當局的注意，否則英國當局可

                                                
323 See id. at 89-90. 
324 See id. at 90.  
325 See id. at 98. 
326 See id.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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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會察覺到這些交易的發生或這些帳戶的存在327。 

(4) 儘管英國已針對法律實體和協議制定申報要求，並規定英國公司必須向公司

註冊處提供其重大控制權人之資訊，但仍有弱點可被利用於掩飾實體和資產

的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建立複雜的多層結構有助於隱藏實質受益人，特別

是當其中有實體位於海外的保密法域中時328。 

(5) 英國的法律實體可以在數小時內就完成設立、費用便宜且設立障礙很少。若

是直接在公司註冊處設立而非透過 TCSP 設立，則無須通過 AML／CFT 審

查。此外，海外 TCSP 可以直接透過公司註冊處設立公司，並列入公司註冊

處網站上的設立代理人清單329。 

(6) 很難確定不同法律實體和協議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於協助洗錢。不過，有充分

證據顯示，英國的法律實體被濫用於協助清洗數百萬英鎊的資金330。 

2. 英國信託的洗錢與資恐弱點與風險 

(1) 濫用信託進行洗錢仍是全球性的問題，特別是信託在資金分層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信託（經常與公司實體一起）被用於建立複雜的結構，以增加辨識其

是否被用於非法目的之難度，並可為個人提供匿名性、減緩調查速度並保護

犯罪所得。不過，信託的設立通常比公司更為複雜，且可能需要專業的協助

才能設立。此外，設立信託所造成資產控制權的轉移也可能使其對某些犯罪

行為人缺乏吸引力。基於這些因素，以及英國信託被用於非法目的之證據有

限，英國信託的洗錢和資恐風險被評為低風險331。 

(2) 在英國，執法機關在高端的洗錢調查中很少遇到濫用英國信託的情況。海外

信託對洗錢行為人可能更具吸引力，蓋與英國信託相比，海外信託可以提供

                                                
327 See id.  
328 See id.  
329 See id. 
330 See id. 
331 See id. a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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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保密性和稅務優惠，且可將資金置於英國的 AML／CFT 架構及英國執

法機關的調查權力之外332。 

3. 英國的 TCSP 的洗錢弱點與風險 

(1) TCSP 可以被有意或無意地利用，透過公司和信託清洗大額的非法資金。雖然

英國大多數 TCSP 均對其客戶進行了充分的風險評估，並嘗試了解客戶商業

活動的性質，但仍有相對少數的 TCSP 並未充分了解其所涉及的風險。因此

TCSP 被用於洗錢之風險仍被評為高風險333。 

(2) 雖然英國公司可以直接在公司註冊處便利地以相當低廉的成本設立，但仍有

約半數的公司實體是透過 TCSP 是設立。TCSP 固然提供了一個便利的方法為

合法目的設立公司，惟其所提供的許多服務均可能被犯罪行為人利用，包括

使用名義上董事、英國郵件轉寄服務，以及在單一地址為數百間公司提供註

冊地址。這對於自海外設立英國公司的人而言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公司必須

有英國的註冊辦事處作為正式的地址，但不需要在英國營運或擁有英國的銀

行帳戶334。 

(3) 此外，其他服務可增加上述公司和信託的弱點。TCSP 經常出售「現成」的公

司，這些公司聲譽良好，存在既有的銀行和信用紀錄，或有名義上股東和董

事。而這些公司對犯罪行為人很有吸引力，因為其一旦購買這些公司，就可

以更容易地將其洗錢行為隱藏在這些公司聲譽良好的歷史背後，並進一步隱

藏真正的所有權資訊335。 

(4) 某些 TCSP 提供的名義上股東和董事也可能是高風險的。如果 TCSP 提供的

名義上董事並不瞭解公司業務，亦不監督公司的營運，又或是其所提供之董

                                                
332 See id. 
333 See id. at 101. 
334 See id.  
335 See id. a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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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經是 20 家以上之公司的董事，則尤為如此336。 

(5) 在 HMRC 所監督的獨立執業的 TCSP 中，高風險 TCSP 的比例可能很高。這

些 TCSP 包括專業的公司設立代理和虛擬辦公司提供業者，其通常精於為客

戶設立分層公司結構和使用匿名條款337。 

(6) 近年來，英國的 TCSP 似乎出現了顯著的整合現象。惟 TCSP 間的高度競爭

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風險，例如 TCSP 通常會以提供快速註冊公司的服務來吸

引客戶。儘管有系統可進行快速的客戶審查，但這類服務仍然很可能會增加

被不當利用的風險338。 

(7) 英國的 TCSP 可以直接向海外的 TCSP 提供服務。惟海外的 TCSP 無須遵守

英國的 MLR。由於海外 TCSP 所進行的客戶審查程度較低，這連帶增加了英

國 TCSP 的風險。此外，TCSP 有時亦無法確定在客戶審查過程中被出示之身

分證明文件的真實性339。 

第二項 TCSP 管理制度 

一、TCSP 之定義 

2017 年反洗錢條例對於 TCSP 之定義與 FATF 相同，惟其用詞為「信託或公司服務

提供者」（Trust or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2017 年反洗錢條例第 12 條規定，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係指以提供下列任何服務作為業務，向他人提供服務之企業（firm）

或個體從業者（sole practitioner）： 

（一）設立公司或其他法人； 

（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以下職務： 

1. 董事或公司秘書； 

                                                
336 See id. 
337 See id. 
338 See id. 
339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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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夥組織之合夥人；或者 

3. 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 

（三）為公司、合夥組織或任何其他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事處、營業地址、通訊

或行政地址或其他有關服務； 

（四）以下列身分從事或安排他人以下列身分從事： 

1. 明示信託或類似法律協議的受託人； 

2. 為非屬證券在受監管市場上市之公司之法人擔任名義股東340。 

二、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註冊制度 

（一）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註冊義務：任何人須依法向 FCA 或 HMRC 註冊後，始

得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341。未經註冊而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可能構

成刑事犯罪342，亦可能受到 FCA 或 HMRC 之罰鍰或公開譴責（Public Statement 

of Censure）343。 

（二）FCA 及 HMRC 接受或拒絕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之義務： 

1. FCA 及 HMRC 接受註冊之義務： 

(1) FCA 須保存一份登記簿，以接受已受其許可且已依 2017 年反洗錢條例第 23

條通知 FCA 其正在或意欲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申請人註冊； 

(2) HMRC 須保存一份登記簿，以接受未載入 FCA 之上開登記簿者申請註冊為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344。 

2. FCA 及 HMRC 在下列情況須拒絕接受申請人註冊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340 Id. at art. 12, ¶ 2. 
341 Id. at art. 56, ¶ 1. 
342 Id. at art. 86, ¶ 1. 
343 Id. at art. 76, ¶ 1. 
344 Id. at art. 54, ¶¶ 1-2. 



 

118 
 

(1) 該申請人、該申請人之高階經理人或管理者，或申請人之實質受益人並非經

營該業務之適當人選； 

(2) 該申請人、該申請人之高階經理人或管理者，或申請人之實質受益人犯 2017

年反洗錢條例附表 3 所列之特定犯罪者345。 

3. 該申請人、該申請人之高階經理人或管理者，或申請人之實質受益人並未犯

2017 年反洗錢條例附表 3 所列之特定犯罪者，註冊機關應以下因素判斷其是

否應拒絕該申請人之註冊： 

(1) 其是否向來未能遵循本條例、2001年反洗錢條例、2003年反洗錢條例或 2007

年反洗錢條例之要求； 

(2) 該申請者之業務被用於洗錢或資恐之風險； 

(3) 申請人、申請人之任何高階經理人或管理者或實質受益人是否具備足夠的技

能與經驗，其行事是否正直，以及是否可預期其繼續正直行事346。 

4. 若註冊機關不是申請人之監理機關，註冊機關必須諮詢該申請人之監理機關，

並得依據其意見決定是否接受其註冊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347。 

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監理機關 

根據 2017 年反洗錢條例第 7 條之規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可能係因受 FCA 特

許而受到 FCA 的監理，亦可能係作為法律或會計專業人士而受其所屬之專業人士自律

團體之監理；而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既未受 FCA 監理，亦未受到法律或會計專業

人士自律團體之監理，則由 HMRC 監理之。 

依照 2017 年反洗錢條例附表 1 之規定，在英國，得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

監理機關的法律及會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共有 22 個，包括： 

（一）英國會計技術人員公會（Association of Accounting Technicians, AAT）； 

                                                
345 Id. at art. 58, ¶¶ 1-2. 
346 Id. at art. 58, ¶ 4. 
347 Id. at art. 5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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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三）英國國際會計師公會（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ants, AIA）； 

（四）英國稅賦專業技術人員公會（Association of Taxation Technicians, ATT）； 

（五）英國法律行政人員公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egal Executives, CILEX）； 

（六）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七）英國稅務公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Taxation, CIT）； 

（八）英國特許不動產轉讓律師公會（Council for Licensed Conveyancers, CLC）； 

（九）蘇格蘭出庭律師公會（Faculty of Advocates）； 

（十）英國公證人協會（Faculty Office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十一）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十二）北愛爾蘭大律師公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of Northern Ireland）； 

（十三）英國破產從業人員公會（Insolvency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IPA）； 

（十四）英國特許記帳士公會（Institute of Certified Bookkeepers）； 

（十五）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ICAEW）； 

（十六）愛爾蘭特許會計師公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Ireland）； 

（十七）蘇格蘭特許會計師公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Scotland）； 

（十八）英國財務會計師公會（Institute of Financial Accountants）； 

（十九）國際記帳士公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okkeepers）； 

（二十）英國律師會（Law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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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北愛爾蘭律師會（Law Society of Northern Ireland）； 

（二十二）蘇格蘭律師會（Law Society of Scotland）。 

若有人依上開規定有不只一個監理機關，其監理機關可彼此協議由其中一監理機關

監理之；監理機關達成此等協議者，應以適當方式通知有關人等，或以適當方式公布其

協議348。 

此外，英國在 2018 年接受第四輪相互評鑑時，其於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相

關建議之遵循程度雖受到評鑑國之肯定，惟評鑑國同時也指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

員在英國有許多不同的監理機關，無助於英國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採取一致的方

式進行 AML 與 CFT349。而為解決此一問題，英國於 FCA 下另設專業人士團體洗錢防

制監理辦公室（Office for Professional Body Anti-Money Laundering Supervision, OPBAS），

由其直接監督會計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專業人士團體監理機關（Professional Body 

Supervisors, PBSs）；所謂 PBSs 即經 OPBAS 認定適合作為專業人士 AML 與 CFT 之監

理機關的法律與會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 

四、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監理機關之權責 

依據 2017年反洗錢條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監理機關的主要之權責分述如下： 

（一）各監理機關均須辨識與評估其所監理之相關人士所面臨之國際與國內洗錢及資

恐風險。監理機關必須以書面形式保存其進行風險評估所採取之所有步驟的最新

紀錄。各監理機關須為其所監理之對象編撰其等各自之風險概況（risk profile），

並以書面形式記錄之350。 

（二）各監理機關須： 

1. 在風險基礎方法下行使其監理職權； 

                                                
348 Id. art. 7, ¶¶ 2-3.  
349 See FATF, supra note 285, at 25. 
350 The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Transfer of Funds (Information on the Payer) Regulations 

2017, SI 2017/629, art. 17, ¶ 1, 3-4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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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保其職員與經理人在其辦事處及其他地方均能獲取影響其所監理之國際及

國內洗錢及資恐風險的相關資訊； 

3. 依據其風險評估之結果決定現地及遠距監理之頻率及強度； 

4. 以書面記錄及保存其在監理過程中所採取之行動，以及其在特定案件決定不採

取行動之理由； 

5. 採取有效措施以鼓勵受其監理者向其報告實際或可能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6. 提供一個或多個安全通訊管道，以便個人向其報告實際或可能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 

7. 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保報告者的身分只會被監理機關所知悉351。 

（三）監理機關須依風險基礎方法採取適當措施以審查：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依本條例第 18 條規定所進行之風險評估； 

2.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根據本條例第 19 至 21 條採取之政策、控制及程序以及

內部控制制度，以及根據第 24 條實施之訓練是否足夠，以及其實施方式352。 

（四）監理機關在履行其任何監理職責之過程中或在其他情況下，知悉或懷疑，或有合

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某人正在或已經從事洗錢或資恐活動，必須盡快通知國家犯罪

調查局353。 

（五）監理機關必須以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方式，向其所監理之對象提供關於洗錢及資助

恐怖主義的最新資料，其中必須包含以下內容： 

1. 監理機關認為適用於其所監理之對象的洗錢及資恐做法之資料； 

2. 說明可能表明其所監理之對象正發生犯罪資金轉移之跡象； 

                                                
351 Id. at art. 46, ¶ 2. 
352 Id. at art. 46, ¶ 4. 
353 Id. at art. 4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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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監理機關認為存在高洗錢或資恐風險之情況354。 

（六）監理機關在其認為適當時，必須： 

1. 與其他監理機關、英國財政部以及執法機關就制定與實施 AML 與 CFT 之政

策進行合作； 

2. 就 AML 與 CFT 與其他監理機關或執法機關為協調355。 

（七）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監理機關的法律及會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尚負有

以下義務： 

1. 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監理機關的法律及會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須公

布或安排公布包含以下資訊之年度報告： 

(1) 該自律團體為鼓勵受其監理者向其報告實際或可能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所採

取之措施； 

(2) 該自律團體所收到實際或可能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之報告的數目； 

(3) 該自律團體為監督及強制受其監理者遵守以下義務所採取之措施之數目及

其說明： 

A. 本條例第 3 部分之客戶審查； 

B. 2000 年恐怖主義法第 14 條以下關於恐怖主義財產及 2002 年犯罪所得法

第 327 條以下關於洗錢之規定； 

C. 本條例第 40 條之紀錄保存； 

D. 本條例第 20 至 24 條之政策與控制等356。 

2. 自律團體須作出安排，以確保： 

(1) 其監理職能的行使獨立於不涉及紀律事宜的任何其他職能； 

                                                
354 Id. at art. 47, ¶ 1-2. 
355 Id. at art. 50, ¶ 1. 
356 Id. at art. 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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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與監理職能有關的敏感資訊在組織內部被妥善處理； 

(3) 其僅聘用具備適當資格、操守和專業技術的人員履行監理職能； 

(4) 其負責監理之對象違反相關要求時，可根據其規則採取有效、適度及具有勸

阻性的紀律措施； 

(5) 其能妥善處理組織內部潛在的利益衝突357。 

3. 自律團體必須： 

(1) 提供足夠的資源以執行監理職能； 

(2) 任命專人監督及管理該自律團體履行本條例規定之職責的情況358。 

（八）過去或現在為監理機關工作或代表監理機關行事之人，除非依照本條例之規定，

否則不得揭露其履行本條例規定之職責的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任何機密資訊359。違

反此一義務將構成犯罪360。 

第三項防制洗錢與資恐之要求與法令遵循 

以下將說明英國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AML與CFT要求及法令遵循之義務。 

一、客戶審查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進行客戶審查之義務，其客戶審查義務又分為 2017 年反

洗錢條例第 27 條以下的一般性的客戶審查義務、本條例第 33 條以下之強化客戶審查義

務，以及本條例第 37 條以下之簡化的客戶審查義務，並得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一般性的客戶審查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下列情況下應進行客戶審查： 

(1) 建立業務關係時； 

                                                
357 Id. at art. 49, ¶ 1. 
358 Id. at art. 49, ¶ 2. 
359 Id. at art. 52A, ¶ 1. 
360 Id. at art. 52B,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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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有洗錢或資恐之疑慮時；或者 

(3) 懷疑以前為辨識或驗證身分而獲得之文件或資訊的真實性或適足性361。 

2.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進行客戶審查之方式：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A. 辨識客戶之身分，除非該客戶之身分已為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所知

悉且經過驗證； 

B. 驗證客戶之身分； 

C. 評估業務關係或臨時交易的目的及預期性質，並酌情獲取相關資訊362。 

(2) 當客戶為法人團體（body corporate）時， 

A.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須取得並驗證以下資訊： 

a. 該法人團體之名稱； 

b. 其公司註冊號碼（Company Number）或其他註冊號碼； 

c. 其註冊辦公室之地址；若與其主要營業地點不同，則為其主要營業地

點之地址； 

B.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尚須採取合理措施以確認及驗證以下資訊： 

a. 該法人團體所遵循之法律及其章程； 

b. 該法人團體之董事會或相當管理機構之成員，以及負責營運該法人團

體之高階職員的全名363。 

(3) 當客戶為法人、信託、公司、基金會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信託或公司服

務提供者須採取合理措施以了解其所有權及控制權結構364。 

                                                
361 Id. at art. 27, ¶ 1. 
362 Id. at art. 28, ¶ 2. 
363 Id. at art. 28, ¶ 3. 
364 Id. at art. 28, ¶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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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客戶為在受監管之市場上市之公司時，原則上無須依上開規定進行客戶審

查，惟若該客戶之實質受益權由他人擁有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須： 

A. 辨識該實質受益人； 

B. 採取合理措施驗證該實質受益人之身分； 

C. 如果該實質受益人為法人、信託、公司、基金會或其他類似之法律協議，

採取合理措施以了解該實質受益人之所有權及控制權結構365。 

（二）強化客戶審查義務：  

1. 在下列情形，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義務採取強化客戶審查並持續監督，以

管理與降低風險： 

(1) 任何被認為有高洗錢或資恐風險之情況； 

(2) 與任何設立（establish）366於高風險第三國之人建立業務關係，或者，在任

何交易中，交易的任一方設立於高風險第三國； 

(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確認客戶或潛在客戶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或其係

一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家庭人員或近親； 

(4)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現客戶提供虛偽或被竊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資訊，且

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仍欲繼續與之交易之任何情形； 

(5) 任何下列情況： 

A. 該交易非常複雜或規模非常大； 

B. 該交易屬於非常規交易；或者 

C. 該交易欠缺任何明顯的經濟上或法律上目的； 

(6) 任何其他本質上呈現出較高洗錢或資恐風險之情形367。 

                                                
365 Id. at art. 28, ¶¶ 4-5. 
366 對於法人，「設立」（establish）表示依當地之法律設立（incorporate）或在當地有主要營業處所；對

於自然人，「設立」係指其於當地有住所，若僅是出生於當地者，並不屬之。Id. at art. 33, ¶ 3. 
367 Id. at art. 3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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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評估一特定情況是否具有高洗錢或資恐風險以及應採取何等措施以管理或降

低其風險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應考量下列因素： 

(1) 客戶風險因素，包括： 

A. 該業務關係是否在非同尋常的情況下進行； 

B. 該客戶是否為高風險地理區域的居民； 

C. 該客戶是否係為持有個人財產而設立之法人或法律協議； 

D. 該客戶是否係一家有名義上股東或無記名股票的公司； 

E. 該客戶的業務是否為現金密集的； 

F. 基於該客戶之業務，其公司之架構是否非同尋常或過於複雜； 

G. 該客戶是否為一壽險保單之受益人； 

H. 該客戶是否為第三國之國民，而其正在透過傳輸資本、購買資產、政府

債券或投資於公司之方式，申請另一國的居留或公民權。 

(2) 產品、服務交易或運送管道的風險因素，包括： 

A. 該產品是否涉及私人銀行服務（private banking）； 

B. 該產品或交易是否有利於匿名； 

C. 該情況是否包含非面對面業務關係或交易，但缺乏保障措施； 

D. 支付之款項是否會由不知名或無關之第三方所接收； 

E. 是否涉及新產品或新作業方式，包括新的交付機制以及在新產品或既有

產品使用新的或發展中的科技； 

F. 該服務是否涉及提供名義上董事、名義上股東或影子董事，或在第三國

設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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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是否有涉及原油、武器、貴金屬、菸品、文物、象牙或其他關於受保護

物種之物，或者其他具有考古、歷史、文化或宗教上重要性或罕見的科

學價值之物。 

(3) 地理風險因素，包括： 

A. 經可信來源確定為具有高度貪腐或其他犯罪活動（如恐怖主義、洗錢以

及製造及供應非法藥物）風險之國家； 

B. 受到美國或歐盟等實施制裁、禁運或類似措施之國家； 

C. 為恐怖主義提供資金或支持恐怖主義之國家； 

D. 可信來源確認為不具備有效的 AML 或 CFT 系統的國家； 

E. 在其境內開展活動之組織已被英國、歐盟、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認定為

恐怖組織之國家； 

F. 根據 FATF、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

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或其他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發布之評估、詳細評

估報告或已公布之追蹤報告等可信來源確定為未實施與 FATF 40 項建議

相一致之 AML 與 CFT 要求之國家368。 

3. 與任何設立（establish） 於高風險第三國之人建立業務關係，或者，在任何交

易中，交易的任一方設立於高風險第三國之情形，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進行

的強化客戶審查必須包括： 

(1) 取得其客戶及其客戶之實質受益人的額外資訊； 

(2) 取得該業務關係預期性質（intended nature）的額外資訊； 

(3) 取得關於客戶及其實質受益人之資金來源或財富來源的額外資訊； 

(4) 取得進行該交易之理由的資訊； 

                                                
368 Id. at art. 3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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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得資深管理層對於建立或繼續該業務關係之核可； 

(6) 加強對業務關係的監督，並選擇需要進一步檢查的交易模式369。 

4. 在該交易非常複雜或規模非常大、該交易屬於非常規交易，或者該交易欠缺任

何明顯的經濟上或法律上目的之情形，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進行的強化客戶

審查應包括： 

(1) 在有合理可能性的情況下，檢查該交易之背景及目的； 

(2) 增強監督該交易之業務關係之性質與程度，以確定該交易或該業務關係是否

可疑370。 

5. 除其他要求以外，所有的強化客戶審查均得包含： 

(1) 尋求額外的獨立、可信來源以驗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所收受或所得接

觸之資訊； 

(2) 採取額外的措施以便更了解其客戶及其他交易當事人之背景、所有權及財

務狀況； 

(3) 採取進一步措施以確保該交易與其業務關係之目的及預期性質相符； 

(4) 強化對該業務關係之監督，包括增加對其交易之審查371。 

（三）簡化的客戶審查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考量下列事項後，如認為在特定業務關係或特定交易僅

具有低洗錢與資恐風險時，得適用簡化的客戶審查： 

(1) 其所進行之風險評估； 

(2) 主管機關所進行之風險評估與資料； 

                                                
369 Id. at art. 33, ¶ 3A. 
370 Id. at art. 33, ¶ 4. 
371 Id. at art. 3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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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條例所規定之客戶風險因素、產品、服務交易或運送管道的風險因素，

以及地理風險因素（詳後述）372。 

2. 在評估特定情況是否僅具低洗錢及資恐風險而得適用簡化的客戶審查程序時，

應考量下列因素： 

(1) 客戶風險，包括： 

A. 客戶是否為一行政機關或公有的企業； 

B. 客戶是否為一較低風險地理區域的居民； 

C. 客戶是否為AML義務與受監理程度等同英國金融機構的信用機構或金

融機構； 

D. 客戶是否為其有價證券在一受監管的市場上市的公司，以及該受監管之

市場的地點。 

(2) 產品、服務交易或運送管道的風險因素，包括（僅列入與信託及公司服務

相關者）： 

A. 該產品或服務的洗錢與資恐風險是否已被其他因素所管理，例如所有權

透明度； 

B. 該產品或服務是否為 2004 年兒童信託法下的兒童信託。 

(3) 地理因素，包括： 

A. 該客戶是否為英國居民、設立或註冊於英國，或在英國營運； 

B. 該客戶為居民、設立或註冊，或營運之第三國，是否具有能有效打擊洗

錢與資恐之系統； 

C. 客戶為居民、設立或註冊，或營運之第三國，是否為經可信來源確定為

低度貪腐或其他犯罪活動（如恐怖主義、洗錢以及製造及供應非法藥物）

風險之國家； 

                                                
372 Id. at art. 3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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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 FATF、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或其他國

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發布之評估、詳細評估報告或已公布之追蹤報告等

可信來源，客戶為居民、設立或註冊，或營運之第三國是否實施與 FATF 

40 項建議相一致之 AML 與 CFT 要求，並有效執行之373。 

3. 當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適用簡化的客戶審查時，其必須： 

(1) 持續遵循一般性客戶審查義務之要求，但可以調整其程度、時機或措施之

類型；以及 

(2) 對適用簡化的客戶審查之任何業務關係或交易為足夠的監督，以察覺任何

非同尋常或可疑的交易374。 

4. 當出現下列任一情形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不得再適用簡化的客戶審查： 

(1) 其懷疑任何先前為辨識或驗證客戶身分所取得之文件或資訊之真實性或精

確性； 

(2) 其風險評估改變，而不再認為該客戶僅具低洗錢或資恐風險； 

(3) 其懷疑該客戶洗錢或資恐； 

(4) 客戶出現任何依本條例須進行強化客戶審查之情況375。 

（四）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得依賴下列第三方進行一般性的客戶審查，惟依賴第三

方進行客戶審查不能免除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法律上責任： 

(1) 該第三方是依本條例負有 AML 與 CFT 義務之人； 

(2) 該第三方在第三國執行業務，惟其 AML 義務與受監理程度等同英國金融機

構376。 

                                                
373 Id. at art. 37, ¶ 3. 
374 Id. at art. 37, ¶ 2. 
375 Id. at art. 37, ¶ 8. 
376 Id. at art. 39,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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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時，必須： 

(1) 必須立即自該第三方取得所有滿足其客戶審查義務之資訊； 

(2) 必須與該第三方就下列事項達成協議： 

A. 該第三方必須使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可立即從該第三方取得關於客戶、

客戶之實質受益人或任何代表客戶行事之人之身分的任何辨識與驗證資

料，以及任何其他相關文件的複本； 

B. 該第三方必須在本條例第 40 條所定之期間內保存上開資料與文件之複

本377。 

二、 紀錄保存義務 

（一）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義務保存下列紀錄：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履行其客戶審查義務時所取得之任何文件或資訊的複

本；以及 

2. 經客戶審查或持續性監督之交易的（不論該交易是否為臨時性交易）充足的支

持性紀錄（由原本的文件或複本所組成），以便重建該交易378。 

（二）紀錄保存期間 

1. 上開紀錄之保存期間係自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知悉或合理信賴下列事項發生

之日起算 5 年： 

(1) 該交易係臨時性交易且已完成；或者 

(2) 有關下列事項之業務關係已終止： 

A. 任何作為該業務關係之一部的交易； 

B. 與該業務關係有關聯而進行之客戶審查379。 

                                                
377 Id. at art. 39, ¶ 2. 
378 Id. at art. 40, ¶¶ 1-2. 
379 Id. at art. 3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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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任何業務關係下之交易，TCSP 無須保存其紀錄超過 10 年380。 

（三）在紀錄保存期間屆滿後，信託或公司服務業者原則上應刪除上開資料381。 

三、 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如前所述，英國法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關於資恐與洗錢之可疑交易申報義

務分別規範 2000 年恐怖主義法及 2002 年犯罪所得法，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2000 年恐怖主義法：針對資恐之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符合以下條件之情況下，將因違反可疑交易之申報義

務而構成刑事犯罪： 

(1) 其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他人已犯下或意圖犯下本法第 15

至 18 條所列之任何資助恐怖主義罪刑； 

(2) 使其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他人已犯下或意圖犯下本法第

15至 18條所列之任何資助恐怖主義罪刑之資訊或其他事項係其從事信託或

公司服務業務之過程所接觸者； 

(3) 其未於合理可行的範圍內，向警察（constable）或所屬組織內部的 AML 專

責主管（Nominated Officer）報告其相信或懷疑他人已犯下或意圖犯下本法

第 15 至 18 條所列之任何資助恐怖主義罪刑，以及其所依據之資訊或及其他

事項382。 

2. TCSP 在符合以下條件之情況下，其揭露並不違反任何對資訊揭露之限制： 

(1) 其所揭露之資訊或其他事項是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執行信託或公司服

務業務時取得的； 

(2) 該等資訊或其他事項導致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知道或懷疑，或合理知道或

懷疑他人已犯下或意圖犯本法第 15至 18條所列之任何資助恐怖主義罪刑； 

                                                
380 Id. at art. 40, ¶ 4.  
381 Id. at art. 40, ¶ 5. 
382 Terrorism Act 2000, c. 11 (UK), s. 21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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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已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向警察或所屬組織內部的

AML 專責主管揭露上開資訊或其他事項383。 

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對可疑交易申報負有保密義務，違反保密義務將構成犯

罪384。 

（二）2002 年犯罪所得法：針對洗錢之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符合以下條件之情況下，將因違反可疑交易之申報義

務而構成刑事犯罪： 

(1) 其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他人正在洗錢； 

(2) 使其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他人正在洗錢之資訊或其他事

項係其從事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之過程所接觸者； 

(3) 其可辨識被清洗之財產的下落，或其相信或有理由相信，上開資料或其他

事項將有助於或可能有助於辨識他人所清理之任何資產的下落； 

(4) 其未於合理可行的範圍內，向所屬組織內部的 AML 專責主管（Nominated 

Officer）或國家犯罪調查局之首長所授權之人揭露上開依據之資訊或其他

事項385。 

2. TCSP 在符合以下條件之情況下，其揭露並不違反任何對資訊揭露之限制： 

(1) 其所揭露之資訊或其他事項是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執行信託或公司服

務業務時取得的； 

(2) 該等資訊或其他事項導致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知道或懷疑，或合理知道

或懷疑他人正在洗錢； 

(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已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向警察、海關官員或所屬

組織內部的 AML 專責主管揭露上開資訊或其他事項386。 

                                                
383 Id. c. 11 (UK), s. 21B(1)-(4). 
384 Id. c. 11 (UK), s. 21D. 
385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c. 29 (UK), s. 330(1-4). 
386 Id. c. 29 (UK), s. 3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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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對可疑交易申報負有保密義務，違反保密義務將構成犯

罪387。 

四、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一）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進行風險評估之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採取適當步驟以辨識及評估其業務所涉及之洗錢

與資恐風險388。 

2. 在進行風險評估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將下列事項納入考量： 

(1) 監理機關所提供之資料； 

(2) 關於其客戶之風險要素； 

(3) 關於其營運之國家或地理區域的風險要素； 

(4) 關於其產品或服務之風險要素； 

(5) 關於其交易之風險要素389。 

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進行風險評估時必須考量其業務之規模與性質390。 

4.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保存其進行風險評估之步驟的最新資訊，除非監理

機關通知其不必為之391。 

5. 如監理機關要求其提供與風險評估相關之資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提

供之392。 

（二）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建立及維持降低及管理其洗錢與資恐風險之政策、控制

及程序之義務 

                                                
387 Id. c. 29 (UK), s. 333A. 
388 The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Transfer of Funds (Information on the Payer) Regulations 

2017, SI 2017/629, art. 18, ¶ 1 (UK). 
389 Id. at art. 18, ¶ 2. 
390 Id. at art. 18, ¶ 3. 
391 Id. at art. 18, ¶ 4. 
392 Id. at art. 1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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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1) 建立並維持政策、控制及程序以有效降低及管理其為風險評估時所辨識出之

洗錢與資恐風險； 

(2) 定期審查並更新其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 

(3) 保存下列事項之書面紀錄： 

A. 其所建立之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 

B. 其基於定期審查及更新對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所為之任何變更； 

C. 其採取何等措施以在其業務範圍內傳達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或對該等

政策、控制及程序所為之任何變更393。 

2. 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必須： 

(1) 與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業務規模與性質相稱；且 

(2) 受到其資深管理層之核可394。 

3. 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必須包括： 

(1) 風險管理做法； 

(2) 內部控制； 

(3) 客戶審查； 

(4) 依賴第三方及紀錄保存； 

(5) 監督與管理此等政策、控制與程序之遵循與內部溝通395。 

4. 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必須包括以下政策、控制與程序： 

(1) 用以辨識及監督下列情況者： 

                                                
393 Id. at art. 19, ¶ 1. 
394 Id. at art. 19, ¶ 2. 
395 Id. at art. 1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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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以下情況： 

a. 交易複雜或規模異常地大，或交易模式非同尋常；或者 

b. 交易欠缺明顯的法律上或經濟上目的； 

B.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依其性質認為其特別可能與洗錢或資恐有關之任

何其他活動或情況； 

(2) 在適當時採取額外措施，防止可能有利於匿名之產品和交易被用於洗錢或資

恐； 

(3) 確保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準備和採用新產品、新業務做法或新技術時採

取適當措施，以評估並在必要時降低此等新產品、做法或技術可能造成的任

何洗錢或資恐風險； 

(4)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組織中的任何人根據其執行業務過程中所接受之

資訊而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他人進行洗錢或資恐犯罪時，

應如何遵循 2000 年恐怖主義法及 2002 年犯罪所得法之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396。 

（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內部控制義務 

1. 依其業務性質與規模為適當之情況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須： 

(1) 任命一名董事會成員（若其無董事會，則為相當於董事會之管理層組織）或

其資深管理層之成員負責使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循本條例； 

(2) 在任命前及任命過程中，執行相關員工（Relevant Employee）之審查

（Screening）397； 

                                                
396 Id. at art. 19, ¶ 4. 
397 相關員工（Relevant Employee）係指其工作有關以下事項之員工： 

1. 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循本條例之任何要求；或者 

2. 以其他方式有助於： 

(1) 辨識或降低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業務所面臨之洗錢、資恐及資助武擴之風險；或者 

(2) 防止或偵測與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業務有關之洗錢、資恐及資助武擴活動。 

審查（Screening）係指評估： 

1. 個人有效履行其職責之技能、知識或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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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獨立的稽核職位負責以下事項： 

A. 檢查及評估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為遵循本條例之規定所採取之政

策、控制及程序之適足性與有效性， 

B. 對上開政策、控制及程序提出建議； 

C. 監督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循上開建議之情形398。 

2.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須任命 AML 專責主管（Nominated Officer）399。如有人

向 AML 專責主管為可疑交易之申報，其必須根據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所

掌握之任何相關資訊為考量，並確定是否因此使人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

悉或懷疑某人正在從事洗錢或資恐活動400。 

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建立及維持系統，使其能於執法機關就以下事項提

出查詢時，為全面而迅速之回應： 

(1) 其是否正與任何人保持，或在過去五年中曾與任何人保持業務關係；以及 

(2) 該業務關係之性質。 

（四）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訓練其員工之義務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1) 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其相關員工以及任何以及為其業務目的而使用的、

其工作性質與相關員工相同之任何代理人： 

A. 了解執行本條列相關之洗錢、資恐及武擴之相關法律，以及資料保護之

要求；以及 

B. 定期接受訓練以了解如何辨識及處理可能涉及洗錢、資恐或武擴之交易

及其他活動或情形； 

                                                
2. 個人之品行與操守。 

Id. at art. 21, ¶ 2. 
398 Id. at art. 21, ¶ 1. 
399 Id. at art. 21, ¶ 3. 
400 Id. at art. 2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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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存其為達成上開要求所採取之措施的書面紀錄，特別是關於其定期訓練

相關員工以及任何以及為其業務目的而使用的、其工作性質與相關員工相

同之任何代理人之資訊。 

2. 為上開訓練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考量下列因素： 

(1) 其業務之性質； 

(2) 其業務之規模； 

(3) 其業務所涉及之洗錢、資恐與武擴風險之性質及程度。 

第三節 香港 

第一項 概論 

香港 TCSP 的監管制度主要由以下法律所構成： 

1.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 615 章）（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Ordinance , AMLO），下稱打擊洗錢條例。 

該部法律之主要內容係設立香港 AML/CTF 的法律框架。其規定金融機構

和 DNFBPs401必須進行 CDD402、保存交易紀錄403等義務以及監管機構的職權和

責任，包括監管和執法。 

2. 公司條例（第 622 章）（Companies Ordinance） 

2018 年，為了提升公司透明度和打擊洗錢及資恐活動，香港政府對公司條

例進行修訂。修正之主要內容為引入重要控制人登記冊（Significant Controllers 

Register, SCR）制度，要求所有404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需維護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記錄對公司有重要控制權的個人和法人實體。SCR 制度主要目的有二，（1）為

                                                
401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2 部第 1 條， DNFBPs 指(a)會計專業人士；(b)地產代理；(c)法律專業人

士；(d)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或(e)貴金屬及寶石 B 類註冊人。 
402 在香港打擊洗錢條例中對於客戶審查的官方中文用語為客戶盡職審查，本文為求行文統一，以客戶審

查替代之。 
403 在香港打擊洗錢條例中對於保存紀錄的官方中文用語為備存紀錄，本文為求行文統一，以保存紀錄替

代之。 
404 上市公司獲得豁免，但須繼續受證券及期貨條例更為嚴格的披露要求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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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高公司透明度，以便識別和追蹤擁有實際控制權的個人或實體；（2）打擊

洗錢和資恐，防止和打擊透過複雜公司結構進行的 ML/TF 活動。同時加強公司

治理，促使公司保持最新的控制人資訊，以確保其治理結構符合法律和監管要

求，防止公司被濫用於非法目的。 

另外，上述法規也規定了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Registry, CR）及該處處長監管和

執法權力。根據上述法律，香港公司註冊處被授權負責 TCSP 的監管工作。具體的管理

規定和指引包括：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制度指引：由香港公司註冊處發布，詳細說明了

TCSP 牌照申請的規範、程序以及法令遵循要求。包括如何進行客戶審查、風險

評估和紀錄保存等操作指引。 

2. 公司註冊處條例：規範公司註冊處的職能和權力。TCSP 牌照由公司註冊處負責

發放，由其對 TCSP 進行監管和執法。 

上述法律和規定構成了香港 TCSP 制度的法律框架，確保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機

構和個人遵守 AML/CFT 的要求。 

一、香港信託業概況 

香港是亞洲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目前香港信託業務主要可分為四個範疇，分別是

企業信託、退休金計畫、私人信託和慈善信託405。由於香港信託業之監理機構並無統一

單位，因此必須視信託所涉及的相關領域，採功能性管理406。其中監管機構包含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保險業監管局及公司註冊處407。 

另外，有關香港信託行業的市場規模持續發展壯大。根據證監會最新的資產及財富

管理活動調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香港的信託持有資產達 50,060 億港元，與

前一年相比上升了 6%。在上述總額中，若以投資的地域分佈來看，其中 49%位於中國

                                                
405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我國專營信託公司發展可能性建議，頁 14，2021 年 2 月 18 日。 
406 同前揭註 405，頁 20。 
407 同前揭註 405，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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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和香港408。 

二、 香港 2019 年相互評鑑報告（針對 TCSP 之部分） 

(一) 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被評為部分遵循409 

主要缺陷是除了極少數例外，沒有對任何 DNFBPs 部門施加相關客戶審查或其他

義務。自那時以來，香港政府已修訂打擊洗錢條例，並將法定的 AML/CFT 義務要求擴

展到大多數 DNFBPs。 

TCSP 須在特定的情況下遵守打擊洗錢條例中有關客戶審查410、紀錄保存411及 PEP

審查的要求412。 

標準 22.4：打擊洗錢條例要求 DNFBPs 採取措施以防止違反客戶審查和紀錄保存

的要求，大多數行業的特定指引也有一般規定，以評估與客戶相關的風險。DNFBPs 須

相應地採取適當的風險緩解措施413。然而，沒有具體規定要求 DNFBPs 在推出或使用新

產品、新業務或發展中的技術之前，識別和評估相關風險。 

標準 22.5：打擊洗錢條例要求 TCSP 在依賴指定的中介機構進行客戶審查措施時，

遵守與建議第 17 項相應的要求414。 

(二) 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被評為大部分遵循415 

主要缺陷包括：1. 對可疑交易報告（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 STR）的前置罪

行和資恐罪的範圍有侷限；2. 在提交 STR 的過程中，並未適用禁止通風報信的規定；

3. DNFBPs 不被要求設有內部控制並特別關注與高風險國家的交易。自那時以來，香港

                                                
408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2022 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2023 年 8 月，頁 29，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COM/Reports-and-surveys/AWMAS-

2022_C.pdf?rev=3e9aaaeb04154ce19c9bcb10c6e25242&hash=2EE81E7A784B1BEDD8C30DAD321C33

49，最後瀏覽日：2024 年 6 月 13 日。 
409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HONG KONG, CHINA,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205-206 (2019), https://www.fatf-

gafi.org/en/publications/Mutualevaluations/Mer-hong-kong-china-2019.html (last visited: Jul 3, 2024). 
410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分第 5 條。 
411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分第 5 條。 
412 打擊洗錢條例第 5A 條；附表 2 第 10 條。 
413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3 條；2022 年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第 4 章。 
414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18 條。 
415 See FATF, supra note 409, at 206-207.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COM/Reports-and-surveys/AWMAS-2022_C.pdf?rev=3e9aaaeb04154ce19c9bcb10c6e25242&hash=2EE81E7A784B1BEDD8C30DAD321C3349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COM/Reports-and-surveys/AWMAS-2022_C.pdf?rev=3e9aaaeb04154ce19c9bcb10c6e25242&hash=2EE81E7A784B1BEDD8C30DAD321C3349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COM/Reports-and-surveys/AWMAS-2022_C.pdf?rev=3e9aaaeb04154ce19c9bcb10c6e25242&hash=2EE81E7A784B1BEDD8C30DAD321C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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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經修訂了相關條例，並將法定 AML/CFT 義務要求擴展到大多數 DNFBPs。 

標準 23.2：打擊洗錢條例要求 DNFBPs 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存在適當的手段防

止業者違反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分（客戶審查）或第 3 部分（紀錄保存）的規

定，並減輕 ML/TF 風險。為確保遵守此等要求，各行業特定的 AML/CFT 指引要求

DNFBPs 實施適當內部控制機制。打擊洗錢條例還要求 DNFBPs 設有程序，以確保其在

香港以外的分支機構和子公司符合規範416。 

標準 23.3：TCSP 需在其行業 SRBs 發佈的通知中所指定高風險的情況下，或在任

何本質上可能存在高風險的情況下，應用加強客戶審查措施，例如採取措施確定客戶或

實質受益人（beneficial owner）417的財富和資金來源418。公司註冊處有權發佈通知，要

求 TCSP 在 FATF 要求時採取對策。然而，通知本身並未指定具體應用的對策419。 

標準 23.4：所有申報可疑交易的人，包含根據內部程序從員工向適當人員進行內部

報告的人，均依法受到保護，符合建議第 21 項之相關規範。 

(三) 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被評為大部分遵循420 

在第三次相互評估報告中，香港在建議第 24 項上被評為大部分遵循。主要缺陷包

括：（1）相關措施不足以確保能夠及時獲取法人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的準確及時資訊；

（2）公司註冊資料只涉及法律上的所有權，不一定可靠；（3）名義上董事是被允許的；

以及（4）僅有有限的措施確保不發行無記名股票。目前當局已採取適當措施彌補前述

                                                
416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2(2A)-(2B)條。 
417 在香港打擊洗錢條例中對於實質受益人的官方中文用語為實益擁有人(beneficial owner)，本文為求行

文統一，故以實質受益人替代之。參照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對實質受益人之定義為

(a)就法團而言——(i)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個人——(A)直接或間接地擁有或控制(包括透過信託或持票

人股份持有)該法團已發行股本的 25%以上；(B)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法團的成員大會上的投票

權的 25%以上，或支配該比重的投票權的行使；或(C)行使對該法團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或(ii)(如該

法團是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該另一人；(b)就合夥而言——(i)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個人——(A)直接或間接

地有權攤分或控制該合夥的資本或利潤的 25%以上；(B)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合夥的投票權的

25%以上，或支配該比重的投票權的行使；或(C)行使對該合夥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或(ii)(如該合夥

是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該另一人；(c)就信託而言，指——(i)有權享有信託財產的既得權益的受益人或

某類別受益人，而不論該受益人是享有該權益的管有權、剩餘權或復歸權，亦不論該權益是否可予廢

除；(ii)該信託的財產授予人；(iia)該信託的受託人；(iii)該信託的或執行人；或(iv)對該信託擁有最終

的控制權的個人；及(d)就不屬(a)、(b)或(c)段所指的人而言，指(i)最終擁有或控制該人的任何個人；

或(ii)(如該人是代表另一人行事)該另一人。 
418 打擊洗錢條例第 5A 條；附表 2 第 15 條。 
419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第 5.45 段。 
420 See FATF, supra note 409, at 20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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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例如要求公司識別對公司有重大控制的人員等，這些措施簡要說明如下。 

香港的主要法人類型包括本地公司和外國公司，包括：（1）公眾股份有限公司（Public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2）私人股份有限公司（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

（3）有股本的公眾無限公司（Public Unlimited Company With Share Capital）；（4）有股

本的私人無限公司（Private Unlimited Company With Share Capital）；以及（5）無股本的

擔保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Without Share Capital）。香港還有其他形

式的法人（也被 FATF 視為法人），例如合夥企業、獨資、根據合作社條例註冊的合作

社，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FO）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公司（OFC）。法人登記的資訊

可在各政府部門的網站上公開取得。 

對於建議第 24 項之缺陷，首先係對於取得法人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資訊的部分，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公司註冊處有責任保存公司的紀錄，這包括所有提交給公司

註冊處的文件。大眾可透過公司註冊處的網站及時獲取相關公司資訊。公司亦須維護股

東名冊、董事名冊及公司秘書名冊，供公眾查閱。股東名冊應保存在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或香港法例規定的地點，此外公司還必須在名冊存放後或更改地點後的 15 天內通知公

司註冊處。公司註冊處會在必要時查核自然人（如董事或公司秘書）的身分和住宅地址，

公司在董事發生任何變動後的 15 天內必須通知公司註冊處。如發現與文件有不一致或

相關違規行為，公司註冊處會採取行動。此外，公司註冊處設立了一個檢查單位，定期

檢查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公司名稱的公佈以及是否妥善保存名冊等。然而，就股東名

冊的更新，公司有兩個月的時間以辦理其股東名冊中的持股變動，這意味著股東資訊不

一定是準確且及時的。 

目前香港依賴一系列機制，確保有關公司實質受益權的資訊可被得知，或可由有關

當局及時獲取及確定。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香港公司條例要求公司透過重大控制人

登記冊獲取和維護公司實質受益權的最新資訊。該制度要求每家公司透過 SCR 獲取和

維護所有對公司有重大控制之個人或法人實體的資料。公司必須採取合理步驟，確定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控制人，如果有，則必須逐一識別。公司必須向公司知道或合理相信是

重大控制人的任何人發出通知，要求該人在規定時間內確認。公司必須將所有可登記的

個人（即對公司行使最終控制的自然人）和可登記的法人實體（即自然人透過其行使控

制的工具）的詳細資料登錄於 SC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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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積極的義務採取合理步驟確定是否存在重大控制人並識別他們，如果公司知

道或合理相信重大控制人的身分或其詳細資料已更改，必須向該人發出通知，要求其確

認是否發生變更，並在規定時間內提供該變更的詳細資料。任何重大控制人身分或其詳

細資料的變更，必須在收到或確認變更後七天內登記於 SCR 中。更新 SCR 資訊的過程

可能長達五週，這衍生出關於資訊是否能夠充分保持最新性的疑慮。 

SCR 必須存放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香港法例規定的地方，並且必須在要求時提

供給執法機構查閱，以進行香港法律下 ML/TF 的預防、偵查或調查。此外，執法機構

還可從金融機構和 DNFBPs 獲取客戶實質受益權的相關資訊。SCR 制度在其他類型的

法人也有類似的要求。對於未能遵守 SCR 制度者，在定罪後最高可處以 2.5 萬港元的

罰款。對於任何故意在 SCR 中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重大陳述之人，最高可處以 30 萬港

元的罰款和最高兩年的監禁，這些罰則是具有威懾力的。 

就禁止無記名股票的部分，根據香港公司條例規定，公司不能發行股份憑證421。對

於公司條例修訂前已發行的股份憑證，持有人有權將其交回取消，並要求將持有人的姓

名登記在公眾公司的股東名冊中。對於私人公司，自 1933 年以來，對股東轉讓股份的

權利一直受到限制。 

最後就名義上股東和名義上董事的部分，雖然允許使用名義股東和名義董事，但有

多種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1. 名義股東為他人持有的股份，應視為該他人持有。2. 如

果名義股東持有公司超過 25%的已發行股份，該他人應由公司識別並登記於 SCR 中。

公司必須採取合理措施確定是否存在任何重要控制人，並識別每個控制人。此外，名義

股東如果虛假聲明自己不是名義上股東，則構成犯罪。3. 任何以業務方式為他人充任或

擔任股東或董事的人，都被視為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依 AMLO 之規定需取得公司註

冊處長發出的執照。自 2018 年 3 月起，持牌機構需遵守 AMLO 的法定客戶審查和保存

紀錄要求。 

結論—香港已採取多項措施以確保和促進實質受益權的透明度，特別是公司條例的

修訂。然而，對於不屬於公司類別的法人，風險評估的範圍和深度仍有輕微疑慮。此外，

有關基本和實質受益權訊息是否能及時取得，仍存在不足之處，故建議第 24 項被評為

                                                
421 定義為持有人有權根據憑證擁有指定股份，並可透過交付憑證轉讓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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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遵循。 

(四) 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被評為部分遵循422 

在第三次相互評估報告中，香港在此等要求方面被評為部分遵循。主要缺陷如下：

（1）沒有充分的措施來確保法律協議的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訊息能夠及時、準確地被

相關機構得知；（2）提供信託服務的機構，除了金融機構外，沒有受到 AML/CFT 的義

務約束。在此之後，香港當局採取了額外的措施，例如為 TCSP 制定 AML/CFT 要求。 

除了打擊洗錢條例對專業受託人施加的明示義務外，受託人條例以及普通法上的信

託和衡平法規則對所有受託人也適用一般的注意義務。根據受託人條例之規定，受託人

有法定的注意義務，應在執行某些業務時負有合理的注意和方法。普通法也對受託人施

加了注意義務，要求受託人以合理的勤勉和商業智慧執行信託業務。對於從事專業信託

管理業務的信託公司或類似機構，適用更高的注意標準。 

標準 25.2 當受託人是金融機構或作為業務提供信託服務的專業人士（如 TCSP）時，

其必須遵守打擊洗錢條例的要求，持續監控業務關係並更新任何客戶審查資訊。對於其

他受託人，適用法定和普通法的注意義務，但沒有具體義務符合本標準的要求。 

標準 25.3 受託人沒有義務向金融機構或 DNFBPs 揭露其身分。然而，金融機構和

DNFBPs 在其客戶審查義務中有責任收集此等資訊，並對未遵循法令之業者適用相應的

制裁。 

標準 25.5 在訊息可用且被收集的情況下，執法機構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OSCO）、毒品罪行條例（DTROP）和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UNATMO），有廣

泛的權力獲取並強制受託人、金融機構和/或 DNFBPs 提供相關資訊。但對於非專業受

託人，只有正常的調查權限，並不清楚在所有情況下能否及時獲取訊息，特別是當無法

明確識別受託人時。 

標準 25.7 對於作為金融機構或專業服務提供者的受託人，如果在提供信託服務時

未能履行法定的客戶審查和紀錄保存措施，他們將根據打擊洗錢條例受到一系列制裁，

包括公開譴責、罰款以及吊銷或撤銷牌照423。受託人如果在信託業務中違反注意義務，

                                                
422 See FATF, supra note 409, at 214-217. 
423 打擊洗錢條例第 5(5)條至 5(8)條和第 21 條。 



 

145 
 

可能會被受損之一方（如受益人）在法律上提起民事訴訟。然而，如前所述，一般性的

注意義務並不明確涵蓋建議第 25 項所要求的義務範圍。 

結論：雖然專業受託人（如銀行、律師和 TCSP）有具體義務獲取並持有關於委託

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充分、準確和最新的資訊，並且如果未遵守上述要求將面臨制裁，

但此等義務不適用於非專業受託人（如私人個人）。雖然受託人條例和普通法對受託人

設置了一般性的注意義務，但此等義務並不夠具體，無法與建議第 25 項保持一致。 

(五) 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被評為部分遵循424 

在第三次相互評估報告中，鑒於大多數 DNFBPs 行業未建立基於風險的 AML/CFT

監督機制，因此香港在建議第 28 項被評為部分遵循。主要缺陷是，除了不動產代理425

之外，沒有指定的主管機關或正式結構來監督 DNFBPs 的 AML/CFT 遵循情況。自那時

以來，香港已經修改了相關條例，旨在加強 DNFBPs 的監管和監督框架。 

標準 28.2 和 28.3：有指定的主管機關或 SRB來監督和確保 DNFBPs 遵守 AML/CFT

要求，包括 TCSP 的公司註冊處426。 

標準 28.4：（1）公司註冊處的監督權限：公司註冊處有權監督 TCSP 對 AML/CFT

要求的遵循情況，包括進入 TCSP 的業務場所、要求提供紀錄或文件，以及採取紀律行

動427。（2）TCSP 的適當和合適性標準：個人必須持有公司註冊處的牌照才能進行信託

或公司服務。申請人必須是適當和合適的人，判定適當和合適的標準包括個人申請人、

每位合夥人和申請人為合夥企業的最終擁有者，以及申請人為公司的每位董事和最終擁

有者的犯罪紀錄428。（3）制裁措施：公司註冊處被授權對未能遵守 AML/CFT 要求的

TCSP 及其董事施加一系列紀律和財務制裁，包括公開譴責、命令 TCSP 採取具體行動、

罰款以及吊銷或暫停牌照，並進行刑事起訴429。 

                                                
424 See FATF, supra note 409, at 221-223. 
425 在香港打擊洗錢條例中對於不動產代理的官方中文用語為地產代理，本文為求行文統一，以不動產代

理替代之。參照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2 部，對地產代理(estate agent)之定義為(a)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 章）第 2(1)條所界定的持牌地產代理；或(b)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 章)第 2(1)條所界定的持牌營業

員。地產代理業之監管機關為地產代理監管局。 
426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2 部分。 
427 打擊洗錢條例第 3 和 4 部分。 
428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F、53H 和 53I 條。 
429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Q、53Z、53ZD 和 7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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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在 2019 年的相互評估報告中，香港建議第 28 項被評為部分遵循，因為

在實地訪查時，大多數 DNFBPs 行業尚未建立風險基礎方法的 AML/CFT 監管。自採用

相互評估報告的建議以來，香港已對大多數 DNFBPs 行業實施了風險基礎方法的

AML/CFT 監管。TCSP、房地產經紀人和會計師現在受到全方位風險基礎方法的監管。

然實施過程中還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處，法律部門的風險監管已經啟動，但尚未全面實

施。根據香港的風險和發展背景，TCSP 產業受到了特別重視，相互評鑑報告認為在

DNFBPs 行業中，以 TCSP 產業最為重要。香港已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相互評估報告所

發現的缺陷。在此基礎上，評鑑團於 2023 年將建議第 28 項重新評級為大部分遵循。 

三、 2022 年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 

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係香港政府定期對於境內 ML/TF 威脅

進行全面風險評估，以審視香港及不同工商行業所面對的 ML/TF 威脅。該風險評估報

告明確列出香港的風險狀況，使香港政府可以據此改善在相關領域的工作。香港首次

ML/TF 風險評估報告係於 2018 年所發佈，為香港 ML/TF 風險評估提供相關依據430。 

最新一次的風險評估報告係在 2022 年發佈，，該次報告載述了香港在 2021 年完成風

險評估所得之結果，。自 2018 年風險評估報告發佈以來，，ML/TF 的情況及手法不斷轉變，，

尤其是在數位金融科技方面，。參考 2018 年首次風險評估報告的經驗，，2022 年風險評估

報告具前瞻性，，更深入地探討各項領域的不同發展，，如新興的金融服務，（包括虛擬資產

服務等）。除了探討香港 AML/CFT 制度的基本要素外，亦涵蓋自首次風險評估以來的

變化，並根據展相互評估報告所識別的不足之處，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同時闡述 FATF

已經或將會實施的新規定431。 

以下將從威脅432、脆弱程度433及整體風險434分別討論 ML/TF 和大規模毀滅武器擴

散資金籌集之概況，。其次再就 TCSP 所面臨之風險進行探討，，最後以香港政府對於 TCSP

所採行之風險對策作結。 

                                                
430 2022 年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頁 i，2022 年 7 月。 
431 同前註，頁 v。 
432 威脅是指犯罪得益或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的資金產生、流入和流出的規模和性質（或模式）。 
433 脆弱程度是指司法管轄區防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薄弱或不足之處，並按照該司法管轄區

在整體或界別層面的制度建設、資源和人手投入等相關輸入變數來衡量。 
434 司法管轄區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主要包含威脅和脆弱程度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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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錢435 

1. 洗錢威脅 

香港與中國大陸互動緊密，，同時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貿易和交通樞紐，，因

此同時面對香港本地和外來上游罪行所引致的洗錢威脅，。從自身內部犯罪來說，，詐騙及

毒品相關犯罪為香港帶來高和中高水平的洗錢威脅，。對外而言，，詐騙構成的洗錢威脅同

屬高水平，而毒品、貪污和避稅犯罪構成的洗錢威脅則屬中高水平。 

鑒於香港便捷的金融和銀行系統，，在清洗非法活動所得的途徑方面，，洗錢集團通常

利用金融和銀行系統，，試圖濫用公司銀行帳戶和金錢服務進行洗錢，，也因此銀行業和金

錢服務業持續面對相對較高的風險（分別被評為高水平及中高水平）。犯罪者通常在洗

錢過程中利用銀行或其他金融和投資服務，（如股票和房地產）營造複雜多重的交易，，使

追查資金來源的工作更加困難，。另外，，隨着科技進步，，全球的付款環境蓬勃發展，。疫情

期間科技加速發展並得到廣泛應用，，新型態的儲值支付工具及虛擬資產在香港愈見普及，，

與銀行帳戶的連繫也與日俱增，。儘管虛擬資產並非法定貨幣，，在香港一般仍未被視為付

款方式，，但虛擬資產活動在香港的規模漸大，，日趨盛行，，使虛擬資產相關詐騙罪行的數

目上升。 

2. 洗錢脆弱程度 

隨著政府防範洗錢能力的提升以及業界開始加強認識各項新型態的洗錢趨勢後，，業

界已對 ML/TF 風險和相關責任有更深入了解。聯合財富情報組持續收到大量可疑交易

報告，而報告的品質也持續改善。 

3. 整體洗錢風險 

整體而言，，香港面對的洗錢風險為中至高水平，，當中的威脅為中至高水平，，而脆弱

程度則為中等水平。 

(二)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436 

1. 威脅 

                                                
435 同前揭註 430，頁 v-vii。 
436 同前揭註 430，頁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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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對的恐怖主義威脅評為中等水平，TF 的威脅則屬中低水平。由於香港的金

融體系先進開放，，加上社會部分群體與海外受恐怖主義影響地區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互有

關連，，出現資助個別境外恐怖主義事件的威脅仍然存在，。不過，，香港至今仍沒有確定涉

及 TF 的起訴或定罪案例，。另一方面，，香港本地激進份子雖有可能帶來風險，，但其風險

有限。 

2. 脆弱程度 

香港擁有穩健的 CFT 架構，，反恐條例，（第 575 章）和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

把 TF 活動列為刑事罪行。反恐條例在 2018 年進一步修訂，加強有關禁止處理恐怖分

子財產的規定，並把資助外國戰鬥人員往來列為刑事罪行。 

此外，2018 年香港實施了 R32 條例437，並根據打擊洗錢條例擴大了客戶審查及保

存紀錄規定的範圍以涵蓋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以及規定公司須保存實質受益權之資料，。

這些舉措均有助減低 TF 風險，並協助執法部門持續打擊 TF 的工作。 

3. 整體風險 

香港面對的 TF 風險屬中低水平，相關威脅和脆弱程度亦評為中低水平。 

(三) 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438 

1. 威脅 

FATF 在 2020 年修訂其建議，規定司法管轄區除了評估 ML/TF 風險外，還須對大

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風險作出評估。 

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的評估不但有助政府制訂和改善打擊大規模毀滅武

器擴散資金籌集的策略，，亦可讓業界了解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的風險，，並有助

他們推行相關措施，，從而降低因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活動發生而可能帶來的風

險。第二次香港 ML/TF 風險評估報告係首次就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的風險進

                                                
437 R32 條例係香港政府為符合 fatf 所訂 40 項建議，當中建議第 32 項所制訂，該制度要求以立法建立申

報、披露或兩者並行的制度，以偵測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的跨境運送活動。如有關

的現金類物品被懷疑涉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或上游罪行，又或涉及虛假申報或披露，應予

以阻截或限制。對於不遵從申報或披露規定的人士，應施以適當及具阻嚇性的制裁。 
438 同前揭註 430，頁 vi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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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 

截至 2021 年年底為止，沒有香港居民或在香港成立並仍在營運的公司被列為聯合

國安理會指稱與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有關，。此外，，至今並無在香港發現有大規

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活動的實質證據，。然而，，如同上述所言，，香港是國際金融，、貿

易和交通樞紐，，因此香港可能面對外來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威脅，。整體而言，，

香港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威脅屬中低水平。 

2. 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的脆弱程度 

香港作為提供一系列金融和專業服務的領先國際商業中心，，考量到其開放和便利營

商的環境，，若被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犯罪者利用，，將成為脆弱之處，。另外，，鑒於香港位

處交通樞紐，，可能使其成為犯罪者展開安理會所禁止之貨運活動的目標，。縱使香港有前

述脆弱之處，，但香港有健全的法規制度以打擊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該制度以

完善的法律框架為基礎，，執行安理會施加的制裁，，包括關於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的針對

性財政制裁，。此外，，公部門已具備有效協調和合作的制度框架，，私人機構透過政府的政

令宣導，，也對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有一定程度認識，，防禦意識也逐漸提高，。因

此，整體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脆弱程度被評估為中低水平。 

3. 整體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風險 

香港面對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風險屬中低水平，，威脅和脆弱程度亦屬中

低水平。 

(四) TCSP 

TCSP 包括所有在專業層面參與設立、管理和管控信託和商業工具的人士及實體。

他們參與成立公司，、擔任名義上股東和董事，、提供註冊辦事處和營業地址，、持續管理公

司和擔任秘書工作，以及提供信託服務等。 

由 2018 年 3 月起，任何人如擬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均須取得公司

註冊處處長批給的牌照，並須受打擊洗錢條例規管。截至 2024 年 5 月，公司註冊處處

長保存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登記冊上共有 6,969 名持牌人。 

1. TCSP 面對的洗錢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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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P 所提供的服務包含出售空殼公司和成立掛名公司並開立銀行帳戶等，，鑒於該

類型公司擁有複雜和多層架構，，可能被不當利用作為洗錢工具，。在 2016 至 2020 年間，，

TCSP 業別平均每年向聯合財富情報組提交 67 份可疑交易報告，。在 8,843 宗經舉報的洗

錢調查個案中，有 71 宗涉及 TCSP，交易金額為 2.01 億港元，約佔得益總額的 0.2%。

在同期的 323 宗洗錢定罪個案中，，有 55 宗與 TCSP 有關，。所有定罪個案共涉及 111.7 億

港元的犯罪得益，當中約有 69.9 億港元與 TCSP 洗錢有關。雖然此等洗錢定罪個案涉

及 TCSP，，但案發時間都是在 TCSP 發牌制度實施之前，。此外，，TCSP 的客戶可能牽涉洗

錢個案，但沒有證據顯示該等服務提供者在知情下協助罪犯犯案439。 

2. TCSP 的洗錢脆弱程度440 

TCSP 可分為 TSP 和 CSP。TSP 的客戶可能是高資產淨值人士，而 CSP 的客戶則

可能是來自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 PEP 441。雖然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客戶來源廣泛

或會構成風險，，現階段香港政府要求 TCSP 須對較高風險的客戶採取符更嚴格的客戶審

查措施來加以因應。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打擊洗錢條例中的 TCSP 發牌制度上路施行，除了具備豁

免資格外，，任何欲在香港提供 TCSP 均須向公司註冊處轄下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註冊辦事處」申請牌照，，並須遵從打擊洗錢條例的相關規定，。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於香

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 10 萬港元及可被

判處監禁 6 個月，。修訂後的打擊洗錢條例，，把客戶審查及保存紀錄的法定要求擴展至涵

蓋 TCSP 在內的 DNFBPs 後，，公司註冊處亦加強執法，，要求相關業者遵從 AML/CFT 規

定。有鑒於此，相關風險已大大降低，脆弱程度亦得以減低442。 

為推行 TCSP 發牌制度，，以及讓信託或公司服務業界更了解 AML/CFT 的規定，，公

司註冊處處長發出了相關指引，協助業者制訂相關內部規範時作為參考及依循方向。 

                                                
439 同前揭註 430，頁 105。 
440 同前揭註 430，頁 105-106。 
441 在香港打擊洗錢條例中對於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的官方中文用語為政治人物，本文為求行文統一，以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替代之。參照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對政治人物之定義為(a)在香

港以外地方擔任或曾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i)並包括國家元首、政府首長、資深從政者、高階政府、司

法或軍事官員、國有企業高階行政人員及重要政黨幹事；但(ii)不包括第(i)節所述的任何類別的中級

或更低級官員；(b) (a)段所指的個人的配偶、伴侶、子女或父母，或該名個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侶；

或(c)與(a)段所指的個人關係密切的人； 
442 同前揭註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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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導入 TCSP 發牌制度後，，受到信託業者的好評，，60%受訪者表示這樣措施產

生了積極的影響，，此舉將提升了香港受託人的聲譽，，同時也為客戶和國際金融界注入信

心，僅有 7%的受訪者認為上述措施會帶來負面影響443。TCSP 相關制度的實施有助於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確保其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 

(2) 監管和執法444 

公司註冊處對進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實施嚴格管控，，若要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必須申領牌照，，否則即屬犯罪，。公司註冊處亦以風險為本模式監管 TCSP，，採行實地巡

查，、會面和非實地監察等手段，，確保持牌人遵從打擊洗錢條例及公司註冊處處長施加的

牌照條件與相關指引。 

(3) 相關資訊傳達445 

公司註冊處為 TCSP 設立了網站，，提供有關 TCSP 發牌制度的詳盡資訊，。同時，，網

站亦設有 AML/CFT 專欄，就香港 AML/CFT 制度提供全面資訊。 

TCSP 發牌制度自 2018 年 3 月起已實施超過三年，信託或公司服務業的脆弱程度

有所改善，。公司註冊處在發牌過程中實施嚴格管控，，因而時常出現申請被拒或撤回，，使

得不良從業人員不得進入業界，。申請被拒的主要原因多半是申請人不符合適當人選準則，。

另外就可疑交易報告的部分，，TCSP 提交的可疑交易報告由 2017 年約 30 份增加至 2020

年超過 100 份，足以證明業界對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認識不斷提高。 

3. TCSP 整體洗錢風險 

考慮到 TCSP 面對的洗錢威脅和脆弱程度皆屬中等水平，，業界的洗錢風險也評為中

等水平446。 

(五) 法人及法律安排447 

企業架構作為商業營運工具可被濫用作不法用途，，例如空殼公司即是常見的洗錢途

                                                
443 同前揭註 439。 
444 同前揭註 430，頁 106。 
445 同前註。 
446 同前註。 
447 同前揭註 430，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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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犯罪者通常利用人頭戶，，隱藏自己擁有空殼公司，，以便在無須現身的情況下處理非

法所得，。然而香港法律在特定的情況下會要求機構加強客戶審查的規定，，以利識別公司

或其他法律實體的實質受益人，也因此利用上述手法進行洗錢活動的情況有所減少。 

自首次香港 ML/TF 風險評估發佈以後，有多項重大政策改動，以提升香港法人及

法律安排制度的成效，包括由 2018 年 3 月起實施的 TCSP 發牌制度及公司須保存重要

控制人登記冊的規定，。TCSP 發牌制度已如前述，，亦下僅就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制度進行

介紹。 

 有關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資料的重大修訂448 

根據 2018 年 3 月 1 日開始生效的 2018 年公司，（修訂）條例，，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

公司必須保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保存實質受益權資料，。重要控制人包括對公司行使重

大控制的須登記人士和須登記法律實體449，。須登記人士即是最終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之

自然人，，而須登記法律實體則是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並屬公司成員的法律實體，（不論

是否在香港成立為法團）。公司須識別、確認和保存對公司有最終控制權的自然人的個

人資料，，以及實質受益人藉以行使控制權的法律實體資料，。公司須向實質受益人或相關

人士送達通知，以書面確認實質受益人的個人資料並在訂明時限內匯報變動。 

每家公司須將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保存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同時確保登記冊為最新

資料，，並提供該登記冊予執法人員查閱，、複製或複印，。而公司註冊處也會進行巡查，，查

核法定要求是否確實遵循，從而確保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資料準確無誤。 

執法部門如須防止，、偵測和調查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等職責，，可在無須取得法

庭命令下要求公司提供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以供查閱，。未有確保重要控制人登記冊載有

準確和最新資料，，或拒絕讓執法部門查閱登記冊，，屬刑事罪行，。執法人員可透過查閱重

要控制人登記冊，，取得公司的實質受益權資料，。近年來，，香港政府致力提高香港境內公

司的實質受益權之透明度，以達到 FATF 的標準。 

                                                
448 同前揭註 430，頁 117。 
449 任何人或實體若符合任何以下指明條件，則屬於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i）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已發行股份；（ii）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表決權；（iii）直接或間接持有委

任或罷免該公司董事局的過半數董事的權利；（iv）有權利或實際上對該公司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

或控制；（v）有權利或實際上對某信託或商號的活動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而該信託或商

號並不是法人，但該信託的受託人或商號的成員，就該公司而言符合上述任何一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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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TCSP 管理制度 

修正後的打擊洗錢條例在 2018 年 3 月 1 日生效後，把客戶審查及保存紀錄的法定

要求擴展至涵蓋 TCSP 在內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香港的 TCSP 由香港公司註冊

處監管，，其監管工作係為確保香港的 TCSP 業務運作透明，、遵循法令，，並有效防止洗錢

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負責執行和管理 TCSP 的

牌照制度，確保所有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機構和個人遵守相關的法律和規定。 

一、公司註冊處的職責 

(一)  發放牌照，：處理並審批 TCSP 牌照的申請，，確保申請人符合打擊洗錢條例和其

他相關法規的要求。 

(二)  監察，、檢查及執法，：公司註冊處的職責其中也包含監察和檢查以及執法，。前者，，

公司註冊處將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檢查，確保持牌的 TCSP 業者履行相關義務

的要求，，相關義務包括客戶審查和保存紀錄等，。後者則是對違反規定的機構和

個人採取執法行動，包括罰款和其他法律處分。 

公司註冊處對進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實施嚴格管控，，對未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申

領牌照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人士提出檢控，。公司註冊處亦按風險基礎

方法模式監管 TCSP，進行實地巡查、會面和非實地監察，確保申請人和持牌

人遵從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公司註冊處處長施加的牌照條件以及由公司註冊

處處長發出的相關指引。截至 2020 年年底，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進行巡

查的主要結果如下，：（1）絕大部分持牌人已制訂充分和合適的 AML/CFT 政策，，

並就可疑交易申報的存檔和保存紀錄事宜訂立程序和管控措施，。（2）大多數持

牌人以數位形式，（利用公司內部資訊科技系統或雲端科技）保存客戶和交易紀

錄，，可隨時提供該等紀錄予公司註冊處職員查閱，。（3）大部分持牌人已訂用商

業資料庫服務，以篩查和監察客戶（包括 PEP 篩查）；規模極小的持牌人則依

賴開源資料和政府網站所載資料，。規模較大的持牌人設有精密的資訊科技系統，，

以識別可疑交易450。 

(三)  提供指引和教育，：為推廣 TCSP 發牌制度，，以及讓信託或公司服務業界更瞭解

                                                
450 同前揭註 430，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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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CFT 的規定和促進業界的法令遵循情況，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了三份指

引，分別是 TCSP 發牌指引、TCSP 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

指引和施加罰款指引。由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 TCSP 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旨在就如何符合針對性財政制裁及打擊大規模毀滅武

器擴散資金籌集方面的相關規定，向 TCSP 提供指引451。 

(四)  保存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登記冊452：過去香港以 TCSP 身分運營的企業毋

須遵守任何發牌制度或註冊要求，行業內亦沒有 TCSP 業者的完整清單，造成

投資者無法得知業者是否符合相關制度規範453，。在現行制度下，，公司註冊處處

長會保存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登記冊，，登記冊載有每名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

人的姓名或名稱及營業地址，可供投資者查詢。 

香港信託或公司服務牌照者大部分，（約 97%）均成立為公司，，以獨資經營和合夥經

營模式運作的持牌人佔極少數，。不少 TCSP 由金融機構，、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成

立，以配合為客戶提供的一系列金融、會計或法律服務。 

二、TCSP 牌照制度 

任何人欲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皆應向公司註冊處取得信託或公司服務

業務之牌照454。 

持牌人所取得之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牌照在通常情況下，，有效期為 3 年455，。在特定

                                                
451 同前揭註 430，頁 144。 
452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D 條，處長須備存持牌人登記冊。 

(1)處長須以其認為適當的格式，備存持牌人登記冊，該登記冊須載有(a)每名持牌人的姓名或名稱；及

(b)就(i)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而言——該獨資經營人的營業地址；(ii)合夥而言——該合

夥的營業地址；或(iii)法團而言——該法團的營業地址。(2)登記冊須提供予公眾人士查閱，以確定某

人是否一名持牌人。(3)公眾人士有權在通常辦公時間內，免費查閱登記冊。 
453 KPMG、香港信託人公會，香港信託行業報告：構建核心地位，頁 15，2021 年 6 月，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21/06/hong-kong-trust-industry-spotlight-taking-

centre-stage-zh-hk.pdf，最後瀏覽日：2024 年 6 月 13 日。 
454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F 條，無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罪行。 

(1)任何人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即屬犯罪。(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

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455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O 條。惟打擊洗錢條例第 53P 條規定，若發生以下事件，牌照即不再有效。持牌

人去世（如有關持牌人屬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持牌人解散（如有關持牌人屬合夥）；

或持牌人開始清盤（如有關持牌人屬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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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456，，處長得以決定是否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附加相關條件，，一旦信託或公司

服務持牌人沒有遵從施加的條件，，處長可根據打擊洗錢條例向該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457，。 

若在發牌制度生效日期（即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已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

業務及為該目的而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即當作已取得牌照，，得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

司服務業務，（稱為當作持牌人，，deemed licensee）458，。但當作持牌人必須在過渡期內，（自

生效日期起計 120 日內）提出牌照申請以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一）可豁免發牌制度之資格 

具有以下身分之個人或機構，，得以豁免適用 TCSP 的牌照規定，（包括適當人選的評

定）459，，包含政府，、認可機構460，、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持牌法團461，（前提

是該業務附屬於該法團的主要業務）、會計專業人士、法律專業人士、或屬由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藉規例訂明的類別或描述的人。 

會計師，、律師經常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因此他們面對有關業務帶來的威脅，。此外，，

香港的 TCSP 不少是由律師或會計師擁有或管理，。他們提供成立公司，、擔任公司秘書，、

以受託人身分處理資金或協助開立銀行帳戶等服務，。雖然會計，、法律專業人士因信託或

公司服務而可能面對洗錢威脅，，但根據相關執法經驗和數據顯示，，利用會計，、法律專業

人士作為洗錢途徑，（尤其是其在知情下參與洗錢）所造成的實際威脅有限，。會計，、法律

專業人士的洗錢威脅評為中低水準462。 

（二）發照考量事項 

1. 適當人選的評定（業者適格性審查） 

                                                
456 在批給牌照時；在將牌照續期時；或處長信納在有關情況下，如此行事屬合理時。打擊洗錢條例第 53J(1)

條、53L(1)條、53M(1)條。 
457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Z(3)條，紀律行動包含公開譴責有關持牌人；命令有關持牌人在處長指明的日期或

以前，採取處長指明的行動，以糾正有關的違反；及命令有關持牌人繳付不多於 500,000 港元的罰款。 
458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ZQ 條。 
459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B 條，(1)本部不適用於(a)政府；(b)認可機構；(c)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持牌

法團(前提是該業務附屬於該法團的主要業務)；(d)會計專業人士；(e)法律專業人士；或(f)屬根據第(2)

款訂明的類別或描述的人。(2)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藉規例訂明某類別或描述的人本部對其不適

用。 
460 具有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1)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461 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462 同前揭註 430，頁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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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透過設立掛名公司隱藏身分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犯罪者可能會被香港高效

的公司設立程序所吸引，故 TCSP 在此過程中容易被濫用。為應對這個風險，如申請

TCSP 牌照或申請續牌的有關人士不屬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適當人選，（例如被發

現涉及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活動或逃避制裁的行為），公司註冊處會拒絕批准

牌照或為牌照續期，。為確保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遵守經濟制裁的規定，，公司註冊處已

採取預防措施，，規定 TCSP 牌照申請人申報他們與安理會指明正接受經濟制裁的人士或

實體並無業務關係，。在批准牌照的通知中，，公司註冊處再次提醒持牌人須留意不得與上

述人士或實體有業務關係等事項463。 

公司註冊處僅在信納某人屬適當人選時方批給牌照464，。在決定是否發放信託牌照時，，

會進行適當人選的評定，，其目的在於評定 TCSP 及其每名相關人士是否屬經營信託或公

司服務業務或屬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有聯繫的適當人選，。相關適當人選的評定準則，，

可參考表格 TCSP1，、2，、3465，。如牌照申請人或持牌人的有關人士未能通過適當人選測試，，

公司註冊處處長可拒絕批給牌照或為牌照續牌，。如持牌人的有關人士不再屬經營信託或

公司服務業務的適當人選或不再屬與有關業務有聯繫的適當人選，，處長也可撤銷或暫時

吊銷牌照。打擊洗錢條例也就違規行為訂明相關的制裁措施。 

其次，，有關於適當人選評估的對象，，在申請牌照或牌照續期的情況下，，若申請人係

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為該個人及每名最終擁有人，（Ultimate Owner）466，；

                                                
463 同前揭註 430，頁 144。 
464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H 條，僅在信納某人屬適當人選時方批給牌照。 
465 TCSP1 表格（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申請書）可參閱公司註冊處網站，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form/44/chi-t/Form_TCSP1_revised_Dec_2023.pdf；TCSP2 表格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續期申請書）可參閱公司註冊處網站，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form/45/chi-t/Form_TCSP2_revised_Dec_2023.pdf；TCSP3 表格

（批准成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董事申請書）可參閱公司註冊處網站，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form/46/chi-t/Form_TCSP3_revised_Dec_2023.pdf，最後瀏覽

日：2024 年 7 月 15 日。 
466 最終擁有人為香港官方中文版之用語，其概念與我國實質受益人概念相似。 

除非處長給予書面批准，否則任何人不得成為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不得成為屬合夥的持牌人的合

夥人；不得成為屬法團的持牌人的董事。 

最終擁有人的涵義，就個人而言，指最終擁有或控制該名個人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另一名個人；

或如該名個人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該另一人。 

就合夥而言，指直接或間接地有權攤分該合夥 25%以上的資本或利潤的個人；指直接或間接地控制

該合夥 25%以上的資本或利潤的個人；指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合夥 25%以上的投票權，或支

配該比重的投票權的行使的個人；或指行使對該合夥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的個人。 

就法團而言，指直接或間接地擁有或控制（包括透過信託或持票人股份持有）該法團 25%以上的已

發行股本的個人；指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法團的成員大會上 25%以上的投票權，或支配該比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form/44/chi-t/Form_TCSP1_revised_Dec_2023.pdf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form/46/chi-t/Form_TCSP3_revised_Dec_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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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人屬合夥，，為每名合夥人及每名最終擁有人，；若申請人屬法團，，為每名董事及每

名最終擁有人，。另外，，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申請批准某人成為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事的情況下，，則是擬成為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

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事的人士，。最後，，針對上述受到豁免，，無須於經營信託或公司服

務前，，事先向公司註冊處申請牌照之機構或個人，，同樣不須被評定其是否屬於適當人選，，

亦無須取得處長的批准，，才可以成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

事，，但須在該個人或機構成為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事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向處長

申報該等變更。 

2. 適當人選之考量因素 

公司註冊處處長在決定某人是否屬適當人選時，，除須考慮其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事

宜外，亦須考量以下事項： 

(1) 該人是否曾被裁定犯了—，（i）打擊洗錢條例所訂的罪行467，；（ii）與恐怖主義

活動有關的罪行468，；（iii）與販毒有關的罪行469，；或，（iv）與有組織或嚴重罪

行470有關的罪行； 

(2) 該人是否曾在香港以外地方被裁定—，（i）就某作為犯了某罪行，，而該作為假

若是在香港作出，即會構成上文（a）段所指明的罪行；（ii）涉犯關乎洗錢

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罪行，；或，（iii）犯了任何罪行，，而對該項定罪而言，，

必需裁斷該人曾有欺詐性、舞弊或不誠實的作為； 

(3) 該人是否沒有遵從根據打擊洗錢條例施加的規定或處長訂立的任何規例； 

(4) 如該人屬個人，，該人是否屬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或屬破產條例下的破產程

序所針對的人； 

(5) 如該人屬法團，，該法團是否正在清算當中，，或是否屬任何清算令所針對的法

                                                
重的投票權的行使的個人；或指行使對該法團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的個人。可參閱打擊洗錢條例第

53A 條。 
467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I 條。 
468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第 575 章）第 14 條。 
469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405 章）第 25(1)、25A(5)或(7)條及附表 1。 
470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第 25(1)、25A(5)或(7)條及附表 1 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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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或是否有接管人已就該法團而獲委任。 

此外，，在批給牌照時，，處長可施加處長認為適當的任何條件471，。一旦處長不信納某

人為適當人選，，處長可決定不批給牌照或不將牌照續期，，或不批准該人成為該信託或公

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事。 

3. 持牌人之持續性義務 

(1) 持牌人就特定事項若有變更，必須在該等改變發生之日起的一個月內，向

處長具報該等改變。特定事項包含持牌人基本資料的改變、曾被評定屬適

當人選的人士其適當人選的狀況有所改變等472。若持牌人無合理理由而違

反上述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 5 萬港元，處長亦可對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採取紀律行動473。 

(2) 持續遵從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及公司註冊處發出的指引，包含客戶審查及

保存紀錄等規定。 

(3) 遵守牌照條件（有關處長施加條件的事宜）。 

(4) 接受公司註冊處人員之檢查。持牌人須與公司註冊處合作，公司註冊處會

藉由實地巡查及會面來查核持牌人在遵從 AML/CFT 規定方面是否存在缺

失。較為常見的缺失包含沒有設立充分的 AML/CFT 程序、未有對新客戶

進行充分的客戶審查以及未有對客戶進行適當的持續監察等474。視察包括

查閱和複製或複印任何關於該持牌人所經營的業務或所進行的任何交易的

紀錄或文件，以及就該等紀錄或文件作出查詢。持牌人如未能讓本處人員

取覽該等紀錄或文件、回答任何關於該等紀錄或文件的問題或交出該等紀

錄或文件，即屬犯罪，可被處罰款及監禁475。 

第三項 防制洗錢與資恐之要求與法令遵循 

金融機構或 DNFBPs 須採取合理措施，，確保有適當的預防措施存在，，以防止打擊洗

                                                
471 打擊洗錢條例 53J 批給牌照的條件。 
472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W(1)條。 
473 打擊洗錢條例第 53W(4)條、53Z(2)(b)條。 
474 同前揭註 444。 
475 打擊洗錢條例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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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條例附表 2 第 2 或 3 部的任何規定遭違反，同時減低 ML/TF 風險476。 

為了確保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得以識別、評估及採取有效行動以減低 ML/TF 的

風險，，使打擊洗錢條例下的 AML/CFT 規定獲得確實遵循，，任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

的高階管理層均應委任一名董事或高階經理擔任合規主任477，，透過採用以風險基礎方法，，

評估其業務的 ML/TF 風險，負責建立及維持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除了制度的建

立及維持外，持牌人也必須確保其 AML/CFT 制度足以應付所識別的 ML/TF 風險。若

持牌人在香港以外有分行或在香港以外經營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相同業務的附屬

企業478，，應實施集團層面的 AML/CFT 制度，，使該制度應用於其集團內所有有關的分行

及附屬企業。 

上述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通常會含括以下面向，：（a）風險評估，；（b）客戶審查

措施，；（c）持續性的客戶審查，；（d）可疑交易申報，；（e）保存紀錄，；（f）員工甄選程序，；

（g）員工培訓；及（h）獨立審計職能。 

一、客戶審查 

（一）客戶審查 

1. 目的 

客戶審查的目的是為了讓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識別和確認每名客戶的真實身分，，

並瞭解該客戶可能進行的業務類別及交易，，例如客戶的資金來源和交易目的等，。信託或

公司服務持牌人應按風險基礎方法進行客戶審查措施，，如此方能按照適當的優先次序，，

以最有效率的方法分配資源，，從而令最高的風險獲得最大的關注，。同時，，客戶審查措施

的程度應與業務關係涉及的 ML/TF 風險相稱。初步審查客戶後，持牌人可能按具體情

況採取額外或簡化479的客戶審查措施。 

2. 應執行客戶審查之情況 

根據打擊洗錢條例之規定，，在符合下列之情況下，，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須採取客

                                                
476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4 部 23 條。 
477 合規主任為香港官方文件之用語，合規兩字我國多用法令遵循作為對應用語。 
478 是否屬相同業務，需參照打擊洗錢條例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所作之界定。 
479 有關得採用簡化客戶審查之適用情況以及應收集之客戶資料，可參閱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4

條、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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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審查措施： 

（1）在與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前；（2）在為該客戶執行涉及相等於 120,000 港元或

以上金額的非經常交易之前，；（3）當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懷疑客戶或客戶的帳戶涉

及 ML/TF 時；（4）當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懷疑過往為識別客戶身分而取得的資料

是否真實或充分時。 

簡言之，，在一般情況下，，持牌人必須在建立任何業務關係前或執行指明非經常交易

前完成客戶審查程序，。只要未能完成客戶審查程序，，就不可與有關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

執行非經常交易，。另外，，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不時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客戶資料足

以反映現況480。 

3. 識別和確認客戶身分481 

持牌人為了識別客戶的身分，，得參考由以下來源所提供的文件，、數據或資料來加以

判定： 

(1) 政府機構，；（2）處長或其他任何有關單位，；（3）在香港以外地區執行與處長類

似職能的單位；（4）經處長認可的、屬可靠及獨立來源的數位識別系統；或（5）其他

經處長認可的可靠獨立來源。 

具體識別和確認不同類別客戶，（包括實質受益人）身分的指引，，可參考 TCSP 遵從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指引的附錄482。 

（二）風險評級制度 

除了知悉客戶真實身分並瞭解該客戶可能進行的業務類別及交易外，，為了充分瞭解

客戶對 ML/TF 的風險程度，，持牌人可對客戶進行 ML/TF 的風險評級，，以評估個別客戶

的 ML/TF 風險。風險評級可從以下 4 個面向判定483： 

                                                
480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5（1）（a）條。 
481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2（1）（a）條。 
482 個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附錄 A；法人團體，附

錄 B；合夥或非法人團體，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附

錄 C；信託，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附錄 D。 
483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頁 13，網址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guide/571/chi-t/(C)_Guideline_on_Compliance_of_AML-

CTF_Requirements_for_TCSP_（June_2023）.pdf，最後瀏覽日：202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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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地緣風險484 

客戶是否居住在高風險的司法管轄區或與該等司法管轄區有關連，，例如被 FATF 識

別為缺乏執行 AML/CFT 策略的司法管轄區，，或受聯合國等組織所發出的制裁，、禁運或

類似措施的國家，。同時，，在評估與客戶有關的國家風險時，，可參考從聯合國，、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FATF，、以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本身或其他實體等取得的資料，，此等資料

可能顯示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不足之處。 

2. 客戶風險485 

判斷客戶潛在的 ML/TF 風險，是制訂整體風險框架的關鍵因素。具有以下特徵的

客戶，，其活動可能涉及較高風險，，包含現金，（或等同現金）密集型業務，、財富來源不容

易獲確認的高風險客戶及 PEP，，抑或是客戶實體或關係上的架構，，令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難以辨識及確認客戶實質受益人或其控制權的情況。 

3. 產品/服務風險486 

客戶要求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提供該等產品或服務時，，應有明顯和正當的業務，、

經濟，、稅務或法律原因，。此外，，當持牌人提供特定產品或服務時，，其應特別注意產品或

服務產生之風險，。特定產品及服務包含空殼公司，、客戶提出異常高昂的費用以取得服務，，

遠超於相關服務的正常收費、匿名性質較高的服務等。 

4. 交付/分銷管道風險487 

產品的分銷管道可能會改變個別客戶的風險狀況，。以非面對面方式建立業務關係的

模式也可能會增加風險，，因為客戶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之間的業務關係會變得間接，，

諸如透過網路、郵遞、電話以及藉由中間人進行的交易。 

二、持續監察義務 

持續監察措施可以加深對於客戶活動的瞭解，，該措施不但是 AML/CFT 制度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亦有助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瞭解客戶的最新情況及察覺異常或可疑的活

                                                
484 同前揭註 483，頁 14。 
485 同前揭註 483，頁 15。 
486 同前揭註 483，頁 16。 
487 同前揭註 48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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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488。 

為了有效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持牌人必須採用以風險基礎的方法，，將監察程度

與按風險評估編製的客戶風險狀況作掛鈎，把資源集中於 ML/TF 風險較高的業務關係

上，當監察涉及較高風險的業務關係時，必須採取更嚴格客戶審查程序489。 

持續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其措施應包含，：（a）不時覆核為遵循客戶審查規定而

取得之客戶資料，，以確保該等文件足以反映現況，；（b）對客戶辦理的交易進行適當的審

查，，以確保該等交易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對客戶，、客戶的業務，、風險狀況及資金來

源的認知相符；及（c）識辨複雜、金額龐大、運作模式異常或並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

的之交易490。 

一旦發現業務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491，，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採取進一步的客戶

審查程序，以確保其充分瞭解客戶所涉及的 ML/TF 風險及業務關係的基本情況。 

三、保存紀錄492 

就保存紀錄之部分主要可分為三大面向： 

（一）風險評估紀錄之保存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保存客戶之風險評估紀錄及相關文件，，使其能向處長提出，，

其中應包括，：（1）如何評估客戶的 ML/TF 風險，；（2）依據該客戶的 ML/TF 風險，，對客

戶執行的客戶審查及持續監察程度是否合適妥當493。 

（二）申報可疑交易紀錄之保存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必須建立及保存所有向洗錢報告主任作出的 ML/TF 報告以

                                                
488 是否為異常的客戶交易，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得考慮以下因素：（a）個別交易的性質及類別；（b）

一連串交易的性質；（c）交易的金額，尤其須關注特別大額的交易；（d）付款/收款的地點；及（e）

該客戶活動或營業額的慣常模式。 
489 同前揭註 483，頁 29-38。 
490 同前揭註 483，頁 43。 
491 業務關係出現變化包括：（a）客戶設立新法團或信託架構（包括頻繁的董事變更）；（b）客戶購買

較高風險的新產品或服務；（c）客戶的活動或營業額有異常的變化或增多；或（d）客戶的交易性質

發生異常變化。 
492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3 部第 20 及 21 條。 
493 同前揭註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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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有向財富情報組作出之可疑交易報告的完整紀錄，。前者，，該紀錄應收錄報告日期，、

其後處理報告的人員，、評估的結果，、報告有否導致須向財富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以及報告的相關文件紀錄的存放地點，。後者，，必須保存申報的日期，、申報人員，，以及可

疑交易報告相關文件的存放地點494。 

（三）交易紀錄之保存495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保存全部所需及充分的客戶及交易相關紀錄，，以符合打擊

洗錢條例及相關指引之規定，。由於保存紀錄乃審計程序中重要一環，，可藉此偵察，、調查

及沒收罪犯或恐怖分子的財產或資金，。保存相關交易紀錄亦有助於確定當事人的財政狀

況，、追查罪犯或恐怖分子的財產或資金，，以及協助調查機關審查過往的交易紀錄，，評估

有關財產或資金是否為刑事罪行或恐怖分子活動的收益，，或是否與該等罪行或活動有關

連496。 

1. 就每名客戶497 

應保存之文件包含識別及確認客戶498的身分時所取得之文件，、關乎客戶業務關係等

紀錄，。保存時效與該客戶的業務關係持續期間，，以及由有關業務關係終止之日起至少 5

年。惟若涉及相等於 12 萬港元或以上的非經常交易，則應自非經常交易完成之日起至

少 5 年。 

2. 就每宗交易499 

應保存之文件包含所取得與該交易有關之文件正本或複本，，以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

紀錄，，包含進行該交易各方的身分，、該交易的性質及日期，、涉及的貨幣及金額，、資金的

來源及目的地以及交付或提取資金的方式，（如現金，、支票等方式）等，。保存時效係自該

                                                
494 同前揭註 483，頁 50。 
495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3 部第 20 及 21 條。 
496 同前揭註 483，頁 58。 
497 同前揭註 483，頁 59。 
498 包含客戶、該客戶的實質受益人、看似是代表該客戶行事的人及與該客戶的有關連人士。所謂「有關

連人士」包括實質受益人及有權指令該客戶的活動的任何個人（例如任何董事、股東、實質受益人、

簽署人、受託人、財產授予人、保護人，以及法律協議所界定的受益人）。 
499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頁 59，網址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guide/571/chi-t/(C)_Guideline_on_Compliance_of_AML-

CTF_Requirements_for_TCSP_（June_2023）.pdf，最後瀏覽日：202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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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完成之日起算最少 5 年，且不論業務關係是否在該段期間內終止。 

四、申報義務 

客戶審查及持續監察與客戶業務關係的程序，，提供了辨識異常及可疑交易的基礎，。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一旦辨識到或懷疑交易與 ML/TF 活動有關，便須向財富情報組

500提交 STR，。此外，，任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高階管理層均應委任持牌人一名高階

職員擔任洗錢報告主任，作為申報可疑交易的中央聯絡點501。 

TCSP 發牌制度自 2018 年實施以來，，信託或公司服務業的脆弱程度有所改善，。TCSP

提交的可疑交易報告由 2017 年約 30 份增加至 2020 年超過 100 份502，遠多於發牌制度

施行前和首次香港 ML/TF 風險評估發佈前所提交的報告。這或與 TCSP 更瞭解他們有

責任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和公司註冊處推動教育和培訓工作有關503，。上述現象足以證明業

界對 ML/TF 風險的認識不斷提高。有關於持牌人的申報義務主要可分為內部及外部報

告。 

（一）內部報告 

TCSP 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要求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

必須確保已為職員提供充足導引，，讓職員在ML/TF發生時產生懷疑或能辨別有關跡象，。

上述指引也倡導持牌人可以採用財富情報組推廣的「SAFE504」方法來有效識別可疑交

易505，。一旦辨別到可疑交易，，職員應向洗錢報告主任報告，，且必須以文件記錄，。縱使公

司內部要求職員在向洗錢報告主任發送報告前應先諮詢其主管的意見，，但在任何情況下，，

主管均不得過濾職員所提交的報告，。鑒於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負有在合理範圍內盡快

申報可疑交易的義務，，因此持牌人應盡可能縮短報告流程，，令發現可疑交易的職員與洗

錢報告主任之間涉及的人數減至最低，確保制度迅速、保密及通暢506。 

                                                
500 財富情報組由香港警務處及香港海關人員組成。財富情報組負責管理香港的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其職

責在於接收、分析及儲存可疑交易報告，並且將可疑交易報告送交適當的本地或海外執法機構或世

界各地的財富情報組織處理。 
501 同前揭註 430，頁 7。 
502 同前揭註 430，頁 114。 
503 同前揭註 430，頁 126。 
504 「SAFE」方法涉及四大步驟：（a）Screen：篩查帳戶以識別可疑交易指標；（b）Ask：向客戶作出

恰當的提問；（c）Find：翻查客戶的已知紀錄；及（d）Evaluate：評估上述資料。 
505 同前揭註 483，頁 47。 
506 同前揭註 483，頁 48。 



 

165 
 

（二）外部報告 

當洗錢報告主任在收到內部員工所提交的報告後，，其必須評估所有由內部員工提交

的資料，，決定是否將可疑交易或活動進一步向財富情報組報告，。完成評估後，，洗錢報告

主任若判定有足夠理據構成與 ML/TF 活動有關的易的知悉或懷疑，則應在合理範圍內

盡快將可疑交易報告連同令其知悉或懷疑該活動所根據的任何資料向財富情報組提交

507，。惟若客戶已指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轉移資金或其他財產，、對業務關係作出重大

變動等，則尤其需要立即向財富情報組作出報告508。 

只要洗錢報告主任憑誠信及合理的方式行事，，在考慮過所有可供其使用的資料後認

為沒有可疑之處，，因而決定不向財富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則不大可能會因沒有報

告而負擔刑事責任，。洗錢報告主任也必須就有關考慮的詳情和所採取的行動保存妥善的

紀錄，以顯示其是以合理的方式行事509。 

五、員工招募制度 

為了確保 AML/CFT 制度能夠落實，TCSP 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

的指引，，對於持牌人員工甄選訂有相關的規範，，要求持牌人就員工甄選程序制定及實施

員工甄選程序及管控措施，，用以評估並確保任何新員工的誠信，。其中，，評估員工是否誠

信的標準必須與員工在持牌人擔任的職能及其可能面對的 ML/TF 風險相稱。上述程序

及管控措施除在招聘階段應予執行外，亦應持續到員工受聘後不間斷地進行。 

六、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一）內部控制 

參閱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19 條之規定，金融機構或 DNFBPs 須設立及維持有效

的程序，，以判斷客戶或客戶的實質受益人是否為 PEP，。此外，，金融機構或 DNFBPs 須對

客戶，、業務關係，、產品及交易設立及維持為履行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3 條，（何時須執

行客戶審查措施）、第 4 條（簡化客戶審查）、第 5 條（持續監察業務關係的責任）、第

9 條，（客戶沒有為身分識別的目的而現身時適用的特別規定）、第 10 條，（客戶屬重要政

                                                
507 同前揭註 483，頁 49。 
508 同前揭註 506。 
509 同前揭註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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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職務人士時適用的特別規定）及第 15 條（關於其他高度風險情況的規定）之責任

並且不牴觸打擊洗錢條例的有效措施。 

（二）合規主任的設立 

任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高階管理層均應委任一名董事或高階管理人擔任合

規主任，負責全面建立及維持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510。 

合規主任的主要職能包含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業務或其機構內的中心點，，

監督並防止 ML/TF 的活動，；向高階管理層提供支援及導引，，確保 ML/TF 的風險得到充

分的管理，；制訂及/或持續覆核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以確保制度適

時更新及符合當前的法律及監管要求511，；全面監督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 AML/CFT 制

度，包括監察成效及在有需要時加強管控以及提升程序512。 

（三）稽核制度 

1. 獨立審計職能之制度架構及目的513 

所謂獨立審計職能乃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設立一套制度規範，，定期檢討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並確保該制度能有效運行的制度。不論業務規模，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都必須設立獨立審計職能，以檢討其 AML/CFT 制度的有效性。 

2. 獨立審計職能工作內容 

獨立審計職能在定期檢討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時，，其內容至少應包括，：（1）持

牌人的 AML/CFT 制度，、ML/TF 風險評估框架及風險基礎方法的應用是否適當，；（2）可

疑交易申報制度是否有效，；（3）法令遵循職能是否有效，；及，（4）負有 AML/CFT 職責的

職員其警覺性，。檢討的頻率及範圍應與持牌人業務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以及該等

                                                
510 同前揭註 483，頁 7。 
511 為了有效地履行該等職責，合規主任應考慮到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的不同範疇，例如：（a）管理

及測試 AML/CFT 制度的方法；（b）識別及矯正 AML/CFT 制度中的不足之處；（c）就新法例、監

管規定或指引作出的修訂；（d）在香港以外的分行及附屬企業符合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或 3 部

訂明的規定及有關當局就此方面發出的任何指導；及（e）就 AML/CFT 方面的員工培訓等面向。 
512 同前揭註 483，頁 8。 
513 有關 2022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例的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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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所引起的 ML/TF 風險相稱514。 

3. 獨立審計職能人選之資格 

獨立審計職能不強制由外部第三方擔任，，持牌人可從內部員工或外部第三方選任適

當人選，，惟獨立審計職能應獨立於被檢討的職能或人士，。也因此合規主任或洗錢報告主

任不能同時擔任獨立審計職能，。其次，，必須確保擔任審計職能之人能與信託或公司服務

持牌人的高階管理層直接溝通，。最後，，獨立審計職能應具備充足之專門知識及資源以履

行職責，包括對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進行獨立檢討515。 

第四項 小結 

過去數年，香港政府致力提高香港公司實質受益權的透明度以達到 FATF 的標準。

藉由公司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制度，，輔以公司註冊處的確認和巡查機制，，搭配施行 TCSP

發牌制度，已進一步加強香港公司 AML/CFT 的能力。 

第四節 新加坡 

第一項 概論 

新加坡的 TCSP 制度旨在規範和監管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機構和個人，確保其遵

守 AML/CFT 的法律要求，維護新加坡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此外，持牌的 TCSP 必

須遵守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於定期提交業務報告、接受監管機構的監督和檢查。 

與其他國家不同，新加坡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分別受到不同機關的監管。信託

服務提供者（Trust Service Providers，TSP），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監管，欲經營信託服務之業務者，必須向 MAS 申請許可，否則即

屬犯罪516。公司服務提供者（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CSP）517則由新加坡會計與企

業監理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監管。其中，CSP 又

                                                
514 同前揭註 483，頁 10。 
515 同前揭註 483，頁 9。 
516 2005 年信託公司法第 3 條。 
517 公司服務包括代表其他人組成公司；代理或安排其他人擔任董事或名義股東；提供註冊辦事處或營

業地址；進行與提供會計服務相關的指定活動；代表其他人或作為公司秘書以業務方式與 ACRA 進

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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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註冊申報代理人（Registered Filing Agents, RFA）518及註冊合格個人（Registered 

Qualified Individuals, RQI）。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與公司服務提供者 

在新加坡的 TCSP 制度下，TSP 和 CSP 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並承擔不同的職責，

分述如下。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參閱新加坡 2005 年信託公司法（Trust Companies Act 2005），TSP 主要業務包含519： 

1. 提供與設立明示信託有關的服務。 

2. 擔任明示信託的受託人。 

3. 安排任何人擔任明示信託的受託人。 

4. 提供與明示信託相關的信託管理服務。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 

CSP 主要負責以商業方式為客戶提供與公司設立、管理和營運相關的服務。參閱新

加坡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Filing Agents and Qualified Individuals）Regulations 2015，下稱 2015

年條例）之規定，此等服務包括： 

1. 成立公司或其他法人實體。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企業的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實體中

的類似職位。 

3. 提供公司、合夥企業或其他法人實體的註冊辦公室、營業位址或通信或行政位

址或其他相關服務。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任何公司的股東，但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或認可的證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除外。 

上述態樣無法詳盡包含所有情況，因此 ACRA 在確定 RFA 是否以商業方式行事時

                                                
518 註冊申報代理人是指在其業務過程中，代表任何其他人（例如，客戶）進行任何業務的個人或服務

供應商。 
519 2005 年信託公司法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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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以下一些因素：1. RFA 設立其業務的目的是為客戶執行前述活動；2. RFA 為客

戶執行前述活動以及其他為客戶向 ACRA 提交文件以獲取利潤520。 

二、CSP 及 TSP 之監管及相關依據 

（一）公司服務提供者 

目前新加坡 CSP 之監管架構主要由 2004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法、2024 年企業服

務提供者法（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Bill）、2015 年條例及相關指引所構成，包含以

下主要規定： 

1. 註冊要求：所有 CSP 必須向 ACRA 註冊。註冊 CSP 需要滿足一定的資格和要

求。 

2. 客戶審查：CSP 必須對所有客戶進行適當的客戶審查，包括識別和驗證客戶身

分，瞭解客戶的業務性質和所有權結構。 

3. 持續監控：對客戶關係進行持續監控，確保交易與客戶的業務性質和風險狀況

一致。 

4. 風險評估：對客戶和交易進行風險評估，對高風險客戶採取強化客戶審查措施。 

5. 紀錄保存：保存所有客戶審查資料和交易紀錄，通常需要保存至少 5 年。 

6. 可疑交易申報：識別和報告可疑交易，向相關當局提交 STR。 

7. 內部政策和程序：制定和實施 AML/CFT 政策和程序，定期更新以符合最新的

法規要求。 

8. 員工培訓：為員工提供定期的 AML/CFT 培訓，確保員工瞭解最新的法規和識

別可疑活動的能力。 

9. 法令遵循人員的任命：指定一名高階管理人員擔任、執行 AML/CFT 法令遵循

工作，負責確保公司遵守 AML/CFT 要求。 

                                                
520 ANTI-MONEY LAUNDERING/COUNTERING FINANCING OF TERRORISM GUIDELINES FOR 

REGISTERED FILING AGENT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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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521：對 PEP 客戶採取額外的客戶審查措施，此外，需要高

階管理層批准方能與 PEP 建立業務關係。 

11. 新技術和產品：評估新技術和產品所帶來的 ML/TF 風險，擬定並採取適當措施

管理和減輕此等風險。 

12. 跨境關係：對跨境業務採取額外的客戶審查措施，特別注意來自高風險國家的

客戶。 

13. 制裁檢查：對客戶進行制裁名單檢查，確保不與被制裁個人或實體進行交易。 

14. 定期審查：定期審查和更新 AML/CFT 措施的有效性，進行獨立審計以評估是

否符合規範。 

此等規定旨在防止 CSP 被用於 ML/TF 活動，同時也保護 CSP 自身免受相關風險。

CSP 必須嚴格遵守此等規定，以維護新加坡金融體系的完整性和聲譽。 

（二）信託服務提供者522 

新加坡信託公司法對 TSP 在 AML/CFT 方面有嚴格的規定。以下是 TSP 需要遵守

的主要 AML/CFT 相關規定： 

1. 風險評估：TSP 必須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識別和評估其業務面臨的 ML/TF 風

                                                
521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指被賦予新加坡（國內 PEP）或新加坡以外國家或地區（外國 PEP）任何重要

公共職能的個人，包括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部長、高階公務員或公共服務人員、高階司法或軍事官

員、國有企業高階管理人員、重要政治黨派官員或立法會議員，但不包括中級或更低級別官員；或被

國際組織賦予重要公共職能的個人（國際組織 PEP）。在此背景下，「重要公共職能」包括國際組織

的董事、副董事、董事會成員和高階管理人員，但不包括中階或更低級別官員。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的緊密連絡人：指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有緊密聯繫的自然人，包括重要政治

性職務人士的直系親屬（配偶、子女、收養子女、繼子女、兄弟姐妹或父母）或受重要政治性職務人

士重大影響的自然人。 
522 持牌信託公司行為標準指引[TCA-G03 通知]:本指引根據 2005 年信託公司法第 74 條發布，旨在為持

牌信託公司的行為標準提供指導；報告可疑活動和詐欺事件[TCA-N04 通知]:何時通報可疑活動和詐

欺事件。發布依據：信託公司法（第 336 章）第 76 條，適用於：持牌信託公司、提供信託服務的豁

免人士；預防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的通知-信託公司[TCA-N03 通知]:發布依據：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法（第 186 章）第 27B 條。適用於：持牌信託公司；信託業務許可證核發標準指引[TCA-G02]:適

用於：持牌信託公司。規定了持牌信託公司的准入標準，包括最低資本或合格資產、常駐經理和專業

彌償保險；適當人選標準指引[FSG-G01]:此等準則規定了適用於所有從事受 MAS 監管的活動的相關

人員的適當標準。相關人員應有能力、誠實、正直且財務狀況良好。該指引涵蓋：「相關人員」的定

義與適用範圍、考慮相關人員是否適當的標準；關於預防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的 TCA-N03 通知

指引--信託公司:適用於：持牌信託公司。此等指引為所有信託公司提供了關於信託公司預防洗錢和打

擊資助恐怖主義通知 TCA-N03 中要求的指導。它們應與通知一起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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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2. 客戶審查：對所有客戶進行全面的客戶審查，包括識別和驗證客戶身分、實質

受益人和控制人。 

3. 強化客戶審查：對高風險客戶進行強化客戶審查，包括 PEPs 和來自高風險國家

的客戶。 

4. 持續監控：持續監控客戶關係和交易，確保交易與客戶檔案一致。 

5. 可疑交易報告：識別和報告可疑交易，向新加坡可疑交易報告辦公室（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ing Office, STRO）提交報告。 

6. 紀錄保存：保存所有客戶審查資料、交易紀錄和分析結果，通常需要保存至少

5 年。 

7. 內部政策和程序：制定和實施全面的 AML/CFT 政策和程序，定期審查和更新

以確保有效性。 

8. 員工培訓：為所有相關員工提供定期的 AML/CFT 培訓，確保員工瞭解最新的

法規要求和識別可疑活動的能力。 

9. 法令遵循職能：指定一名高階管理人員擔任 AML/CFT 法令遵循人員，確保法

令遵循職能具有足夠的資源和獨立性。 

10. 資金來源和財富來源：對高風險客戶進行資金來源和財富來源的調查，確保資

金的合法性。 

11. 獨立審計：定期進行獨立的 AML/CFT 審計，評估 AML/CFT 措施的有效性並

提出改進建議。 

12. 報告要求：向 MAS 提交定期的 AML/CFT 報告，及時報告任何重大的 AML/CFT

事件或違規情況。 

13. 集團層面政策：對於跨國 TSP，確保集團層面的 AML/CFT 政策一致性，在法

律允許的範圍內共用資訊。 

此等規定旨在確保 TSP 建立強大的 AML/CFT 框架，有效防範和檢測 ML/TF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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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上述規定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包括罰款、許可證暫停或撤銷。 

三、新加坡 2016 年相互評鑑報告（針對 TCSP 之部分） 

(一) 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被評為部分遵循523 

相互評估報告指出部分 DNFBPs 的 AML/CFT 措施不符合 FATF 標準，例如：不動

產代理人事業（Estate Agent Businesses，EABs）、會計師（Accountant）、信託服務提

供者（除信託公司外）、公司服務提供者和貴金屬和寶石交易商（PSMDs）。此外，律

師（Lawyer）的客戶審查措施也存在一些缺陷。 

自那時以來，新加坡已採取措施加強對不動產代理人事業、會計師、持牌信託公司

和 CSPs 的 AML/CFT 要求。然而，對於某些 DNFBPs，相關規定仍存在部分缺陷。以

下將描述相關缺陷的具體細節。 

準則 22.1 客戶審查：信託服務提供者（TSPs）和公司服務提供者（CSPs）：TSPs

被作為金融機構進行監管，詳細的客戶審查要求載於 MAS 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 TCA-

N03 通知中。對於 CSPs，詳細要求載於會計與企業監理局法中，包括應用客戶審查的

原則。 

準則 22.2 紀錄保存：對於不動產代理人事業和會計師，DNFBPs 應保持交易紀錄和

透過客戶審查措施獲得之資訊的原則未在法律中規定。其他紀錄保存要求在各個子行業

特定法規中涵蓋。 

權重和結論：除了未持有當鋪執照的貴金屬和寶石交易商和會計師外，所有

DNFBPs 均需遵守可執行的客戶審查義務。此外，不動產代理人事業的紀錄保存義務未

在法律中規定。 

(二) 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被評為部分遵循524 

在第三輪相互評估報告中，新加坡在建議第 13 項方面被評為部分遵循。相互評估

報告指出了以下缺陷：（1）對 STR 義務缺乏理解，導致報告數量較少；（2）律師和信

                                                
523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SINGAPORE,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165-167 (2016), https://www.fatf-

gafi.org/en/publications/Mutualevaluations/Mer-singapore-2016.html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524 See id. at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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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公司以外的 DNFBPs 實體不受 AML/CFT 義務約束；（3）可疑交易申報義務和保密

規範範圍狹窄；以及（4）缺乏內部控制和對高風險國家特別關注的義務。自那時以來，

新加坡進行了許多措施以提高 DNFBPs 的 AML/CFT 意識，特別是增強他們對申報義務

的理解。此外，大多數 DNFBPs 部門的 AML/CFT 要求也已修訂。然而，仍有部分缺陷，

如下段所述。 

準則 23.1 疑似 ML/TF 交易報告：與建議第 20 項相關的申報可疑交易要求同樣適

用於 DNFBPs。貪汙、毒品販運及其他嚴重犯罪法（CDSA）和恐怖主義（抑制資恐）

法（TSOFA）要求任何人在新加坡提交 STR，這同樣適用於 DNFBPs。 

準則 23.3 高風險國家：相關法規要求賭場、不動產代理人事業、律師和 TCSP 在確

定客戶或交易與特定國家有較高的 ML/TF 風險時，應採取特定的加強客戶審查措施，

包括FATF呼籲採取之對策或已確定某國在其AML/CFT制度中存在弱點的情況。然而，

相關部門特定法規中所要求的加強客戶審查措施是否提供了適當的方法以應對所有情

況下的風險，仍存在疑慮。此外，此等措施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如 DNFBPs 監管機構是

否通知 DNFBPs 相關的 FATF 文件。 

準則 23.4 揭露與保密：與建議第 21 項相關的保密規範同樣適用於 DNFBPs。貪汙、

毒品販運及其他嚴重犯罪法和恐怖主義（抑制資恐）法中包含的保密性條款適用於新加

坡的任何人，這同樣適用於 DNFBPs。 

權重和結論：除了無當鋪執照的 PSMDs 外，所有 DNFBPs 均需遵守內部控制、高

風險國家措施和保密規範的義務。關於高風險國家，法律或可執行手段中的規定不一定

提供與風險成比例的措施。 

(三) 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被評部分遵循525 

新加坡在第 3 輪相互評估報告中，建議第 24 項的評級為部分遵循。所識別的缺陷

包括：（1）確保法人實體有足夠、準確且及時的實質受益權和控制權訊息的措施有限；

（2）ACRA 登記冊中的資訊僅涉及法律上所有權（而非實質受益權），且未經驗證，不

一定可靠；（3）外國公司不需要在其新加坡註冊辦事處保存有關股東的資訊，也不需要

記錄股東的變更，除非一名或多名股東為新加坡居民；以及（4）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525 See id. at 16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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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不要求收集關於作為法人團體的合夥人之訊息。 

新加坡的法人實體包括本地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外國公司和 LLP。新加坡還存

在其他商業實體（合夥和獨資企業），但它們不是法人實體。公司法和有限責任合夥法

規定了法人實體的設立過程以及獲取和記錄基本所有權資訊的機制。政府機關和大眾可

支付費用，從 ACRA 獲取與任何商業實體已提交的相關訊息（例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

已發行及繳足資本、董事/股東/合夥人/經理的資料）。 

參考新加坡國家風險評估報告，其未考慮新加坡所有形式的法人實體所構成的風險，

也未分別評估它們在 ML/TF 方面的風險。該報告僅關注所謂空殼公司，即在新加坡內

外成立之無合法業務活動且資本極少的公司。國家風險評估報告指出，使用空殼公司進

行洗錢的數量在新加坡有所增加。雖然新加坡似乎已針對其他類型的法人實體進行了

ML/TF 風險評估，但這些評估屬於內部部門活動，也未進行部門以外的廣泛磋商。因

此，這些評估的主要結果未成為公共資訊，無法用於告知金融機構。 

就實質受益權資訊取的之部分，新加坡採用多種措施確保實質受益權訊息的可得性。

包含公司持有的法定所有權資訊以及 CSP 在客戶審查的所收集和保存的實質受益權訊

息、ACRA 持有的訊息、以及上市公司揭露的與實質受益權有關的訊息。此外，執法機

構、監管機構可以從金融機構、CSP 和 DNFBPs（如律師和會計師）獲取實質受益權訊

息，這些機構必須在其客戶審查過程中收集這些訊息。 

金融機構在與法人實體建立業務關係時必須進行客戶審查，包括對高風險客戶進行

加強的客戶審查、識別並驗證客戶的實質受益人的身分、確保所獲取的訊息準確且最新、

妥善保存紀錄以及並更新現有客戶審查資訊，包括實質受益權訊息。CSP 受 AML/CFT

規定約束，當與現有客戶和新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需進行與金融機構類似的客戶審查。

ACRA 有權在調查 CSP 的違規行為時，要求 CSP 提供所獲取的訊息。 

上市公司可以書面通知的方式要求任何公司成員揭露其是否以實質受益人或受託

人的身分持有任何表決權股份，如果股份是由股東作為受託人持有，則要求揭露實質受

益人的詳細訊息。MAS 可以透過公司的通知向其股東要求更多資訊。控制股東必須以

書面形式通知公司其為控制股東或不再是控制股東，並在股權變更時通知公司。公司收

到此類訊息後，必須將資訊向公眾揭露。金融機構和 CSP 所持有的實質受益權資訊依

法必須保持最新且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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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註冊的公司必須至少有一名新加坡本地的董事。外國公司必須在新加坡有

一個代理人和註冊辦事處，所有通信和通知都可寄至該辦事處。然而，公司法並未要求

外國公司的代理人向主管當局提供超出已註冊股東範圍的實質受益權訊息。 

根據新加坡法律，名義上股東和董事是被允許的。然而，公司法並未要求名義上股

東和董事向公司揭露其背後控制人的身分。儘管 CSP 作為名義上股東和董事需遵守

AML/CFT 要求，但新加坡法律並未要求他們或任何作為名義上股東和董事的人需持有

作為名義持有人的執照。同樣地，LLP 也允許名義上合夥人或經理，但無需揭露或持有

執照。 

違反公司法中有關實質受益權訊息報告和更新的要求會面臨有限的罰款。對於 CSP

和金融機構的違規行為，則會面臨更高的罰款和其他制裁。這些罰款在威懾力和一致性

上存在一些差距。 

結論—新加坡並未在其國家風險評估中對所有類型的法人實體進行 ML/TF 風險評

估。此外，新加坡對外國註冊公司資訊的要求，以及保存公司相關資料的期限上存在漏

洞。雖然新加坡允許名義上股東和董事，但新加坡法律並不普遍要求向第三方揭露此類

身分，因此建議第 24 項被評為部分遵循。 

(四) 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被評為部分遵循526 

在第三次相互評估報告中，新加坡在之前的建議第 34 項上被評為部分遵循，評估

報告指出：「……雖然有關當局有權獲取信託的實質受益權資訊，但該資訊的可獲取性

受限於只有受託公司和信託公司服務提供者才有義務保存此類資訊。」 

標準 25.1 新加坡並未普遍要求所有形式之明示信託的受託人獲取和持有有關委託

人、受託人、受益人以及任何其他對此等信託行使最終有效控制自然人的充分、準確和

最新的資訊。也沒有其他要求任何形式的受託人持有其他受規管代理和服務提供者的基

本資訊，包括投資顧問或管理人、會計師和稅務顧問。 

標準 25.2 新加坡沒有一般性地要求所有受託人保持關於信託的準確和最新資訊。

對於專業受託人（即律師、會計師和信託公司），存在保持資訊準確和最新的義務，但

                                                
526 See id. at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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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訊不涵蓋信託的所有元素。 

標準 25.7 受託人有義務以謹慎義務履行其職責，但受託人法（Trustees Act）未提

供未履行此義務的具體處罰。儘管受託人的欺詐行為是刑事犯罪，但對受託人的職責沒

有具體的刑事責任。雖然普通法司法救濟可能適用於未能履行職責的受託人，包括賠償、

歸還和撤職，但此等救濟措施沒有威懾作用。 

標準 25.8 對於未能在及時提供與信託相關的持有資訊給有關當局的情況，刑事處

罰的效果有限。此外似乎也沒有任何民事或行政處罰，因此在新加坡缺乏相稱的制裁措

施。 

結論：新加坡法律對受託人（包括專業受託人）施加的強制性義務不夠充分，無法

收集超出直接受益人的信託實質受益權資訊。 

(五) 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被評為部分遵循527。 

過去，新加坡不動產代理人、PSMDs、會計師和TCSP（信託公司除外）沒有AML/CFT

監督制度。自那時以來，新加坡已採取措施，為不動產代理人、會計師、CSPs 和持有

當鋪執照的 PSMDs 引入 AML/CFT 要求。此外，賭場、持牌信託公司和律師的 AML/CFT

義務已修正，以符合修訂後 FATF 標準的要求。 

準則 28.2 主管機關/SRBs：對於 PSMDs，除了當鋪外，沒有指定的主管機關或自律

團體負責監督和確保其遵守 AML/CFT 要求。其他類別 DNFBPs 的相關主管機關/SRBs

如下： 

律師-新加坡律師公會（Min Law, Law Society）；TSP-新加坡金融管理局；CSP-會

計與企業監理局；會計師-ACRA 和新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ISCA）；不動產代理人事

業和銷售人員-不動產代理委員會（CEA）；當鋪-破產與公共受託人辦公室（IPTO）。 

準則 28.3：ACRA 是監督公共會計師 AML/CFT 的主管機關，但尚未擁有進行

AML/CFT 檢查的強制性權力，目前的檢查是自願進行的。ACRA 已建立系統來監控公

共會計師的 AML/CFT 法令遵循情況。 

準則 28.5：與對金融機構採取的方法一致，MAS 對 TSPs 部門整體和個別持牌信託

                                                
527 See id. at 179-181. 



 

177 
 

公司（LTCs）進行風險評估，以準備其 AML/CFT 監督。此等評估結果構成 MAS 以風

險基礎方法為本的監督基礎，透過該方法可以根據各 LTCs 的風險概況及其系統重要性

分配監督計劃和資源。除了 STR要求外，其他類別的DNFBPs最近才開始受到AML/CFT

要求的約束。 

權重和結論：除了無當鋪執照的 PSMDs 外，所有 DNFBPs 均受主管機關和 SRBs

的監管和監督。鑑於 DNFBPs 部門的 AML/CFT 措施最近才實施，目前尚不清楚：（1）

對個別未遵循法令的業者，其制裁是否符合比例和威懾，（2）監督是否基於風險性。

此外，對無當鋪執照的 PSMDs 缺乏監管和監督對整體 AML/CFT 系統構成威脅，特別

是考慮到該部門的潛在規模。 

四、新加坡後續報告–2019（新加坡加強 AML/CFT 措施的進展） 

自 2016 年對新加坡 AML/CFT 措施進行評估以來，該國已採取多項行動以加強其

法律框架。自 2016 年相互評鑑通過後，新加坡進入了加強後續追蹤的進程。根據 FATF

相互評鑑程序，新加坡已向 FATF 報告了自 2016 年評鑑後的改進措施。 

為反映新加坡的進展，FATF 對以下建議重新評級：建議第 3 項-洗錢犯罪，從大部

分遵循升至遵循；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從部分遵循升至

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從部分遵循升至大部分遵循；

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及實質受益權，從大部分遵循升至遵循。目前，新加坡在

40 項建議中有 20 項達到遵循，17 項達到大部分遵循，3 項部分遵循528。以下主要探討

在重新評及中與 TCSP 較為有關之建議第 25 項。 

在第四輪相互評估報告中，基於以下缺陷，新加坡在建議第 25 項上被評為部分遵

循。新加坡不要求所有形式的明示信託的受託人獲取和持有關於委託人、受託人或任何

其他對此等信託行使最終有效控制的自然人的資訊；也不要求所有受託人保持關於信託

的準確和最新的資訊；專業受託人（會計師）不需要揭露其作為受託人的身分。此外，

沒有針對未能及時向有關當局提供持有的信託資訊的民事或行政處罰。 

                                                
528 See 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P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SINGAPORE, 3RD 

ENHANCED FOLLOW-UP REPORT & TECHNICAL COMPLIANCE RE-RATING (2019), https://www.fatf-

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fur/Follow-Up-Report-Singapore-2019.pdf.coredownload.inline.pdf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fur/Follow-Up-Report-Singapore-2019.pdf.coredownload.inline.pdf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fur/Follow-Up-Report-Singapore-2019.pdf.coredownload.i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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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受託人法和受託人規例（Trustees Regulations）現在要求明示信託的受託人獲

取和持有任何受託人相關方的充分、準確和最新的資訊，並要求此等資訊準確並及時更

新。指定受託人（包括會計師）在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交易時，需向金融機構和 DNFBPs

揭露其受託人身分。此外，如果受託人不履行獲取、保存和更新資訊的義務，將面臨刑

事責任和罰款。金融機構，包括持牌信託公司，如果未能向 MAS 提供資訊，將面臨犯

罪指控。 

所有已識別的缺陷均已得到解決，因此新加坡在建議第 25 項上的評級被重新評為

遵循。 

五、2024 年新加坡國家風險評估報告 

作為國際商業、金融和貿易中心，新加坡面臨跨國 ML/TF 和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

資金籌集（Proliferation Financing, PF）的風險。犯罪分子可能經常會利用新加坡經濟開

放、金融體系和商業基礎設施的特點來轉移資金和資產。因此，新加坡必須保持警惕，

防止被用於非法資金和資產流動529。 

在 2014 年 1 月，新加坡進行了全面的 ML/TF 風險評估，並發布了其首份國家風險

評估（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NRA）報告530。根據 NRA 報告的結果，新加坡對國內

來源的 TF 活動評估為低至中風險，對外國來源的 TF 活動則評為中等風險。NRA 分析

了全國的 ML/TF 風險，涵蓋了 14 個金融子部門和 8 個非金融部門。在非金融部門中，

NRA 報告確定了 CSP、賭場行業和當鋪行業存在較高的 ML/TF 風險。 

為了減少 ML/TF 風險，新加坡於 2015 年 5 月引入了 AML/CFT 制度，加強了對

CSPs 的監管框架，諸如 CSPs 必須在 ACRA 註冊為申報代理人，並雇用具有資格的人

員，同時使用 ACRA 發放的專業申報號碼來進入 ACRA 的註冊系統。此外，新加坡財

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MOF）和 ACRA 於 2024 年 7 月 2 日531施行了新的企業服務

                                                
529 See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Risk Assessment Report (2024), 6, https://www.mha.gov.sg/docs/default-

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ml-nra-v2.pdf?sfvrsn=72def874_1 (last visited: Sep. 25, 2024). 
530 See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Risk Assessment Report (2014), 

https://www.mas.gov.sg/publications/monographs-or-information-paper/2014/national-risk-assessment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531 Gina Ng, Wai Ming Yap & Morgan Lewis, Singapore Passes New Bills to Enhance Regulations for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Sector,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singapore-passes-new-bills-to-

enhance-7799703/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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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法532，以加強 CSP 行業的監管制度533。新研議的修正案中，CSP 法案將有以下

變更：1.要求所有在新加坡境內或從新加坡從事提供企業服務業務的商業實體向 ACRA

註冊為註冊 CSP；2.要求所有註冊的 CSP 遵守洗防相關義務，包括 AML/CF 義務；3.對

註冊 CSP 及其高階管理層違反 AML/CFT 義務的行為處以罰款；4.禁止任何人以業務方

式擔任名義董事，除非是由 CSP 安排的，並且已被 CSP 評估為適當人選。 

(一) 目標 

2024 年新加坡發佈第二次 NRA，本次 NRA 為執法機構、監管機構和行業參與者

提供了關於新加坡國家洗錢風險和漏洞的綜合報告，使新加坡當局能夠採取更加集中的

方式來制定和實施新加坡的國家反洗錢策略和政策。與前次 NRA 不同的是，2024 年所

發佈的 NRA 除深入探討已確定的主要風險領域外，為配合 FATF 之新規範，進行了 PF

及新興領域（如虛擬資產）等面向的風險評估。此外，新加坡近期還發布了一份關於環

境犯罪洗錢風險的評估報告，以提高對該領域的認識並提出緩解措施，以應對這一新興

領域觀察到的風險534。 

(二) 執行摘要535 

本次 NRA 反映了新加坡對主要洗錢威脅和風險的最新認識。它綜合了所有相關監

管機構、執法機構、政策機構和金融情報單位的持續監控和觀察結果。它還結合了新加

坡與外國執法機構和金融情報合作夥伴的意見，使其能夠更好地評估境外洗錢威脅。 

作為國際商業、金融和貿易中心，整體而言新加坡面臨來自具有外國聯繫的上游犯

罪的外部威脅。尤其是，新加坡執法機構發現，與外國欺詐相關的洗錢案件數量很高，

特別是與網絡欺詐有關的案件。欺詐也是外國當局向新加坡請求協助時最常提及的犯罪。

欺詐在全球範圍內也越來越受到關注。此外，新加坡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互動表明，欺

詐是對新加坡構成洗錢威脅的首要上游犯罪。新加坡的主要洗錢威脅包括欺詐（特別是

                                                
532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Bill, https://www.reach.gov.sg/docs/default-source/reach/reach-files/public-

consultations/2024/acra/csp-and-cllpma-bill-consultation/draft-csp-bill-2024.pdf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533 Public Consultation on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Bill and Proposed Amendments to Companies Act and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 Act, ACRA, 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listing-

of-consultation-papers/public-consultation-on-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bill-and-proposed-amendments-

to-companies-act-and-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s-act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534 See supra note 529, at 7. 
535 See id. at 8-12. 

https://www.reach.gov.sg/docs/default-source/reach/reach-files/public-consultations/2024/acra/csp-and-cllpma-bill-consultation/draft-csp-bill-2024.pdf
https://www.reach.gov.sg/docs/default-source/reach/reach-files/public-consultations/2024/acra/csp-and-cllpma-bill-consultation/draft-csp-bill-2024.pdf
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listing-of-consultation-papers/public-consultation-on-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bill-and-proposed-amendments-to-companies-act-and-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s-act
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listing-of-consultation-papers/public-consultation-on-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bill-and-proposed-amendments-to-companies-act-and-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s-act
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listing-of-consultation-papers/public-consultation-on-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bill-and-proposed-amendments-to-companies-act-and-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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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欺詐）、有組織犯罪、腐敗、稅務犯罪和基於貿易的洗錢。銀行在促成金融體系內

的交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廣泛的跨境交易網絡也使銀行成為犯罪分子常用的渠道。

此外，銀行接觸到的高風險客戶比例較大（包括來自高洗錢風險司法管轄區的客戶），

具有大量的跨境交易，以及複雜產品和結構的範圍，因此銀行業（包括財富管理部門）

被評估為新加坡面臨最高洗錢風險的業別。DNFBP 行業中， CSP 因其在公司設立等上

游服務中的角色而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洗錢風險536。 

(三) 新加坡的反洗錢政策目標537 

新加坡作為區域及國際商業、金融和貿易中心，其角色使其易於被濫用為非法資金

的通道或最終目的地。為確保新加坡免受犯罪者的侵害，維持其繼續繁榮發展，反洗錢

工作538至關重要539。總體而言，新加坡採取系統全面的策略來預防、偵測和打擊洗錢活

動，涉及政府各機構的緊密協調與合作、公私夥伴關係及國際合作540。 

(四) 執法及法律框架 

新加坡擁有強大且透明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用於洗錢犯罪的執法、起訴、資產追繳

及國際合作。新加坡持續關注反洗錢領域的最新發展，並透過積極參與國際及區域論壇，

確保其法律和制度框架符合國際標準541。 

新加坡有三個主要的執法機構負責洗錢犯罪的調查，分別為：（1）新加坡警察部隊；

（2）貪污調查局（CPIB）；以及（3）中央肅毒局（CNB）。此外，還有其他執法機構負

責調查相關上游犯罪，如新加坡稅務局（IRAS）、新加坡海關（Customs）及國家公園管

理局（NParks）542。而貪污、毒品販運及其他嚴重罪行（沒收收益）法令（CDSA）是

新加坡主要的法律，用以打擊洗錢犯罪和調查及沒收犯罪收益。洗錢犯罪的刑罰相當嚴

厲。為確保洗錢案件的有效執法，新加坡設有完整的犯罪收益扣押和沒收框架543 

                                                
536 See id. at 8. 
537 See id. at 12-13. 
538 新加坡的反洗錢工作由 AML/CFT 指導委員會負責，成員包括內政部常務秘書、財政部常務秘書及

MAS 總裁。AML/CFT 指導委員會負責制定新加坡打擊洗錢活動的政策目標和方向，並確保各政府

機構有有效的合作與協調機制 。 
539 See supra note 537. 
540 See id. at 13. 
541 See id. at 13-14. 
542 See id. at 14. 
543 See id.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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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CFT 業界合作夥伴（ACIP）於 2017 年 4 月成立，匯集了來自業界及政府的

關係人，為討論新加坡金融及 DNFBP 部門面臨的跨國非法金融風險提供了一個專門的

平台。ACIP 有助於在整個體系內推動風險認識、評估和緩解。例如，ACIP 已成立風險

及監測工作組，以主動監控及加強對新興風險的監測和認識544。 

(五) 許可信託公司 

1. 行業特徵545 

新加坡對外國信託提供稅收優惠以及其廣泛的金融服務，在財富管理領域，信託通

常由高淨值個人（HNWI）設立，用於繼承計劃、遺產規劃、資產保護和慈善目的。這

些 HNWIs 通常會聘請許可信託公司（LTC）來設立和管理信託546。信託允許設立者將

信託內資產的法律所有權轉移給受託人，受託人通常會為指定的受益人持有並管理信託

資產。一些信託結構可能較為複雜，擁有層層公司結構，並且其下游資產或投資持有結

構中也可能存在多層次的企業。這樣的多層結構可能增加信託的透明度問題。因此，信

託安排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來掩蓋實質受益人身分，並掩蓋非法資產或資金的來源。 

新加坡的信託公司在過去幾年所管理的信託資產穩定增長。截至 2023 年底，新加

坡有超過 65 家許可信託公司，並由 MAS 進行監管547。 

2. 洗錢威脅領域的主要風險 

全球範圍內，信託及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會構成洗錢風險，因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

它們來掩蓋非法資產的來源及實質受益人。因此，信託公司行業的洗錢威脅被評估為中

等偏高548。 

3. 脆弱性評估 

總體來看，信託業更容易遭受洗錢風險，原因包括：（1）高風險客戶，如 PEP 和來

自洗錢風險較高國家的 HNWIs；（2）為 HNWIs 提供的財富管理服務中的複雜信託結

構；以及（3）跨境交易，因為大量客戶和受託或管理的資產來自國外。儘管如此，LTC

                                                
544 See id. at 20-21. 
545 See id. at 72. 
546 See id. at 71. 
547 See id. at 72. 
548 See id. at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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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處理現金交易，並且通常會與其他受監管的金融機構（如銀行）進行交易。因此，

這樣的交易通常會有額外一層的 AML/CFT 監控和把關549。 

4. 行業內的 AML/CFT 控制550 

任何在新加坡進行信託業務或宣稱進行信託業務的人都必須根據信託公司法獲得

MAS 的許可信託公司牌照。LTC 需要遵守 MAS 所發佈之 TCA-N03通知中的 AML/CFT

規定，其中包括進行客戶審查、保存紀錄以及申報可疑交易的要求。在涉及高風險信託

相關方（如 PEP）時，LTC 還需進行 EDD，並透過適當和合理的方式確定其財富來源

及資金來源。 

LTC 需接受 MAS 根據風險為本方法進行的現場和非現場查核。鑒於該行業面臨較

高的洗錢風險，MAS 持續對 LTC 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當發現違反 AML/CFT 要求的情

況時，MAS 會採取相應的監管行動。對於 AML/CFT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情況，MAS

會處以罰款。LTC 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如果未能履行職責，將受到問責。整體而言，考

量到該行業暴露於洗錢威脅的風險較高，其洗錢風險被評為中高。 

(六) 公司服務提供商 

1. 行業特徵 

根據新加坡的公司法，每家公司至少需要有一位常住董事。此外，外國人需要聘請

CSP 服務來註冊成立公司。CSP 提供諸如企業諮詢、公司註冊代理服務、辦公室寄存等

一系列服務。這使得 CSP 容易受到外國犯罪分子的利用來註冊空殼公司，並且有時 CSP

會與其他專業中介合作來達成目的。新加坡的 CSP 行業近年來略有增長。截至 2023 年

底，新加坡有接近 2,800 家 RFA 和 3,500 名 RQI，自 2016 年以來年均增長約為 1%551。 

2. 洗錢威脅領域的主要風險552 

在 DNFBP 行業中，相較於房地產、賭場和貴金屬與寶石經銷商等部門，CSP 部門

的洗錢風險更高。CSPs 之所以在新加坡被認定為風險較高的行業，其原因是 CSPs 協助

                                                
549 See id. at 72. 
550 See id. at 72-74. 
551 See id. at 97. 
552 See id. at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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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客戶成立的公司可能會被犯罪分子濫用，雖然 CSPs 通常不處理大量現金，但新加

坡認為他們協助成立的空殼公司，可能透過建立複雜且不透明的結構來達到非法目的，

進行違法活動，並聘請名義上董事。這些非法資金進入新加坡後，犯罪分子可能將其用

於支付個人生活開支或進行複雜的轉移，以掩蓋資金的非法來源。同時，新加坡 NRA

報告也指出，涉及由非居民在海外設立之空殼公司的洗錢案件數量有所增加。 

3. 脆弱性評估553 

由於設立企業實體相對容易，因此某些犯罪手法中，常利用空殼公司作為合法掩護，

以掩蓋犯罪活動並透過複雜的所有權結構隱藏實質受益權。新加坡的 CSP 提供範圍廣

泛的服務，使其在洗錢風險上易受攻擊。這些 CSP 通常透過其他國際專業服務提供者

的推薦來獲取商業機會。 

4. AML/CFT 的控制措施554 

在新加坡，個人需持有身分證明文件才能在 ACRA 的電子系統上進行公司設立等

交易。沒有這類文件的外國人需要聘用本地 CSP 來協助設立新加坡公司。實際上，大

多數外國公司是透過 CSP 來設立的，CSP 負責協助客戶履行 ACRA 的企業遵循義務。 

在新加坡，CSP 必須在 ACRA 註冊為 RFA。所有 RFA 的董事、合夥人和管理人員

必須符合最低的合適與適當標準才能註冊或展期註冊。若其董事、合夥人或管理人員曾

因涉及欺詐或不誠實行為而被判刑 3 個月以上，或是未解除破產狀態，或在過去兩年內

其 RFA 註冊被取消，該 RFA 將無法註冊。其他專業服務提供者（如律師和會計師）若

幫助客戶設立公司或提交文件至 ACRA，也需註冊為 RFA 和/或 RQI，並接受相應的監

管。 

2015 年條例規定了 RFA 和 RQI 適用的條款和條件，其中包括要求 RFA 執行

AML/CFT 措施，如客戶審查，這包括識別和驗證客戶的實質受益人身分。對於高風險

客戶或未面對面接觸的客戶，還需進行強化審查。RFA 還需對其客戶進行持續監控，透

過此程序更新客戶的法律和實質受益人身分訊息。若在業務過程中遇到可疑活動，RFA

也需提交 STR。 

                                                
553 See id. at 98. 
554 See id. at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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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引入 CSP 的 AML/CFT 制度以來，ACRA 持續發布指導方針，為 RFA 提

供有關 AML/CFT 義務的指導，這些指導方針會定期更新並包含主要的 AML/CFT 風險

指標，協助 CSP 識別其主要威脅。ACRA 還定期發布指導報告，指出檢查中發現的主

要控制弱點供 CSP 參考。另外，ACRA 已完成超過 2,900 次 RFA 檢查。這些檢查重點

關注 CSP 在 AML/CFT 方面的措施。對於不符合 AML/CFT 要求的 RFA，ACRA 會進

行額外的後續檢查，以確保其缺失得到糾正。整體而言，接受檢查的 CSP 的 AML/CFT

遵循情況有所提高。 

對於違規業者，ACRA也會在其網頁上公佈被取消和暫停註冊的 RFA和RQI名單。

一旦註冊被取消，該 RFA 或 RQI 至少兩年內將無法重新註冊。兩年後若申請重新註冊，

則需接受更嚴格的審查，以確保其符合註冊要求。同時，ACRA 一直積極監控並註銷不

活躍的公司，以解決空殼公司帶來的主要威脅和風險555。最後，為提高 CSP 對 AML/CFT

義務的認識，ACRA 自 2018 年 11 月起，對申請註冊或續期註冊的 RFA 引入了強制性

培訓和能力測試要求。 

整體來說，CSP 被評估為具有中高洗錢風險。為了減少這些風險，財政部和 ACRA

於 2024 年 7 月通過企業服務提供者法案和公司與有限責任合夥企業（雜項修訂）法案。

這兩項法案將強化對 CSP 的監管制度並提升法律實體的透明度。主要變更包括擴大受

監管的 CSP 範圍，提高 CSP 及其擁有人或管理者違反 AML/CFT 規定的罰款金額；CSP

亦需確保其安排充當被提名董事的個人符合合適與適當標準。 

第二項 TCSP 管理制度及防制洗錢與資恐之要求與法令遵循 

與其他國家不同，新加坡 TCSP 分別受到不同機關監管。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之管理制度 

根據 2005 年信託公司法，新加坡的 TSP 採取許可制，受 MAS 監管，所有提供信

                                                
555 自 2019 年以來，ACRA 已註銷超過 20,000 家不活躍公司，並取消了與這些公司相關的董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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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服務556的機構或個人必須向 MAS 申請並獲得信託公司牌照557。任何人違反上述規定，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最高 7.5 萬新幣的罰款或不超過 3 年的監禁，或兩者併罰。

但此規定不適用於 2005 年信託公司法附表二558所指定的人士。 

另外，就業者適格性審查之相關規定，可參照 2005 年信託公司法第 5 條之規定，

MAS 會將申請人及其股東、經理人和董事過去的紀錄和管理專業知識，以及申請人或

其主要股東，或申請人的任何高階管理人是否曾被判處涉及欺詐或不誠實的罪行等因素

納入考量。而信託公司也至少必須擁有 25 萬新幣的實收資本或合格資產才能獲得信託

業務許可證。相關適格性審查可參考信託業務許可證核發標準指引559及持牌信託公司行

為標準指引560。 

（二）信託服務提供者之防制洗錢與資恐之義務 

1. 客戶審查措施及保存紀錄之責任 

信託公司預防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通知（下稱 TCA-N03 通知）規定了客戶審

查之相關義務，其中包含何時應執行客戶審查、在執行上述程序時至少應取得之資訊、

非面對面業務接觸的客戶審查措施、簡化客戶審查、加強客戶審查。另外，信託業者也

必須就客戶實際控制人之身分進行識別及確認。就保存紀錄之責任，TCA-N03 通知亦

規定信託公司應保存為滿足該通知要求而需要獲取或出示的所有資料、文件和資訊。 

2. 風險評估 

有關信託公司之風險評估機制，可參考 TCA-N03 通知第 4 條以下之規定，信託公

司應採取適當措施識別、評估和瞭解國家/地緣風險、客戶風險及交付/分銷管道的

ML/TF 風險，並（1）記錄其風險評估（2）在確定整體風險等級以及適用的緩解措施的

適當類型和程度之前，考慮所有相關風險因素（3）保持信託公司的風險評估處於最新

                                                
556 下列業務為本法所稱信託業務：（A）提供與設立明示信託有關的服務；(B)擔任明示信託的受託

人；（C）安排任何人擔任明示信託的受託人；（D）提供與明示信託相關的信託管理服務。 
557 2005 年信託公司法第 3 條。 
558 就第 3(3)條而言，下列人士為指明人士：一個純粹的受託人，「純粹的受託人」指對信託標的物

擁有名義上利益的受託人；擔任商業信託受託人或管理人的人，「商業信託」具有 2004 年商

業信託法第 2 條規定的涵義、註冊商業信託的受託人經理；「受託人經理」具有 2004 年商業

信託法第 2 條規定的涵義。 
559 Guidelines on Criteria for the Grant of a Trust Business Licence [TCA-G02]. 
560 Guidelines on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Licensed Trust Companies [TCA-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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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4）擁有適當的機制向 MAS 提供風險評估資訊。另外，該通知亦針對風險緩解訂

有相關規範。 

3. 申報義務 

根據報告可疑活動和詐欺事件通知（TCA-N04）第 2 條以下之規定，信託公司在發

現任何可疑活動和詐欺事件後，如果此類活動或事件對信託公司的安全、穩健或聲譽係

屬重大，應於信託公司發現活動或事件後 5 個工作日內向 MAS 提交報告561。 

同時，根據 TCA-N03 通知之規定，信託公司若發現涉嫌 ML/TF 的交易，無論交易

金額大小（包括企圖交易），均應及時向 STRO 提交 STR562。如果信託公司未向 MAS 報

告可疑活動或欺詐事件，則應記錄其決定的理由。 

4. 員工招募及培訓制度563 

(1) 背景調查 

TSPs 在聘用新員工時，必須對應募者進行嚴格的背景調查。包括應募者是否有犯

罪紀錄、財務狀況以及過去的工作經歷，確保其未涉入任何與 ML/TF 相關的活動。 

(2) 培訓與教育 

所有新聘用的員工必須接受 AML/CFT 的培訓。此等培訓應涵蓋有關法律法規、識

別可疑交易的方法、申報可疑活動的程序等。此外，業者必須定期進行在職培訓，以確

保員工保持對最新 AML/CFT 法規和最佳實踐的瞭解。 

(3) 高風險職位審查 

對於將被安排在高風險職位（例如，與客戶接觸或處理大額交易）的應募者，需進

行更嚴格的審查程序，包括更加深入的背景調查和財務狀況審查。 

(4) 持續監控與評估 

                                                
561 Notice TCA-N04 Reporting of Suspicious Activities and Incidents of Fraud. 
562 Notice TCA-N03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Trust 

Companies 12.2 
563 相關規定可參閱反洗錢和反恐怖分子集資法及金融管理局發佈的反洗錢與反資恐指引（MAS Notice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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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職期間，TSPs 應進行持續的監控與評估，確保員工始終遵守 AML/CFT 政

策和程序。業者也必須定期更新員工的背景調查，特別是當員工被調至高風險崗位時。 

5. 內控制度與稽核制度564 

(1) 內部控制制度 

TSP 必須建立內部控制機制，確保員工在履行職責時遵守 AML/CFT 規定。這包括

建立清晰的內部報告路徑，使員工能夠報告任何可疑活動而不會面臨報復。此外，應指

定專門的 AML/CFT 法令遵循職員，負責監督 AML/CFT 政策的實施。 

(2) 稽核制度 

信託公司必須設立內部稽核制度，定期審查和評估內控制度的有效性和遵循情況。

內部稽核報告應提交給高階管理層和董事會，以確保及時採取必要的改進措施。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 

（一）公司服務提供者之管理制度565 

為行使會計和公司監管機構法第 28J 條賦予的權力，財政部長制定 2015 年會計與

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並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起施行。公司服務

提供者之管理制度主要由 2015 年條例及會計與企業監理局法所構成。 

目前 CSP 由 ACRA 負責監管，其中 CSP 又可分為註冊申報代理人566及註冊合格個

人。所有提供公司服務的機構或個人則必須向 ACRA 申請並獲得 CSP 牌照。申請者需

經過適格性審查，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背景調查、財務狀況、相關經驗和專業知識。 

1. 業者適格性審查 

                                                
564 參閱信託公司法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所發布之 Notice TCA-N03. 
565 就客戶而言，「代理人」是指客戶指定在任何業務關係中代表客戶行事的人。就客戶而言，「實質

受益人」是指：（a）最終擁有或控制（無論是透過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客戶 25%以上的股份

或投票權的個人;或;（b）以其他方式對客戶的管理行使控制權。在註冊財務顧問與客戶之間的關係

中，「業務關係」是指已註冊的財務顧問與其客戶在執行第 2.3.1 段所述活動時的業務、專業或商

業關係。它可以是非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排，包括偶爾或一次性的交易。 
566 申報代理人是指在其業務過程中，代表任何其他人（例如，客戶）進行任何業務的個人或服務供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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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為註冊申報代理人的一般要求 

該人必須是（i）在 ACRA 註冊的商業實體，即註冊公司、註冊企業、註冊有限責

任合夥企業或註冊有限合夥企業；由或透過至少一名註冊合格個人為業務行為。例如，

該人本身可以是註冊合格個人，或有至少一名註冊合格個人的合夥人，或者他可以僱用

或聘用至少一名註冊合格個人；（ii）是適當人選，或表示其董事或合夥人或直接或間接

參與或參與其管理的人員是適當人選；和（iii）參加過強制性 AML/CFT 課程567，並每

兩年至少通過一次能力測試；和（iv）如果適用，由於 ACRA 的處罰而取消其先前作為

申報代理人的資格已至少 2 年。 

此外，該人必須符合 2004 年會計與公司監管機構法及 2015 年條例之規定，同時行

政長官亦會考量申請人、管理階層或合夥人是否曾被判犯有任何涉及欺詐或不誠實的罪

行；亦或者申請人、管理階層或合夥人是否為未解除破產的破產人等因素。 

(2) 成為註冊合格個人568的一般要求 

該人必須（i）成為合格個人。合格個人在 ACRA（申報代理和合格個人）條例中定

義為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辯護律師和律師、根據 2004 年會計師法註冊的公共會計師、新

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會員、國際會計師公會（新加坡分會）會員、新加坡公司會計師協

會會員、新加坡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或者公司秘書代理人569（ii）成為一個合適且適當

的人（iii）如果適用，由於 ACRA 的處罰而取消其先前的註冊合格個人的資格以來，已

至少 2 年。 

此外，該人必須符合 2004 年會計與公司監管機構法及 2015 年條例之規定，同時行

政長官亦會考量申請人是否曾被判犯有任何涉及欺詐或不誠實的罪行；申請人是否為未

解除破產的破產人，亦或者行政長官在其他方面不信納該個人是適當人選570。 

                                                
567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第 2 條。「反洗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課

程」是指經管理局批准的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課程，其中包括以下方面的課程或培訓：

（a）新加坡在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方面的立法、監管趨勢、發展和環境；（b）反洗錢和打

擊資助恐怖主義的國際趨勢；和（c）對客戶進行風險評估和審查的方法。 
568 合格個人是指符合規定標準的個人。 
569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第 2 條，公司秘書代理人即為一家或多家

公司從事提供公司秘書服務的業務且在過去 5 年中已從事該業務至少 3 年的人士；並在過去 5 年內

擔任公司秘書至少 3 年。 
570 2004 年會計與公司監管機構法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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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CRA 不確信該人是否為合適人選，或者他的任何董事或合夥人或直接或間

接參與或參與其管理的任何個人是否為適當的人選，ACRA 也可以拒絕該申請的人。此

外，如果該人先前作為註冊申報代理人的註冊因違反註冊條款或條件，ACRA 將拒絕該

申請。 

2. 豁免註冊為申報代理人571或合格個人的要求572 

所有提供公司服務的機構或個人則必須向 ACRA 申請並獲得 CSP 牌照。但具備以

下資格者，得豁免註冊。 

(1) 集團秘書及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任命的集團秘書可以代表此等控股公司及其關聯公司使用電子交易系統

進行交易，而無需先註冊為申報代理人。此等控股公司和相關公司也不需要先註冊為申

報代理人。 

(2) 公司高階主管和類似人員 

代表其公司與註冊商進行交易的公司指定高階職員（例如董事、秘書）不必先註冊

為申報代理人。類似類別的企業、有限合夥企業和有限責任合夥企業（例如合夥人和獨

資經營者）同樣不必先註冊為申報代理人，即可使用電子交易系統代表其商業實體進行

業務行為。 

3. ACRA 取消註冊資格之情況 

(1) ACRA 取消 RFA 的註冊 

在以下情況下，ACRA 可以取消註冊申報代理人的註冊：（i）沒有至少一名 RQI，

且在六十日內或註冊到期時未能找到替代的 RQI；（ii）如果他不再是根據 ACRA 管理

的各項法律（例如 1967 年公司法）註冊的獨資經營者、合夥企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企

業；（iii）不再滿足適當的要求，或不提供服務或履行 FA 的職能；或者（iv）如果 RFA

                                                
571 申報代理人是指在其業務過程中代表任何其他人（例如客戶）使用電子交易系統或透過任何他方式

與註冊商進行任何交易的人如果電子交易系統不可用，則經註冊官允許。 
572 Exemption from Requirement to Register as a Filing Agent or Qualified Individual, ACRA, 

https://www.acra.gov.sg/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exemption-from-requirem ent-to-register-as-a-filing-

agent-or-qualified-individual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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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 ACRA 申請取消其註冊，並且取消已獲得 ACRA 的批准。 

(2) ACRA 取消 RQI 的註冊 

在下列情況下，ACRA 將取消 RQI 的註冊：（1）如果他不再是個 QI；（2）不再滿

足適當要求；或者（3）如果 RQI 已向 ACRA 申請取消其註冊，並且取消已獲得 ACRA

的批准。如果有任何針對 RFA、RQI 的投訴等待調查，ACRA 有權酌情不取消其註冊。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防制洗錢與資恐之義務 

在新加坡，CSP 在 AML/CFT 方面，必須遵守一系列的規定，其中，RFA 應在其業

務活動中遵守謹慎行事，並以防止 ML/TF 的方式進行其業務。另外，RFA 負有與相關

執法機構合作，防止 ML/TF 之一般性義務。RFA 具體義務分述如下： 

1. 客戶審查措施及保存紀錄之責任 

參照 2015 年條例附表一之規定，當註冊申報代理人為客戶進行相關業務573時，負

有客戶審查以防止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之一般性義務。 

根據 2015 年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8 條，RFA 必須在下列情況下執行 CDD 措施

（1）建立業務關係（2）懷疑有 ML/TF 行為，或者（3）懷疑先前為識別或驗證目的而

獲得的文件、數據或資訊的真實性或充分性。 

註冊申報代理人還必須在風險敏感的基礎上，在其他適當的時間對現有客戶執行

CDD 措施，同時考慮到先前執行的任何 CDD 措施、最後一次執行 CDD 措施的時間以

及先前從此類行為中獲得的文件、數據或資訊。 

此外，亦需協助並配合相關執法機關防止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574。RFA 必須持

續監控與客戶的每項業務關係，持續監控的程度須根據客戶、業務關係、產品或交易的

類型來加以確定575。另外，該附表就客戶審查措施；客戶和代理人、實質受益人576身分

                                                
573 （a）設立公司或其他法人；（b）行使或安排他人擔任—（i）作為公司的董事或秘書；（ii）作為

合夥企業的合夥人；或者（iii）與其他法人處於類似地位；（c）為合夥企業、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通信或行政位址或其他相關服務；（d）代表任何公司擔任股東或安

排他人擔任股東，但證券在證券交易所或第 2（1）和 283（1）條含義內的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公司除外分別符合證券及期貨法（第 289 章）的規定。 
574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7 條。 
575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13 條。 
576 實質受益人指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客戶超過 25%股份或表決權的個人，或控制客戶管理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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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識別和驗證及保存紀錄均有詳細之規範。 

RFA 應保存所有客戶審查資訊的紀錄，包含與客戶有關的任何實質受益人，以及客

戶代理人（如果有）、持續監控（包括強化持續監控）關於業務關係之資訊，這些紀錄

應足以重建個別交易577。此外，RFA 應保存有關員工篩選和培訓措施的書面紀錄。上述

紀錄必須由 RFA 在業務關係期間及業務關係結束後保存至少 5 年。RFA 必須確保上述

資訊可以隨時提供給 ACRA 檢查。 

（1）須加強客戶審查、持續監控之情況578 

當 RFA 遇到以下情況時，其須執行強化的客戶審查措施，並視情況加強持續監控

579（i）涉及複雜或異常大額的交易，或沒有明顯或可見的經濟或合法目的之異常交易模

式（ii）當 RFA 打算或已與來自或位於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的任何人建立業務關係

時，已知該國家或地區在防止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方面沒有充分措施（iii）RFA 認為可

能有洗錢或其他資助恐怖主義高風險的類別客戶或其他交易（iv）就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或交易而言，如果客戶來自或位於 FATF 要求採取反制措施的國家或地區（v）擬與 PEP

建立業務關係580。 

RFA 若要識別客戶身分，但客戶未親自到場，RFA 必須採取具體且充分的措施來

減緩較高的風險，包括執行以下一項或多項措施：（i）透過附加文件、資料或資訊確定

客戶的身分（ii）採取補充措施來確認或證明所提供的文件，或要求新加坡金融機構進

行確認性認證（iii）確保第一筆付款是透過以客戶名義在新加坡金融機構開設的帳戶所

進行。 

（2）得以採取簡化客戶審查措施之情況 

如果 RFA認為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風險較低，RFA可以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措施，

以有效識別和驗證客戶、客戶代理人的身分以及與客戶有關的任何實質受益人身分。簡

化的客戶審查措施必須根據 RFA 確定的風險因素，與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風險程度

相符。上述 ML/TF 風險較低的評估必須得到 RFA 對風險的充分分析的支持。如果 RFA

                                                
577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18 條。 
578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16 條。 
579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6 條，加強持續監控是

指在相關業務關係過程中加強頻率的持續監控。 
580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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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客戶的代理人和客戶的實質受益人執行簡化的客戶審查措施，則 RFA 必須記

錄風險評估的詳細訊息，包括何時完成及簡化客戶審查措施的性質內容。 

然而，若有下列情形之一，RFA 不得實施簡易客戶審查措施：（i）如果客戶來自或

位於 FATF 要求採取對策的國家或地區（ii）若客戶來自或位於沒有足夠措施防止洗錢

或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或地區（iii）RFA 懷疑正在實施或協助 ML/TF 行為。 

2. 申報義務 

如果 RFA 在工作的過程中，其任何職員、註冊合格個人或僱員知道或有合理理由

懷疑任何財產可能與 ML/TF 有關，其必須及時提醒 RFA 的法令遵循人員或高階管理人

員。RFA 的法令遵循人員或高階管理人員應考慮向 STRO 提出 STR。除非情況特殊，

否則應立即提交 STR 報告，且提交時間不得超過案件發現後 15 個工作天。 

新加坡在 STR 程序觀察到的弱點：從客戶或交易中獲得的資訊不足以支持（1）在

可能有理由懷疑有犯罪活動的情況下提交可疑交易報告；（2）提交更有意義的 STR。儘

管有一些理由懷疑有犯罪活動，但業者未提交 STR。例如，由於內部流程造成延誤，STR

沒有及時提交。 

3. 員工招募及培訓制度581 

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任何欲註冊或展期的 RFA 都需要完成強制性培訓計劃，

其中包括規定的 AML/CFT 課程以及申請前的 AML/CFT 能力測試582。該計劃旨在透過

持續教育確保 RFA 具備充分遵守 AML/CFT 法規的能力。RFA 必須每兩年滿足一次新

要求，作為展期的先決條件。培訓計畫下的課程和考試依照 2015 年條例第 5A 和 5B 條

規定。 

就員工的僱用和培訓，，RFA 必須實施篩選程序，，僱用合適的人員作為員工，；以及確

保 RFA 的員工，無論是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都接受以下方面的培訓，並保留採取相

                                                
581 See Mandatory Training and Proficiency Test Requirements for Registered Filing Agents, ACRA, 

https://www.acra.gov.sg/corporate-service-providers/mandatory-training-and-proficiency-test-requirements-

for-registered-filing-agents (last visited: Jul 15, 2024). 
582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第 2 條，AML/CFT 測試指監理局針對 

AML/CFT 課程實施的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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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措施的書面紀錄583： 

（1）防止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法律，以及 ACRA 可能指定的其他有關防止

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的立法。 

（2）ML/TF 的普遍方法和趨勢。 

（3）註冊申報代理機構防止 ML/TF 的內部程序和控制措施，包括註冊申報代

理機構的員工和管理人員的相關角色和責任。 

建議：為員工提供額外的指導，包含瞭解應提高警覺的危險信號指標、主要風險問題和

類型，這類指導內容應該定期更新。此外，如果有理由懷疑有犯罪活動並決定不提交 STR，

則應記錄不提交的理由及依據。 

4. 內控制度與稽核制度 

(1) 內控制度584 

對內部程序和控制的要求，註冊申報代理人應具有詳細和最新的 AML/CFT 風險管

理內部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IPPC），並記錄此等措施。註冊申報代理人應採取適當

步驟識別和評估其面臨的 ML/TF 風險，並應用風險基礎方法擬定 IPPC。IPPC 的作用

是記錄 RFA 打算如何履行其預防洗錢、資助恐怖主義和擴散相關活動的職責，並為其

員工提供這方面的指導。 

RFA 必須建立、維持及定期評估與以下所有事項相關、適當且風險敏感的內部政

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以防止與 ML/TF 有關的活動，包含（i）客戶審查措施（包括簡

化和強化客戶審查）和持續監控（包括強化的持續監控）（ii）STR 的製作（iii）紀錄保

存（iv）風險評估和管理（v）內部程序和控制的審計（vi）監控和管理對內部程序和控

制的遵循情況及其內部溝通（vii）員工的招聘和培訓。 

另外，上述提及的內部程序和控制措施中亦應包括：（i）識別和審查複雜或異常大

額交易；（ii）沒有顯著經濟或合法目的的異常交易模式（iii）性質特別可能與洗錢或資

助恐怖主義有關的任何其他活動（iv）確定任何客戶、與客戶有關的實質受益人或客戶

                                                
583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22 條。 
584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條例附件 1 第 2 部分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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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是否為 PEP。 

此外，內部控制程序必須在開發新產品新業務或將新技術或正在開發的技術用於新

產品和現有產品時採取額外措施，以防止開發新產品和新業務被用於 ML/TF。RFA 也

必須在推出或使用上述產品、做法和技術之前進行風險評估，以防止與 ML/TF 有關的

活動，並且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來管理和減輕風險。最後，高階管理層應積極參與 RFA 之

IPPC 的制定過程。 

(2) 稽核制度 

RFA 必須執行並維持獨立審計職能，且應定期評估 RFA 的內部政策、程序和控制

的有效性，以及 RFA 對內部控制的遵守情況。另外，註冊申報代理人必須不斷檢討和

更新防止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內部程序和控制措施，同時任命一名員工或擔任管理職

位的職員作為 AML/CFT 方面的法令遵循主管。RFA 必須授權其法令遵循主管以及指定

協助法令遵循主管的任何其他人員及時取得他們在履行稽核制度可能需要的所有客戶

紀錄和其他相關資訊 

如果 RFA 是獨資經營者，則不允許同時擔任法令遵循人員和內部審計人員。如果

被任命為法令遵循人員，同時擔任內部審計員，將會缺乏足夠的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

必須聘請獨立的第三方作為外部審計員/外部審計機構。 

5. 罰則 

最後，對於違反上述義務之業者，ACRA 亦得對其做出以下處分。 

(1) 對 RFA 違反法律要求的執法行動 

如果 ACRA 的調查顯示存在違反法律要求的情況，並且經告知原因的程序後，

ACRA 有權採取以下任何行動，包含撤銷或暫停 RFA 的註冊、在 ACRA 認為適當的範

圍內限制 RFA 對電子交易系統的使用、RFA 在指定期限內為每次違規行為繳納不超過

2.5 萬新幣的罰款、或者向 RFA 發出譴責。若 RFA 未能繳納規定的罰款，ACRA 可其

提起訴訟。 

(2) 對註冊合格個人違反法律要求的執法行動 

如果 ACRA 的調查顯示存在違反法律要求的情況，並且經告知原因的程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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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A 有權採取以下任何行動：取消或暫停 RQI 的註冊；在 ACRA 認為合適的範圍內

限制 RQI 使用電子交易系統；要求 RQI 在規定期限內為每次違規繳納不超過 1 萬新幣

的罰款；或者對註冊合格人員給予譴責。若註冊合格個人未能繳納規定的罰款，ACRA

可對其提起訴訟。 

第三項小結 

自 2015 年起，根據新加坡的 RFA 和 RQI 監管制度，若打算在其業務過程中代表

他人成立法人實體或提供公司服務，必須在 ACRA 註冊為 RFA。此等公司必須透過至

少一名 RQI 與 ACRA 為相關業務行為585。律師和會計師受到各自監管機構的監督，但

如果會計師或律師事務所也提供公司服務，則還需要在 ACRA 註冊為 RFA，並遵守

ACRA 的 AML/CFT 要求。如果公司的任何實質受益人、董事、合夥人或經理被判犯有

刑事犯罪，或者他們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則此等公司將不被允許註冊為 RFA。如

果個人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尤其是與欺詐或不誠實有關的罪行），或者是未獲解除的破

產人，則將不被允許註冊為 RQI。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ACRA 提高了 RFA 的註冊

要求，要求任何尋求註冊或續期為 RFA 的人都必須完成 AML/CFT 培訓計劃，並通過

每兩年一次的能力測試。其目的是確保 RFA 能夠透過持續的培訓來充分遵守 AML/CFT

義務。 

第五節 英屬維京群島（BVI） 

第一項 概論 

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BVI）於 2022 年發布其最新的國家風險評估

報告，並於 2023 年 3 月接受其所屬之 FATF 周邊組織加勒比海防制洗錢工作組織

（Caribbean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CFATF）進行第四輪相互評鑑。其於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

                                                
585 與 ACRA 為相關業務行為：指根據 ACRA 管理的法律提交、提交、提交、提供、交付、提供或發送

任何文件；根據 ACRA 管理的法律向 ACRA 提交的任何申請、提交或請求；根據 ACRA 管理的法

律向 ACRA 提供的任何承諾或聲明；以及根據 ACRA 管理的法律提取、檢索或訪問 ACRA 維護的

任何文件紀錄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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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及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被評為大部分遵循，於建

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及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

規範與監理」被評為部分遵循586。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類型相當多樣，其中尚包括 FATF 之建

議中所未涵蓋之類型，其具體類型包括：TCSP、公司管理事業（Company Management 

Business）、特許保管人（Authorized Custodian）587、法律從業人員（Legal Practitioner）

588、會計師（Accountant）、房地產代理人（Real Estate Agent）、汽車交易商（Vehicle 

Dealer）、遊艇經紀商（Yacht Broker）、珠寶商（Jeweller）、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Dealer 

of Precious Metal and Stone），以及賭場589（Casino）590。其 AML 與 CFT 義務主要規範

於 2008 年反洗錢規則（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2008, AMLR）591、反洗錢與

資恐施行細則（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Code of Practice, 

AMLTFCOP）592，以及犯罪行為所得法（Proceeds of Criminal Conduct Act, PCCA）。除

此之外，英屬維京群島對於 TCSP 之監理制度則散見於銀行及信託公司法（Banks and 

Trust Companies Act, BTCA）、公司管理法（Company Management Act, CMA）、金融

服務委員會法（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Act，FSCA），以及 FSC 依照金融服務委

員法第 41 條之授權訂定之規則彙編（Regulatory Code）等其他法令。 

信託及公司服務是英屬維京群島最重要的產業，並且是其金融服務相關產業的主要

門戶。2021 年，英屬維京群島從信託及公司服務產業收取了 1.95 億美元（英屬維京群

島之官方貨幣為美元）的政府規費，佔當年度政府公共收入逾 55%。2022 年，信託及

公司服務佔英屬維京群島金融產業所有經濟活動的 67%593。準此，評鑑國認為 TCSP 的

洗錢及資恐風險相當顯著594。 

                                                
586 See C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 VIRGIN 

ISLANDS (BRITISH),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251 (2024), https://www.cfatf-gafic.org/documents/4 

th-round-meval-reports. 
587 接受本輪相互評鑑時，僅有 1 位。See id. at 35. 
588 包括公證人（Notary）。See id. 
589 接受本輪相互評鑑時，BVI 沒有任何賭場。 
590 See CFATF, supra note 586, at 35. 
591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2008 係英屬維京群島之內閣（Cabinet）經 1997 年犯罪行為所

得法第 41 條授權訂定，其規範位階屬於「行政規則」，合先敘明。 
592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Code of Practice 雖依其文義翻作「反洗錢與資恐施行

細則」，惟其規範位階係屬英屬維京群島之「法律」，合先敘明。 
593 See CFATF, supra note 586, at 33.  
594 See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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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國在本相互評鑑報告中指出，在英屬維京群島的法律與監理架構下，TCSP 之

定位基本上係「金融機構」，並與金融機構一同受到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服務委員會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之監理595。有鑑於英屬維京群島對於 TCSP 之定

義與 FATF 相符，本輪相互評鑑報告仍將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置於指定之非金融事業

及人員進行分析596。以下將先說明 2022 年之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與 TCSP 較為相關之

部分，再說明英屬維京群島於 2023年接受相互評鑑時於上開各項建議之技術遵循情況。 

一、2022 年國家風險評估報告 

英屬維京群島於 2022 年發布其最新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以下將列點說明其中與

TCSP 相關之部分： 

（一）英屬維京群島的洗錢概況：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英屬維京群島很容易因為在

其境內或自其境內設立和／或註冊的法人和法律協議所進行之活動而受到洗錢

的影響。因為英屬維京群島國際金融服務業的性質，其主要的洗錢威脅來自於在

其他法域發生的前置犯罪產生之犯罪所得597。 

（二）實質受益權之透明度 

1. 法人 

(1) 英屬維京群島可以使用名義上股東。在或自英屬維京群島經營業務並擔任英

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之名義上股東之人須獲得 TCSP 牌照或公司管理牌照。

作為 FSC 的持牌人，名義上股東必須遵循英屬維京群島的 AML／CFT 制度，

並須取得及保存其所借名人之身分識別和驗證資訊。名義上股東尚須受到監

督，以評估並加強其遵循 AML／CFT 規定之情形598。 

(2) 應予注意的是，英屬維京群島並無名義上董事的概念。英屬維京群島的 TCSP

                                                
595 例外是無須持牌即得從事信託業務之「非專業受託人」（Non-Professional Trustee），詳後述。 
596 See CFATF, supra note 586, at 33. 
597 Se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FIN. SERV. COMM’N [hereinafter BVIFSC]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FIN. 

INVESTIGATION AGENCY [hereinafter BVIFIA], VIRGIN ISLANDS MONEY LAUNDERING RISK ASSESSMENT 

2022 45 (2022), https://www.bvifsc.vg/sites/default/files/virgin_islands_2022_ml_risk_assessmentam.pdf. 
598 See id. at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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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提供董事或／和高階經理人，而英屬維京群島

公司的所有董事，無論是法人或自然人，均擁有管理、指揮和監督公司商業

事務之必要權力。為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提供董事服務的 TCSP 必須獲得

FSC 的 TCSP 許可。提供公司董事服務的持牌 TCSP 本身至少應有兩位自然

人董事，而這兩位自然人董事必須通過 FSC 的適格性審查。身為 FSC 的持牌

人，提供董事服務的 TCSP 必須遵循 AML／CFT 法規，並須取得和保存借名

人之個人身分識別與驗證資訊。提供董事服務的 TCSP 尚須受到監督，以評

估並加強其遵循 AML／CFT 規定之情形599。 

(3) 在英屬維京群島，只有 TCSP 可以做為設立法律實體的註冊代理人。截至 2022

年末，有近 35 萬家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註冊在案。不過，平均而言，僅有

不到 1%的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實際上在英屬維京群島營運600。 

(4) 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在所有時間都必須在英屬維京群島維持一個註冊辦事

處及註冊代理人。而在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之註冊代理人的辦事處中，應

保存該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章程、成員登記簿、以及所有該英屬維京群

島商業公司所提交之文件的複本。關於下列有關下列事項的帳戶或交易紀錄

應被以紙本或電子的書面形式保存：該公司收付的所有款項及與收付款項有

關之事項；該公司所有買賣貨物之紀錄；該公司的資產與負債。若該等紀錄

被保存於英屬維京群島境外，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註冊代理人必須被提

供關於該等紀錄保存之地址以及控制該等紀錄之人的詳細資訊601。 

(5) 英屬維京群島於 2022 年發布本國家風險評估報告時，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

仍可發行無記名股票，惟於 2023 年接受 CFATF 的相互評鑑時，英屬維京群

島已禁止發行無記名股票602。 

                                                
599 See id. at 88-89. 
600 See id. at 89. 
601 See id. at 90. 
602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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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事信託與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 

(1) 信託本身不需要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因此有時很難確定其現有的受託人與

受益人。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信託沒有英屬維京群島受託人的情況下。而當

信託並無持牌的 TCSP 作為其受託人時會影響英屬維京群島回應國際上的對

等機關請求相關資訊的能力603。 

(2) 信託服務業務屬於銀行與信託公司法下受監管的活動，提供信託服務的 TCSP

須遵循 AML／CFT 之規定。提供信託服務的 TCSP 也提供專業的受託人、保

護人和管理人服務604。 

(3) 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純粹是用於持有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股份。因此，

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的資產必須是英屬維京群島公司的股份，並轉移到受

託人名下。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可以讓持有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股份的

受託人遠離該公司的管理，管理公司的責任則落在董事身上605。 

(4) 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具有可能吸引高風險人士（包括重要政治性職務人或

位於高風險法域的高淨值資產人士）使用的特點。不過 FSC 認為，英屬維京

群島特別信託屬於低風險，因為其僅得由特定類型的持牌人管理。而這些持

牌人應負責進行所有相關的客戶審查，並根據 AML／CFT 規定保存客戶審查

資訊與實質受益權資訊606。 

3. 整體情況 

(1) 英屬維京群島法人的固有弱點是源自於可用結構的複雜性及其所從事的國際

金融交易的複雜性所導致。此外，非面對面交易及大量高風險客戶（包括外

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對這些產品的使用，以及這些產品的實質受益權人

                                                
603 See id. at 98. 
604 See id. 
605 See id. 
606 See id.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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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也增加了這些產品被濫用於洗錢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儘管目前 TCSP

產業內事實的各種控制措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減輕法人的整體風險，

與這些結構相關的固有弱點仍具有中高度風險607。 

(2) 在法律協議方面發現的弱點也是源自於可用結構的潛在複雜性，以及這些結

構被用來隱藏資產來源和實質受益權人身分的可能性。此外，高風險客戶（包

括外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對這些結構的使用也增加了法律協議遭濫用於

洗錢的可能性。不過，TCSP 業界目前實施的各種措施有助於降低法律協議的

整體風險，且有鑑於這些結構的性質比法人的洗錢風險更低，與這些結構有

關的固有弱點僅具中度偏低之風險608。 

（三）英屬維京群島 TCSP 整體洗錢弱點與風險分析 

1. 產業特性 

(1) 公司服務提供者：高風險 

（一） 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公司必須透過註冊代理。而在英屬維京群島領有

牌照的近 300 家 TCSP 中，有 100 餘家具備提供公司服務的能力，可提

供註冊代理服務609。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也可以提供董事服務和名義上股東的服務。在所有

TCSP 中，有逾七成的業者有能力提供公司董事及名義上股東的服務610。 

（三） 所有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或註冊的法人都必須遵循 AML／CFT 之規

定，必須在設立註冊之前由註冊代理人進行客戶審查，並於業務關係存續

期間持續進行611。 

                                                
607 See id. at 102. 
608 See id. at 103. 
609 See id. at 129. 
610 See id.  
611 See id. at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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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服務提供者：中度偏高 

A. 截至 2022 年末，在英屬維京群島的近 300 家 TCSP 中，有近五成的持牌

人提供信託相關服務612。 

B. 符合私人信託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 PTC）條件的信託公司，可豁

免於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之規定而無須持牌，因為其被認為洗錢風險較低613。 

2. 產品與服務 

(1) 公司服務提供者：高風險 

A. 公司服務可能包括註冊代理服務及／或註冊辦事處服務，以及會計服務、

協助開設銀行帳戶、提供銀行帳戶的授權簽署人等服務。提供公司服務所

涉及的風險程度會因為所提供之服務類型及服務對象而異614。 

B. 董事服務允許 TCSP 擔任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董事，並有權行使相

關公司賦予董事的所有權力。當 TCSP 擔任註冊代理人並同時提供註冊

辦事處服務和其他附加服務時，其傾向對客戶的業務有更多了解，並且更

能夠識別風險水準，從而提高 AML／CFT 措施的有效性615。 

C. 名義上股東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名義上股東的服務涉及到為英屬維京

群島商業公司持有股份。提供此等服務須對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和客戶的

業務活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這有助於 TCSP 了解所面臨的風險水準，並

提高 AML／CFT 措施的有效性616。 

(2) 信託服務提供者：中度偏高 

A. TCSP 提供的信託服務所涉及的風險程度依信託財產的來源及預期目的不

                                                
612 See id.  
613 See id. 
614 See id. at 133. 
615 See id. 
616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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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有異。家族信託的固有風險較低，因為其資金來源及受益人都很容易

被識別。用於融資或投資目的的信託則風險較高，因為其資金來源通常較

為複雜且多樣617。 

3. 客戶性質：高風險 

(1) 英屬維京群島 TCSP 的絕大多數客戶都不是英屬維京群島居民，且 TCSP 提

供服務的法人與法律協議之相關人士亦非英屬維京群島居民618。 

(2)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和其他高風險人士利用 TCSP 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來規劃

遺產並確保商業交易的機密性，這增加了 TCSP 遭此等人士濫用的可能性。

截至 2021 年末，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共向 1.4 萬餘名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提供服務619。 

4. 地理風險：高風險 

(1) TCSP 有 95%以上的客戶在英屬維京群島境外開展業務。因此，TCSP 之客戶

來自高風險法域的機率比其他任何金融服務業都高620。 

5. 交付管道：高風險 

(1) TCSP 產業有許多非面對面的業務，因為許多 TCSP 在接觸客戶和執行交易時

都依賴第三方之引介621。 

(2) 整個 TCSP 產業幾乎不存在現金交易，大多數的付款都是透過國際電匯或匯

票進行，並經由受監管的金融中介處理，這降低了該行業的固有風險622。 

6. 易受濫用之程度：高風險 

                                                
617 See id. 
618 See id. at 134. 
619 See id.  
620 See id. 
621 See id. 
622 See id at 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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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英屬維京群島，TCSP 的國際客戶群、由 TCSP 促成的公司和法律架構，以

及 TCSP 所提供的其他服務，對希望隱藏財產所有權、逃漏國外稅務或隱藏

財產犯罪來源的國際犯罪行為人相當具有吸引力623。 

(2) TCSP 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種類繁多，特別是關於公司董事職位和名義上股東

的產品和服務，使其更容易遭濫用。TCSP 有大量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與高風

險個人作為客戶，也增加其遭濫用的風險。此外，由於 TCSP 的客戶遍及全

球，因此來自高風險法域的法人和法律協議的風險也較高624。 

7. 整體情況 

(1) 公司服務提供者：高風險625。 

(2) 信託服務提供者：中度偏高626。 

二、英屬維京群島於 2023 年接受 CFATF 相互評鑑之結果 

（一）英屬維京群島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2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客戶審查」 

評鑑國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0 項「客

戶審查」之相關義務627。 

2.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1 項「紀

錄保存」之相關義務628。 

3.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2 項「重

                                                
623 See id at 135. 
624 See id at 135-36. 
625 See id at 129. 
626 See id  
627 See CFATF, supra note 586, at 214. 
628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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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相關義務629。 

4.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5 項「新

科技運用」之相關義務630。 

5.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7 項「依

賴第三方」之相關義務631。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在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情況相當良好，惟因英

屬維京群島於建議第 15 項之技術遵循情況有輕微缺失，亦影響到其技術遵循本項建議

之評等，故英屬維京群島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評等為「大部分遵循」632。 

（二）英屬維京群島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3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其他措施」 

評鑑國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20 項

「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相關義務633。 

2.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8 項

「內控及國外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相關義務634。 

3.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負有建議第 19 項

「高風險國家」之相關義務635。 

4. 英屬維京群島的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包括 TCSP，均適用建議第 21 項

「揭露與保密」之相關義務636。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在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情況相當良好，惟因英

                                                
629 See id. 
630 See id. 
631 See id. 
632 See id. at 215. 
633 See id. 
634 See id. 
635 See id. 
636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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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維京群島於建議第 18 項之技術遵循情況有輕微缺失，亦影響到其技術遵循本項建議

之評等，故英屬維京群島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評等為「大部分遵循」637。 

（三）英屬維京群島部分遵循建議第 24 項「法人之透明度和實質受益權」 

評鑑國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法人的不同類型、形式與特徵，以及其創設與登記、取得和記錄基本資訊的程

序，均概述於各公司法中。截至 2023 年 3 月，英屬維京群島有要求英屬維京群

島公司與外國公司取得及記錄其實質受益權資訊。實質受益權要求也是 2008 年

反洗錢規則及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下客戶審查義務的一部分。有關公司、合

夥組織之類型、形式和基本特徵，以及 TCSP 作為註冊代理人收集基本和實質

受益權資訊之義務，均可見於 FSC 之官網638。 

2. 主管機關未充分評估涉及創設於英屬維京群島之所有類型之法人的洗錢／資恐

風險。2022 年的洗錢風險評估報告有評估法人的洗錢風險，主管機關並未評估

法人的資恐風險639。 

3. 註冊處所擁有之資訊擬提供大眾查閱。英屬維京群島所持有之法人基本資訊存

在一些小缺口，具體而言： 

(1) 所有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之商業公司或繼續作為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外國

公司均須在公司註冊處註冊，包括提交一份說明公司名稱、其法律形式與狀態、

註冊辦事處地址、註冊代理人姓名的公司章程。 

(2) 公司設立初期無須提供董事名單，但公司必須在設立後 6 個月內委任一人或多

人擔任首任董事，並在委任首任董事後 21 日內向註冊處提交董事名冊。如果董

事的資訊並未在期限內提供，公司有額外的 90 日可以提供此等資訊。上開規定

                                                
637 See id. 
638 See id. at 216. 
639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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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適用於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法下的外國公司。 

(3) 所有英屬維京群島之外國公司均須在外國公司登記簿上登記，該登記簿記錄了

公司名稱、註冊證明、經確認的公司章程複本，以及董事名單。法律沒有明確規

定要收集有關其法律形式或狀態之資訊，惟這些資訊很可能已被包含在其設立

證明與章程中。儘管登記簿載有其註冊代理人之資訊，該代理人可在英屬維京

群島境內之註冊辦事處行事，但沒有明確的規定要求其持有其海外辦事處之地

址640。 

4. 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境內持有的公司和其他類型法人之資訊，在法律要求上有些

小缺口。具體而言：所有設立於或繼續為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的公司，均須

在其註冊代理人之辦公室保存公司章程，包括前述之公司基本資訊；公司亦須

保存成員登記簿，其內容包括各股東持有之股份類別與數目，包括相關投票權

之性質及其他詳細資料；目前，類似的要求亦適用於依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

法註冊的外國公司641。 

5. 公司章程的變更自註冊處通知該變更已被登記之日起生效。公司必須在 15 日內

通知註冊代理人其成員或董事名簿的任何變更，董事名簿的變更則應在 30 日內

通知註冊處。惟如前所述董事資訊可能會消失長達約 10 個月（6 個月＋21 日＋

90 日），故無法確保註冊處及時提供此等資訊。截至 2023 年 3 月，在英屬維京

群島註冊的外國公司必須在其成員登記簿或董事名單發生任何變更以及原始登

記簿之位置發生任何變更時，分別在 15 日和 14 日內通知註冊代理人。外國公

司並須在 1 個月內向註冊處提交變更通知642。 

6. 確保公司取得並在其國內指定地點提供實質受益權資訊的機制是零碎的： 

(1) 截至 2023 年 3 月，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公司和外國公司須收集和保存最新

                                                
640 See id. at 216-17. 
641 See id. at 217. 
642 See id. at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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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受益權資訊，並將其提供予註冊代理人。公司註冊處無須持有實質受益

權資訊。 

(2) 英屬維京群島主要仰賴金融機構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因客戶審查程序

而持有之現有資訊。英屬維京群島商業公司和外國公司必須有一名註冊代理人，

該代理人必須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或公司管理法獲得牌照。註冊代理人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則及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應識別個人是否為業務申請人

或為客戶之實質受益人，並使用可靠和具有獨立來源之文件、資料、資訊或證

據以驗證其身分。而根據保存紀錄之規定，註冊代理人應持有這些資訊。 

(3) 英屬維京群島沒有證券交易所643。 

7. 截至 2023 年 3 月，公司和外國公司必須在變更發生後的 15 日內，將實質受益

人的任何變更或與其權益相關之任何資訊提交予註冊代理人644。 

8. TCSP 應透過審查和更新客戶審查資訊，包括實質受益權資訊，對業務關係進行

持續的客戶審查，但這只能在風險敏感的基礎上或在高階管理層決定的某些觸

發事件發生時進行之，尚不足以確保資訊為準確和最新資訊645。 

9. 英屬維京群島的每家商業公司和外國公司須有註冊代理人。註冊代理人必須持

有客戶的基本資料和實質受益權資料，這是其 AML/CFT 義務的一部分，其必

須自所有交易完成之日或自業務關係正式終止之日起，將紀錄保留至少五年。

主管機關根據不同法律擁有強制權力，其中包括要求相關人士（包括註冊代理

人）提供資料的權力646。 

10. 英屬維京群島已禁止發行無記名股票，已發行者則轉換為記名股票647。 

                                                
643 See id. at 218. 
644 See id. at 218. 
645 See id. at 218. 
646 See id. at 218-19. 
647 See id. at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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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截至 2023 年 3 月，提供名義上股東及名義上董事服務的 TCSP 如接受他人指

示，應通知該法人，並揭露借名人/該他人之身分，但無須將此活動紀錄於任何

相關登記簿中。儘管 TCSP 有牌照可以提供名義上股東及名義上董事之服務，

並須遵守 AML 及 CFT 之規定，但法律並未規定擔任名義上股東或名義上董事

之人須領有牌照，亦無規定其必須保存借名人之資料。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

群島缺乏有效防範名義上股東及名義上董事不被濫用之機制648。 

12. 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對於違反本項建議相關規定之制裁措施並不總是相

稱或具有嚇阻作用。例如未能提交董事登記簿複本的罰款僅為 100 美元，並不

具有嚇阻作用；惟若未能在最長約為 10 個月的指定期限內提供此等資訊，則可

能導致公司被除名。此外，有關無記名股票、保存成員登記簿、保存紀錄、未

通知變更以及未提交實質受益權資訊等義務之違反，其雖設有罰款及／或刑罰

之制裁，但僅在經通常或簡易程序定罪後始有適用，無立即之嚇阻效果649。 

13. 英屬維京群島的權責機關可以取得公司註冊處所持有之基本資訊，並可與外國

權責機關合作，代表外國對等機關取得註冊代理人所持有之基本資訊及實質受

益權資訊。這也包括股東資訊，因為註冊代理人會保存股東名冊或其複本650。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的法律架構僅部分符合建議第 24 項之標準。

首先，英屬維京群島並未全面評估與在該國設立之法人相關的資恐風險。再者，英屬維

京群島無法確保資訊的充分性、準確性和最新性：在公司設立之初，其未收集董事資訊，

這影響了資訊的及時可用性；而在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客戶審查要求

下收集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僅在風險敏感的基礎上進行更新。此外，有關名義上股東和名

義上董事的機制未能阻止其遭到濫用。綜上所述，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僅部分遵

循本項建議651。 

                                                
648 See id. 
649 See id. at 219-20. 
650 See id. at 220. 
651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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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屬維京群島大部分遵循建議第 25 項「法律協議透明度與實質受益權」 

評鑑國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在英屬維京群島，信託係根據習慣法（common law），而非根據任何特定的成文

法所設立的。例外是根據英屬維京群島特別信託法（Virgin Islands Special Trust 

Act, VISTA）為持有公司股份而設立之特別信託（Special Trust）652。 

(1) 所有受託人均須取得並保存其擔任受託人之信託的實質受益人資訊，包括委託

人、受託人、保護人、受益人或受益人團體，以及任何其他對該信託行使最終控

制權之人。該等資訊必須是準確且最新的資訊，並及時更新。依銀行及信託公司

法持牌的專業受託人（Professional Trustee）653，必須辨識及驗證信託之實質受

益人的身分654。 

(2) 所有受託人均須取得該信託之任何受規範之代理人或服務提供者的姓名與地址，

包括任何投資顧問或管理人、會計師，以及稅務顧問655。 

(3) 所有受託人均須在停止參與信託或專業受託人之業務關係正式終止後繼續保存

上開資訊 5 年656。 

2. 儘管所有受託人所持有的資訊均須為準確且最新之資訊並及時更新，但法律並

未進一步說明或規定如何確保之657。所有受託人在作為受託人代表一信託與金

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事業與人員建立業務關係或執行非常態性的交易時，應向

                                                
652 See id. at 221.  
653 本輪相互評鑑報告及英屬維京群島均無法律條文直接就「專業受託人」為明確定義，惟依處文義，

本相互評鑑報告所指稱之「專業受託人」似乎係指依英屬維京群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規定持有信

託牌照之受託人。然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2 條及 FSC 所訂定之規則彙編第 10 條之規定，得依銀

行及信託公司法下持有信託牌照者僅限於「公司」（Company），故專業受託人之型態應僅可能

為公司，個體自然人無法符合此一定義。此外，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3 條僅限制「公司」不得在

未持有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下之信託牌照的情況下從事信託業務或公司管理業務。準此，相對於本

輪相互評鑑報告所謂之「專業受託人」，本輪相互評鑑報告所稱之「非專業受託人」（Non-

Professional Trustee）應係指於英屬維京群島從事信託業務之個體自然人。 
654 See CFATF, supra note 586, at 221. 
655 See id. 
656 See id. 
657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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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金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事業與人員揭露其作為受託人之地位658。 

3. 法律及可執行之信託條款均不排除受託人向主管機關提供與信託有關之資訊或

向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提供其根據業務關係條款持有或管理之

信託的實質受益權及資產的任何資訊659。 

4. 英屬維京群島 FSC、英屬維京群島金融調查局（Financial Investigation Agency, 

FIA）及警察機關有權取得受託人所持有之資訊，不論受託人是法人實體、專業

人士，或其他受到反洗錢法令規範者。這包括任何下列資訊：該信託的實質受益

權資訊；若受託人是反洗錢法令規定的法人實體或專業人士的客戶，受託人的

住所資訊；以及金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事業與人員因與受託人有業務關係或進

行臨時交易所持有或管理之任何資產的資訊660。 

5. 在英屬維京群島，信託均無須經註冊，國內沒有機關掌握關於信託的基本資訊。

信託之實質受益權及其他資訊之取得均係透過客戶審查程序取得，而主管機關

有權取得並共享受託人所持有之資訊661。 

6. 英屬維京群島並未與評鑑國分享關於受託人未能履行其作為受託人之更廣泛的

義務時，受託人應如何承擔法律責任之相關資訊662。 

7. 專業受託人只在反洗錢法令的範圍內，因違反任何 2008 年反洗錢規則及反洗錢

與資恐施行細則的任何要求而受到執法行動的制裁。在金融服務委員會法下，

FSC 可採取之執法行動包括：撤銷或暫停其牌照；發動調查；若持牌人（Licensee）

係公司，FSC 可向法院申請清算之；發警告函；處以 6 萬至 10 萬美元之行政罰

鍰663。 

                                                
658 See id. 
659 See id. 
660 See id. 
661 See id. at 222.  
662 See id. 
663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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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照犯罪行為所得法以及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專業及非專業受託人因未能

按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之要求獲取及保存資訊者，可能被處以 15 萬美元以下

之罰款或兩年以下之監禁，兩者尚可併罰664。 

9. 專業受託人未能使 FSC 及時取得資訊者，將可能受到行政或刑事制裁；非專業

受託人不適用此一規定665。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於建議第 25 項之技術遵循情況尚稱良好。不

過，非專業受託人未能及時提供資訊予主管機關時欠缺法律上制裁，應屬輕微缺失。此

外，雖然所有受託人均負有保存精確且最新資訊之義務，但英屬維京群島之法律不足以

確保其所持有之資訊確實是精確且最新之資訊666。綜上所述，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

島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評等為「大部分遵循」。 

（五）英屬維京群島部分遵循建議第 28 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及人員之規範與監理」 

評鑑國對於英屬維京群島就本項建議與 TCSP 較為相關之技術遵循情況說明如下： 

1. 依金融服務委員會法與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FSC 是負責監督與確保 TCSP

之法律遵循。作為或安排他人作為明示信託受託人的服務屬於銀行與信託公司

法定義下「信託業務」的範疇，並應取得牌照。除了 TCSP 之外，其他指定非

金融事業與人員均係受到金融調查局之監理667。 

2. FSC 有權對 TCSP 進行檢查，以評估其遵循 AML 及 CFT 之法令遵循情況。因

為 TCSP 在英屬維京群島的架構下屬於金融機構，因此，FSC 對於金融機構之

監理權亦適用於 TCSP。 

3. TCSP 在英屬維京群島之規範架構下既屬應向 FSC 取得牌照之金融機構，其自

FSC 取得牌照時即應滿足等同於金融機構之適格性要求（Fit and Proper 

                                                
664 See id. 
665 See id. 
666 See id. 
667 See id. at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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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4. 惟評鑑國認為，FSC 對於英屬維京群島的金融機構之洗錢及資恐風險的評估存

在部分缺失，這也影響到 FSC 在風險基礎方法下監理包括 TCSP 在內之金融機

構的有效性。 

結論上，評鑑國認為，FSC 在風險基礎方法之監理框架下，並未充分辨識個別 TCSP

的洗錢及資恐風險。此外，金融調查局在監理其他指定非金融事業與人員方面亦存在缺

失。因此，評鑑國認為，英屬維京群島於本項建議之技術遵循評等為「部分遵循」。 

第二項 TCSP 管理制度 

一、TCSP 之定義 

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包括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以及公司管理法持有牌照得從事

信託業務以及／或是公司管理業務者，以及無須取得信託業務牌照，即得從事信託業務

之非專業受託人（Non-Professional Trustee）。 

析言之，就信託業務而言，個人如於英屬維京群島從事信託業務，並不違反英屬維

京群島之法律，亦無須取得牌照；惟若以公司之形式從事信託業務，須依銀行及信託公

司法之規定取得信託牌照而成為專業受託人（Professional Trustee），否則將構成犯罪。

就公司管理業務而言，不論是以個人或公司之形式於英屬維京群島從事公司管理業務，

均應依公司管理法或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取得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之公司管理或信託牌

照。 

銀行及信託公司及公司管理法對於信託業務及公司管理業務之定義說明如下：。 

（一）銀行及信託公司法668與公司管理法對於公司管理業務之定義 

1. 公司管理意指： 

(1) 設立英屬維京群島公司； 

(2) 提供註冊代理人服務； 

(3) 提供註冊辦公處服務； 

                                                
668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對於公司管理業務之定義係參照公司管理法，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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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公司提供董事或高階經理人，不論此等公司是英屬維京群島公司或設立

或註冊於其他法域之公司；或者 

(5) 為公司提供名義上股東，不論此等公司是英屬維京群島公司或設立或註冊

於其他法域之公司。 

2. 公司管理業務：提供公司管理服務以營利或獲取報酬。 

（二）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下之信託業務係指： 

1. 作為信託或財產協議（settlement）之專業受託人（Professional Trust）、保護

人或管理人（administrator）； 

2. 管理任何信託或財產協議；或者 

3. 就第一類信託牌照而言，擔任生前信託及財產協議下的受託人，以及死者之

遺囑執行人和遺產管理人。 

二、TCSP 之牌照制度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下共有 7 種信託牌照，公司管理法下則僅有 1 種公司管理牌照，

故英屬維京群島共有 8 種 TCSP 之牌照。所有類型之 TCSP 之牌照核發及監理機關均為

FSC。以下將先說明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之牌照制度，再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及公司管

理法之規定介紹英屬維京群島的 8 種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牌照所得從事之業務範圍。 

（一）非持有相關牌照者不得從事信託業務或公司管理業務 

1. 公司管理法第 3 條規定： 

(1) 任何人不得於或自英屬維京群島執行公司管理業務，除非其持有公司管理法

下或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下的有效牌照，且該牌照特許其從事此等業務； 

(2) 一家英屬維京群島公司在英屬維京群島以外之地方開展公司管理業務者，視

為自英屬維京群島開展公司管理業務； 

(3) 違反上述規定者，將面臨不超過 5 萬美元之罰款或兩年以下之監禁，兩者得

併罰之。 

2.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3 條規定： 

(1) 任何公司（Company）不得於或自英屬維京群島開展任何類型的信託業務或

公司管理業務，除非該公司持有特許其開展信託業務之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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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家英屬維京群島公司在英屬維京群島以外之地方開展信託業務者，視為自

英屬維京群島開展信託業務； 

(3) 違反上述規定者，將面臨不超過 5 萬美元之罰款或兩年以下之監禁，兩者得

併罰之。 

（二）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及公司管理法下之信託業務及公司管理業務牌照類型 

1.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10 條所規定之牌照類型 

(1) 第一類信託牌照：得從事信託業務及公司管理業務。 

(2) 第二類信託牌照：僅得從事信託業務。 

(3) 第三類信託牌照：僅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 

(4) 第四類信託牌照：僅得為家族辦公室及其他閉鎖性持有之集團（Closely 

Held Group）從事信託業務和公司管理業務。 

(5) 第五類信託牌照：僅得為家族辦公室及其他閉鎖性持有之集團從事公司管

理業務。 

(6) 限制型第二類信託牌照：僅得為不超過 50 個信託從事信託業務。 

(7) 限制型第三類信託牌照：僅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且所得從事之公司管理

業務僅限於為英屬維京群島公司提供董事、高階經理人以及名義上股東。 

2. 依公司管理法核發之牌照：僅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 

（三）向 FSC 申請上開牌照 

如前所述，在英屬維京群島，信託業務及公司管理業務之牌照均由 FSC 核發。向

FSC 申請核發上開牌照之規定主要規範於公司管理法第 4 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4

條，以及 FSC 訂定之規則彙編中；申請者須滿足各該法令中之相關要求，始能取得牌

照。公司管理法第 4 條及銀行及信託公司法第 4 條均規定： 

1. 依本法申請公司管理牌照須以 FSC 發布的申請表格製成書面向 FSC 提出申

請。 

2. 如果申請者滿足以下條件，FSC 得向其核發牌照： 

(1) 申請人符合本法及規則彙編之要求，並且在牌照核發後亦將持續遵循本法

及規則彙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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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符合規則彙編第 15 條以下及附表 1A 之適格性標準（Fit and Proper 

Criteria）； 

(3) 申請人之組織、管理與財務資源對於從事其所申請之牌照所得從事之業務

而言係屬充分； 

(4) 核發該牌照無悖於公益。 

三、TCSP 之監理機關及其權責 

依公司管理法與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在英屬維京群島，所有類型之 TCSP 之牌照核

發及監理機關均為 FSC。FSC 係依 2001 年金融服務委員會法所設立，其負責規範

（regulation）、監理（supervision）和檢查（inspection）位於英屬維京群島和來自英屬

維京群島的所有金融服務669。應予注意的是，FSC 所監理之 TCSP 僅限於依公司管理法

及銀行及信託公司法持有信託牌照或公司管理牌照的 TCSP。 

如前所述，英屬維京群島之法律禁止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在不具相關牌照的情況下從

事公司管理業務，但個人無須信託牌照即得從事信託業務，此等個人於英屬維京群島之

相互評鑑報告中被稱為「非專業受託人」（Non-Professional），其相對概念是依銀行及

信託公司法持有信託牌照之「專業受託人」（Professional Trustee）。 

非專業受託人雖不受 FSC 之監理，惟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定、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

則及犯罪行為所得法，其仍負有 AML 與 CFT 義務，包括客戶審查、紀錄保存、可疑交

易申報等義務，而其遵循其 AML 與 CFT 義務之情況則將 FIA 之監督（詳下述）。FIA

是係依 2003 年金融調查局法所設立，其職能為預防及察覺金融犯罪，其主要由「分析

與調查單位」（Th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Unit, AIU）以及「監理與執法單位」（The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Unit, SEU）兩個業務單位所組成；AIU 主要負責收集、接

受、調查、分析、交換與傳播與金融犯罪有關或可能與金融犯罪有關的金融情報和其他

資訊，SEU 則主要負責監理於或自英屬維京群島內營運的指定非金融事業與人員，以及

非營利組織，以達到 AML 與 CFT 行為之目的670。 

                                                
669 See About Us, BVIFSC, https://www.bvifs c.vg/content/about-us (last visited: Jul 13, 2024). 
670 See About Us, BVIFIA, https://fia bvi.vg/About-Us (last visited: Jul 1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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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 對於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之持牌人的監理權責主要係規範於金融服務委員會

法及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中。而 FIA 監督非專業受託人之 AML 與 CFT 遵循情況之

權責則主要規範於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中。 

（一）金融服務委員會法之規定 

1. 金融服務委員會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FSC 監理 TCSP 之職能包括： 

(1) 根據本法、公司管理法、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及規則彙編監理及規範持牌人； 

(2) 對未經許可而於或自英屬維京群島從事信託業務或公司管理業務者採取

法律行動； 

(3) 接受、審查及確認牌照之申請； 

(4) 監理與監督持牌人及受持牌人其拘束之其他人遵循犯罪行為所得法、2008

年反洗錢規則、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及其他關於洗錢、資助恐怖主義或

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其他法規； 

(5) 監督公司管理法及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對於監理及規範金融服務業務之有

效性。 

2. 金融服務委員會法第 40A 條以下對 FSC 的一般性監理權限之規定，包括： 

(1) 第 40A 條：FSC 有在不牴觸法律的情況下為其所監理之持牌人制定實務

指引（Practice Direction）。 

(2) 第 40B 條：FSC 有對牌照附加條件之權力。FSC 有權在授予或核發牌照

時基於公益之考量而附加條件，並以書面通知與牌照一同核發予申請人。

此外，FSC 亦得變更、撤回或附加新條件，並重新核發牌照予持牌人。 

(3) 第 40C 條：FSC 有權豁免特定人或特定類型之人依法取得牌照時的要求，

FSC 亦得撤回或變更其豁免。 

(4) 第 40D條：若 FSC認為持牌人之董事或其他相關人等不符合適格性標準，

FSC 可要求持牌人於一定期間內暫停該人之職務或撤換為 FSC 認為可接

受之人選。 

(5) 第 41 條：FSC 有權訂定規則彙編。 



 

217 
 

(6) 第 41A 條：FSC 有權訂定準則（Guideline）使持牌人於執行業務時遵循

之。違反準則並不直接導致持牌人負任何法律責任，惟法院或 FSC 在判

斷持牌人是否違反本法、公司管理法、銀行與信託公司法及規則彙編等法

令時，會將持牌人違反準則一事納入考量。 

(7) 第 41B 條：FSC 有權發布申請表格（Approved Form）供牌照申請人填製。 

（二）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之規定：FSC 及 FIA 之權責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8 條 

(1) FSC 有義務監督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之持牌人遵循其 AML 及 CFT 要求

之情形。 

(2) 對於未受 FSC 監理，惟於英屬維京群島之相關法令負有 AML 及 CFT 義

務之非專業受託人，FIA 亦有義務確保其等遵循其所適用之 AML 及 CFT

要求。 

(3) FSC 依照金融服務委員會法本即負有對其所監理之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

從業人員為教育訓練之義務，而洗錢與資恐亦應作為此等教育訓練之一部

分。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9 條 

(1) 作為其審慎監理義務之一部分，FSC 應審查其所監理之實體對於洗錢與資

恐的風險評估，包括該實體之政策、流程、程序與控制系統，以便對以下

事項為客觀評估： 

A. 該實體的風險概況； 

B. 該實體降低風險之措施的適足性； 

C. 該實體遵循 AML 與資恐法令、準則、實務指引或 FSC 發布之其他指

令的情形。 

(2) 對於未受 FSC 監理之非專業受託人，FIA 亦負有與 FSC 相同之上開義務。 

(3) 在每次審查其所監督之對象的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後，FSC 和 FIA 均得： 

A. 編撰一份報告，概述其所認定之 AML 與 CFT 弱點，並建議其為必要

之補救行動；且 

B. 得規定必須遵照該建議採取補救行動之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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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CSP 未依上開建議採取補救行動者，將構成犯罪。 

3.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0 條：FSC 及 FIA 須對參與現地及遠距檢查之工

作人員為充分訓練，使其得對於檢查對象之 AML 與 CFT 制度與控制措施為

客觀之評估，並形成合理判斷。 

第三項 防制洗錢與資恐之要求與法令遵循 

如前所述，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之 AML 與 CFT 義務主要規範於 2008 年反洗錢

規則、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以及犯罪行為所得法。 

2008 年反洗錢規則係英屬維京群島內閣（Cabinet）在 1997 年犯罪行為所得法第 41

條之授權下，為有效執行 1997 年犯罪行為所得法所訂定。犯罪行為所得法原已有可疑

交易申報之相關規定，而 2008 年反洗錢規則則針對之客戶審查、紀錄保存、可疑交易

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及稽核等事項有所規定。犯罪行為所得法性質上係對於犯罪行為所

得所涉及之沒收問題，以及犯罪所得所衍生之洗錢及其他犯罪所為之一般性規範，故

TCSP 本即適用其中規定。而 2008 年反洗錢規則亦係於施行之初即已將英屬維京群島

之所有 TCSP（不論是否持有信託或公司管理業務之牌照）納入其適用範圍。 

規範位階為法律之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施行後，亦將英屬維京群島之所有 TCSP

納入其適用範圍，且其對於客戶審查、紀錄保存、可疑交易申報義務及程序，以及內部

控制及稽核等有更為詳細且完整之規定，惟其中亦有部分規定係直接援引或參照 2008

年反洗錢規則之相關規定。簡言之，2008 年反洗錢規則與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係在

規範內容上相互補充之關係。 

一、客戶審查 

英屬維京群島之 TCSP 有進行客戶審查之義務，其客戶審查又分為一般性之客戶審

查、強化客戶審查及簡化的客戶審查，並得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一般性的客戶審查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TCSP 在以下任何情況均應進行客

戶審查： 

(1) 建立業務關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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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資金超過 15,000 美元或該 TCSP 所訂之更低門檻的臨時交易（One-Off 

Transaction）時； 

(3) 任何懷疑業務申請人或預期客戶從事洗錢或資恐活動時； 

(4) 業務關係或交易呈現出任何特定的較高風險情境時； 

(5) 懷疑其先前所取得之身分資料的真實性與適足性時。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TCSP 進行客戶審查之方式如下： 

(1) 查詢及辨識業務申請人（Applicant for Business）或預期客戶（Intended 

Customer）之身分，並驗證及辨識之； 

(2) 取得關於其目的及業務關係之預期性質之資訊； 

(3) 在必要時使用可靠之證據以驗證業務申請人或預期客戶之身分； 

(4) 採取必要措施，以了解義務申請人或預期客戶之情況及業務，包括獲取有關

其財富及資金來源、業務規模和數量以及預期交易性質和規模之資訊； 

(5) 在存在業務關係之情況下，對該業務關係及所進行之交易為持續監控，以評

估客戶所進行之交易與其情況及業務是否一致； 

(6) 查詢和辨識聲稱其代表性質為法人、合夥組織、信託或其他法律協議之業務

申請人或客戶行事之人是否獲得授權，並驗證該人之身分。 

3.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5 項規定，若客戶為信託或法人之受託人時，

應採取額外的客戶審查措施以確定下列事項： 

(1) 該信託或法人之類型； 

(2) 該信託或法人之活動的性質以及其從事活動之地點； 

(3) 在其為信託之情形： 

A. 如果該信託是更複雜之架構的一部份，則須提供該架構之詳情，包括任

何相關公司；以及 

B. 受益人類別、慈善目標（charitable objectives）及相關事項； 

(4) 在其為法人之情形： 

A. 其所有權資訊； 

B. 若該法人為公司，則公司所屬集團之詳情，包括其集團所有權之詳情； 

(5) 該信託、其受託人或該法人是否受到監管（regulated），以及其監管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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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客戶審查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TCSP 在以下任何情況均應進行客

戶審查： 

(1) 該業務關係或交易涉及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2) 考慮到業務申請人或客戶的風險概況、業務活動、所有權結構，該交易之交

易量或交易類型複雜或不尋常，或者該業務關係之業務活動涉及不尋常之交

易模式，或未顯現出任何明顯可見的經濟或法律上目的。 

(3) 該交易或業務關係涉及位於高風險國家或面臨國際制裁、禁運或其他限制者。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TCSP 進行客戶審查之方式如下： 

(1) 增加對呈現出較高風險之業務申請人或客戶或交易之了解程度； 

(2) 提升開設帳戶或建立其他業務關係之內部核可層級； 

(3) 增加對已建立之業務關係為持續監控之程度及審查之頻率。 

（三）簡化的客戶審查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7 項規定，在風險基礎方法下，TCSP 得對於低

洗錢及資恐風險之客戶或交易採取簡化的客戶審查。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TCSP 在認定客戶或交易為低洗錢及資恐風險時，應考量下列事項（僅列出

與 TCSP 相關者）： 

1. 固定收益（例如薪資、老年年金、退休金等）之來源； 

2. 在涉及金融機構之情況，該機構已受有符合 FATF 建議之 AML 與 CFT 要求，

且其遵循情況受到監理； 

3. 在公開市場上市且負有揭露義務之公司； 

4. 政府法定組織； 

5. 業務申請人或客戶是本施行細則附表 2 所列之遵循且有效執行 FATF 40 項建議

之法域的居民； 

6. 在法人團體為一集團之一部分的情況下，該法人團體負有遵循符合 FATF 40 項

建議之 AML 與 CFT 要求之義務，並受到適當且充分之監理； 

7. 綜觀一切情況，認為該客戶不具或僅具低度洗錢與資恐風險。 

（四）更新客戶審查資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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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風險較高之業務關係：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TCSP

至少應每年審查及更新一次其客戶審查資訊。 

2. 對於一般或低風險之業務關係：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2項規定，在該業務關係仍存續之情況下，

TCSP 至少應每 4 年審查及更新一次其客戶審查資訊；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若業務關係存續之期間短於 4

年，TCSP 應盡可能將客戶審查資訊更新至業務關係終止時。 

（五）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第三方所引介之業務申請人或

客戶，TCSP 得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則第 7 條之規定，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第三方應以書面引介業務申請人或

客戶，接受引介之 TCSP 則應以書面記錄之。 

二、紀錄保存義務 

（一）客戶審查與身分紀錄 

1.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若 TCSP 保存之紀錄僅涉及身分證

明（非實際證據或其複本），則 TCSP 應確保其紀錄包含以下資訊： 

(1) 關於可取得之證據之來源的資訊；或者， 

(2) 在取得或保存證據之複本並不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足以獲取身分細節之資訊。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TCSP 應確保其所記錄和保存之客

戶審查資訊及強化客戶審查資訊（如有適用）有助於其對業務關係和交易為不

受阻礙之監督。 

（二）交易紀錄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44 條規定，為保存與交易有關之足夠資訊，TCSP 應採取

必要措施以確保其所為之交易紀錄保存包含下列資訊： 

1. 客戶之姓名與地址； 

2. 在現金交易之情況下，所涉及之貨幣種類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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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現金交易或產品之受益人，包括其姓名與地址； 

4. 在涉及客戶帳戶之交易，其帳戶號碼、名稱或其他有關該帳戶之識別資訊； 

5. 交易日期； 

6. 該交易以及該交易所涉及之證券及投資的性質，以及資金來源與去向； 

7. 關於該交易之帳戶文件（account files）以及商業通信（business correspondence）

資訊；以及 

8. 使該交易能被適當理解的充分細節。 

（三）最低保存年限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TCSP 至少應將下列資訊保存 5 年： 

1. AML 與 CFT 法令要求應為之紀錄； 

2. 關於內部控制措施的政策與程序之資訊； 

3. 內部所作之可疑活動報告及支持文件； 

4. 申報主管（Reporting）關於可疑活動之報告及其決定之基礎之資訊； 

5. 關於複雜或規模異常地大或採取之交易模式非同尋常，或未顯示任何明顯經濟

上或法律上目的之交易的活動，或者，考慮到客戶先前的業務模式或已知的業

務來源，而認為異常之活動之資訊； 

6. 與並未充分遵循 FATF 40 項建議之法域有關之交易或客戶活動之資訊； 

7. 與受到制裁、禁運或其他限制之法域有關之交易或客戶活動之資訊；以及 

8. 關於交易的帳戶文件及商業通信資訊。 

三、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不論 TCSP 係一實體（entity）或個人，其向 FIA 為可疑交易申報之義務均係源自

犯罪所得法第 30A 條之規範，並均依同法第 31 條對可疑交易申報之相關資訊負有保密

義務，違反犯罪所得法中關於可疑交易申報義務者將構成犯罪所得法下之刑事犯罪。 

惟因實體與個人之性質究有不同，故相關規範對於其於內部建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

及程序之要求亦有所不同。 

（一）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實體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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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6 及 17 條，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之實體有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設置申報主管（Reporting Officer）代表該實體向

FIA 為可疑交易報告之義務。 

2. 依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8 條，該實體的員工、專業人士及資深管理層均有

向該實體之申報主管為可疑交易報告之義務。 

（二）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個人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 

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則第 13 條，其有義務以書面建立其內部為可疑交易申報之程

序，確保其能在必要時向 FIA 為可疑交易申報，並確保與該可疑交易相關之資訊均有受

到妥善保存並可適時提供予 FIA。 

四、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一）TCSP 之風險評估義務 

依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2 條，TCSP 應對各客戶、業務關係及一次性交易為風

險評估，以便： 

1. 認定是否存在任何風險； 

2. 確定管理及降低任何已被辨識出之風險的措施； 

3. 發展、建立及維護適當的 AML 與 CFT 系統與控制措施以回應已被辨識出的風

險； 

4. 確保其遵循所有 AML 與 CFT 之法令及指引。 

（二）TCSP 建立內控系統及稽核之義務 

1. 依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TCSP 應以書面建立及維護有效

的內部控制系統，其提供適當的政策、流程及程序以進行 AML 及 CFT。 

2.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3項規定，TCSP之內部控制應包含下列事項： 

(1) 更關注容易被洗錢行為人、資恐行為人或其他犯罪行為人濫用之產品、服務、

客戶和地理位置； 

(2) 考量與該 TCSP 之業務相關的情況、環境和活動後，對其風險評估及管理政

策、流程和程序為定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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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屬於資深管理層之人負責管理該 TCSP 之 AML 與 CFT 要求之遵循； 

(4) 規定 AML 與 CFT 之遵循職能與審查計畫； 

(5) 確保其提供新產品前，已評估過其洗錢與資恐風險並降低之； 

(6) 通知該 TCSP 或其資深管理層：新採行的遵循措施、已被辨識出的遵循缺失、

被要求採取或已採取之糾正行動、向 FIA 提交的可疑交易報告，以及 FIA 對

可疑交易報告提出的任何建議或指示； 

(7) 在管理層或員工組成或結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確保業務和計畫的持續性； 

(8) 如何處理和加速落實 FSC 或 FIA 對其進行檢查所提出之報告中關於違反其

AML 及 CFT 要求之建議； 

(9) 採取充分滿足紀錄保存及提交報告之要求的措施，並根據與 AML 及 CFT 有

關之法律及政策等之變化及時更新之； 

(10) 實施風險基礎的客戶審查政策、流程和程序； 

(11) 規定對於風險較高之客戶、交易和產品的其他控制措施； 

(12) 提供及時辨識應申報交易之機制，以確保準確提交所需之報告； 

(13) 對負責處理現金交易、完成報告、授予豁免、監控可疑活動或參與該 TCSP

之其他任何 AML 與 CFT 計畫下的行動之員工，為足夠的監督； 

(14) 將 AML 與 CFT 之遵循納入處理客戶及交易之員工的職務說明及表現評估

中； 

(15) 規定對於所有處理客戶及交易之員工之適當定期教育訓練； 

(16) 在 TCSP 為集團的情況下，規範共同的內部控制架構； 

(17) 對無合理理由而未申報或未及時申報與洗錢或資恐有關的任何交易或活動

之員工為處分之機制； 

(18) 向資深管理層提供獨立測試與驗證風險和管理程序及相關內部控制的制定

和運作的手段，以適當反應該實體之風險概況； 

(19) 提供適當的措施，以辨識複雜或不尋常的大額交易或不尋常的大額交易模

式，此等交易並未顯示任何明顯可見的經濟上或法律上目的，抑或是從自

其業務模式或對業務申請人或客戶之已知資訊而言為不尋常； 

(20) 制定向員工傳達其書面內部控制制度的政策、流程和程序； 

(21) 在為必要之驗證前，訂定建立業務關係之政策、流程、程序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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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SC 認為應列入之任何相關事項，以及 FSC 就特定 TCSP 發布之相關書面

指令。 

3.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3A 項規定，TCSP 應建立獨立的稽核職位。 

（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訓練其員工之義務 

2008 年反洗錢規則第 16 條及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TCSP 有

對其員工為訓練之義務。TCSP 應根據其業務與專業性質，透過以下方式訓練其員工： 

1. 確保其接受適當且適度之訓練； 

2. 採取適當的制度和程序，以測試員工對向其提供之訓練的認知與理解程度。 

第六節 各國比較 

本研究所選定之五個比較法國家中，英國、香港、新加坡及英屬維京群島均有一定

程度之 TCSP 管理制度，就 TCSP 相關之評鑑項目，其結果多為大部分遵循或部份遵循。

本研究以下就上開國家之評鑑結果（建議第 22 項、建議第 23 項、建議第 24 項、建議

第 25 項、建議第 28 項）、TCSP 相關法規、TCSP 管理制度（TCSP 定義、註冊或許可

制度、監理機關及其職責）、TCSP 防洗與法遵義務（客戶審查、紀錄保存、申報義務、

內控內稽、員工召募與訓練）等項目製表如下以供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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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比較表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BVI 

評鑑 

第 22 項 大部分遵循 LC 部分遵循 PC  
2016原評級 部分遵循 PC 

2019維持評級 部分遵循 PC 
大部分遵循 LC 

第 23 項 大部分遵循 LC  大部分遵循 LC  
2016 原評級 部分遵循PC 

2019重新評級 大部分遵循LC 
大部分遵循 LC 

第 24 項 大部分遵循 LC 大部分遵循 LC 
2016 原評級 部分遵循PC 

2019 重新評級 大部分遵循LC 
部分遵循 PC 

第 25 項 遵循 C 部分遵循 PC 
2016 原評級 部分遵循PC 

2019重新評級 遵循C 
大部分遵循 LC 

第 28 項 遵循 C 
2019原評級 部分遵循PC 

2023重新評級 大部分遵循LC 

2016 原評級 部分遵循PC 

2019維持評級 部分遵循 PC 
部分遵循 PC 

法規 

除可疑交易申報以外之AML、
CFT規定：2017年反洗錢條例。 
關於洗錢之可疑交易申報：於
2002年犯罪所得法。 
關於資恐之可疑交易申報：
2000年恐怖主義法。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條例（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
Terrorist Financing Ordinance , 
AMLO）（第615章） 
公司條例（Companies 
Ordinance）（第622章） 

一、 信託服務提供者 
2005 年信託公司法（Trust 
Companies Act 2005）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1.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
（註冊申報代理人及註冊
合格個人）條例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Filing Agents and 
Qualified Individuals）
Regulations 2015） 

2. 2004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局
法（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t 2004） 

3. 2024 年企業服務提供者法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Bill） 

關於 TCSP 監理：銀行及信託
公司法、公司管理法、金融服
務委員會法、FSC 依照金融服
務委員法第 41 條之授權訂定
之規則彙編。 
AML、CFT：2008 年反洗錢規
則、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
以及犯罪行為所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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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P 
管理制度 

定義 

2017 年反洗錢條例第 12 條規
定，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係指以提供下列任何服務作
為業務，向他人提供服務之企
業或個體從業者： 
1. 設立公司或其他法人；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以下

職務： 
(1) 董事或公司秘書； 
(2) 合夥組織之合夥人；或者 
(3) 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 
3. 為公司、合夥組織或任何其

他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
冊辦事處、營業地址、通訊
或行政地址或其他有關服
務； 

4. 以下列身分從事或安排他
人以下列身分從事： 

(1) 明示信託或類似法律協議
的受託人； 

為非屬證券在受監管市場上
市之公司之法人擔任名義股
東。 

參照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條例附表 1 第 1 條之規
定，所謂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係指任何人以業務形式在香
港向其他人提供以下一項或
多於一項的服務（a）成立法團
或其他法人；（b）擔任或安排
另一人擔任—（i）法團的董事
或秘書；（ii）合夥的合夥人；
或（iii）就其他法人而言，一個
相類似的位置或職位；（c）為
法團、合夥或任何其他法人或
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事處、
營業地址、通訊或行政地址；
（d）擔任或安排另一人擔任
—（i）明示信託或相類似法律
協議的受託人；或（ii）某人的
代名股東，但如該人為法團並
且其證券是在認可證券市場
上市者，則不包括該人。 

一、 信託服務提供者 
參照 2005 年信託公司法附表
一，本法所稱信託業務：（a）
提供與設立明示信託有關的
服務；（b）擔任明示信託的受
託人；（c）安排任何人擔任明
示信託的受託人；（d）提供與
明示信託相關的信託管理服
務。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參照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
局（申報代理人和合格個人）
條例之規定，註冊申報代理人
（ Registered filing agents, 
RFA）以商業方式為客戶準備
或執行下列任何一項或所有
活動：（a）成立公司或其他法
人實體；（b）擔任或安排他人
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企
業的合夥人，或其他法人實體
中的類似職位；（c）提供公司、
合夥企業或其他法人實體的
註冊辦公室、營業位址或通信
或行政位址或其他相關服務；
（d）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任
何公司的股東，但證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或認可的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除外。 

BVI之TCSPs包括依銀行及信
託公司法以及公司管理法持
有牌照得從事信託業務以及
／或是公司管理業務者，以及
無須取得信託業務牌照，即得
從事信託業務之非專業受託
人。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及公司管
理法對於公司管理業務之定
義： 
1. 公司管理：公司管理意指： 
(1) 設立 BVI 公司； 
(2) 提供註冊代理人服務； 
(3) 提供註冊辦公處服務； 
(4) 為公司提供董事或高階經
理人，不論此等公司是 BVI
公司或設立或註冊於其他
法域之公司；或者 

(5) 為公司提供名義上股東，不
論此等公司是 BVI 公司或
設立或註冊於其他法域之
公司。 

2. 公司管理業務：提供公司管
理服務以營利或獲取報酬。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對於信託
業務之定義： 
1. 作為信託或財產協議之專
業受託人、保護人或管理
人； 

2. 管理任何信託或財產協議；
或者 

3. 就第一類信託牌照而言，擔
任生前信託及財產協議下
的受託人，以及死者之遺囑
執行人和遺產管理人。 

註冊或 
許可制度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註
冊義務：任何人須依法向 FCA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TCSP
的發牌制度上路施行，除了具

一、 信託服務提供者 就信託業務而言，個人如於
BVI 從事信託業務，並不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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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HMRC 註冊後，始得作為信
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未經註
冊而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亦
可能受到 FCA 或 HMRC 之罰
鍰或公開譴責。 

備豁免資格者外，任何欲在香
港提供 TCSP 均須向公司註冊
處轄下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註冊辦事處」申請牌照，
並須遵從打擊洗錢條例的相
關規定。 
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於香港
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處罰款 10 萬港元及可被判處
監禁 6 個月。 

根據 2005 年信託公司法，新加
坡的信託服務提供者採取許
可制，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監管，所有提供信託
服務的機構或個人必須向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申請並獲得
信託公司牌照。任何人違反上
述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
可處不超過 75,000 新加坡幣
的罰款或不超過 3 年的監禁，
或兩者併罰。但此規定不適用
於 2005 年信託公司法附表二
所指定的人士。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除了具備豁免資格者外，所有
提供公司服務的機構或個人
則必須向 ACRA 申請並獲得
CSP 牌照。 

BVI之法律，亦無須取得牌照，
即可成為非專業受託人；惟若
以公司之形式從事信託業務，
須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之規
定取得信託牌照而成為專業
受託人，否則將構成犯罪。 
就公司管理業務而言，不論是
以個人或公司之形式於 BVI
從事公司管理業務，均應依公
司管理法或銀行及信託公司
法取得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
之公司管理或信託牌照。 
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下共有 7 種
信託牌照，公司管理法下則僅
有 1 種公司管理牌照，故 BVI
共有 8 種 TCSPs 之牌照，其所
得從事之信託及公司管理業
務範圍有所不同。 

監理機關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可能
係因受 FCA 特許而受到 FCA
的監理，亦可能係作為法律或
會計專業人士而受其所屬之
專業人士自律團體之監理；而
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既
未受 FCA 監理，亦未受到法律
或會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之
監理，則由 HMRC 監理之。 

公司註冊處 新加坡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
者，分別受到不同機關監管。 

一、 信託服務提供者 
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監管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受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監理局
（ACRA）監管。 

依公司管理法及銀行及信託
公司法持牌者：FSC。 
非專業受託人：無監理機關，
惟其 AML 及 CFT 遵循情況受
到 FIA 監督。 

監理機關
之職責 

1. 全體監理機關之職責： 
(1) 辨識及評估風險，保存最新

紀錄，並在風險基礎方法下
行使監理職權。 

(2) 採取有效措施以鼓勵受其
監理者向其報告實際或可
能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並確
保報告者的身分只會被監
理機關所知悉。 

公司註冊處的職責 
1. 發放牌照：處理並審批

TCSP 牌照的申請，確保申
請人符合打擊洗錢條例和
其他相關法規的要求。 

2. 監察、檢查及執法：前者，
公司註冊處將進行定期和
不定期的檢查，確保持牌的
TCSP 業者履行相關義務的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對於信託
服務提供者的職責主要包括
以下幾個方面： 
1. 發放牌照：MAS 要求所有
希望在新加坡提供信託服
務的機構和個人必須根據
信託公司法向 MAS 申請。
這包括進行背景審查和確

FSC對於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
之持牌人的監理權責主要係
規範於金融服務委員會法及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中。而
FIA 監督非專業受託人之
AML 與 CFT 遵循情況之權責
則主要規範於反洗錢與資恐
施行細則中。 
金融服務委員會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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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
者之風險評估、內稽內控。 

(4) 監理機關必須以其認為適
當的任何方式，向其所監理
之對象提供關於洗錢及資
助恐怖主義的最新資料。 

(5) 為 AML 和 CFT 和其他機
關為合作。 

2. 作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
者之監理機關的法律及會
計專業人士自律團體尚負
有以下義務： 

(1) 須公布或安排公布針對其
所採取之 AML 和 CFT 之
措施與監理情況之年度報
告。 

(2)須確保其內部制度能使其
確實履行監理職能，並具備
有效的紀律措施。 

要求，相關義務包括客戶審
查和保存紀錄等。後者則是
對違反規定的機構和個人
採取執法行動，包括罰款和
其他法律處分。 

3. 提供指引和教育：為推廣
TCSP 發牌制度，以及讓信
託或公司服務業界更瞭解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的規定和促進業界的
法令遵循情況。 

4. 保存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
人登記冊：在現行制度下，
公司註冊處處長會保存「信
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登記
冊」，登記冊載有每名信託
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姓名
或名稱及營業地址，可供投
資者查詢。 

保申請者符合特定的標準
和條件。 

2. 指導和規範：發布指導性文
件和規範，以幫助信託服務
提供者理解和遵守相關義
務。 

3. 監察和檢查：MAS 透過定
期的監察和檢查程序來評
估信託服務提供者的風險
管理措施。此等檢查可以包
括實地訪查、文件審核和測
試系統的有效性，以確保機
構在提供服務時符合監管
標準。 

4. 執法和處罰：如果發現信託
服務提供者違反法規或指
導性文件，MAS 有權進行
執法行動並施加罰款或其
他懲罰措施。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 
以下是 ACRA 對 CSP 的主要
職責： 
1. 發放牌照： 

ACRA負責處理並審批CSP
牌照的申請，確保其符合法
律要求並具備提供公司服
務的資格。 

2. 監督和法令遵循： 
ACRA 監督 CSP 的運作，確
保其遵守相關法律和規定；
對 CSP 之違規行為進行調
查和執法。 

3. 指導和教育： 
ACRA 提供指引幫助 CSP
理解並遵守相關法律和規
定。 

1. 金融服務委員會法第 4條第
1 項規定，FSC 監理 TCSPs
之職能包括： 

(1) 根據本法、公司管理法、銀
行及信託公司法及規則彙
編監理及規範持牌人； 

(2) 對未經許可而於或自 BVI
從事信託業務或公司管理
業務者採取法律行動； 

(3) 接受、審查及確認牌照之
申請； 

(4) 監理與監督持牌人及受持
牌人其拘束之其他人遵循
AML 及 CFT 要求之情形； 

(5) 監督公司管理法及銀行及
信託公司法對於監理及規
範金融服務業務之有效
性。 

2. 金融服務委員會法第 40A
條以下關於 FSC 一般性之
監理權限的規定： 

(1) FSC 有在不牴觸法律的情
況下為其所監理之持牌人
制定實務指引（ Practice 
Direction）。 

(2) FSC 有對牌照附加條件之
權力，亦得變更、撤回或附
加新條件，並重新核發牌
照予持牌人。 

(3) FSC 有權豁免特定人或特
定類型之人依法取得牌照
時的要求，亦得撤回或變
更其豁免。 

(4) 若 FSC 認為持牌人之董事
或其他相關人等不符合適
格性標準，FSC 可要求持
牌人於一定期間內暫停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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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職務或撤換為 FSC 認
為可接受之人選。 

(5) FSC 有權訂定規則彙編。 
(6) FSC 有 權 訂 定 準 則

（Guideline）使持牌人於
執行業務時遵循之。 

反洗錢與資恐施行細則之規
定 
1. FSC有義務監督信託及公司
管理業務之持牌人遵循其
AML 及 CFT 要求之情形；
對於未受 FSC 監理，惟於英
屬維京群島之相關法令負
有 AML 及 CFT 義務之非專
業受託人，FIA 亦有義務確
保其等遵循其所適用之
AML 及 CFT 要求。 

2. 作為其審慎監理義務之一
部分，FSC 應審查其所監理
之實體對於洗錢與資恐的
風險評估，包括該實體之政
策、流程、程序與控制系統；
對於未受 FSC 監理之非專
業受託人，FIA 亦負有與
FSC 相同之義務。 

3. 每次審查其所監督之對象
的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後，
FSC和 FIA均得編撰相關報
告，指出其 AML 或 CFT 弱
點，並建議其為必要之補救
行動及具體做法。TCSPs 未
依建議採取補救行動者，將
構成犯罪。 

FSC及 FIA須對參與現地及遠
距檢查之工作人員為充分訓
練，使其得對於檢查對象之
AML 與 CFT 制度與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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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觀之評估，並形成合理判
斷。 

洗錢防制
與 

法遵義務 
客戶審查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進
行客戶審查之義務，其客戶審
查義務分為一般性的客戶審
查義務、強化客戶審查義務，
以及簡化的客戶審查義務，並
得依賴第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下
列情況下應進行一般性的客
戶審查： 
1. 建立業務關係時； 
2. 認有洗錢或資恐之疑慮時；

或者 
2. 懷疑以前為辨識或驗證身

分而獲得之文件或資訊的
真實性或適足性。 

一般情況下，持牌人必須在建
立任何業務關係前或執行指
明非經常交易前完成客戶審
查程序。只要未能完成客戶審
查程序，就不可與有關客戶建
立業務關係或執行非經常交
易。另外，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應不時採取措施，確保客
戶資料得以反映現況。 
另外，除了知悉客戶真實身
分，並瞭解該客戶可能進行的
業務類別及交易外，為了充分
瞭解客戶對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的風險程度，持牌人可
對客戶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的風險進行評級，以評估個
別客戶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風險。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信託公司預防洗錢和打擊資
助恐怖主義通知（下稱 TCA-
N03 通知）規定了客戶審查之
相關義務，其中包含何時應執
行客戶審查、在執行上述程序
時至少應取得之資訊、非面對
面業務接觸的客戶審查措施、
簡化客戶審查、加強客戶審
查。另外，信託業者也必須就
客戶實際控制人之身分進行
識別及確認。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參照 2015 年會計與企業監理
局（申報代理人及合格個人）
條例附表一之規定，當註冊申
報代理人為客戶進行相關行
為時，負有客戶審查以防止洗
錢和資助恐怖主義之一般性
義務。在進行客戶審查措施時
應遵守以下要求： 
（a）識別其客戶和代理人（如
有），並根據從可靠和獨立來
源獲得的文件、數據或訊息確
認其身分；（b）如有實質受益
人且該實質受益人並非客戶，
識別該實質受益人，並根據風
險敏感性原則採取合理措施
確認實質受益人的身分；以及
（c）獲取有關業務關係目的。 
通常情況下，應在建立業務關
係前完成客戶、相關方、實質
受益人和代理人的調查。然
而，如果至關重要，不中斷業

TCSPs 有進行客戶審查之義
務，其客戶審查又分為一般性
之客戶審查、強化客戶審查及
簡化的客戶審查，並得依賴第
三方進行客戶審查。 
TCSPs在以下任何情況均應進
行一般性的客戶審查： 
1. 建立業務關係時； 
2. 執行資金超過 15,000 美元
或該 TCSPs 所訂之更低門
檻的臨時交易時； 

3. 任何懷疑業務申請人或預
期客戶從事洗錢或資恐活
動時； 

4. 業務關係或交易呈現出任
何特定的較高風險情境時； 

懷疑其先前所取得之身分資
料的真實性與適足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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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正常進行（例如，如有緊急
情況需要為客戶執行特定交
易），且 RFA 能有效管理
ML/TF 及其擴散的風險，則可
在建立業務關係後進行身分
驗證，但應在建立業務關係後
14 個日內完成。 

紀錄保存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義
務保存下列紀錄： 
1.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

履行其客戶審查義務時所
取得之任何文件或資訊的
複本；以及 

2. 經客戶審查或持續性監督
之交易的、充足的支持性紀
錄，以便重建該交易。 

上開紀錄之保存期間係自信
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知悉或
合理信賴下列事項發生之日
起算 5 年： 
(1) 該交易係臨時性交易且已

完成；或者 
(2) 相關之業務關係已終止。 
就任何業務關係下之交易，
TCSP 無須保存其紀錄超過 10
年。 

就保存紀錄之部分主要可分
為三大面向 
(一) 風險評估紀錄之保存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就
客戶風險之評估保存紀錄及
相關文件，使其能向處長展示 
(二) 申報可疑交易紀錄之保

存 
TCSP 必須建立及保存所有向
洗錢報告主任作出的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報告以及所
有向財富情報組作出的可疑
交易報告的完整紀錄。 
(三) 交易紀錄之保存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應保
存全部所需及充分的客戶及
交易等相關紀錄，以符合打擊
洗錢條例及相關指引之規定。 
1.就每名客戶 
應保存之文件包含識別及確
認客戶的身分時所取得的文
件、數據及資料的紀錄；關乎
客戶的業務關係等。保存時效
係與該客戶的業務關係持續
期間，以及由有關業務關係終
止之日起，至少 5 年。惟，若
涉及相等於 120,000 港元或以
上的非經常交易應自非經常
交易完成之日起，至少 5 年。 
2.就每宗交易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就保存紀錄之責任，TCA-N03
通知亦規定信託公司應保存
為滿足該通知要求而需要獲
取或出示的所有資料、文件和
資訊。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RFA 應保存所有客戶審查資
訊的紀錄，以及關於業務關係
的支援紀錄，此等紀錄應足以
重建個別交易。此外，RFA 應
保存有關員工篩選和培訓措
施的書面紀錄。上述紀錄必須
由 RFA 在業務關係期間及業
務關係結束後額外保存至少 5
年。RFA 必須確保上述資訊可
以隨時提供給會計與企業監
理局（ACRA）檢查。 

就客戶審查與身分紀錄而言，
TCSPs應確保其所記錄和保存
之客戶審查資訊及強化客戶
審查資訊（如有適用）有助於
其對業務關係和交易為不受
阻礙之監督。 
就交易紀錄而言， TCSPs應採
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其所保存
之交易紀錄包含任何使該交
易能被適當理解的充分細節。 
TCSPs至少應將其負有紀錄保
存義務之資訊保存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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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存之文件包含所取得與
該交易有關的文件的正本或
複本，以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
紀錄。保存時效係自該交易完
成之日起計，最少 5 年，且不
論有關業務關係是否在該段
期間內終止。 

申報義務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對
於洗錢及資恐之可疑交易申
報分別規範於 2000 年恐怖主
義法及 2002 年犯罪所得法。 
2000 恐怖主義法之規範：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於從
事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之過
程所接觸之資訊使其知悉或
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
疑他人已犯下或意圖犯下本
法第 15 至 18 條所列之任何資
助恐怖主義罪刑，而未於合理
可行的範圍內，向警察或所屬
組織內部的 AML 專責主管報
告者，將構成刑事犯罪。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依
2000 年恐怖主義法之相關規
定為可疑交易申報者，不違反
關於其資訊揭露之限制，不論
該等限制係源自契約或法令。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對可
疑交易申報負有保密義務，違
反保密義務將構成犯罪。 
2002 年犯罪所得法之規範：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於從
事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之過
程所接觸之資訊使其知悉或
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
疑他人正在洗錢，且其可辨識
被清洗之財產的下落，或其相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一旦
辨識到或懷疑交易是與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有關，
便須向財富情報組提交 STR。
此外，任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的高階管理層均應委任
持牌人一名高階職員擔任洗
錢報告主任，作為報告可疑交
易的中央聯絡點。 
有關於持牌人的申報義務主
要可分為內部及外部報告。 
(一) 內部報告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從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規定的指引，要求信託或公
司服務持牌人必須確保已為
職員提供充足導引，讓職員在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發生
時產生懷疑或能辨別有關跡
象。一旦職員辨別到可疑交
易，應向洗錢報告主任報告，
且必須以文件記錄。 
(二) 外部報告 
當洗錢報告主任在收到內部
員工所提交的報告後，其必須
評估所有由內部員工提交的
資料，決定是否將可疑交易或
活動進一步向財富情報組報
告。 

一、 信託服務提供者 
根據報告可疑活動和詐欺事
件通知（TCA-N04）第 2 條以
下之規定，信託公司在發現任
何可疑活動和詐欺事件後，如
果此類活動或事件對信託公
司的安全、穩健或聲譽係屬重
大，應於信託公司發現活動或
事件後 5個工作日內向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提交報告。如果信
託公司未向管理局報告可疑
活動或欺詐事件，則應記錄其
決定的理由。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 
如果 RFA 在工作的過程中，其
任何職員、註冊合格個人或僱
員知道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任
何財產可能與洗錢或資助恐
怖主義或擴散有關，其必須及
時提醒 RFA 的法令遵循人員
或高階管理人員。RFA 的法令
遵循人員或高階管理人員應
考慮向 STRO提出可疑交易報
告。除非情況特殊，否則應立
即提交 STR 報告，且提交時間
不得超過案件發現後 15 個工
作天。 

不論 TCSPs 係一實體或個人，
其向 FIA為可疑交易申報之義
務均係源自犯罪所得法第 30A
條之規範，並均依同法第 31 條
對可疑交易申報之相關資訊
負有保密義務，違反犯罪所得
法中關於可疑交易申報義務
者將構成犯罪所得法下之刑
事犯罪。 
惟因實體與個人之性質究有
不同，故相關規範對於其於內
部建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及
程序之要求亦有所不同。 
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實體
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 
1. 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之實
體有依 2008 年反洗錢規則
第 13 條之規定設置申報主
管代表該實體向 FIA 為可
疑交易報告之義務。 

2. 該實體的員工、專業人士及
資深管理層均有向該實體
之申報主管為可疑交易報
告之義務。 

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個人
之可疑交易申報制度：其有義
務以書面建立其內部為可疑
交易申報之程序，確保其能在
必要時向 FIA 為可疑交易申
報，並確保與該可疑交易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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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有理由相信，上開資料或
其他事項將有助於或可能有
助於辨識他人所清理之任何
資產的下落，而未於合理可行
的範圍內，向警察或所屬組織
內部的 AML 專責主管報告
者，將構成刑事犯罪。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依
2002 年犯罪所得法之相關規
定為可疑交易申報者，不違反
關於其資訊揭露之限制，不論
該等限制係源自契約或法令。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對可
疑交易申報負有保密義務，違
反保密義務將構成犯罪。 

之資訊均有受到妥善保存並
可適時提供予 FIA。 

內控內稽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進
行風險評估之義務。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有建
立及維持降低及管理其洗錢
與資恐風險之政策、控制及程
序之義務。 
依其業務性質與規模為適當
之情況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須： 
1. 任命一名董事會成員（若其

無董事會，則為相當於董事
會之管理層組織）或其資深
管理層之成員負責使該信
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遵循
本條例。 

2. 在任命前及任命過程中，執
行與 AML 和 CFT 相關員
工之審查。 

3. 為其內部控制建立獨立的
稽核職位。 

(一) 內部控制 
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事
業或人員須設立及維持有效
的程序，以斷定某客戶或某客
戶的實質受益人是否為重要
政治性職務人士。 
此外，任何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的高階管理層均應委任
一名董事或高階經理擔任合
規主任，全面負責建立及維持
持牌人的 AML/CFT 制度。 
(二) 稽核制度 
不論業務規模，信託或公司服
務持牌人都必須設立獨立審
計職能，以檢討其 AML/CFT
制度的有效性。 
獨立審計職能雖不強制由外
部第三方擔任，持牌人可從內
部員工或外部第三方選任適
當人選，惟獨立審計職能應獨
立於被檢討的職能或人士。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1） 內部控制制度： 
信託服務提供者必須建立內
部控制機制，確保員工在履行
職責時遵守 AML/CFT 規定。
這包括建立清晰的內部報告
路徑，使員工能夠報告任何可
疑活動而不會面臨報復。此
外，應指定專門的 AML/CFT
法令遵循職員，負責監督
AML/CFT 政策的實施。 
（2） 稽核制度 
信託公司必須設立內部稽核
制度，定期審查和評估內控制
度的有效性和遵循情況。內部
稽核報告應提交給高階管理
層和董事會，以確保及時採取
必要的改進措施。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1）內部控制制度： 
註冊申報代理人（RFA）應具
備詳細且最新 AML/CFT 的風

TCSPs 應對各客戶、業務關係
及一次性交易為風險評估。 
TCSPs應以書面建立及維護有
效的內部控制系統，其提供適
當的政策、流程及程序以進行
AML 及 CFT。 
TCSPs 應建立獨立的稽核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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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須任
命 AML 專責主管，負責處理
與可疑交易申報有關之事項。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建立及維持系統，使其能於執
法機關就與其業務關係相關
之事項提出查詢時，為全面而
迅速之回應。 

其次，必須確保擔任審計職能
之人能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持
牌人的高階管理層直接溝通。 
最後，獨立審計職能應具備充
足之專門知識及資源，以履行
職責。 

險管理內部政策、程序和控制
（IPPC），並相應地記錄此等
內容。 
IPPC 目的在記錄 RFA 打算如
何履行 AML/CFT 的責任，並
為其員工提供這方面的指導。
IPPC 應有效減輕 RFA 面臨的
風險，並反映其運營情況。 
RFA 需要建立和維護詳細、最
新且風險敏感的 IPPC，包含以
下事項： 
（a）客戶審查措施（包括簡化
和強化）和持續監控（包括強
化的持續監控）；（b）可疑交
易報告的製作；（c）紀錄保存；
（d）風險評估和管理；（e）
內部政策、程序和控制的審
計；（f）監控和管理對內部政
策、程序和控制的法令遵循情
況及其內部溝通；（g）員工的
招聘和培訓。 
（2） 稽核制度 
RFA 應實施並維護獨立的審
計職能，能夠定期評估此等內
部政策、程序和控制的有效
性，以及其是否遵守 2015年會
計與企業監理局（申報代理人
及合格個人）條例附表一第二
部分的規定。另外，RFA 可以
建立並依賴外部審計員/外部
審計機構，對其內部政策、程
序和控制進行稽核。 

員工招募
與訓練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高
階經理人、管理者，或其實質
受益人不得犯 2017 年反洗錢
條例附表 3 所列之特定犯罪，

為了確保 AML/CFT 制度能夠
落實，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規定的指引對於持牌
人員工甄選訂有相關的規範，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1） 背景調查： 
TSPs 在聘用新員工時，必須對
應募者進行嚴格的背景調查。
包括應募者是否有犯罪紀錄、

信託或公司管理業務之持牌
人之董事或其他相關人等應
符合適格性標準。 
TCSPs有對其員工為訓練之義
務。TCSPs 應根據其業務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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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足夠的技能與經驗，
且行事正直。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1. 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其

相關員工以及任何以及為
其業務目的而使用的、其工
作性質與相關員工相同之
任何代理人： 

(1)了解執行本條列相關之洗
錢、資恐及武擴之相關法
律，以及資料保護之要求；
以及 

(2)定期接受訓練以了解如何
辨識及處理可能涉及洗錢、
資恐或武擴之交易及其他
活動或情形。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必須
以書面保存與員工訓練相關
之紀錄。 

要求持牌人就僱員甄選程序
制定及實施僱員甄選政策、程
序及管控措施，用以評估並確
保任何新僱員的誠信。 
其中，評估員工是否誠信的標
準必須與僱員在持牌人擔任
的職能及其可能面對的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相稱。 
上述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除
在招聘階段應予執行外，亦應
持續到僱員受聘後不間斷地
進行。 

財務狀況以及過去的工作經
歷，確保其未涉入任何與洗錢
或恐怖主義相關的活動。 
（2） 培訓與教育： 
所有新聘用的員工必須接受
AML/CFT 的培訓。此等培訓
應涵蓋有關法律法規、識別可
疑交易的方法、報告可疑活動
的程序等。 
（3） 高風險職位審查： 
對於將被安排在高風險職位
的應募者，需進行更嚴格的審
查程序，包括更加深入的背景
調查和財務狀況審查。 
（4） 持續監控與評估： 
員工在職期間，TSPs 應進行持
續的監控與評估，確保員工始
終遵守 AML/CFT 政策和程
序。業者也必須定期更新員工
的背景調查，特別是當員工被
調至高風險崗位時。 
二、 公司服務提供者 
RFA 應： 
(1) 實施篩選程序，以聘用適

合且合格的員工； 
(2) 確 保 員 工 接 受 有 關

AML/CFT 的法律培訓； 
(3) 確保員工瞭解 AML/CFT

的當前方法和趨勢； 
確保員工接受有關其內部政
策、程序和控制措施的培訓。
此外，RFA 應確保其員工瞭解
AML/CFT 的法律，包括會計
與企業監理局條例及相關法
規。 

業性質，透過以下方式訓練其
員工： 
1. 確保其接受適當且適度之
訓練； 

2. 採取適當的制度和程序，以
測試員工對向其提供之訓
練的認知與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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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TCSP 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與監理政策相關問題 

第一節 概論 

本研究在 TCSP 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部分，採用洗錢防制辦公室之建議，使用行業

固有特性、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

及服務管道之性質等五大風險因子評估。該評估方法係我國於 2018 年引進外國顧問為

我國量身打造的評估方法，並於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中繼續沿

用671。  

本研究於第二節中先依上開五大風險因子蒐集整理我國 TCSP 目前發展現況，以此

描繪我國 TCSP 產業樣貌。繼之以此一產業樣貌進行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需說明者為

參考 2021 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所揭示之風險評估方法論，所謂風險評

估程序主要分為以下部分：設計評估流程、進行固有風險評估、瞭解現有管控措施並評

估剩餘風險，及制定抵減風險之國家行動計畫。672綜上，除固有風險評估外，並應在了

解現有管控措施後評估剩餘風險，然考量我國目前除甫於 2024/11/30 施行之洗錢防制

法第 11 條及同日施行之子法對信託服務提供者有資訊取得、申報、保存及特定揭露之

要求外，TCSP 應有之相對應風險管控措施之規定尚屬欠缺，本研究報告之初步風險評

估僅涉及固有風險評估，而未及剩餘風險評估。又律師、會計師、記帳士與信託業者雖

有其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風險相關指引及風險抵減措施，然其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之監

理機制主要對應其受指定業務所生風險，與律師、會計師、記帳士與信託業者提供 TCSP

服務所生並不完全相同。 

此外，如前所述，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者，我國洗錢防制法雖有第 11 條第 1 項規

定，要求非信託業之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必須取得並持有足夠、正確與最新有關

信託之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及任何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託之自然人之身分資訊，及

                                                
671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2021 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2022 年 10 月，頁 6。 
672 同前註，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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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信託代理人、信託服務業者基本資訊。第 2 項並規定前項受託人應就前項信託

資訊進行申報，並於資訊發生變更時，主動更新申報資訊。 

該條文甫於 2024 年 7 月通過，11 月 30 日施行，其子法為「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

第六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資訊申報更新申報及信託地位揭露辦法」，經行政院於 113 年

11 月 25 日發布，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施行。然前開規定所規範之資訊取得、申報、保

存及特定揭露義務仍與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資武擴所要求之義務有間，且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之適用範圍與 TCSP 相關規定應適用對象仍有差異，並無法因該條款與相關子法

之增定即認對 TCSP 之洗錢/資恐風險已有相當風險抵減措施。再者，依該條第 3 項，其

適用範圍以非信託業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限，仍有部分非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未受涵蓋。此合先敘明。 

第三節則參考前開各章節所討論內容，提出我國 TCSP 之管理建議。有鑒於我國

TCSP 目前未有指定之主管機關，亦無相關指引與管理，爰依近程、中程、遠程並區分

監理密度之不同提出三套建議方案，以供委託單位規劃 TCSP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相關

監理政策為參酌。 

第二節 TCSP 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 

除金融機構以外，我國的 TCSP 主要可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

「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信託服務提供者」五類。其中，律師、會計師及記帳士係

通過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考試，且依法取得相關執照及加入公會之專業人士，並均已於

2017 年被正式納為我國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負有遵守各該行業辦理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之義務。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則非特許事業，亦非我國洗錢

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無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可資遵循。 

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所提供之 TCSP 相關業務有所不同，商務中心之主要業務係提

供借址登記服務及相關之行動辦公室／虛擬辦公室服務，顧問公司則可能涉及到協助辦

理公司設立登記及其他公司服務。惟本研究發現，我國部分名為商務中心之業者亦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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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當於顧問公司之服務，且部分商務中心業者於經濟部所登記之營業項目亦包括管

理顧問業，故我國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有其區辨上之困難。考量到兩者實際上不易截

然區分，惟於 TCSP 相關業務亦存有諸多重疊或相互配合之處，且均非屬洗錢防制法下

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故本研究於行文時擬將兩者併同討論，合先敘明。 

此外，就「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之服務，我國主要之服務提供者包括就營業信託提供此等服務之信託業者，以及就民事

信託提供此等服務之律師、會計師及其他非屬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而以信託為業之

自然人。 

就前述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之定義。依我國信託業法第 2 條之規定：「本法稱信託

業，謂依本法經主管機關許可，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機構。」是以，以信託為業之機構為

信託業，於本法下屬金融機構；然因 TCSPs 未排除自然人以提供信託服務為業，是以

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為業時為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當提供

該款所列服務時為本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而應適用洗錢防制相關規定。 

再就營業信託一詞，該詞主要為學者使用，然其定義於學界存在不同見解，於此暫

不論述。我國信託業法中並無營業信託一詞，信託法中也未就營業信託為定義，該詞僅

出現於信託法第 60 條：「信託除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外，由法院監督。」推究其意旨，

應指信託業法下之信託業，從而自然人以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而擔任受託人者，仍宜納入

民事信託一詞，本研究採之。且應與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以非信託業之民事信託為主之

範圍相同。綜上，本研究於本章第三節 TCSP 相關監理機制討論時，針對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3 款所稱之信託服務提供者（TSP）為提供廣義民事信託服務者，不包括

信託業者所提供之營業信託服務。然於本章第二節描繪信託及公司服務業之產業樣貌時，

為能就該款規定所指涉相關服務之樣貌有更完整描繪，並就機構與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

間產業現況描繪與風險評估間差異有所呈現，是以本章第二節就信託服務提供者之產業

樣貌描繪及風險評估將納入營業信託（信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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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就「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信

託服務提供者」五行業分別進行風險評估。 

第一項 TCSP 產業樣貌 

承上，本研究於 TCSP 相關監理機制討論時，就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3 款所

稱之信託服務提供者定義為提供廣義民事信託服務者，排除信託業者。然以下描繪信託

及公司服務業之產業樣貌時，為能就該款規定所指涉受託人服務之樣貌有更完整描繪，

就信託服務項下之產業樣貌將同時納入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此合先敘明。 

一、行業固有特性 

以下將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營

業信託及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說明其作為 TCSP 時之行業固有特性。 

（一）律師 

根據全國律師聯合會統計，目前執業律師人數為 12,185 人673，執業地點普遍存在

於各縣市，又依行政院主計處於 2021 年之該年度律師事務服務統計，企業單位數為

4,310 家，生產總額及生產毛額則分別為新臺幣（下同） 24,176,993,000 元及

18,808,257,000 元，行業具有一定經濟規模。 

我國多為中小型律師事務所，且我國律師所承辦的業務中，訴訟業務高達六成，約

一成五為商務非訟業務，剩下二成五為調解仲裁、行政救濟、智慧財產等674。其中，商

務非訟業務如企業法律諮詢、企業併購、公司設立登記、資本市場募資、法規遵循、契

約審閱等，而在處理非訟業務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和其他行業合作，如公司設立登記就需

要銀行開戶與會計師驗資，若是協助成立境外公司更要和國外的相關專業人士或組織機

構合作，故其行業結構具一定複雜度，且與其他行業整合度良好。  

                                                
673 資料來自於全國律師聯合會網站，https://www.twba.org.tw/，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674 邵靖惠，法律業務的競爭與合作-我國律師業之實證觀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81 期，112 年

10 月 27 日，頁 1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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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師 

根據會計師公會聯合網統計，在全國聯合會登記執業的會計師人數為 4,120 人675，

另據金管會 111 年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有 1,190 家，且除

嘉義縣和澎湖縣無會計師事務所以外，其餘縣市均有會計師事務所可為民眾提供服務。

而業務收入部分，111 年總收入為新臺幣 36,931,845,000 元，其中稅務規劃收入為新臺

幣 1,469,148,000 元、管理顧問收入為新臺幣 1,880,321,000 元、工商登記收入為新臺幣

1,274,976,000 元，顯見其行業規模之大。 

此外，會計師此一行業的業務結構具有一定複雜度，且與其他行業之整合程度相當

高，因為其業務廣泛，能提供之服務從傳統的簽證業務到稅務規劃、顧問服務，甚至是

稅務相關的行政或司法救濟，在執行業務時也常常需與銀行業、證券業、律師業等其他

行業合作。 

（三）記帳士 

 根據財政部的記帳士名冊，應有 10,202 名記帳士執業中，共 4,266 家記帳士事務

所，且遍及各縣市。由於財政部等相關政府單位並未提供記帳士之業務收入統計資料，

因此本研究透過行政院主計處 2021 年之該年度會計服務業的全年各項收入統計資料與

金管會同年度的會計事務所全年各項收入相減，粗估記帳士 2021 年的全年收入約為新

臺幣 12,311,894,000 元，具有一定經濟規模。 

又我國記帳士之業務範圍包括為客戶辦理記帳及會計事項、報稅服務、協助辦理公

司、工商登記與管理顧問諮詢服務等，業務結構具有一定複雜度，且執行業務時亦可能

需要和會計師業、律師業等其他行業合作，而與其他行業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675 資料來自於會計師公會聯合網，https://www.roccpa.org.tw/?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最後

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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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經濟部之統計資料，管理顧問業 112 年之營業額高達新臺幣 1,225 億元676，另

據行政院主計處 2021 年的統計資料，該年底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之從業員工

人數總計 48,107 人，管理顧問業之企業單位數為 11,133 家，且遍及各縣市，顯見具有

一定經濟規模。 

又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所提供之服務相當廣泛，從提供企業經營策略與營運管理服

務到借址登記，業務上經常需要與會計師業、律師業等其他行業合作，可謂業務結構相

當複雜，且與其他行業具有高度整合性。 

（五）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 

我國信託服務提供者為金融機構與一般自然人，就金融機構的部分，根據中華民國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公布之業務統計資料，113 年度第 2 季有提供信託服務之金融機

構有 55 家，且所有信託業務之總額為新臺幣 16,794,359,000,000 元，其中金錢信託為新

臺幣 6,919,541,000,000 元，雖然可能不比金融機構其他業務金額大，但仍具一定經濟規

模。至於自然人之部分，因為信託本身之秘密性，因此並無相關數據可供分析。 

又金融機構提供之信託服務，因為信託種類繁多，且需要和不動產業、律師業等其

他行業合作，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業務結構複雜度和與其他行業整合度。 

二、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 

 根據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其係指所有未在其他建議範圍內所涵蓋的個人或企

業，以作為業務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任何一項服務：（一）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二）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

（三）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通

訊或行政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

的職位；（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 

                                                
676 相關資料來自於經濟部經濟統計數據分析系統-視覺畫圖表網站，https://dmz26.moea.gov.tw/ 

GA/visualize/VisDashboard.aspx?d=30，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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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及「顧問公司與商務公司」說明其

作為 TCSP 時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 

（一）律師 

除處理訴訟案件以外，我國律師尚有辦理所謂「非訟業務」，而律師所辦理之部分

非訟業務可能構成 FATF 定義下的 TCSP。 

1. 擔任法人設立之代理人 

依我國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請我國公司設立登記，雖得委任代理人，

然代理人僅以會計師、律師為限，其他服務提供者僅能提供協助，不能以代理人之名義

為之。準此，擔任公司之設立代理人屬於我國律師的業務之一。 

本研究發現，我國從大型的萬國法律事務所677、理律法律事務所678，到中小型的玉

鼎法律事務所679等律師事務所，均有在其官方網站上表明提供代辦我國公司登記的非訟

業務。此外，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服務與範圍並不局限於代辦公司登記，亦包含事前的相

關法律諮詢服務，事後的企業經營法務規劃、法規遵循、草擬或審閱契約等服務，能為

委託人提供更多元的協助。 

惟本研究亦發現，我國律師於代辦公司登記服務之市場實際上並不活躍。可能原因

包括：代辦公司登記的業務數量不如其他業務數量多，可收取的費用也相對較少；辦理

公司登記的流程中須經過會計師進行驗資，使想找專業人士代辦公司登記之客戶，可能

基於效率或成本的考量，更願意去尋求會計師之協助680。 

                                                
677 相關資料來自於萬國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taiwanlaw.com/cht/about.php?tab=3&serial=1，最

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678 相關資料來自於理律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leeandli.com/TW/Specialty/201.htm，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679 相關資料來自於玉鼎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s://www.we-defend.com.tw/service/view?service_id=8，最後

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680 參照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相關內容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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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就擔任境外公司之設立代理人而言，受限於外國法規範和人

力資源等因素，我國之律師縱提供相關服務，應多是以中間人之身分代客戶向境外 TCSP

接洽，而非由自己為客戶擔任境外公司之設立代理人681。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本研究目前並未發現我國有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公開表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

我國或境外公司之董事或合夥之合夥人之服務。 

另外，我國法並無強制要求公司設置公司秘書一職，僅金管會所要求上市櫃公司設

置公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在性質上並非公司負責人，擔任公司治理主管的條件限

制為：「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

事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會計、股務或第二十一條所訂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682。」 

本研究目前並未發現有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公開表示提供我國公司之公司秘書或上

市櫃公司之公司治理主管服務，亦未發現有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公開表示提供境外公司之

公司秘書服務。 

3.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

通訊或行政地址 

我國公司法並無明文禁止同一地址申請二個以上同業務性質之公司登記，亦無法律

禁止所謂「借址登記」，惟本研究目前並未發現我國有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公開表示其將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

政地址。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681 同前註。 
68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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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信託法與信託業法的規範架構下，我國之信託可依據受託人是否為信託業者，

可以分成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營業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目前由銀行、信用合作

社或證券商兼營，應非屬律師所提供之服務範疇。而民事信託則係由非信託業者擔任受

託人。 

本研究發現，基於信託所涉法律事項之專業性，許多委託人於設立民事信託前會向

律師進行諮詢，甚至進一步考慮讓律師作為其受託人，也因此有許多律師事務所提供信

託相關服務，惟多以諮詢、幫忙進行規劃或擔任信託監察人683為主，少數情況下始進一

步提供安排或擔任受託人之服務684。 

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 

我國公司法雖無明文禁止股票借名登記或股票代持之行為，股票代持契約本身合法

有效，然借名登記行為通常係出於節稅、避稅、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等原因而有違法之

虞和訴訟風險，故我國目前似無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公開表示其有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

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之服務。 

（二）會計師 

 除提供審計、財務顧問等服務，我國會計師所提供之稅務規劃、公司設立、管理顧

問、企業併購、為客戶設立海外公司等服務，亦可能構成 FATF 定義下之 TCSP。 

1. 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 

如前所述，依我國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請我國公司設立登記之代理人

僅以會計師、律師為限，故擔任公司之設立代理人原屬會計師之業務範疇。 

                                                
683 張淑敏，信託監察人的報酬與法律風險，台灣好新聞，2023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taiwanhot.n 

et/news/focus/1018877/%E4%BF%A1%E8%A8%97%E7%9B%A3%E5%AF%9F%E4%BA%BA%E7%9

A%84%E5%A0%B1%E9%85%AC%E8%88%87%E6%B3%95%E5%BE%8B%E9%A2%A8%E9%9A%

AA/30/%E5%91%A8%E5%88%8A%E7%B2%BE%E9%81%B8，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684 如大恆國際法律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該事務所網站：https://infinity-attorneys.com/prod 

uctd.php?lang=tw&tb=1&id=97，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 



 

246 
 

本研究發現，我國會計師事務所於協助辦理公司登記服務之市場甚為活躍。我國許

多會計師事務所將「代辦公司設立登記」作為其服務項目：從被稱為全球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的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685、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686、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687、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688，到規模較小的信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689、通人會

計師事務所690等會計師事務所，均於其官網上表明提供此項服務。此外，會計師事務所

所能提供的服務與範圍並不局限於代辦公司登記和申請公司登記流程中必經的驗資程

序，尚包含事前與事後的相關諮詢與服務，如稅務規劃、稅務申報處理、查核簽證等，

而能為委託人進行更多元且周全的服務。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本研究目前並未發現我國有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師公開表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

擔任公司之董事或合夥之合夥人之服務。 

另外，如前所述，我國法並無強制要求公司設置公司秘書一職，僅金管會所要求上

市櫃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在性質上並非公司負責人，擔任公司治理主

管的條件限制為：「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

發行公司從事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會計、股務或第二十一條所訂公司治

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691。」 

                                                
685 相關資料來自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 

x/solutions/invest01.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86 相關資料來自於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pwc.tw/zh/services/tax/corporate-

secretarial.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87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 

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88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ey.com/en_tw/law/entity-compliance-

governance，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89 相關資料來自於信維合署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sw1818.com.tw/ service.php?si 

d=200&gad_source=1&gclid=CjwKCAjw1K-zBhBIEiwAWeCOF9hz2oJu1uzkwxuN PBzU6ISYZn 

36q2NAcW1Ufb_BgAOCLVE3uNrYHRoCVGAQAvD_BwE，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90 相關資料來自於通人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tongrencpa.com/business-registration/company-

registration，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69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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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中，目前僅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安侯建業會計

師事務所及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表明其有提供公司秘書服務692，惟自其網站之簡略說明難

以判斷其所謂之「公司秘書」性質上是否相當於公司治理主管，或僅係提供代為處理行

政事項之秘書服務。 

3.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

通訊或行政地址 

本研究發現，我國不乏會計師事務所於其官方網站表明，其除提供工商登記服務以

外，亦可進一步提供借址登記之媒合服務693，甚至直接提供借址登記服務694。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如前所述，在我國信託法與信託業法的規範架構下，我國之信託可依據受託人是否

為信託業者，可以分成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營業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目前由銀

行、信用合作社或證券商兼營，應非屬會計師所提供之服務範疇。而民事信託則由非信

託業者擔任受託人。 

本研究發現，基於信託所涉財務會計事項之專業性，許多委託人於設立民事信託前

會向會計師進行諮詢，甚至進一步考慮讓會計師作為其受託人，也因此有許多會計師事

務所提供信託相關服務，惟多以諮詢、幫忙進行規劃或擔任信託監察人為主，少數情況

下始進一步提供安排或擔任受託人之服務695。 

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 

                                                
692 相關資料來自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公司秘書服務」，https://kpmg.com/tw/zh/h 

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n-services.html；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投資法規

諮詢及工商登記服務」，https://kpmg.com/tw/zh/home/services/tax/investment-and-registratio n-

services.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4 日。 
693 相關資料來自於通人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tongrencpa.com/business-registration/virtual-office，最

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1 日。 
694 相關資料來自於信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https://www.tscpa.com.tw/addressrenta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1 日。 
695 參照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二節第四項相關內容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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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股票代持契約在我國法上本身合法有效，惟代持股票仍存在其法律上風

險。我國目前似無任何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師公開表明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

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之服務。 

（三）記帳士 

 我國記帳士之業務範圍包括為客戶辦理記帳及會計事項、報稅服務、協助辦理公司、

工商登記與管理顧問諮詢服務等。而記帳士所辦理之部分業務可能使其構成 FATF 定義

下之 TCSP。 

1. 擔任法人設立之代理人 

記帳士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記帳士於登錄區域內得執行之業務包括受委

任辦理營業、變更、註銷、停業、復業及其他登記事項。惟按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條規

定，記帳士無法作為我國公司之設立代理人，而僅得協助其客戶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之相

關事項。 

本研究發現，記帳士雖無法作為公司之設立代理人，惟記帳士於協助辦理我國公司

登記之市場非常活躍。可能之原因包括記帳士協助辦理公司登記之收費較律師與會計師

低廉，且其相當積極推廣相關業務。本研究亦發現，我國不乏記帳士事務所透過網路積

極宣傳其所提供協助辦理公司登記之服務696。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本研究並未發現有我國有記帳士事務所或記帳士公開表明其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

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之服務。 

                                                
696 例如大佳稅務記帳士事務所網站，https://www.dajia01.com.tw/acc01000.html；文山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網站，https://ws-168.com/；濬理記帳士事務所網站，https://82458118.com/，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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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

通訊或行政地址 

本研究發現，我國不乏記帳士事務所公開表明其提供「一站式」公司設立登記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自行提供或與我國商務中心配合提供借址登記服務697。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如前所述，我國信託法架構下之信託可依受託人之類型分為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

營業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目前由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證券商兼營，應非屬記帳士

所提供之服務範疇。 

記帳士雖得擔任民事信託之受託人，惟本研究並未發現我國之記帳士與記帳士事務

所有公開表明其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

職位之服務。此外，本研究發現，我國記帳士所提供之服務與信託相關者應仍為記帳及

稅務相關事項698。 

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 

本研究並未發現有記帳士或記帳士事務所公開表明其有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

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之服務。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我國實務上存在許多「顧問公司」、「管理顧問公司」及「商務中心」所提供之

服務可能構成 FATF 定義下之 TCSP。 

1. 擔任法人設立之代理人 

                                                
697 例如圓寶記帳士事務所網站，https://company-tax.com/%E5%85%AC%E5%8F%B8%E5%80 %9 

F%E5%9D%80%E7%99%BB%E8%A8%98/；呈霖稅務記帳士事務所網站，https://cl-accounting.c 

om/post-221013/，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698 相關資料參考自社團法人臺北市記帳士公會網站，https://www.taipeicpb.org.tw/；社團法人台南市記

帳士公會網站，https://www.tncpb.org.tw/，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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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依我國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我國僅律師及會計師得作為公司之設立

代理人。惟本研究發現，我國不乏顧問公司表明其提供代辦我國公司設立登記之「一站

式」服務699；此外，如前所述，我國亦有顧問公司係與會計師事務所、記帳士事務所合

作辦理相關業務。併予說明的是，我國不乏會計師事務所700及記帳士事務所701本身亦有

另行設立顧問公司。 

本研究發現，我國不乏顧問公司公開表明其有自行代辦境外公司設立登記或與境外

註冊代理人合作代辦境外公司設立登記之服務，包括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模里西

斯、貝里斯、塞席爾、中國、香港、東南亞多國等地之公司，均可透過其代辦公司設立

登記702。 

另外，本研究發現，我國有顧問公司表明其業務範圍包括協助開設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Offshore Banking Unit, OBU）帳戶，以及外國公司或陸資來台設立公司之相關服務

703。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

類似職位 

本研究並未發現我國有顧問公司公開表明其有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

董事或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之服務。本研究雖發現有顧問公司表明

                                                
699 例如凱恩國際聯合商務中心，https://www.kn-center.com/；台北 888 商務中心，https://www.taipe 

i888.com.tw/，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700 ，根據金管會 2022 年度之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我國有多達 143 家會計師事務所成立管理

顧問公司，其中 101 家為獨立經營，其餘 42 家則係與事務所共同經營。相關資料參考自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 111 年，頁 57，初版，2023 年。 
701 例如永譽記帳士事務所即有設立永譽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並有辦理我國公司設立登記、陸資或

外資來台設立公司等 TCSP 相關業務。相關資料參考自永譽記帳士事務所，「關於我們」，

http://cpb.ever-trust.com.tw/web_cpb/about/about.jsp，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5 日。 
702 例如力誠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rich-family.com.tw/services/%E5%B7% 

A5%E5%95%86%E9%A1%A7%E5%95%8F%E8%AB%AE%E8%A9%A2-%E5%85%AC%E5%8F 

%B8%E7%99%BB%E8%A8%98/；精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genpro.com.tw/ ind 

ex_main.php?c2=4，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703 例如力誠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外人來台投資」，https://www.rich-family.com.tw/serv 

ices/%e5%b7%a5%e5%95%86%e9%a1%a7%e5%95%8f%e8%ab%ae%e8%a9%a2-

%e5%85%ac%e5%8f%b8%e7%99%bb%e8%a8%98/%e5%a4%96%e4%ba%ba%e4%be%86%e5%8f%b0

%e6%8a%95%e8%b3%87/；精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公司專區/OBU / 境外公司介

紹」，https://www.genpro.com.tw/index_main.php?c3=27，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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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為我國公司提供「改選董監事、補選董監事、獨立董事聘任」服務，惟無法確定其

業務內容是否符合「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

其他法人的類似職位」之情形704。 

另外，本研究發現我國有顧問公司表明其提供境外公司之「專業秘書服務」，惟自

其所例示之服務內容可知其性質上應非等同於公司治理主管之「公司秘書」，而是代境

外公司辦理銀行開戶、代辦境外公司公認證等代境外公司處理各種行政事項之服務705。 

3. 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

通訊或行政地址 

借址登記是我國許多名為「商務公司」之業者的核心業務706。如前所述，我國有許

多會計師事務所及記帳士事務所表明其有與商務中心配合於其辦理公司登記業務時提

供借址登記服務。此外，如前所述，我國亦不乏顧問公司公開表明其提供包括借址登記

服務在內之代辦公司登記「一站式」服務。 

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如前所述，我國信託法架構下之信託可依受託人之類型分為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

營業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目前由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證券商兼營，應非屬顧問公

司所提供之服務範疇。 

此外，與民事信託相關之服務亦應非屬顧問公司之主要或核心業務，本研究亦未發

現有顧問公司表明其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

能的職位之服務。 

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 

                                                
704 例如力誠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公司登記」，https://www.rich-family. 

com.tw/services/%e5%b7%a5%e5%95%86%e9%a1%a7%e5%95%8f%e8%ab%ae%e8%a9%a2-%e 

5%85%ac%e5%8f%b8%e7%99%bb%e8%a8%98/%e5%8f%b0%e7%81%a3%e5%85%ac%e5%8f% 

b8%e7%99%bb%e8%a8%98/，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705 相關資料來自於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網站，「專業秘書服務」， https://www.hamber.net/servic 

e/OffshoreCompany/application，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3 日。 
706 例如黑羚商務中心，https://blkbuck.com/；壹飛商務共享商務中心，https://effioffi.com/mobile-

office/；環亞國際商務中心，https://www.rabc.com.tw/%E8%A1%8C%E5%8B%95%E8%BE%A6% 

E5%85%AC%E5%AE%A4/，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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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並未發現有顧問公司公開表明其有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

持股的股東之服務。 

（五）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 

如前所述，在我國信託法與信託業法的規範架構下，我國之信託可依據受託人是否

為信託業者，可以分成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營業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我國之信

託業者目前均由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證券商等金融機構兼營，而無專營之信託業者。依

信託業法第 2 條，信託業為特許事業，且信託業者依信託業法第 4 條規定受到我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之監理，並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作為該法所

規範之金融機構，負有與銀行、保險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相當之洗錢防制義務，須遵循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民事信託之受託人主要為受洗錢防制法規範之律師及會計師，

以及在洗錢防制法僅負有第 11 條資訊取得、申報、保存及特定揭露義務之其他自然人。 

1.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營業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就營業信託而言，信託業者依信託業法所得辦理之業務及附屬業務分別規範於信託

業法第 16 條及第 17 條，且依同法第 18 條，各信託業者就其經營之業務應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變更時亦同，並不得經營尚未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信託業法第 16 條規

定，信託業者所得經營之業務為：金錢之信託、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有價證

券之信託、動產之信託、不動產之信託、租賃權之信託、地上權之信託、專利權之信託、

著作權之信託、其他財產權之信託。信託業法第 17 條規定，信託業者所得兼營之業務

為：代理有價證券發行、轉讓、登記及股息、利息、紅利之發放事項；提供有價證券發

行、募集之顧問服務；擔任有價證券發行簽證人；擔任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擔任

破產管理人及公司重整監督人；擔任信託監察人；辦理保管業務；辦理出租保管箱業務；

辦理與信託業務有關下列事項之代理事務：財產之取得、管理、處分及租賃、財產之清

理及清算、債權之收取、債務之履行；與信託業務有關不動產買賣及租賃之居間；提供

投資、財務管理及不動產開發顧問服務；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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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規定，我國信託業者得於金管會核定之情況下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

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 

就民事信託而言，律師與會計師可能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

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之服務，已如前述；而以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

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之服務為業之自然人亦構成 FATF

定義下之 TCSP。 

三、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 

以下將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營

業信託與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說明其與客戶關係之性質。 

我國之信託業者本屬洗錢防制法上之金融機構，而我國之律師、會計師及記帳士則

係於 2017 年被納為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均被納

入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所發布之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中，各自

作為獨立之行業／部門而受到相關弱點與風險程度之評估。其中，律師與會計師因被認

定為具高度洗錢風險，而於該報告中受到較為完整之弱點與風險評估，故以下主要將以

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之研究結果說明律師與會計師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記帳士則因

被認為僅具中度洗錢風險，故於該報告中未有獨立單元對其為弱點與風險評估。此外，

如前所述，我國之信託業者目前均由銀行、信用合作社及證券商等金融機構兼營，故信

託業者故於該報告中並未作為獨立之行業而受到評估。 

我國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非屬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且並未於上開

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作為獨立之行業／部門而受到弱點與風險評估。 

（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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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之研究，我國律師業的客戶遍布各職業，自然人客

戶可能包括高淨值資產人士或我國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而法人客戶則多為中小企業

707。 

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建議、資產管理、併購或租稅規劃時，多為持續性業務關係。因

此，律師作為 TCSP 提供服務時，應多為持續性業務關係708。 

我國律師目前已成為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依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律師於建立業務關係時，有以風險基礎方法確認委

任人身分之義務；此外，依同辦法第 4 條之 1 之規定，在委任人有「疑似使用匿名、假

名、虛設法人或團體名義」、「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及「拒絕提供身分證明文

件」等妨礙律師確認客戶身分之行為或情形時，律師應婉拒建立或終止委任關係。準此，

我國律師依法不得為匿名之客戶提供服務，否則將違反洗錢防制法。另外，受限於律師

法相關法令及律師倫理規範關於利益衝突迴避之規定，並為了解案件及確認資料，我國

律師應少有接受匿名客戶之情形709。我國律師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之業務關係710。 

（二）會計師 

 根據我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之研究，我國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多為我國自然人

及法人，其中並包含高淨值資產人士以及國內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此外，我國會計

師事務所之客戶遍及各大行業，包括銀行、證券、律師、不動產經紀、人壽保險及證券

投信等洗錢及資恐風險較高之行業711。 

                                                
707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前註 671，頁 64。 
708 同前註。 
709 同前註，頁 65。 
710 同前註。 
711 同前註，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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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會計師為客戶提供之稅務規劃、管理顧問、工商登記等業務型態，應多屬一次

性業務關係性質。因此，我國會計師作為 TCSP 提供服務時，其業務關係應多為一次性

業務關係712。 

 我國會計師目前已被納為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依會計師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辦法第 7 條，會計師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有確認客戶身分之義務，且不得

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進行交易，及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同辦法第 8 條亦規定，

在客戶有「疑似使用匿名、假名、虛設法人或團體名義」、「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

件」及「拒絕提供身分證明文件」等妨礙會計師確認客戶身分之行為或情形時，會計師

應婉拒建立或終止委任關係。準此，我國會計師依法不得為匿名之客戶提供服務，否則

將違反洗錢防制法。 

 就我國會計師與 TCSP 相關之業務而言，除國內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可能為由記帳

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配合辦理 TCSP 業務之顧問公司或商務中心轉介之間接性業務

關係外，其餘應多屬直接性業務關係713。 

（三）記帳士 

 依我國記帳士所得辦理之業務範圍，其客戶應多為我國自然人及法人，且法人應多

為我國中小企業。 

 就我國記帳士所協助辦理之公司設立登記業務而言，其應多為一次性之業務關係，

惟若其本身有提供借址登記及／或公司相關稅務、記帳等服務，則可能為持續性業務關

係。 

 我國記帳士目前已被納為洗錢防制法下之洗錢防制義務主體，依記帳士暨記帳及報

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不得接受

                                                
712 同前註。 
71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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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準此，我國記帳士依法不得為匿名之客戶

提供服務，否則將違反洗錢防制法。 

 我國記帳士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業務關係，惟可能因為其與顧問公司、商務中

心有合作提供 TCSP 相關服務，而亦可能有客戶係受顧問公司或商務中心轉介而與記帳

士建立間接性的業務關係。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依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所提供之服務範疇，其客戶應多為我國自然人及法人，

惟其客戶尚可能包含高淨值資產人士及國內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蓋如前所述，我國

部分顧問公司之業務範圍尚包括協助開設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帳戶，以及外國公司或陸資

來台設立公司之相關服務。 

 就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所提供之我國及境外公司設立登記業務，應多為一次性

關係，惟其所提供之借址登記及我國、境外公司之行政及秘書服務等，應多為持續性業

務關係。 

 可能作為 FATF定義下之 TCSP而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我國各類顧問公司與商務

中心並未被納為洗錢防制法下之義務主體，法律並無禁止其為匿名客戶提供服務，其為

匿名客戶提供服務並不會直接違反洗錢防制法。此外，此等業者既非洗錢防制法下之義

務主體，業者縱欲確認及驗證客戶之身分，自亦無相關辦法可資遵循。 

 我國顧問公司辦理 TCSP 相關業務時可能非與客戶建立直接性的業務關係，蓋如前

所述，我國許多顧問公司係與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記帳士事務所或境外註冊代理人合作

辦理相關業務。 

（五）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 

 以下將分為營業信託之信託業與民事信託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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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託業 

我國信託業者目前均係由金融機構兼營，其所管理之信託財產委託人雖可能包含國

內外高淨值資產人士及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或設籍於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司法管轄區及

受關注國家者，惟其所占比率較低，且金融機構受金管會之高度監理，故其資訊透明度

相對較高714。 

信託業者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

位之服務時，其與客戶之業務關係應為持續性之業務關係。 

如前所述，就法人以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而言，我國之信託業為特許事業，信託業者

為我國洗錢防制法上之金融機構，並受到金管會之監理。準此，我國信託業者須遵循金

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並依該辦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不得接受匿名或使用假名之客

戶。 

2. 民事信託 

 律師與會計師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

功能的職位之服務時，其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已如前述，茲此不贅。 

 自然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

職位之服務時，本研究無法排除其客戶為國內外高淨值資產人士、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或設籍於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司法管轄區及受關注國家之可能性。 

自然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

職位之服務時，其與客戶之業務關係應為持續性之業務關係。 

依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必須取得並

持有足夠、正確與最新有關信託之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及任何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

託之自然人之身分資訊，及持有其他信託代理人、信託服務業者基本資訊；同條第 3 條

                                                
714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前註 671，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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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 1 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以非信託業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

限。準此，自然人如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依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應不得

為匿名客戶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

職位之服務，否則即違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惟我國就此等自然人提供擔任（或安排他

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之服務時應如何確認及驗證

客戶身分，並無進一步之相關辦法或指引可資依循。此外，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

並未涵蓋以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

職位為業，但非屬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自然人，則該等自然人如為匿名客戶提供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民事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之服務，似

未直接違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就信託契約本身而言，信託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關係固然是直接且緊密的，惟因

我國民事信託具有高度的不透明性，故自監理或調查機關之角度而言，實難確定委託人

與受託人是否係經多重轉介或於匿名之情況下建立業務關係。 

四、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 

關於地理區域，可採 TCSP 所在地、客戶所在地、交易發生地為認定基準。就客戶

所在地與交易發生地，基於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對客戶的保密義務，以及客戶資料多

為公司的營業秘密並不會公開，本研究難以取得實際資料，故選擇以 TCSP 所在地作為

認定基準。以下將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及「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說明各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 

（一）律師 

由於無法一一篩選哪些律師或律師事務所有提供 TCSP 服務，因此以下透過整體律

師業進行地理範圍分析，並以其登錄公會所在地及律師事務所所在地為其執行業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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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評估地理範圍風險。根據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上所公布之律師公會會員數量715，前

三名分別是臺北律師公會有 7,808 位成員、臺中律師公會有 1,412 位成員，以及高雄律

師公會有 1,064 位成員。另依據各律師公會所公布之成員名單所統計出的律師事務所分

布716，雙北市以有 3,528 家律師事務所居冠，其次是臺中市的 711 家和高雄市的 571 家。

由上述數據可知，我國律師於我國境內主要提供服務的地區為雙北市，推估有提供代辦

公司登記服務之律師事務所亦集中於雙北市，然根據洗錢防制辦公室所使用之五大風險

因子評估的定義，高風險司法管轄區通常以國家列示，而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

是以交易多發生於我國境內，少見境外交易時，依照風險評估因子之定義，應列為低風

險。 

然若進一步考慮以我國為主要地區，則依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所公布之

112 年可疑交易發生地區統計表717，全年度所申報可疑交易有 29, 670 件，台北市有 9675

件，佔比 32.6%，新北市有 6,097 件，佔比 20.5%，兩者合計可發現台灣過半數以上的

可疑交易發生於雙北市，單以境內判斷地理範圍風險時，雙北市應屬風險較高者，補充

說明之。 

                                                
715 相關資料來自於法務部律師查詢網站，https://lawyerbc.moj.gov.tw/，最後瀏覽日：2024 年 9 月 29

日。 
716 相關資料來自於網頁爬蟲實作-律師事務所規模統計網站，

https://vocus.cc/article/63dfb32afd89780001459afb ，最後瀏覽日：2024 年 9 月 29 日。 
717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112 年 5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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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各地律師公會會員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2）各地律師公會會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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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3）各地律師事務所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4）各地律師事務所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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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述業務執行地之判斷基礎上再觀察律師提供 TCSP 服務之地理範圍，我國有部

分律師或律師事務所提供協助設立境外法人之服務，雖受限於資格和外國法規而多僅是

擔任中間人之角色，為客戶轉介或轉交資料給國外之註冊代理人，但提供中介 TCSP 服

務之行為亦應被認定屬 TCSP 服務範疇，則該外國通常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被認定為

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718。從而律師行

業活動地理範圍風險應對應調整。 

（二）會計師 

由於無法一一篩選哪些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有提供 TCSP 服務，因此以下透過整

體會計師服務業進行地理範圍分析。根據金管會 111 年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之

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數量統計，前三名分別是臺北市有 501 家會計師

事務所和 17,164 位會計從業人員、臺中市有 179 家會計師事務所和 1,802 位會計從業人

員，以及新北市有 177 家會計師事務所和 1,473 位會計從業人員，由此可知，我國會計

服務業主要集中在雙北市，推估有提供代辦公司設立登記、借址登記之會計師事務所亦

集中於雙北市，根據洗錢防制辦公室所使用之五大風險因子評估的定義，高風險司法管

轄區通常以國家列示，而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是以交易多發生於我國境內，少

見境外交易時，依照風險評估因子之定義，應列為低風險。 

然若進一步考慮以我國為主要地區，則依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所公布之

112 年可疑交易發生地區統計表719，全年度所申報可疑交易有 29, 670 件，台北市有 9675

件，佔比 32.6%，新北市有 6,097 件，佔比 20.5%，兩者合計可發現台灣過半數以上的

可疑交易發生於雙北市，單以境內判斷地理範圍風險時，雙北市應屬風險較高者，補充

說明之。此外，有提供公司秘書服務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均登記於臺北市。 

                                                
718 例如中銀律師事務所、奧諦斯法律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中銀律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zhongyinlawyer.com.tw/article-detail/225/；奧諦斯法律事務所網站，

https://www.otice.com.tw/about.php，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6 日。 
719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112 年 5 月，頁 9。 

https://www.zhongyinlawyer.com.tw/article-detail/225/
https://www.otice.com.tw/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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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各地會計從業人員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6）各地會計從業人員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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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各地會計師事務所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8）各地會計師事務所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於前述業務執行地之判斷基礎上再觀察會計師師提供 TCSP 服務之地理範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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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僅是擔任中間人之角色，為客戶轉介或轉交資料給國外之註冊代理人，但提供中介

TCSP 服務之行為亦應被認定屬 TCSP 服務範疇，則該外國通常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

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720。從

而會計師行業活動地理範圍風險應對應調整。 

（三）記帳士 

 由於無法一一篩選哪些記帳士或記帳士事務所有提供 TCSP 服務，因此以下透

過整體記帳士行業進行地理範圍分析。根據財政部所公布的記帳士名冊，記帳士公會成

員人數前三名分別是新北市的 1,057 位、臺北市的 945 位和臺中市的 834 位，而依據記

帳士名冊中不重複之記帳士事務所地址統計，記帳士事務所數量前三名分別為新北市的

942 家記帳士事務所、臺北市的 746 家記帳士事務所和臺中市的 743 家記帳士事務所，

顯然我國記帳士主要提供服務之地區集中在雙北市，推估有提供協助法人設立服務、借

址登記之記帳士或記帳士事務所亦集中於雙北市，根據洗錢防制辦公室所使用之五大風

險因子評估的定義，高風險司法管轄區通常以國家列示，而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

是以交易多發生於我國境內，少見境外交易時，依照風險評估因子之定義，應列為低風

險。 

然若進一步考慮以我國為主要地區，則依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所公布之

112 年可疑交易發生地區統計表721，全年度所申報可疑交易有 29, 670 件，台北市有 9675

件，佔比 32.6%，新北市有 6,097 件，佔比 20.5%，兩者合計可發現台灣過半數以上的

可疑交易發生於雙北市，單以境內判斷地理範圍風險時，雙北市應屬風險較高者，補充

說明之。 

                                                
720 例如晨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北誠會計師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晨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morninglight.com.tw/br_04.htm；北誠會計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bestcheng.com.tw/modules/tinyd3/index.php?id=2，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6 日。 
721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112 年 5 月，頁 9。 

https://www.morninglight.com.tw/br_04.htm
https://www.bestcheng.com.tw/modules/tinyd3/index.ph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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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各地記帳士公會成員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10）各地記帳士公會成員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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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各地記帳士事務所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12）各地記帳士事務所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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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代理人或相關機構，但該外國可能是銀行保密程度較高、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

受利用）國家或地區，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722。然相較會計師而言，記帳士之業

務活動因其規模與專業，仍多限於國內。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由於無法一一篩選哪些顧問公司和商務中心有提供 TCSP 服務，因此以下透過整體

管理顧問行業進行地理範圍分析。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21 年之統計資料，管理顧問業

家數排行前三的地方分別是臺北市的 4,951 家、新北市的 1,930 家和臺中市的 1,493 家，

顯見我國管理顧問業主要集中於雙北市，因此推估有提供代辦公司設立登記服務、借址

登記服務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亦集中於雙北市。 

然根據洗錢防制辦公室所使用之五大風險因子評估的定義，高風險司法管轄區通常

以國家列示，而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是以交易多發生於我國境內，少見境外交

易時，依照風險評估因子之定義，應列為低風險。 

然若進一步考慮以我國為主要地區，則依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所公布之

112 年可疑交易發生地區統計表723，全年度所申報可疑交易有 29, 670 件，台北市有 9675

件，佔比 32.6%，新北市有 6,097 件，佔比 20.5%，兩者合計可發現台灣過半數以上的

可疑交易發生於雙北市，單以境內判斷地理範圍風險時，雙北市應屬風險較高者，補充

說明之。 

                                                
722 例如勤揚聯合記帳士事務所、勤智記帳士事務所，相關資料來自於勤揚聯合記帳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taxfirm.com.tw/product7_1.html；勤智記帳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accountingfirm.com.tw/Bookkeeper/cate/%E5%A2%83%E5%A4%96%E5%85%AC%E5%8F

%B8%E7%94%B3%E8%AB%8B/，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6 日。 
723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工作年報，112 年 5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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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各地管理顧問業者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5-14）各地管理顧問業者占比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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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資料給國外之註冊代理人或相關機構，但該外國可能是銀行保密程度較高、被認定

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724。此外，我

國顧問公司常以協助於境外設立公司為其業務號召。 

（五）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 

受限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公開的資料並無以地區作為標準之統計資

料，以及信託本身之秘密性，故無法透過網路上蒐集與統計資料，因此就此類型的服務

提供者無法分析其地理活動範圍。 

五、提供服務管道之性質 

以下將分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營

業信託及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說明各行業提供服務管道之性質。 

（一）律師 

我國律師業提供服務的管道通常為以下三種方式：一、實體管道：大多數律師都會

開設律師事務所，有些律師也會到客戶公司提供法律顧問服務，此類與客戶面對面接觸

與交流的實體管道應為最主要提供服務的方式；二、線上管道：隨著科技進步，許多律

師事務所會架設事務所之官網、提供連絡電話、社群軟體網站或加通訊軟體好友等線上

服務方式，以便客戶查詢、詢問與了解其服務項目，更能方便迅速地取得服務；三、第

三方管道：雖然提供此管道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較少，但仍有律師和律師事務所會為了

增加曝光率和業務量，於媒合平台上刊登相關資訊或與相關行業之業者合作，使客戶可

透過媒合平台或相關業者之轉介聯繫到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又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作業辦法第 4 條之 1 規定，對於委任人有疑似使用匿名、假名、虛設法人或團體名

義之情形，應婉拒建立委任關係或終止委任關係，且同法第 4 條規定，律師與委任人建

                                                
724 例如阿姆斯特丹管理顧問公司、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相關資料來自於阿姆斯特丹管理顧問公司

網站，https://www.atctw.com/ibc/；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hamber.net/service/OffshoreCompany/application，最後瀏覽日：2024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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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任關係時應以風險為基礎確認委任人身分，也因此客戶與律師之間通常不會有多重

仲介或匿名的問題，甚至不太會透過第三方轉交文件或溝通。 

是以，當客戶有意委託律師進行代辦公司登記、信託受託人業務時，可以選擇到律

師事務所諮詢並交付相關文件，或透過電話、文字訊息等線上溝通進行諮詢，並將文件

以電子檔的方式交給律師，又或者透過律師留在媒合平台或合作業者的聯絡方式與律師

進行溝通和諮詢後，再以實體或電子方式將資料交給律師。 

（二）會計師 

我國會計師提供服務的管道通常有以下三種方式：一、實體管道：大部分會計師都

會開設會計師事務所，或到客戶公司提供會計、財務方面之顧問服務，此種與客戶面對

面接觸與交流的實體管道應為最主要提供服務的方式；二、線上管道：因應科技進步帶

來的改變，也提供客戶更方便的服務方式，許多會計師事務所會架設事務所之官網、提

供連絡電話、社群軟體網站或加通訊軟體好友等線上服務方式；三、第三方管道：為增

加曝光率與業務量，已有許多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於媒合平台上刊登相關資訊或與相

關行業之業者合作，使客戶可透過媒合平台或相關業者之轉介聯繫到會計師或會計師事

務所。又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會計師不得接受客戶以匿名

或使用假名進行交易，及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並且在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應進行客

戶身分確認，也因此客戶與會計師之間通常不會有多重仲介或匿名的問題，甚至不太會

透過第三方轉交文件或溝通。 

是以，當客戶有意委託會計師進行代辦公司登記、公司秘書服務、借址登記或信託

受託人業務時，可以選擇到會計師事務所諮詢並交付相關文件，或透過電話、文字訊息

等線上溝通進行諮詢，並將文件以電子檔的方式交給會計師，又或者透過會計師留在媒

合平台或合作業者的聯絡方式與會計師進行溝通和諮詢後，再以實體或電子方式將資料

交給會計師。 

（三）記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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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記帳士提供服務的管道通常有以下三種方式：一、實體管道：大多數記帳士都

會開設記帳士事務所，或到客戶公司提供會計、財務方面之顧問服務，此類與客戶面對

面接觸與交流的實體管道應為最主要提供服務的方式；二、線上管道：為使客戶更容易

聯繫和取得服務，許多記帳士事務所會架設事務所之官網、提供連絡電話、社群軟體網

站或加通訊軟體好友等線上服務方式；三、第三方管道：已有許多記帳士和記帳士事務

所於媒合平台上刊登相關資訊或與相關行業之業者合作，使客戶可透過媒合平台或相關

業者之轉介聯繫到記帳士或記帳士事務所，以增加其曝光度和提升業務量。又雖然記帳

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並未規定不得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

假名進行交易，及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或是在客戶疑似使用匿名或假名時應婉拒該業

務，惟該法第 3 條要求記帳士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應確認客戶身分，也因此客戶與記

帳士之間除了因服務管道最多就是經過一個媒合平台或合作業者，不會有多重仲介的問

題，還因為法規之要求而少有匿名的問題，甚至不太會透過第三方轉交文件或溝通。 

是以，當客戶有意委託記帳士進行公司登記之協助或借址登記業務時，可以選擇到

記帳士事務所諮詢並交付或取得相關文件；或是透過電話、文字訊息等線上溝通方式進

行諮詢，並將文件以電子檔的方式交給記帳士、從記帳士那邊取得資料；又或者透過記

帳士留在媒合平台或合作業者的聯絡方式與記帳士進行溝通和諮詢後，再以實體或電子

方式將資料交給記帳士。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提供服務的管道通常有以下三種方式：一、實體管道：大

多數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會開設公司、店面等與客戶面對面接觸與交流的實體管道；二、

線上管道：架設官網、提供連絡電話、社群軟體網站或加通訊軟體好友等線上服務方式

應為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接觸客戶最主要之方式；三、第三方管道：為增加曝光度與提

升業務量，有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會於媒合平台上刊登相關資訊或與相關行業之業者

合作，使客戶可透過媒合平台或相關業者之轉介聯繫到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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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有些商務中心為降低營運成本，並未架設官網，僅在媒合平台上留下聯絡電話和

通訊軟體 ID725，使客戶只能透過此管道聯繫並了解其服務項目與價格等資訊。 

除此之外，現行法下並未規定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不得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

進行交易，及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或是在客戶疑似使用匿名或假名時應婉拒該業務，

亦無要求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進行客戶身分確認，因此可能會有匿名性的問題。 

（五）營業信託及民事信託服務提供者 

我國信託服務提供者主要為金融機構和自然人，提供服務的管道為實體和線上這兩

種管道，目前並無任何一服務提供者於第三方網站刊登服務資訊。就金融機構而言，客

戶可以直接去金融機構諮詢和取得服務，亦可從金融機構之官網、應用程式或透過電話

了解並取得服務，至於自然人的部分，客戶可以直接去有提供此服務之律師事務所、會

計師事務所諮詢與取得服務，或是直接找其信任之人詢問，亦或者透過事務所之官網和

電話了解之。 

就金融機構、律師或會計師的部分，因為有法規明確要求，因此應無匿名性或多重

仲介的問題，然而其他提供擔任信託受託人服務之自然人，可能會有無法確定信託之委

託人與受託人是否透過第三方認識等匿名性問題。 

第二項 TCSP 洗錢及資恐之弱點風險評估 

以下針對 TCSP 分別依其行業固有特性、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與客戶業務關

係之性質、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及服務管道之性質等五大風險因子檢視其弱點風險評估。 

  

                                                
725 相關資料來自於簡單創-明耀基地商務中心網站，https://ezstartup.cc/cospacehu55yv.html，最後瀏覽

日：2024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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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我國 TCSP 洗錢及資恐弱點風險評估表 

 風險因子 
服務 
提供者 

行業固有
特性 

產品及服
務性質 

與客戶業
務關係 

行業活動
地理範圍 

提供服務
管道性質 

計分 評估 

律師提供TCSP 高度 高度 高度 中度 低度 2.4 中度 

會計師提供
TCSP 

高度 高度 高度 中度 低度 2.4 中度 

記帳士提供
TCSP 

中度 高度 中度 低度 低度 1.8 低度 

顧問公司/商務
中心提供TCSP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3 高度 

TSP 
信託業 高度 中度 高度 中度 低度 2.2 中度 

自然人 低度 中度 中度 低度 高度 1.8 低度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一、 說明 

如前所述，我國提供符合 FATF 定義之 TCSP 服務之提供者主要有「律師」、「會

計師」、「記帳士」、「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及「信託服務提供者」五大類。有鑑於

上開各該行業之業務性質、所受之監理程度與所負有之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義務有顯著

差異，若將之統稱為 TCSP 而進行洗錢及資恐弱點風險評估，恐有產生偏誤之虞，故本

研究將分別評估此五大類業者之洗錢及資恐弱點風險，此其一；而就信託業提供信託服

務於我國法下因信託業法之規定，應屬金融機構，然為使產業樣貌與風險評估之呈現更

完整，並提供信託業與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之風險差異，本研究所做風險評估中亦納入

屬金融機構之信託業，此其二，以上合先敘明。  

如前所述，本研究參照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所使用之五大風險因子評估法對我國之

TCSP 進行風險評估。五大因子之風險程度分為「非常高」、「高度」、「中度」以及「低

度」，本研究分別以「4 分」、「3 分」、「2 分」及「1 分」計之，並以各該因子所計分數

之平均作為整體風險之計分。 

另須說明者，上開五大類 TCSP 中，部分業者實際上屬於洗錢防制法規範對象，負

有洗錢防制義務，應遵循所屬行業之洗錢防制相關規定；部分業者則未納入洗錢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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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下或欠缺所屬行業之洗錢防制規範可資遵循。已有行業應適用洗錢防制規範者，其

行業洗防相關規定固非針對 TCSP 業務所設，其風險抵減措施或非針對信託及公司服

務，惟行業有無遵循洗錢防制規範之義務實際上亦將影響各該行業之從業人員辦理

TCSP 業務時之洗錢及資恐風險，然鑑於其行業之洗錢防制規範並未特別針對 TCSP 服

務，加以本研究之風險評估限縮於固有風險之評估，故本研究綜合評估各該行業辦理

TCSP 相關業務時之洗錢及資恐風險程度時，並未考量其行業原有洗錢防制相關規定所

納入之風險抵減措施。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對我國五大類 TCSP 之洗錢及資恐弱點風險

評估。 

（一）律師 

考量到我國律師具有一定的行業經濟規模及專業性，所辦理之 TCSP 業務結構複雜

度可能高，且與其他行業整合程度良好，故本研究認為，律師就其行業固有特性應具有

「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律師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中，涉及 TCSP 相關業務之部分主要為擔任法人之設

立代理人以及提供信託服務。總體而言，我國律師於代辦我國公司設立登記之市場並不

活躍，亦不會直接作為境外公司之設立代理人，而就信託服務之提供亦僅於少數情況下

始進一步提供安排或擔任受託人之服務，且律師提供此等服務時應無直接涉及金流服務

之提供。惟根據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於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之

相關說明，我國執法機關之經驗顯示，由於其透明度不足，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

及有限公司是我國最常被濫用之法人類型，其主要涉及之犯罪類型包括「製造假交易，

挪移公司資金」、「成立人頭公司，進行詐騙行為」、「借用現成公司，進行地下匯兌」、

「外（陸）資企業在臺成立子公司竊取營業秘密」，而其中可能涉及之部門亦包括在設

立過程中提供服務之律師726。是以，考慮空殼公司之設立即可能被用以作爲隱匿非法資

                                                
726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前註 671，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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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洗錢、詐騙等犯罪行為之管道，若將此服務列為本項評等因素所考慮之定義時（其

他在調查中發現之商品及服務），則律師提供 TCSP 服務之風險程度應列為高度。 

考量到我國律師之客戶遍布各職業，自然人客戶可能包括高淨值資產人士或我國之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亦有各行各業之法人客戶，故本研究認為，我國律師就其與客戶

業務關係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惟我國部分律師及律師事務所有為客戶接洽或

媒合境外公司註冊代理人之服務，而該等境外公司設立地可能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被

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故本研究認為，我國律師就其行業活

動地理範圍應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律師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之業務關係，而少有透過多重仲介或匿名

之問題，並多以面對面提供服務為主，故本研究認為，我國律師就其提供服務管道性質

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律師業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2.4 分，具有中度風險。 

（二）會計師 

 考量到我國會計師具有可觀的行業經濟規模及所具有之專業性，所辦理之 TCSP 業

務結構複雜度高，且與其他行業（諸如銀行業、證券業及律師業等）之整合程度相當高，

故本研究認為，會計師就其行業固有特性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會計師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中，涉及 TCSP 相關業務之部分主要為擔任法人之

設立代理人及信託服務，並有部分會計師事務為提供更完善的公司設立登記服務而自行

或媒合他人為客戶提供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業

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之服務。總體而言，我國會計師主要的 TCSP 業務應仍為

擔任公司之設立代理人，會計師所提供之信託服務亦僅於少數情況下始進一步提供安排

或擔任受託人之服務，且會計師提供此等服務時應未直接涉及金流服務之提供。惟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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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於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之相關說明，我國

執法機關之經驗顯示，由於其透明度不足，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是我

國最常被濫用之法人類型，其主要涉及之犯罪類型包括「製造假交易，挪移公司資金」、

「成立人頭公司，進行詐騙行為」、「借用現成公司，進行地下匯兌」、「外（陸）資

企業在臺成立子公司竊取營業秘密」，而其中可能涉及之部門亦包括在設立過程中提供

服務之會計師727。是以，考慮空殼公司之設立即可能被用以作爲隱匿非法資金、洗錢、

詐騙等犯罪行為之管道，若將此服務列為本項評等因素所考慮之定義時（其他在調查中

發現之商品及服務），則會計師提供 TCSP 服務之風險程度應列為高度。 

 考量到我國會計師之客戶多為我國自然人及法人，其中並包含高淨值資產人士以及

國內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且其客戶遍及各大行業，包括銀行、證券、律師、不動產

經紀、人壽保險及證券投信等洗錢及資恐風險較高之行業，故本研究認為，我國會計師

就其與客戶業務關係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惟我國部分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有為客戶接

洽或媒合境外公司註冊代理人之服務，而該等境外公司設立地可能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

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故本研究認為，我國會計師就其行

業活動地理範圍應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會計師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之業務關係，而少有透過多重仲介或匿

名之問題，並多以面對面提供服務為主，故本研究認為，我國會計師就其提供服務管道

性質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會計師業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2.4 分，具有中度風險。 

（三）記帳士 

                                                
727 同前註 671，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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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到我國記帳士具有一定的行業經濟規模，所辦理之 TCSP 業務具有一定的複雜

度，且與其他行業（諸如會計師業、律師業等）整合程度良好，故本研究認為，記帳士

就其行業固有特性應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記帳士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中，涉及 TCSP 相關業務之部分主要為協助

設立法人並擔任其聯絡人，並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

營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我國記帳士雖依公司法第 387 條第 3 項規定無法直

接作為我國公司之設立代理人，惟實務上我國記帳士通常以聯絡人身分為客戶提供相當

於我國公司設立代理人之服務，且我國記帳士於協助辦理我國公司設立登記之市場中極

為活躍。而記帳士可能為就其協助辦理我國公司設立登記之業務提供更完整之服務而自

行或媒合他人為客戶提供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

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之服務。總體而言，我國記帳士主要之 TCSP 業務應仍

為提供協助公司設立登記之服務，而此等服務之提供應未直接涉及金流服務之提供。惟

根據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於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之相關說明，

我國執法機關之經驗顯示，由於其透明度不足，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

是我國最常被濫用之法人類型，其主要涉及之犯罪類型包括「製造假交易，挪移公司資

金」、「成立人頭公司，進行詐騙行為」、「借用現成公司，進行地下匯兌」、「外（陸）

資企業在臺成立子公司竊取營業秘密」，而其中可能涉及之部門亦包括在設立過程中提

供服務之記帳士728。是以，考慮空殼公司之設立即可能被用以作爲隱匿非法資金、洗錢、

詐騙等犯罪行為之管道，若將此服務列為本項評等因素所考慮之定義時（其他在調查中

發現之商品及服務），則記帳士提供 TCSP 服務之風險程度應列為高度。 

考量到我國記帳士之客戶應多為我國自然人及法人，且法人應多為我國中小企業，

此類型企業設立相較容易、較無法律遵循制度、且資訊透明程度相對較低，故本研究認

為，我國記帳士就其與客戶業務關係應僅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728 同前註 671，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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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雖我國部分記帳士及記帳士事務所有為客戶接

洽或媒合境外公司註冊代理人之服務，而該等境外公司設立地可能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

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惟相較於會計師，我國記帳士之主

要業務範圍基本上仍較限縮於我國境內，故本研究認為，我國記帳士就其行業活動地理

範圍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記帳士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之業務關係，而少有透過多重仲介或匿

名之問題，並多以面對面提供服務為主，故本研究認為，我國記帳士就其提供服務管道

性質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記帳士業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1.8 分，具有低度之風險。 

（四）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考量到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規模型態雖有相當差異，然其中不乏大型顧問公司

與商務中心，且行業經濟規模不斷成長，所辦理之 TCSP 業務結構複雜度高，與其他行

業（例如會計師業、律師業）之整合程度相當高，故本研究認為，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

就其行業固有特性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總體而言，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中，涉及 TCSP 相關業務

之部分主要為擔任法人之設立代理人及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

冊辦公室、營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之服務，而此等服務之提供應未直接涉及

金流服務之提供。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我國洗錢防制辦公室於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

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之相關說明，我國執法機關之經驗顯示，可能涉及公司之高風險犯

罪包括詐欺、走私、稅務犯罪、證券犯罪、市場操縱、毒品販運及貪汙賄賂等犯罪行為；

而其中發現部分設於避稅天堂及離岸金融中心之境外公司，雖非在臺灣登記，但係由本

國人透過管理顧問公司設立或由其直接於境外成立，其結合 OBU 帳戶之運用，易受犯

罪行為人之濫用729。是以，考慮空殼公司之設立即可能被用以作爲隱匿非法資金、洗錢、

                                                
729 同前註 671，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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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等犯罪行為之管道，若將此服務列為本項評等因素所考慮之定義時（其他在調查中

發現之商品及服務），則顧問公司/商務中心提供 TCSP 服務之風險程度應列為高度。 

 考量到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之客戶可能包含高淨值資產人士及國內外重要政

治性職務人士，本研究認為，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就其與客戶業務關係應具有「高

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並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惟我國不乏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有為客戶接洽

或媒合境外公司註冊代理人之服務，並以此作為重要業務，而該等境外公司設立地可能

為銀行保密程度較高、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故本研究認

為，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就其行業活動地理範圍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未必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之業務關係，亦未必係以

面對面方式提供服務，且其為匿名客戶提供服務之可能性較高，故本研究認為，我國顧

問公司與商務中心就其提供服務管道性質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3 分，具有高度風

險。 

（五）信託服務提供者 

 我國之信託服務提供者中，信託業者定性上為洗錢防制法下之金融機構，並受到我

國金管會之高度監理，故營業信託之整體透明度相對較高。非屬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

員且提供民事信託之受託人服務的自然人不適用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已如前

述，且其本身具有高度隱匿性亦已如前述；又依信託法第 3 條規定，我國信託法上應辦

理登記之信託財產相當有限，則透過信託財產之公示制度以提高民事信託整體透明度之

效果應屬有限。有鑑於我國之信託業者與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於所受監理之程度顯有不

同，故本文就此二者個別進行風險評估。 

1. 信託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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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我國信託業者具有一定的行業經濟規模，且信託業者所提供之信託服務種類

繁多，所辦理之信託業務結構複雜度高，且與其他行業（例如不動產業、律師業）整合

程度高，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信託業者就其行業固有特性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

險。 

考量到信託業者於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

功能的職位之服務時，將涉及信託財產之移轉，而部分信託財產固依法須經登記始得對

抗第三人，惟信託財產之移轉仍可能涉及高價值且無公示性商品之交付，如黃金、貴金

屬、寶石、汽車等，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信託業者就其產品及服務性質應具有「中度」

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信託業者之客戶可能包含國內外高淨值資產人士及重要政治性職務人

士，或設籍於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司法管轄區及受關注國家者，故本研究認為，其與客戶

業務關係應具「高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受限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公開的資料並無以地區作為標準之統計資

料，以及信託本身之隱密性，本研究難以準確分析其行業活動地理範圍。惟考量信託業

者得辦理種類繁多之信託服務，不排除行業活動地理範圍可能涉及銀行保密程度較高、

被認定為避稅天堂或危弱（易受利用）國家或地區，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信託業者就其

行業活動地理範圍應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信託業者應多係與客戶建立直接性之業務關係，且少有透過多重仲介或

匿名之問題，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信託業者就其提供服務管道性質應僅具有「低度」洗

錢及資恐風險。 

 我國信託業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2.2 分，具有中度風險。 

2. 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 

在我國，非屬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例如律師業、會計師業等）且提供民事信

託之受託人服務的自然人具有高度隱匿性，本研究無法確定其經濟規模。惟考量民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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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之業務結構未如營業信託複雜，與其他行業整合之程度亦相對較低，且信託之受託人

（或其他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對信託財產有一定的管理與處分權限，因此客戶與

提供此等服務之自然人間應有強烈之信賴關係，故本研究認為，我國非屬指定之非金融

事業或人員（例如律師業、會計師業等）且提供民事信託之受託人服務的自然人就其行

業固有特性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於提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類

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之服務時，將涉及信託財產之移轉，部分信託財產固依法須經登

記始得對抗第三人，惟信託財產之移轉仍可能涉及高價值且無公示性商品之交付，如黃

金、貴金屬、寶石、汽車等，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信託業者就其產品及服務性質應具有

「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由於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具有高度隱匿性，故本研究無法排除其客戶為國內外

高淨值資產人士、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或設籍於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司法管轄區及受關

注國家之可能性。惟考量此等自然人與客戶間應具有強烈信賴關係，其客戶應非不特定

多數人，且應以本國人居多，故本研究認為，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與客戶業務關係

應具有「中度」洗錢及資恐風險。 

考量到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之行業活動地理範圍應以我國境內為主，故本研究

認為，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就其行業活動地理範圍應僅具有「低度」洗錢及資恐風

險。 

 考量到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及民事信託本身均具有高度不透明性，本研究無法

排除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經多重轉介或於客戶匿名之情況下提供受託人服務之可

能性，且亦無法排除該等自然人係以非面對面之方式提供受託人服務之可能性，故本研

究認為，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就其提供服務管道性質應具有「高度」洗錢及資恐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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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以信託為業之自然人於上開各該因子之風險程度平均計分為 1.8 分，具有低度

風險。 

二、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五大因子適用於 TCSP 之再改進 

本研究以我國 2021 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所採之五大風險因子評估

方式進行評估，該五大風險因子包括：行業固有特性、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與

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及服務管道之性質。其中行業提供之產品及

服務性質，其定義為：產品和服務之性質具有不同程度之固有弱點。依照所提供之定義：

1. 具有現金支付和貨幣工具可能性的產品和服務；2. 私人銀行；3. 貿易融資服務，例

如：出口信用狀；4. 使用新興科技的產品與服務； 5. 包括電子資金轉賬在內之可跨境

移轉資金的服務或產品；6. 高價值商品，例如：黃金、貴金屬、寶石、汽車、藝術品等；

7. 其他在調查中發現之商品與服務。 

前述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之風險評估中，有所列舉之考量因素著重於該產品

服務所能提供之金流服務可能性，然似未能考慮空殼公司、虛假法律協議等亦可作為資

金隱藏之管道，以及 TCSP 所提供之服務便於法人機構掩藏其實質受益人之資訊、隱匿

非法資金，對於犯罪金流之調查與追蹤可生相當障礙。參照 FATF 對 TCSP 之指引中所

羅列影響交易/服務與服務提供管道相關風險之因素可知，產品或服務所能提供之金流

服務僅為影響交易/服務與服務提供管道相關風險之部分因素，其他雖非直接涉及金流

服務之提供或財產之移轉，惟有助於隱匿實質受益權或法人或法律安排之實際經濟目的

之因素於評估 TCSP 交易/服務與相關風險時更為應納入考量因素730。 

是以，本研究以為 TCSP 所提供之服務事實上具有一定程度之洗錢與資恐風險，然

其衍生風險並未能符合前述五大因子中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此一評等因素之定

義，從而可能致使對 TCSP 之弱點風險評估結果形成偏誤。針對此一問題，本研究認為，

                                                
730 See FATF, supra note 51, at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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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TCSP 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性質之風險時，其交易安排是否有助於隱匿實質受益權及

隱藏資金應較是否直接涉及金流服務之提供或財產之移轉更具判斷價值。 

五大風險因子評估方法論下，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定義之第七項為「其他在

調查中發現之商品及服務」，保留引入其他調查中所發現風險可能性。從而本研究在洗

錢防制辦公室建議下，於本研究風險評估中引入我國 2021 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

評估報告中關於空殼公司及虛假法律協議作為第七項其他之補充定義。按前開報告所進

行調查中指出，空殼公司及虛假法律協議易受濫用，從而考量 TCSP 所提供之服務便於

法人機構掩藏其實質受益人之資訊，於風險評估時應納入此一考量因素，並將其列為「其

他在調查中發現之商品與服務」，參酌行業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對於「非常高」、「高

度」、「中度」、「低度」之定義，進一步於前述風險評估表格中將風險等級從低度調整為

高度。 

惟本研究以為，在各該風險評估項目中以列舉方式呈現之考量因素雖有其固有極限，

然透過列明定義所應檢視之評估因素較能使評估結果具有客觀性，避免流於不同評估者

之主觀判斷。以其他項目擴及調查中所發現之商品及服務，雖然可使評估所觸及因子較

完整，然若進行評估前未能明確定義將於報告中所納入之其他項目時，將使風險評估報

告表所呈現結果與定義產生未能完全一致之虞。此外，不同評估者若所採用調查報告不

同，則所完成之風險評估報告可能有不同結果，從而可能使報告失去一致性和客觀性。

以本研究為例，於未獲洗錢防制辦公室指示前，對於貿然納入任何調查報告所發現之商

品及服務以擴大評估範圍即採戒慎態度，而於獲指示可採用 2021 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

武擴風險評估報告後方將其納入評估，從而改變風險評估結果。 

綜上，評估中若欲使用第七項其他，則應確認所使用調查報告具有公正性與代表性，

且應於評估前揭露相關資訊，具體於定義之其他項目列明所使用調查報告及所發現之商

品與服務。未來若擬就 TCSP 提供風險評估檢核表時，建議參考 FATF 所列因子具體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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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義中，以避免風險評估項目中所列舉呈現之考量因素無法適用於評估對象，而僅得

將考量因素均歸之於「其他在調查中發現之商品與服務」之情形。 

 

第三節 TCSP 監理政策相關討論 

第一項 說明 

TCSP 係信託及公司服務之提供者，透過其所提供服務，得以協助設立公司、辦理

公司相關登記、提供營業處所等相關登記地址，並提供董事、公司秘書或借名股東等服

務。犯罪者可能使用公司和信託等法律協議來掌握犯罪資產，並阻礙執法部門追蹤資產

來源；亦可能濫用由 TCSP 成立的空殼公司，以此來增加結構的複雜性，並進一步隱藏

實質受益權資訊或增強合法性。 

是以，FATF 建議各國就 TCSP 服務採取許可或註冊機制。透過許可或註冊制度以

識別從事建議第 22 項指定活動的 TCSP，國家能確定 TCSPs 之數量，進以評估和了解

國家的 ML/TF 風險，並對其適用相對應監管和監督措施。由監管機構或自律團體擔任

建議第 22 項指定行為的守門人角色，確保 TCSP 受 AML/CFT 法規的監理，採取相應

的減抵風險措施。 

其中包括制定風險基礎指引，以供業者遵循。依照 TCSP 指引之描述，所建議之

TCSP 指引主要適用於以提供 FATF 定義之信託及公司服務為業，然尚未獲 FATF 其他

指引所涵蓋之公司或人員。依前述定義，金融機構、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

人員和會計師因已有其各自適用之指引適用於提供建議第 22 項之服務而應予排除；然

同一指引亦載明，鑑於 TCSPs 指引係專為提供 TCSP 服務而量身定制，前述受排除之

機構或專業人員於提供 TCSP 服務時亦應參照 TCSP 指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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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 TCSP 之我國市場概況分析、產業樣貌描繪所得之各類資訊，考慮規範現況

之差異，本研究於研擬管理機制時擬將我國目前 TCSP 服務提供者區分為信託服務提供

者（TSP）與公司服務提供者（CSP），以下分述之。 

（一）信託服務提供者 

若法人以擔任受託人為業者，則如前文所述，依我國信託業法規定，以信託為業之

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為信託業者，其設立、營業、提供信託服務、管理信託財產均應

依信託業法相關規定，且因其金融機構之定位，信託業提供服務亦應遵守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並受金管會監理與檢查。又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7 款，信託業為本法

所稱之金融機構而應遵守金融機構洗錢防制相關規定。 

至於自然人以擔任受託人為業者，除信託法第 21 條受託人能力之規定外，我國信

託法並無其他額外限制，亦即對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者，並未如機構提供信託服務

為業，以許可制加以強度相對較高之管理機制。至於洗錢防制相關者，我國於 2024 年

7 月修正洗錢防制法，增定第 11 條課予非信託業之受託人提供信託服務時應負資訊保

存、申報等洗錢防制義務，惟同條第三項限縮本條義務適用範圍為非信託業之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 

然除上開新增定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針對非信託業受託人之資訊搜集、申報與保存

義務規定外，我國洗錢防制法原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定有遵循洗錢防制法相關規

定之義務。以前文對我國產業概況所做研究顯示，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均有提供信託

服務。則參考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

業或人員，指從事下列交易之事業或人員：……三、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為客戶準備

或進行下列交易時：（一）買賣不動產。 （二）管理客戶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 （三）

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 （四）有關提供公司設立、營運或管理之資金籌劃。 （五）

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其中涉及財產管理者為第一、

二、三目，然究其內容，買賣不動產及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應係由律師、公證人、

會計師基於受任人地位處理相關事務。律師、會計師、公證人若基於信託關係下，以受

託人地位提供服務，解釋上較接近於第 2 目管理客戶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是以，若



 

287 
 

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提供 TSP 服務時，似已可解釋為依上開條文規定，有遵守洗錢防

制法相關規定之義務。 

然為客戶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並無須採信託模式而使律師、公證人、會計師

居於權利名義人地位，受委任管理與擔任信託受託人而以自己名義管理財產仍有所別；

此外，依我國信託法規定之解釋，凡具有金錢價值之財產或權利均可為信託財產731，洗

錢防制法前開規定中所稱其他資產是否包括債權、地上權……等，抑或資產732之定義事

實上廣於信託法下對信託財產之定義，兩者是否完全重疊則不無疑問。綜上，信託關係

於此仍與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有所別，此合先敘明733。 

惟我國洗錢防制法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修正時新增第 11 條規定：「非信託業之受

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必須取得並持有足夠、正確與最新有關信託之委託人、受託人 、

受益人及任何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託之自然人之身分資訊，及持有其他信託代理人、信

託服務業者基本資訊。」同條第 2 項、第 4 項分別規定非信託業受託人之申報義務與資

訊保存義務。 

又依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3 項之規定：「第一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以非信託業

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限。」限縮該條適用對象於法人及本法第五條

所定之指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為受託人之情形。是以非洗錢防制法所規定「指定之非金

融人員」之一般自然人擔任受託人時，因不在本法第 11 條之適用範圍，從而無依該條

規定負有資訊取得、申報與保存等義務。依上述規定，未來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生效後，

                                                
731 所謂信託財產通常需要具有以下特質：金錢換算之可能性、積極財產、移轉或處分之可能性、現實存

在及特定等。諸如：動產、不動產、股票、公司債、有價證券、銀行定存單等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固

屬之，其他如屬於準物權的會業權、漁業權，以及屬於無體財產權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

秘密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等，亦包括在內。李智仁、張大為，信託法制案例研習，元照出版社，2021

年增訂八版，頁 53-55；王志誠，信託法，五南出版社，增訂八版，頁 131-132。 
732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IFRS 各業適用資產負債表科目名稱、定義及編號」中將資產定義為：「凡透

過各種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獲得或控制之經濟資源，能以貨幣衡量並預期未來能提供經濟效益者，包

括流動資產、押匯貼現及放款、基金、投資及長期應收款、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投

資性不動產、無形資產、生物資產及其他資產等。」參閱，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012181946ECWG0X9J.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4/10/18） 
733 此外，依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第第三條第一項、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該辦法之適用

主要在律師受委任處理受規定事務，然信託關係與委任關係係屬不同法律關係，受管理財產之權利、

利益、法律效果之歸屬均有所不同，則該作業辦法是否適用於 TCSP 所規範之情形，亦即律師依信託

關係而為受託人之情形則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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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為受託人時，將以其是否為洗錢防制法第 5 條所指定之非金融人員而判定是否有

遵守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資訊取得、申報與資料保存等義務。 

從而，雖然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與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之規範目的不同。洗錢

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係定義何謂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並賦予其有依洗錢防制第 7

條至第 10 條之規定，建立防制洗錢相關機制之義務。唯我國目前屬洗錢防制法下指定

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的 TCSP 因尚未有指定之主管機關，從而尚未落實 TCSP 之洗防相

關義務。然因洗錢防制法於 2024 年 7 月增定、11 月 30 日開始施行之第 11 條將指定之

非金融事業與人員列為該條適用對象，從而 TCSP 中之信託服務提供者（TSP）於擔任

受託人時應遵守該條第一項資訊取得、第 2 項申報、第 4 項資訊保存、第 5 項資訊揭露

之規定；此外，該條授權子法「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六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資訊申報

更新申報及信託地位揭露辦法」亦已於 11 月 30 日施行，TCSP 於擔任受託人時亦應遵

守之。 

又依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違反第 2 項、第 4 項、第 5 項或第 6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第 2 項申報、更新申報之範圍、方式、程序或第 5 項揭露方式之規定者，由第 3 項受理

申報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綜上，就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所指 TCSP 中提供信託服務者，目前我國防

制洗錢與資恐相關制度上已有一定規定。法人 TSP 因以提供信託服務為業，依我國信

託業法規定須取得信託業之許可，於洗錢防制法下地位為金融機構而須遵守相關規定。

自然人為 TSP 時，應屬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依新增定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規定，

亦有資訊取得、申報、資訊保存、特定資訊揭露等義務，若有違反者，主管機關得依同

條第 7 項處以罰緩。 

惟前開規定恐因我國目前 TCSP 並無指定之主管機關而有成效未達之虞，以下敘明

之。依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本條第 1 項所指非信託業之受託人，以非信託業之指定之

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限，其受理申報之機關如下：一、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

人員擔任受託人者，為各該業別之主管機關。二、前款以外之法人擔任受託人者，為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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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P 中之 TSP 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則依第 11 條第 3 項，其受理申報機

關為各該業別之主管機關。然目前我國就 TCSP 並未有指定之主管機關，是以，當自然

人 TSP 為受託人時，將因爲缺乏主管機關而無從為第 11 條之申報，從而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面臨 TCSP 未有指定主管機關而無法執行相關要求之問題。此外，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規定是否足以涵蓋 TSP 所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義務仍有所疑。 

（二）公司服務提供者 

公司服務主要提供者包含：(1) 依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規定受指定

之律師、會計師； (2)依第 5 條第 3 項第 5 款，經行政院以院臺法字第 1060096629 號

指定之記帳士、及 (3)目前並未受指定適用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之顧問公司/商務公司及

其他。 

依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規定，律師、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

交易時為本法所稱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而須遵守相關洗錢防制規定：(1)買賣不動產；

(2)管理客戶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3)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4)有關提供公司

設立、營運或管理之資金籌劃；(5)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

第 1-3 項係屬指定財產之受委任管理，其性質近似 TSP，但卻仍有本質上差異已如前述。

第 4-5 項則與 TCSP 所提供之服務相似。然第三款之規定與第四款 TCSP 所提供服務相

比較，可見 TCSP 所涵蓋服務除第一目關於法人之籌措或設立事項外，對其服務項目更

有具體定義。第三款與公司服務相關者為設立、營運或管理資金籌劃、受委任設立、營

運或管理法人或法律協議，其文字用詞較為抽象廣泛。然第四款除第一目關於法人之籌

備或設立事項外，亦包括直接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在

其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公室、營

業地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等洗錢及資恐風

險較高之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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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或可認為第四款所規範之 CSP 在洗防法下所提供之服務項目與第三款所規

範之律師、會計師在洗防法下得從事之業務相較，CSP 有更具體和針對性。從而前文所

述，FATF 於 TCSP 指引中所指出之原則於我國律師、會計師亦有其適用。亦即，鑑於

TCSP 指引係專為提供 TCSP 服務而量身定制，即使已有行業洗錢防制相關規定之機構

或專業人員於提供 TCSP 服務時亦應參照 TCSP 指引之相關規定。 

就記帳士部分，參考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60096629 號令，指定記帳士、記帳及報

稅代理人為第五條第三項第五款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其適用之交易型態如下：(1)擔任

法人之名義代表人。(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人或在其他法人組

織之類似職位。(3) 提供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商業經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址、居住

所、通訊或管理地址。(4)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

他相同角色。(5)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其適用交易型態與第四款所規定

之 TCSP 完全相同，從而就記帳士提供 CSP 服務，其原有洗防相關規範與 CSP 之相關

規定應有高度重疊而似較無參照之需求。 

然就顧問公司、商務中心及其他非屬上述類型然仍以提供 CSP 服務為業之其他機

構，此類機構目前我國並未有適當管理機制。我國目前營業登記項目下並未有指定對應

業別，是以其產業樣態、規模、提供服務之類型與市場概況均難以適當掌握，更遑論該

等事業或人員目前並未納入洗錢防制法規範架構下，並未對其提供 CSP 服務有任何資

訊取得、保存與申報等相關規定。參照本研究前節所做洗錢資恐弱點風險評估，以行業

固有特性、所提供產品及服務、與客戶業務關係之性質、行業活動之地理範圍、提供服

務管道之性質等因子評估，顧問公司/商務中心亦屬其中風險較高者，加以目前就顧問

公司/商務中心提供服務亦無任何資訊取得相關規定以為風險抵減措施，使其成為我國

目前 TCSP 服務提供事業與人員中洗錢與資恐風險屬性較高者，是以，於 CSP 洗錢與

資恐風險評估與相關制度研擬中，顧問公司/商務中心與其他相類似機構應為 CSP 防制

洗錢與資恐相關制度研擬之重心，宜透過公布指引、引入登記/許可機制及適當管理制

度，以使政府掌握該等服務提供者之數量、規模、服務性質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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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鑑於信託服務與公司服務有其本質上差異，TSP 與 CSP 所面對之洗錢與資恐風險

雖相似但亦不完全重疊，本研究擬參考英國、新加坡、BVI 之作法，就 TCSP 區分信託

服務提供者與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同一指引下區分兩套管理制度管理之。 

就 TSP，法人以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者，依我國信託業法規定須經主管機關金管會許

可，且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為本法所稱金融機構而應遵循洗錢防

制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信託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

及信託業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等規定。是以就法人提供信託服

務為業者，現行管理應已足夠。 

就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者，我國信託法採任意信託，除信託法第 21 條所定信

託能力之規定外，並未對提供信託服務者有資格或特定監理要求。然我國洗錢防制法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修正增定第 11 條，依該條第 3 項規定，非信託業之指定非金融事業

或人員或其他法人為該條所指信託受託人時，須遵守該條資訊取得、申報、特定資訊揭

露等義務。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為業而符合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 TCSP 之定義者，即成

為第 11 條第 3 項所指之指定非金融人員，從而藉由此規範受託人之條文而有相關義務。

然如前所述，依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指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申報機關為各業別主管

機關，然目前就 TCSP 並無指定主管機關，從而該條之相關義務將有無法落實之虞，尚

有待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此外，第 11 條僅規定資訊取得、保存、申報、特定揭露

等義務，是否足以涵蓋所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及資武擴之規範事項仍不免存疑。 

就公司服務提供者而言，律師、會計師有其應遵循之洗防相關規定，如：律師辦理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律師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指引、會計師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等。然律師與會計師僅有在執行洗錢防制法所列特定交易型態時

方適用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且相關規定亦主要為律師及會計時提供特定服務

而制定，與律師、會計師提供 TCSP 服務仍未盡相同，是以，依 FATF 之建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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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雖有其行業特定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之規定，然於提

供 TCSP 服務時，仍應參照專為 TCSP 所制定之指引與規定。 

我國記帳士是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6 款經行政院指定為指定非金融事業

與人員，又依行政院臺法字第 1060096629 號令，指定適用之特定交易型態與 TCSP 重

疊，是以記帳士於提供 TCSP 服務時應認為遵守記帳士相關規定應足以涵蓋。 

再就顧問公司/商務中心與其他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為業者，雖依我國洗錢防制法

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然我國目前並無針對 TCSP 之

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相關規定，亦未有特定主管機關；此類業者並無精確對應之營業項

目登記，亦非應經許可登記之事業，其產業規模、市場概況、提供服務之樣態……等相

關資訊均難以取得；其所提供服務有協助客戶得以輕易建立空殼公司以隱藏資金或從事

洗錢行為之虞，然我國目前除缺乏針對 TCSP 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規定與指引外，其

相對應之行業洗錢防制相關規定亦付之闕如；是以，此類態樣之 CSP 之防制洗錢與打

擊資恐相關指引及風險抵減措施機制之建立應為 TCSP 制度建立中較為重要之課題。 

第二項 TCSP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管理機制建議 

承上所述，我國洗錢防制法增定第 11 條後，我國現階段就 TSP 之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已有基礎制度，該條已於 2024 年 11 月 30 日施行，子法亦於同日施行，未來指定

自然人 TSP 之主管（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申報）機關後，提供信託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有

相當基礎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 

就 CSP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管理機制，考慮我國現況、政策推行之困難度及所

需時程，以下分就近程、中程、長程提出以下建議： 

近程計畫：維持行業現狀，但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由其頒布 TCSP 指引，提供

TCSP 從業人員具體最佳防制洗錢/打擊資恐風險評估與抵減措施指引，並建議提供信託

及公司服務之事業與人員應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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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計畫：TCSP 應向各業別主管機關或行政院指定之主管機關登記，其提供服務

應遵守相關指引，定期實施風險評估表檢測，必要時並應採取對應風險抵減措施；主管

機關可定期查核是否落實定期風險評估。 

長程計畫：由行政院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對 TCSP 採許可制，除制定消極資格外，

亦可考慮條件限制或要求，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之業者有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義

務。 

一、 近程計畫—TCSP 之風險指引及指定主管機關 

從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角度觀察我國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其落實雖仍有主管機關

不明確之問題，然我國目前 TSP 業者已有基本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應毋庸置疑。

就提供指定公司服務之 CSP 而言，除顧問公司/商務中心及其他相似類型之機構尚無管

理機制外，其他如：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均有其行業下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制

度。是以，在 TCSP 僅有部分服務提供者極度缺乏相關管理機制，然其他多數服務提供

者仍具有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時，近程計畫或可在行業管理維持現狀情況下，

先由行政院指定 TCSP 之主管機關，由其頒布 TCSP 之風險指引為開始，並建議所有提

供信託及公司服務為業者應予遵循。 

我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曾於 107 年 10 月頒布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執行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最佳指引。依其內容，本指引之適用對象為(1) 銀樓業；(2) 地政

士及不動產經紀業；(3) 律師及公證人；(4) 會計師；(5)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 (6) 

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指引中說明洗錢、資恐及武器擴散之定義、方法及打擊洗

錢犯罪及資恐之重要性，並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共通事項有簡單明瞭之說明，

包括：法令遵循義務、客戶審查、持續監控與申報、紀錄保存、洗錢、資恐及資武擴之

監控等事項。 

指引中列明銀樓業、不動產經紀業與地政士、律師、公證人、會計師、記帳士、記

帳及報稅代理人等六大類適用對象之監理機關，並就應配合監理/主管機關之事項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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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外就前述六大類適用對象並再分別說明產業之具體洗錢指標，並提供可分別適

用於各自產業之具體風險評估表。 

前述六大類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之主管機關並又依洗錢防制法之授權分別至

少訂定有產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例如：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地政

士與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公證

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會計師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及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

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 

然或因現階段我國 TCSP 並無指定之主管機關，是以上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人員

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最佳指引中並未就 TCSP 提供特定產業具體洗錢指標、具

體風險評估表及應配合監理機關事項。更遑論有依洗錢防制法所制定之相關辦法或指導

原則。 

如 FATF 所頒布 TCSP 之指引中所言，TCSP 產業發展呈現多樣化形式，以 CSP 而

言，有受相對嚴格管理之律師、法律專業人士或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主導者，亦有記帳士

提供較小規模或在地化之服務，顧問公司與商務中心也可提供相關服務，然顧問公司之

規模與對應洗錢與資恐風險之專業度存在相當差異，商務中心為借址登記服務之主要提

供者，所涉及風險較高，然我國目前對其幾乎毫無管理，對於產業發展規模與狀況相關

資訊之掌握程度甚為薄弱。 

以 TSP 來說，如法人為 TSP 則須經金管會許可為金融業，受嚴格高標準之金融機

構監理，然若為自然人 TSP，目前僅有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規定資訊取得、申報、保存

及有限度揭露之義務。以對應可能之洗錢、資恐與資武擴之管理機制來說，兩者幾乎可

說位於光譜兩端。 

考量上述巨大差異，短期間或難建立相關制度。然現階段並非毫無可行措施。考量

TCSP 執行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並無明確指引可供遵循，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之義務因

自然人 TSP 無指定之主管機關以致成效將可能未達預期，目前首要目標或可先從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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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開始，藉由指定專責主管機關734明確相關制度推行之權責，並可由其在前述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最佳指引之基礎上，參考本研究第二章第

三節第一、二項所引入之 FATF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風險基礎指引，制定我國信託及

公司服務提供者之風險基礎指引。 

透過 TCSP 指引之頒布，可協助 TCSP 設計和實施 RBA 以應對洗錢及資恐風險，

透過辨識 TCSP 業務可能存在的洗錢、資恐與資武擴風險，採取所建議之具體風險抵減

措施以緩解、降低所面臨之洗錢、資恐與資武擴之風險。 

二、 中程計畫—TCSP 於主管機關登記 

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介紹 FATF 所頒布 TCSP 之指引中對監理機關之指引，包括建

立許可或註冊制度，明確規定須獲許可或註冊之行為，禁止無許可或未註冊的個人或企

業提供相關服務，以識別從事建議第 22 項指定活動之 TCSP，並對其適用相應之監理

措施，包括制定未經許可或註冊提供服務之罰則，以及排除不良從業者之相關措施。 

惟許可制度係對資本、治理和資源等問題制定強制性最低要求，以持續審慎監理並

減輕 ML/TF 風險，屬較高度之監理，因此，本研究認為中程建議以註冊制度為宜，亦

即 TCSP 應向行政院指定之專責機關登記，如未指定，則向目前之主管機關735登記。本

研究並建議為利 CSP 之監理，經濟部宜於「營業項目代碼表」明定 CSP 之類別，要求

CSP 依此代碼登記公司所營事業736。此外，提供信託及公司服務均應遵守上述 TCSP 相

關指引，並定期實施風險評估表檢測，由主管機關查核 TCSP 是否落實定期風險評估，

TCSP 於必要時亦應採取對應風險抵減措施。 

                                                
734 本研究建議 CSP 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TSP 之主管機關為金管會。 
735 律師業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會計師業為金管會、記帳士業為財政部、管理顧問公司及借址登記服務

提供者為經濟部、信託業為金管會。 
736 現行「管理顧問業」雖有營業項目代碼 I103060，惟其定義內容為「從事提供企業管理、諮詢及有關

問題研討之行業。包括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幼教事業管理顧問業、醫院管理顧問、大樓管理顧問業、

創業投資事業管理顧問業。但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應歸入 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細類」，範圍過

廣，難以從中區分是否從事 CSP。 



 

296 
 

本研究進一步建議可參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所介紹之英國 TCSP 註冊制

度及我國於 2024 年施行之商標代理人登錄制度，規劃我國 TCSP 之登記制度。如前所

述，依英國 2017 年反洗錢條例之規範，會計師、律師、公證人及 TCSP 須受英國金融

行為監理局（FCA）之監理、成為其所屬專業人士自律團體之會員或向英國稅務及海關

總署（HMRC）註冊。未經註冊而為 TCSP 恐將構成刑事犯罪，並可能遭 FCA 或 HMRC

罰鍰或公開譴責。 

FCA 須保存一份登記簿，以接受已受其許可且已依 2017 年反洗錢條例第 23 條通

知 FCA 其正在或意欲作為 TCSP 之申請人註冊；HMRC 亦須保存一份登記簿，以接受

未載入 FCA 登記簿者申請註冊為 TCSP。FCA 及 HMRC 在某些情況須拒絕註冊之申

請。此外，2017 年反洗錢條例附表 1 羅列了 22 個會計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專業人士團

體監理機關」（PBSs），得對登錄於該等團體從事 TCSP 之會員進行監理；FCA 則另設

專業人士團體洗錢防制監理辦公室（OPBAS），以直接監督 PBSs。 

以往我國商標代理人良莠不齊，實務上曾有宣稱保證百分百核准等不當招攬商標代

理業務之情形，亦有侵占規費等惡意情事發生，影響申請人權益737。且因商標相關規範

具備高度專業性，代理人除須熟稔商標相關法規外，對商標實務運作亦應有相當程度之

理解，而商標法第 6 條原僅規定以國內有住所為要件，無法促使代理人本於專業知識及

職業倫理，妥善處理商標業務738。 

為對商標代理人進行適度管理，我國於 2023 年修正商標法第 6 條，增訂執行商標

代理業務之資格條件，參考英國、澳洲等國商標代理人制度，明定代理人應具備商標代

理人資格，該等資格之取得，除依律師法、會計師法等通過考試之專門職業人員，並依

                                                
737 王德博主講，鄭竣能紀錄，臺灣商標法修法方向與展望，發表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及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 2023 年 11 月 17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主辦之「2023 年 TIPA 國際研討會：商標布

局與訴訟攻防」，https://www.tipa.org.tw/tc/monthly_detial519.htm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27 日。 
738 2023 年商標法第 6 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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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法律得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之人外，應經商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及格或曾從事一定期

間之商標審查工作為前提，以確保具備相當商標實務經驗及商標法相關專業知識739。 

商標代理人須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登錄，且每年應完成一定時數之在職訓練，以納

入行政管理，維繫商標代理業務之服務品質，並使資訊透明，利於民眾查詢。經濟部依

商標法第 6 條第 4 項之授權規定訂定《商標代理人登錄及管理辦法》，業於 2024 年 5 月

1 日發布施行。辦法第 7 條亦明定不得登錄為商標代理人之情形，其情形於登錄時已存

在者，撤銷其商標代理人之登錄；其情形於登錄後始發生者，廢止其登錄。 

此外，依法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之其他專門職業人員，其資格取得、進修以及懲戒

等管理事項，已有相關法規為完整規定，雖不須依照商標法為登錄及訓練，但仍須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及證書影本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備查740，以利管理。而商標法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 3 年持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達

10 件者，依商標法第 109-1 條第 2 項規定，得於修正施行之翌日起算 1 年內申請登錄

為商標代理人，無須經過考試，惟申請登錄取得商標代理人資格後，每年仍應完成 6 小

時以上之在職訓練741。 

另依據商標法第 98-1 條規定，未依商標法登錄而充任商標代理人或以商標代理人

名義招攬業務者，智慧財產局經查證屬實，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停止行為；屆期不停止者，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三、 長程計畫—TCSP 由專責機關許可及監理 

如前所述，香港、新加坡及 BVI 對 TCSP 均採高度監理之許可制度。香港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除具豁免資格者外，擬從事 TCSP 者均須向公司註冊處之「TCSP 註冊

                                                
739 同前註。 
740 同前註；商標 FAQ，10.9、依法可以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之律師或會計師，是否也應向本局申請登錄，

始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https://www.tipo.gov.tw/trademarks-tw/cp-508-946159-418d2-201.html，最後瀏

覽日 2024 年 10 月 27 日。 
741 商標 FAQ，10.4、依新修正商標法第 109 條之 1 規定申請登錄商標代理人者，是否仍應經過考試？，

https://www.tipo.gov.tw/trademarks-tw/cp-508-946154-0ec6b-201.html，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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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申請許可發照，並須遵循打擊洗錢條例之相關規定。無照從事 TCSP 業務將構

成犯罪，最高可處 6 個月有期徒刑及 10 萬港元。公司註冊處會進行定期和不定期之檢

查，確保 TCSP 業者履行相關義務，包括客戶審查及保存紀錄等。公司註冊處處長會保

存「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登記冊」，此等登記冊載有每名持牌 TCSP 之姓名或名稱及

營業地址，以供大眾查詢。 

新加坡之 TSP 依 2005 年《信託公司法》，除該法附表二所列者得豁免外，擬從事

TSP 者均須事先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申請許可發照。違反上述規定將構成犯罪，

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7 萬 5 千元以下新幣之罰金。MAS 則透過定期檢查

評估 TSP 之風險管理措施，此等檢查可包括實地訪查、文件審核及測試系統之有效性

等，以確保 TSP 在提供服務時符合監理標準。除具豁免資格者外，所有從事 CSP 業務

之機構或個人均須向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監理局（ACRA）申請許可發照。ACRA 監督 CSP

之運作，以確保其遵守相關法律及規定，並調查 CSP 之違法行為及追究相關責任。 

在 BVI 以公司形式從事 TSP 業務，須依《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之規定事先向金融

服務委員會（FSC）申請許可發照，取得信託執照成為專業受託人，否則將構成犯罪。

如欲在 BVI 從事公司管理業務，均應依《公司管理法》或《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事先向

FSC 申請得從事公司管理業務之公司管理或信託執照。BVI 共有 8 種 TCSP 之執照，其

所得從事之信託及公司管理業務範圍有所不同。持有執照之 TCSP 由 FSC 負責監理，

非專業受託人 AML 與 CFT 之遵循則由金融調查局（FIA）負責監理。 

長遠來看，未來如擬強化 TCSP 之監理及洗錢防制，或可綜合參考香港、新加坡及

BVI 之相關制度，由行政院指定 TCSP 之專責機關負責許可及監理，循序漸進對 TCSP

改採許可制度，除制定消極資格外，亦可考慮條件限制或要求，TCSP 業者並負有遵循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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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座談會議程表 

我國信託及公司服務業洗錢暨資恐風險評估研究座談會 

根據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關於信託及公司服務業者（Trust and 

Company Service Providers，以下統稱「TCSP」）風險基礎方法指引的定義，信託及公

司服務提供業者係指所有未在其他建議範圍內所涵蓋的個人或企業，以作為業務（as a 

business）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任何一項服務：（一）擔任法人設立的代理人（formation 

agent）；（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合夥的合夥人或有關其他

法人的類似職位；（三）為公司、合夥或其他任何法人或法律協議提供註冊辦公室、營

業地址或住所、通訊或行政地址；（四）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的受託人或其他

類似契約相同功能的職位；（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他人名義上持股的股東（nominee 

shareholder for another person）。 

我國 2019 年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相互評鑑

報告指出，雖然洗錢防制法涵蓋範圍包括 TCSP，然我國尚無針對 TCSP 提供個別的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指引，且我國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亦未針對 

TCSP 辦理行業/部門洗錢與資恐弱點評估。 

目前除律師、會計師、記帳士等外，我國有一定數量之管理顧問公司提供公司設立

登記代辦、公司設址及遷址代辦等服務，也有自然人提供信託服務之情形。前開自然人

或法人皆符合 FATF 對於 TCSP 之定義，惟我國尚未具體評估其洗 錢及資恐風險，

以及採取與其風險相稱之風險抵減措施。此外，律師會計師及記帳士雖有其洗錢防制相

關規定，然其內容卻未包括前述專業人士提供 TCSP 服務時應注意防制洗錢與資恐事

項。 

為改善前述評鑑意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特委託研究計畫，針對 TCSP 業者之

洗錢與資恐弱點進行評估研究。為能實際了解實務運作之現況及需求，本研究特舉辦座

談會，期透過與產業專家、學者之討論，得以更清楚了解我國 TCSP 相關服務之產業樣

態、所面臨洗錢及資恐之風險，並藉由座談會搜集相關資料，使本研究之成果更符合實

務需求，以提供政府相關單位研擬風險抵減措施與 TCSP 指引，以臻我國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架構之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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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議程表 

2:00-2:10 開幕致詞 東吳大學法學院 莊永丞院長 

2:10-2:30 研究團隊報告 東吳大學法學院 林育廷副教授  

2:30-3:40 學者專家座談： 

1. TCSP 提供相關服務之主要洗
錢與資恐風險？ 

2. 對 TCSP 業者是否應採積極

管理？建議管理模式為何？ 

3. 是否應有專門主管機關監理
TCSP? 

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朱德芳教授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暨商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惇安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 

盧偉銘律師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 

陳言博博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部 

朱家德會計師 

漢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李敏延會計師 

3:40-3:50 問題與回應暨閉幕式 主持人： 

東吳大學法學院 胡韶雯副教授 

日期與時間：202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2:00-4:00 

地      點：東吳大學法學院崇基樓 1104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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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16 TCSP 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計畫主持人報告（請參考附件投影片） 

二、 議題討論 

1. 討論議題：TCSP 提供相關服務之主要洗錢與資恐風險為何？ 

(1) 盧偉銘律師：在台灣要設立公司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不只是經濟部、投審司、

國稅局、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特許事業）要審核，還要經過會計師驗資，

若是陸資，投審司還會要逐案審查實質受益人。銀行開戶更是嚴格，因此「設

立」公司這個行為本身的洗錢風險其實蠻低的，如果真的要說洗錢的風險，「變

更登記」風險應該比設立更高，但變更登記在現有洗錢防制法並不在規管的範

圍之內，恐怕是真正問題所在。 

A. 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律師事務所提供的公司設立業務，大多

數是為了服務既有客戶，所以並不是一次性業務，也都是大多數我們

已經依據洗錢防制法規定辦理過 CDD 的客戶。從律師行業來講，我們

的確經常要協助公司完成董事會會議紀錄、股東會會議紀錄，也會協

助做一些公司內部的安排，那這個是不是公司秘書的服務？即使是，

其實跟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為客戶

準備或進行之交易時，參與提供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

好像是有重疊，所以將來要如何去規範那個指引，到底律師要不要適

用？ 

B. 關於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在其他法

人組織之類似職位，律師事務所擔任或安排擔任公司的董事、秘書，

這就有點類似人頭，說實話就是比較少見。但話說要「以之為業」的

話，獨立董事算不算？教授退休後專職當好多家公司的獨立董事這種

情況要不要算入 TCSP？若以「以之為業」作為前提，需反覆為之、獲

取報酬、且不以次數為限（範圍很廣，有點模糊） 所以說這裡要怎麼

處理範圍是一個問題。另外，現在很多集團的大股東他們介入經營，

可能符合實質董事或影子董事的定義，那這個算不算安排別人去當董

事，有些集團下面國內關係企業加起來好幾百家，這個是不是以之為

業？。 

C. 關於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

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法條文字不清楚，何謂提供地址供登

記(providing a registered office)？如果不做限縮解釋，可能一般房東也

都算在內，範圍太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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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於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我沒有看過真的「以之為業」

的名義上股東，私人安排當然是很多，但以之為業我覺得真的是沒有，

所以這個風險也是非常低的。 

E. 關於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

同角色，信託業者以外，到底還有誰可以「以信託為業」，其實是有

模糊地帶。信託業法第 33 條規定：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非信託業

不得受不特定多數人委託辦理信託業法第 16 條的信託業務。有人說律

師可以做，金管會也曾經做過說明，好像律師可以做，但他並沒有明

確說律師這樣做到底對不對？如果去看律師法的話，其實看不太出來，

到底做信託這件事情是不是屬於法律事務？身為律師我當然是覺得應

該要可以做，不過實務上真的在做的還是很少，因為受託人的責任太

大了。 

(2) 李敏延會計師：我覺得 FATF 對 CSP 的業務描述是比較模糊的。我個人的業務

是為客戶提供諮詢服務並在規劃完成後為客戶接洽境外的註冊代理人來做境外

公司的設立。  

以前境外公司的設立其實很簡單，資料也很亂，甚至你給的是不實的資料

他可能也不會發現。可是現在像 BVI 或是開曼，他們有自己的洗錢防制法，境

外的註冊代理人為免除其自身的洗錢風險，會透過專業中介機構，例如：會計

師事務所向客戶要求更多資料。所以我們也發現到，其實現在代理人要客戶填

寫的審查表格是越來越詳細。那因為註冊代理人在海外，所以我們給他的客戶

證件諸如身分證…很多都是影本，代理人就會要求要會計師核實過再提供給代

理人，以免造假。 

現在境外的註冊代理人對於 PEP（或其家屬）或是有涉及白領犯罪（雖尚

未定罪）的客戶，態度都變得相當保守，有時候甚至會直接表明不願意為該客

戶擔任設立代理人。註冊代理人其實也會向會計師事務所抽查客戶的情況，所

以我認為現在境外這塊其實也做得蠻好的。 

有些註冊代理人會透過跟專業中介機構簽訂專業中介協議 Professional 

Intermediary Agreement (“PIA”)，將審查工作，如：KYC、CDD 等轉由 PI 負責，

當 PI 認為客戶存在異常情況時要及時提出報告。但是我覺得這樣的 agreement

如果註冊代理人沒有監督機制，其實是有點形式大於實質，因為到底有沒有確

實做這件事情也沒有人來稽核，通常都是等到出了問題大家才知道說原來根本

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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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更登記的部分，實質受益人有改變的時候也會再做 CDD，有些審查表

格需要重新填寫。 

現在設立境外公司的主要問題其實是發生在向銀行開戶，現在銀行對於公

司開戶也需要提供更多資訊、做更多審查，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都不會去幫客戶

做代持股、隱名股東這樣的事情。 

設立境外公司不用驗資，所以我們其實不會接觸到金流；另外，國內公司

的設立我們就會回到洗錢防制法中對會計師的要求，我國公司因為要驗資，所

以我們其實也會去了解客戶資金來源的合理性。客戶如果有假外資、真陸資的

情況，經事務所評估之後若覺得風險太高，有時候就會拒絕委案。 

(3) 朱家德會計師：針對擔任公司的董事或秘書這類的職位，其實在會計師法規定，

如果今天是簽證會計師，是不能擔任這個相關職位，因為有獨立性的問題。 

在比較有規模的事務所，我們在承接案件的時候，都有做 CDD。但如果是

比較小型的事務所，或者是在做記帳，或者是稅務代理人的部分，他有沒有所

謂獨立性的考量，他這類型的業務也比較多，反而會有空間去做這些協助洗錢

不法份子的一些動作。 

第三個部分，如果這裡指的是借址登記的話，我那時候看 FATF 的規定，

我也在想說他指的是我幫客戶找一個地址，比如商務中心，然後讓它使用來成

立辦公室，還是我自己把我地址借給他，那其實在我們事務所裡面是不允許我

們把自己會計師事務所的地址，借址給客戶使用。 

在金管會監理下，我們會計師事務所其實都會透過公會定期受到檢查。另

外，我們事務所有新客戶要設立公司，事務所的會計師就會去收集客戶的身分

資料，在資料庫搜尋，看他是不是所謂的 PEP 或是所謂的制裁名單，然後去詢

問他成立公司的目的、資金來源。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一些小型事務所，他比較

困難的是在後續持續審查的部分，當客戶如果變更登記，或者營業模式改變，

有一些警訊的時候，其實要去重新做這個動作，是很耗資源的，尤其是如果小

間事務所他收的費用很低，那他不太可能做這些後續的這麼完善的洗錢防制的

工作。 

(4) 陳言博律師：在 RBA 的思維與方法基礎上，首先要確認虛設行號及公司組織作

為洗錢或其前置犯罪所扮演的重要性，進而開始討論所謂的 TCSP。 

我在個人所提供簡報中擷取 2021 年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的統計資料。特別

是高達 85%左右的公司（設立與變更）登記名目上是由公司自行辦理，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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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由記帳士或其他所謂的「公司服務提供業」作為「聯絡人」所處理。因此，

即便在數年前將記帳士指定為 DNFBPs 下，容有多少非律師、會計師、記帳士、

報稅代理人於實際上提供設立公司的服務業者，會是未來監管制度設計的重點。 

2. 討論議題：對 TCSP 業者是否應該積極管理？ 

(1) 子議題：對 TCSP 是否建議的管理模式？ 

A. 盧偉銘律師： 

A. 不反對有個指引，但這個指引的範圍必須要很明確。TCSP 還是應該以

「以之為業」為前提，但「以之為業」到底如何定義，這個範圍要如

何劃定，是訂定指引的前提問題。 

B. 許多在洗錢防制法的法條文字義上會落入規範，但從立法目的觀察可

能並不是當初要規範的對象，例如創投和私募股權基金有沒有在 TCSP

的範圍內，一般認為 TCSP 是在規範公司服務業，與創投和私募股權

基金有本質上的區別，但的確創投和私募股權基金因為會介入經營，

（例如創投和私募股權基金會涉及到董事的安排等），是否應該做一

個排除值得思考。 

C. 另外，就提供辦公室的部分，商務辦公室有分兩種，有些是真的有一

格一格的辦公室給你，有的就是只有信箱而已。而且這個趨勢是越來

越多，我覺得無法避免，為了因應將來新趨勢，不能要求人家一定要

有一個實際的辦公室地點。對於要如何去管理，我建議在公司登記的

時候可以做一個註記，由經濟部做一個公示，揭露該公司是使用虛擬

辦公室，有助於洗錢防制的管理。另外就是交易安全的問題，如果你

要交易的對象是一個沒有實際辦公地點的公司，你還要跟他做交易嗎？

搞不好他就是一個有問題的公司的風險很高，在現在的情況下從經濟

部的網站根本就看不出來。所以從各方面來講，我是建議應該要做適

當的揭露。另外就是所謂的提供註冊辦公室，我回去看 FATF 的規定，

他說 providing a register office 提供辦公室，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

那個文義有點看不太懂，到底是提供地址而已還是說我提供一個辦公

室，這個地方如果你不做限縮的話，那範圍會變很廣。現在很多保險

公司、不動產開發商還有不動產租賃業，他一棟大樓租了好幾百家公

司，那這樣算不算提供辦公室？所以回到源頭就還是範圍到底要怎麼

去限縮，怎麼去定義。 

D. 林育廷老師提出的三種模式我認為不是三選一，而是漸進式。因為現

階段很多關於 TCSP 的事項都還不明確，例如什麼行業應納入、如何

定義「以之為業」等等，在這麼不明確的情況下，我認為必須要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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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所以可能先去做登記，做登記之後，再做一個初步的指引，然

後再考慮是不是要進一步的查核，之後再從這五項裡面去挑，真正風

險高的做高度的監管。所以是橫向跟縱向的，橫向是漸進式，縱向是

從這五項裡去區分哪一個風險高、哪一個風險低，風險高的先處理；

風險低的也許將來再處理，或是不需要處理。 

B. 陳言博律師：就我個人意見，較為偏向採取溫和漸進的方式處理。特別是

目前所謂被指定爲 DNFBPs 的律師、會計師、記帳士及報稅代理人等，各

該主管機關均有其「指引」。在個該「指引」中是否對第四項 TCSP 業務

的建議內容均符合 FATF 標準需要進行跨部會檢視與協處。至於前述漏網

之魚的部分，則另外思考。 

我在此題之其他發言的建議是針對「積極管理」部分。因為徒法不足

以自行，在思考現行各 DNFBPs 生態及其主管機關的量能下，妥善設計精

準及巧妙的管理方式有其必要。當主管機關想要法制「鬆綁」（先不論是

真鬆綁或假鬆綁），其中一個方式是委由專門技術執業人員來處理（或協

助把關）。我所舉的例子是 90年公司法修法把登記機關要進行的驗資工作，

交由會計師處理。 

C. 朱德芳教授：我認為，就律師、會計師及記帳士而言，事務所的規模、是

否為個人執業、主管機關的量能都對相關行業從業者的洗錢風險有很大的

影響。所以我不認為應該要直接排除律師、會計師和記帳士於 TCSP 的洗

防架構之外，而是要視各該行業是否確實已經受有高度的監理，若直接豁

免，一旦有破口的話可能就會產生法規套利。 

到底什麼行業會被包含到 TCSP 的範圍內，我覺得可以參考國外的劃

分方式。 

我對管理模式的想法是，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再因地制宜

做調整。我覺得可以思考的問題是，要不要參考英系國家，把設立公司這

件事就交給專業人士來做，一般人不可以做。還是要維持現狀，就是一般

人也可以做，但我們把業務量比較大的認為是「以此為業」，然後納入 TCSP

的監理。 

美國真正要做洗防跟資恐的時候其實是依靠情報單位，而不是監理制

度，所以美國法的參考價值比較有限。 

團隊目前對是要採登記制和許可制有想法嗎？（林育廷老師：我認為

現在要採許可制其實是很困難，我認為在沒有法律授權依據的情況下無法

推行許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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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朱家德會計師：有沒有可能透過系統的設計把已經有很多公司登記的地址

或是辦理很多公司登記的代理人辨識出來。 

(2) 子議題：是否應有專門主管機關監理 TCSP？ 

A. 盧偉銘律師：是不是要有主管機關的監理，我覺得要避免疊床架屋的狀況。

目前金融業已經有金管會在管；律師，已經有法務部在管；會計師也是金

管會在管；其他的顧問業是經濟部在管，如果又多了一個主管機關來，就

會一個行業的洗錢防制有兩個主管機關。既然這些機構已經有它特定的主

管機關，我建議也許不要去動它。或許可以參考個資法的規範，回歸到各

行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要再另有單一的主管機關，從現有的制度上

去做調適。這跟個資法的相關規定較一致，可以避免在洗錢防制上出現多

軌。 

B. 朱家德會計師：我個人的淺見是針對會計師、律師，甚至記帳士有沒有一

個工會要求他們針對業別做所謂整合業別的機構風險評估，然後去盤點相

關數據來聚焦管理，針對比較高風險的業務型態看能不能加強管理。 

另外，我認為 TCSP 的業務涉及到的其實更多是逃漏稅的風險，所以

真的要有一個主管機關會不會是國稅局。（林育廷老師：但國稅局可能不

會覺得自己有做產業監理的責任跟量能） 

3. 陳言博律師與談簡報重點： 

(1) 個人與本次與談報告內容主要是針對公司組織的部分。至於信託，則會牽扯到

信託法、信託業法及信託之登記管理等責任。 

(2) 非律師、會計師辦理公司登記的比例在 2020-22 年間所占之比例基本上都是在

85%左右（其中很大一部份是記帳士），到 2024 年基本上我們會覺得這個數字

沒有太大的變化。 

(3) 上述統計資料是從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中所統計出來，申請書中看到代理的欄

位，就是限會計師、律師，如果你沒有找會計師、律師，你就不會填那個欄位。

因為公司法規定，法定代理人就只限律師、會計師，其實會計師佔絕大多數，

律師在這部分是講好聽點是藍海事業，講難聽點就是很痛苦，業務量沒有擴大，

就是因為需要會計師驗資。另外台灣這部份蠻多都是由會計師來處理，那美國

的部分就是由律師處理比較多。如果是公司服務提供者，或者是沒有會計師、

律師的顧問公司只會填下面的聯絡人。從量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表格依據如

果有持續更新的話，可以更有效的補強風險評估它量化數據的部分。 

(4) 記帳士及記帳暨報稅代理人並未直接出現在洗錢防制法上，而係依洗錢防制法

第 5 條第 4 項被指定才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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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那時候評鑑團的主要國是澳洲。大英國協像英國、澳洲、新加坡、紐西蘭、

BVI、開曼，專門提供這種服務的公司，他們都有配合的律師或會計師，或是所

謂的申報代理人。他們有一點像是專門技術職業人員的管理，所以說大英國協

的這些制度，他們其實是一個產業。如果仔細看我們洗錢防制法第五條，是用

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是用業這個字，我們洗錢防制法把它照翻，可是我們

國家沒有專門這樣子的行業，如同育廷老師講的，連行業登記代碼都沒有。 

(6) 研究團隊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講到還有一部分是非記帳士、非報稅代理人，那

一塊到底有多少其實我們不知道比例，因為我們從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中的聯

絡人看不出來。 

4. 盧偉銘律師提出的問題： 

(1) 如果律師要被納入洗防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4 款，律師在該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和第 4 款間其實有被重複規範的問題，所以是不是要排除？ 

(2) FATF 的用語是 providing a registered office，但是要怎麼限縮、描述和定義借址

登記者，是個問題。 

(3) 什麼叫作「類似（信託）契約性質」？ 

5. 朱德芳教授的其他綜合討論：  

(1) 報告的 11 頁點出證券交易法申報持股的要求，法人股東的控制者也要一併被申

報，但這個「控制者」是否為「實質受益人」，其實並不明確。以我跟證交所

接觸的經驗，我認為證交所無意將之解釋為實質受益人。 

(2) 公司法 22-1 條確實就是不能符合 FATF 對揭露實質受益人的標準。 

(3) 我想問為什麼記帳士的客戶風險相對較低？（林育廷老師：因為從記帳士事務

所的規模、所得從事的業務範圍等等，研究團隊推論記帳士應該比較不會接觸

到像是來自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客戶，或是境外的 PEP 等等） 

(4) 我想問何謂第三方管道？（林育廷老師：第三方管道基本上來講，就不是我直

接自己接觸的，而是來自於其他管道轉介來的） 

(5) 題外話，法務部、調查局或檢察官那邊是不是有些統計資料，比如說詐騙集團

如果設立公司來洗錢，那主要是透過誰在幫他們設立公司？ 

(6) 我覺得國外跟我們的差異在於說他們有週年申報制度，一年至少有一次要把你

的情況報告給主管機關。台灣在 2018 年修法之前是沒有這種制度的，公司可以

從設立之後完全不跟主管機關聯繫，即便是說三年一次的董事改選，你也可以

不去做登記，監理的力度其實差非常多。直到 2018 年，公司法二十二條之一設

立之後，我們開始有類似週年申報的概念，至少我們每年一次要向主管機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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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我現在的大股東，還有董監、經理人他的基本資料。再者，很多國家要求

公司一定要設公司秘書，不管公司大小。有非常多規模很小的公司，會把這種

公司秘書的業務包含週年申報整個委託給 TCSP，所以整個 TCSP 的業務在國外

是非常興盛的，我覺得這個也是有一些背景的差異。 

6. 關於實質受益人資訊的綜合討論： 

(1) 朱德芳教授、陳言博律師：比較多國家的做法應該還是要求實體自己備置實質

受益人的名簿，這就算不講洗錢防制，回到公司治理、關係人交易的管理等等，

其實也都需要清楚的辨識實質受益人。 

(2) 陳言博律師：英國是透過全民狗仔的方式查核實質受益人，可以進入英國公司

登記機關 Company House742去搜尋。其中在 People 欄位中有 Persons with 

Significant Control 的記載。英國政府要求每年都要去申報公司的實質受益人，

他們的實質受益人資訊就是公示揭露事項。如果你認為這個實質收益人不是你

所認為的，就可以去檢舉。另外，英國政府還有一定限度的檢查權力，可以提

起刑事訴訟來處理不配合的業者，通常提起刑事訴訟後，那些不出現的人馬上

就會出現，雖然主要是處以罰金，但因為會留下犯罪紀錄，犯罪紀錄又會牽涉

到英國的董事失格制度。 

另外，現有公司法第條 22 之 1、其法規命令與 CTP 平台並不是實質受益

人。僅申報第一層主要股東、董事及經理人。雖然實際上 80%-90%的實質受益

人不出這些人，但仍然不是「實質受益人」。若要落實實質受益人至公司組織

中，則需要將之修法納入公司法。惟現行洗錢防制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中的「實

質受益人」的概念與範疇也需要檢視其一致性。 

從 FATF 第 24.6 項建議中可知實質受益人的取得與保存可分為三種模式。

這三種模式並非擇一，而是可以同時採用（hybrid model）。 

(3) 盧偉銘律師：因為所有的公司法人都有帳戶，現在實質受益人做得最確實的就

是銀行，其實它定期都在做，所以照理說銀行手上有最完整的實質受益人資料。 

如果加強現有制度（例如銀行做 CDD 的資料庫），是不是就已經可以辨識

實質受益人，如果可以辨識實質受益人，那在公司設立的部分還有需要再去加

強 TCSP 的責任嗎？ 

(4) 朱德芳教授：其他的國家的公司負有保存實質受益人資料的義務，公司如果不

保存相關資料，是有相關的刑事責任，如果有這一套制度，其實銀行在做它的

KYC 或是 CDD 時就有東西可以去看。那現在我們是銀行只能看到二十二條的

資料庫。其他國家是法律就告訴你必須要實質的做更新或申報，負有義務之人，

                                                
742 https://www.gov.uk/get-information-about-a-company.  

https://www.gov.uk/get-information-about-a-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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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公司，就先按照股東名簿發函問你是不是公司的實質受益人，那這個接

收到資訊的人，他就要遵期的回覆公司，他沒有遵期回覆公司，那公司就在實

質受益人名目上記載，然後上傳到中央主管機關的電子資料庫，這個人就要被

罰。換言之，它其實後面是有一個法律究責的系統來確保公司有能力可以盡量

去取得最新及完整的資料，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之後，你才有機會讓金融機構進

這個資料庫去看，不然他也只能相信客戶所提供的資料。 

(5) 林育廷老師：第三方支付的洗防我們現在公告的草案是要求第三方支付業者對

賣家的審查要包含對實質受益人的審查，業者就指出說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驗證

賣家提供的資訊，頂多只能要求客戶出具聲明書，但實際效益不大。 

(6) 朱家德會計師：如果實質受益人的申報是透過一個平台，那是不是可以看該平

台辦理申報的人到底是誰來究責？ 

(7) 李敏延會計師：現在境外很多地點都要申報實質受益人，但如果客戶有很多層

的架構，我們都要輔導客戶提供很完整的投資架構圖交給境外的註冊代理人，

否則境外的註冊代理人可能不願意接這個客戶。包括像以前的實質受益人，可

能有一些地方規定是 25%，但是現在也慢慢下修到 10%。實質受益人會有兩個

判斷標準，一個是形式判斷，一個是實質判斷。就實質上來說，從外觀上觀察，

客人說不是，我也很難講說他是，但是至少形式上的 10%是一個很具體化的指

標。實質受益人其實他的精神就是一定要穿透到最終的自然人，像現行我國公

司法的規定其實是只到第一層，我覺得做的意義並不大。因為客人如果有心，

其實它可以用一個法人去包裝就閃過相關規定了。 

7. 林育廷老師統整： 

我統整一下今天的座談會。我們對 TCSP 的管理應該要扣回法人、法律協議，

其管理目的在於實質受益人資訊透明公開。當我們沒有 TCSP 的許可制的時候，想

透過 TCSP 的管理達到這樣的目標，效果應屬有限。如果 TCSP 不是許可制的話，

那就需要搭配其他的配套，例如法人、法律協議的實質受益人揭露。 

 


